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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已经纳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今后从事岩

土工程的技术人员必须具有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的执业资格，对于绝大部分岩土工程的从业人

员而言，必须通过执业资格考试才能获得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的执业资格。注册土木（岩土）

工程师的执业范围包括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监理和咨询、岩土工程治理、检测

和监测以及环境工程与岩土工程有关的水文地质业务等。凡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执业范围内的

主要技术文件均应由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可见取得注册土木（岩土）工

程师的执业资格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相对土木工程其他专业而言，岩土工程更为复杂、多变，

涉及的专业知识面更广。解决岩土工程实际问题，经验与原则更胜于理论与计算。执业资格考试是

对从业人员掌握岩土工程基本理论与计算方法的基本测试，是考核每个从业人员是否具备了执业的

基本素质。只有在掌握了基本理论与计算方法之后才能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工程中灵活应用解决

问题的基本原则。 
在建设部领导下，国内的专家们根据专业考试大纲，在短期内编写了《注册岩土工程师专业考

试复习教程》，该教程共分八章，内容包括：岩土工程勘察，浅基础、深基础，地基处理，土工结构、

边坡、基坑与地下工程，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地震工程，工程经济与管理。各章均由国内知名

专家撰写，内容比较丰富，详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教材。由于国家人事部、建设部的文件规定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参与命题及考试组织管理的人员不得参加培训工作”，编写教程的专

家不是命题人，教程中的参考题不一定涵盖于考题库中。因此，单依靠《注册岩土工程师专业考试

复习教程》中的练习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该教程中的某些参考题存在某些谬误，必须予以更正。近

两年内正值国家标准、规范的更新期，有关岩土工程领域的规程、规范陆续更新，这就要求我们要

“与时俱进”，随时更新知识。 
编者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一批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参考题，虽不具有权

威性，但也可供广大应试者复习时参考，某些题目还是前两届试题中的考题。编排的章节与《注册

岩土工程师专业考试复习教程》相对应。由于时间匆忙，加上编者的水平不高，谬误在所难免，请

诸位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2005年 5月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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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例    题 

1.1    岩土工程勘察 

【1.1.1】某高层建筑长60m，宽15m，地上30层，地下4层，基埋深12m，基底竖向荷载约550kPa，

荷载基本均匀对称，建在河流三角洲平原上，基岩深度50m，7度地震区，基础类型未定，过去做过

勘察。 

要求：提出勘察方案的要点。（提示：答题应包括下列内容：⑴钻孔的平面布置和深度；⑵室内试验；

⑶原位测试要求；⑷地下水测试要求；⑸岩土工程评价内容。） 

【解】 

⑴ 两排钻孔，每排 4孔，遇复杂情况局部加密；控制孔 4个，深度 50m，达到基岩；一般钻孔深度

根据控制孔揭露的地层情况确定，原则上应穿过软土到达硬层，并且不小于 27m； 

⑵ 压缩性试验的最大压力应大于土的有效自重压力与附加压力之和，根据压力段提供土的压缩性指

标，可根据沉降计算要求做高压固结试验，提供先期压力和压缩指标；深度 15m以上的土加做剪切

试验；砂土中做标准贯入试验（此项可归入原位测试中）； 

⑶ 为划分地层承载力，可加做静力触探替代部分钻孔（其数量和深度不作规定）； 

⑷ 测定地下水位，有隔水层时应分层测定地下水位，调查水位的年变化及与临近地面水体的补给关

系；做地下水对建筑材料腐蚀性的化学分析；当缺乏土的渗透系数资料时，做抽水试验； 

⑸ 岩土工程评价内容应包括：①基础类型的建议；②提出各土层的承载力特征值、压缩模量和沉降

估值；③如采用桩基，应提出桩的类型，单桩承载力特征值或单桩端阻力、侧阻力的建议值；④场

地土类型、场地类别和砂土及粉土地震液化的判定；⑤地下水对建筑材料腐蚀性的判定；⑥基坑支

护和降水方案的建议。 

【1.1.2】某多层住宅长 60m，宽 12.0m，拟采用条形基础，荷载为 400kN/m，建造于河流冲积平原

上，地表层有硬壳层，其下为软弱粘性土，埋深 10～20m 范围内有层位较稳定砂层分布，7 度地震

区，本场地未进行过勘察。 

要求：提出勘察方案要点。 

【解】 

⑴ 沿建筑物轮廓布置两排勘察孔，每排 3个，遇复杂情况加密，控制孔 3个，深度以进入砂层 3～

5m，且不小于 15m为宜，一般孔深度以进入砂层 1～2m为宜。 

⑵ 原位测试及取样：勘探孔中布置 3个钻孔，其他孔可用静力触探孔代替，但应有一个钻孔与静力

触探孔对比，在钻孔中遇粉土、砂层必须进行标准贯入试验，并在相应位置取样，标准贯入试验深

度间距 1～2m；取样深度间距宜为 1～2m，有条件时建议先进行静力触探试验，后进行钻探。 

⑶ 土工试验：对粘性土除进行含水量、比重、重度、液限、塑限及压缩性试验，对主要持力层范围

内的土层尚应进行剪切试验。粉土及砂土应进行颗粒分析，测定粘粒含量。 

⑷ 测定地下水位，并取水样进行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分析。 

⑸ 岩土工程评价内容应包括：①建议基础类型；②提出地基土层的承载力特征值和压缩模量；③如

采用桩基，应建议桩的类型，并提供桩侧阻力和桩端阻力建议值，估算单桩承载力特征值；如采用

其他方法进行地基处理，应提供相关的设计参数；④对砂层地基进行地震液化判定，确定液化等级，

确定场地土类别，场地类别；⑤判定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如基础埋置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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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判定对混凝土的腐蚀性。 

【1.1.3】某高层建筑 80m，宽 30m，地上 40层，3层地下室，基底埋深 15m，基底竖向荷载设计值

为 750kN/m
2
，建造于冲积平原上，其地质概况如下：地表层有硬壳层，其下为软弱粘性土，埋深15m 

见砂，砂层为松散～稍密，厚 25～35m，约 50m见基岩，7度地震区，基础拟采用嵌岩桩，本场地未

进行过勘察。 

要求：写出勘察方案的要点。 

【解】 

⑴ 布置三排钻孔，每排 5个孔，遇基岩面起伏较大处或岩土条件复杂时可局部加密钻孔，控制孔 5

个，深度以进入未风化层 3～5m为宜，一般钻孔深度以进入基岩中风化层 1～2m为宜。 

⑵ 原位测试与取样：为了划分地层，确定地基承载力和桩侧、桩端阻力，可选择部分孔加做静力触

探；钻孔遇粉土、粉砂必须进行标准贯入试验，并在相应位置取样，标准贯入试验间距 1～2m；对

地基土要进行波速试验（用跨孔法、单孔法均可），应进行场地的常时微动测试和时程分析。 

⑶ 对基岩要进行室内抗压强度试验和现场点荷载试验；土工试验除了进行含水量、比重、重度、液

限、塑限及压缩性试验，对粘性土要进行剪切试验，砂土进行水上、水下天然坡度角试验。对 15m

（20m）以上的粉土及砂土应进行颗粒分析、测定粘粒含量。 

⑷ 测定地下水位，存在多层地下水时，应分层测定地下水位，调查水位的年变化及与临近地表水的

补给关系，取水样做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的化学分析，进行抽水试验，确定含水层的渗透系

数。 

⑸ 岩土工程的评价应包括：①建议基础类型；②提供各土（岩）层的承载力特征值及压缩模量；③

建议桩的类型，提供桩的侧阻力和桩端阻力建议值，建议桩端持力层并估算单桩承载力特征值；绘

制基岩各风化层面等高线图及岩性分区图；④确定场地土类型，建筑场地类别，判定粉土、粉砂的

地震液化可能性，确定液化等级；⑤判定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⑥提出基坑支护和地下水治

理的方案建议。 

【1.1.4】某工程岩土工程勘察中，取不扰动土样 50cm
3
，土样质量为 95.15g，烘干后质量为 75.05g，

土粒比重为 2.67，求此土样的天然重度、干重度、饱和重度、天然含水量、孔隙比、孔隙率和饱和

度。 

【解】 

⑴ 天然重度 

ρ＝m/v＝95.15/50＝1.90g/cm
3 

γ＝g·ρ＝9.81×1.90＝18.6kN/m
3
 

⑵ 天然含水量 

w ＝mw/md＝(95.15－75.05) ×100/75.05＝26.8% 

⑶ 干重度 

γd＝g·ρd＝g·ρ/(1＋0.01w) ＝9.81×1.90/(1＋0.01×26.8)＝14.7kN/m
3 

⑷ 孔隙比 

e＝ρw(1＋0.01w)/ρ－1＝2.67×(1＋0.01×26.8)/1.90－1＝0.782 

⑸ 孔隙率 

n ＝e×100%/(1＋e)＝0.782×100%/(1＋0.782)＝43.9% 

⑹ 饱和重度 

γm＝g·（G＋e）/（1＋e）＝9.81×(2.67＋0.782) /(1＋0.782)＝19.0kN/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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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有效重度 

γ
’
＝ g·（G －e）/（1＋e）＝9.81×(2.67－1) /(1＋0.782)＝9.2kN/m

3
 

⑻ 饱和度 

  S r＝w·G ××100%/e＝26.8×2.67×100%/0.782＝91.5% 

【1.1.5】某土样的压缩试验成果见表 1.1.1。求土的压缩系数 a 1-2和 a 1-3，并计算相应的压缩模量

Es，评价土的压缩性。 

表 1.1.1        压缩试验成果表 

压力 p（kPa） 50 100 200 300 

孔隙比 e 0．964 0．952 0．936 0．924 

【解】a 1-2＝（e 1―e 2）/（p 2―p 1）＝（0.952―0.936）/（0.2―0.1）＝0.16 MPa
-1
 

a 1-3＝（e 1―e 3）/（p 3―p 1）＝（0.952―0.924）/（0.3―0.1）＝0.14 MPa
-1
 

由上述计算可知 0.1MPa
-1
＜a 1-2＜0.5MPa

-1
，根据规范（GB50007-2002）第 4.2.5 条的划分属中压缩

性土。 

【1.1.6】某建筑物共 40层，基础埋深4.0m，传至基础底面的竖向荷载为 600kPa，传至地面以下深

度 25.0m处的附加压力为 220kPa。地层情况如下：地面以下深度 0～2m为人工填土（γ＝15kN/m
3
），

2～10m为粉土（γ＝17kN/m
3
），10～18m为细砂（γ＝19kN/m

3
），18～26m为粉质粘土（γ＝18kN/m

3
），

26～35m 为卵石（γ＝21kN/m
3
），地下水位深度为 8.0m。问在深度 25.0m 处取出的土样做压缩试验

时最大压力至少应为多少？ 

【解】压缩试验的最大压力应不小于有效上覆自重压力与附加压力之和。有效上覆自重压力计算为： 

        15×2＋17×8＋19×8＋18×7－10×（25－8）＝30＋136＋152＋126－170＝274kPa 

有效上覆自重压力与附加压力之和为： 

        274＋220＝494kPa≈500kPa 

【答】在深度 25.0m处取出的土样做压缩试验时最大压力至少应为 500kPa。 

【1.1.7】某工程钻孔取样后进行了室内三轴试验，其中有一层土的试验成果列于表 1.1.2，试计算

该土的内摩擦角和粘聚力的标准值。 

表 1.1.2        土的内摩擦角、内聚力试验成果 

内摩擦角φ

（°） 
18.0 18.1 17.7 18.2 17.8 18.5 17.5 19.0 

内聚力 c

（kPa） 
21.8 23.2 22.6 24.0 19.7 19.0 21.5 23.9 

【解】 

⑴ 先求它们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① 内摩擦角的平均值 

φm＝（18.0＋18.1＋17.7＋18.2＋17.8＋18.5＋17.5＋19.0）/8＝18.1° 

② 内摩擦角的标准差σφ 

Σμ
2
＝18.0

2
＋18.1

2
＋17.7

2
＋18.2

2
＋17.8

2
＋18.5

2
＋17.5

2
＋19.0

2
＝2622.48 

nμ
2
＝8×18.1

2
＝2620.88 

σφ＝√（Σμ
2
－nμ

2
）/（n －1）＝√（2622.48－2620.88）/（8－1）＝0.478

 

③ 内摩擦角的变异系数δφ＝σφ/φm＝0.478/18.1＝0.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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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粘聚力的平均值 

c m＝（21.8＋23.2＋22.6＋24.0＋19.7＋19.0＋21.5＋23.9）/8＝21.96kPa 

⑤ 粘聚力的标准差σc 

Σμ
2
＝21.8

2
＋23.2

2
＋22.6

2
＋24.0

2
＋19.7

2
＋19.0

2
＋21.5

2
＋23.9

2
＝3882.79 

nμ
2
＝8×21.96

2
＝3858.81 

σc＝√（Σμ
2
－nμ

2
）/（n －1）＝√（3882.79－3858.81）/（8－1）＝1.85

 

⑥ 粘聚力的变异系数δc＝σc/φc＝1.85/21.96＝0.084 

⑵ 第二步求它们的统计修正系数 

① 内摩擦角的统计修正系数 

ψφ＝1－（1.704/√n＋4.678/n
2
）δφ＝1－（1.704/√8＋4.678/8

2
）×0.0264 

＝1－0.01783＝0.982 

② 粘聚力的统计修正系数 

ψφ＝1－（1.704/√n＋4.678/n
2
）δc＝1－（1.704/√8＋4.678/8

2
）×0.084 

   ＝1－0.05675＝0.943 

⑶ 第三步求它们的标准值 

① 内摩擦角的标准值 

φk＝ψφφm＝0.982×18.1＝17.8°
 

② 粘聚力的的标准值 

          c k＝ψcc m＝0.943×21.96＝20.7kPa 

【1.1.8】某工程岩基进行了钻孔取芯，用取得的岩心作成φ50mm×100mm的试件先进行了饱和处理，

然后在压力机上进行了加载，直至破坏为止。试样共 6件，试验结果得到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的

试验值为 18.0、10.5、16.1、11.8、13.2、19.4MPa。试计算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工程所在地

区缺乏确定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折减系数的经验，但已知岩体结构面组数为 2，控制性结构面的

平均间距为 0.8m。 

【解】 

⑴ 先计算出试验成果的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再根据国家地基设计规范（GB50007-2002）附

录 J算出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的标准值。 

① 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值的平均值 

f rm＝（18.0＋15.5＋16.1＋11.8＋13.2＋19.4）/6＝15.67MPa 

② 试验值的标准差σf 

Σμ
2
＝18.0

2
＋15.5

2
＋16.1

2
＋11.8

2
＋13.2

2
＋19.4

2
＝1513.3 

nμ
2
＝6×15.67

2
＝1473.29 

σf＝√（Σμ
2
－nμ

2
）/（n －1）＝√（1513.3－1473.29）/（6－1）＝2.829 

③ 试验值的变异系数δf＝σf/f rm＝2.829/15.67＝0.1805 

试验值的统计修正系数 

ψφ＝1－（1.704/√n＋4.678/n
2
）δf＝1－（1.704/√6＋4.678/6

2
）×0.1805 

   ＝1－0.149＝0.851 

④ 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的标准值 

  f rk＝ψφf rm＝0.851×15.67＝13.3MPa 

⑵ 第二步根据室内饱和单轴抗压强度的标准值计算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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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题意，并对照国家地基设计规范（GB50007-2002）附录 A查出本工程的岩基为较完整岩体，相

应的折减系数ψr＝0.2～0.5，则 

f a＝ψrf rk＝（0.2～0.5）×13.3＝2.66～6.65MPa 

最后决定取用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4.5MPa。 

 

1.2    浅基础 

【1.2.1】条形基础宽 2.5m，埋置深度 1.6m，基础轴线上作用的荷载为 500kN/m，地基土为单层的

粘性土，比重 G ＝2.70，其他指标如表 1.2.1所示，地下水位在基础底面处，试验得到抗剪强度指

标标准值φk＝25°，c k＝15kPa。求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是否满足要求。 

表 1.2.1        土的含水量和天然密度指标 

含水量 w 23.0 23.1 22.7 23.2 22.8 23.5 22.5 24.0 

天然密度ρ 1.87 1.88 1.86 1.89 1.87 1.90 1.85 1.92 

【解】国家规范《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7－2002)第 5.2.5条规定：当偏心距 e小于或等

于 0.033倍基础底面宽度时，根据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确定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按下式计算： 

f a＝M bγb＋M dγm d＋M c ck 

式中 f a——由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M b、M d、M c——承载力系数，按(GB5007－2002)表 5.2.5确定； 

    b ——基础底面宽度，大于 6m时，按 6m取值；对于砂土小于 3m时按 3m取值。 

已知φk＝25°，查(GB5007－2002)表 5.2.5，得 

M b＝0.95， M d＝4.12，M c＝6.68 

本题只有一层土，故γ＝γm 

根据天然密度求平均密度 

ρρ＝Σρi/n ＝(1.87＋1.88＋1.86＋1.89＋1.87＋1.90＋1.85＋1.92)/8＝1.88g/cm
3
 

则平均容重γm＝9.8×1.88＝18.42kN/m
3
，代入公式 

f a ＝0.95×8.42×2.5＋4.12×18.42×1.6＋6.68×15 

＝20.0＋121.4＋100.2＝241.6kPa 

每 1m基础上的压力值为： 

    p ＝(F ＋G ) / A＝(500×1＋2.5×1×1.6×20)/(2.5×1)  

＝580/2.5＝232kPa＜f a ＝241.6kPa (OK) 

答：土的承载力特征值 f a＝241.6kPa，满足承载力要求。 

【1.2.2】条形基础如图 1.2.1所示，埋置深度 2m，持力层厚度 3m

（自基底算起），地下水位在基础底面处，基础自重和基础台阶上土           图 1.2.1 

重的平均重度γG＝20kN/m
3
，已知传至基础顶面的竖向轴心荷载（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值）F ＝400 kN /m，

弯矩 M k＝30 kN·m/m，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指标见表 1.2.2。 

表 1.2.2        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指标 

土  层 γ（kN/m
3
） w（%） e w L w p I L E s（MPa） 

持力层 19 27 0.80 35 19 ？ 10.0 

下卧层 17 40 1.29 38 21 1.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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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计算持力层的液性指数。 

【解】根据已知持力层的液限和塑限，可求出土的塑性指数  

 I p＝w L―w p＝35－19＝16 

再根据液性指数的定义求出持力层的液性指数  

I L＝（w L―w）/ I p＝（35－27）/16＝0.5 

⑵ 评价下卧层的压缩性。 

【解】根据表 1.2.2 中给出下卧层的土的孔隙比和压缩模量可以用公式 a ＝（1＋e）/E s近似地计

算压缩系数  

        a ＝（1＋1.29）/2.5＝0.916MPa
-1 

由于 a＞0.5MPa
-1
，所以下卧层属于高压缩性土。 

⑶ 当持力层的承载力特征值为 f a＝240kPa，按上部结构传至基础顶部的竖向轴心荷载计算的基础

宽度 b为何值？ 

【解】根据题意，已知持力层的承载力的特征值，所以不再需要进行深度修正，基础埋深是 2m，对

于条形基础可用公式 b＝F/（f a－γGd）估算基础的宽度 

b ＝400/（240－20×2）＝2m                                   

⑷ 计算基础边缘最大压力为何值？ 

【解】当竖向荷载和弯矩共同作用时基础底面的压力分布呈梯形状（偏心距小于 b /6时），基础边

缘最大压力由公式 p max＝（F＋G）/（b×l）＋M /W计算 

其中 G为基础及基础上土重之和，W为基底面积的截面模量，用公式 W ＝b
 2
×l/6计算，l取 1m。 

W ＝2
2
×1/6＝0.667 

p max＝（400＋1×2×2×20）/（2×1）＋30/0.667＝240＋45＝285kPa＜1.2f a＝288kPa 

⑸ 已知持力层底面处的附加压力为 40kPa，则用近似计算方法求出持力层的压缩变形量为何值？ 

【解】持力层顶面的附加压力值 

p 0＝（F＋G）/（b×l）－γ d ＝（400＋2×2×20）/（2×1）－19×2＝202kPa 

持力层的平均附加压力为 

        p ＝（202＋40）/2＝121kPa 

持力层的压缩变形量近似计算结果为： 

        s ＝p h /E s＝121×3/（10×10
3
） 

＝0.0363m＝36.3mm 

【1.2.3】某柱基基底下土层情况如图 1.2.2所示，F ＝

800kN， G ＝240kN，基底尺寸 b ×l ＝2m×3m，试验算

地基下卧层土的承载力。 

【解】 

⑴ 求基底的附加应力和自重应力： 

基底面积 A ＝2×3＝6m
2
 

基底处压力为   

p ＝(F ＋G )/A ＝(800＋240)/6＝173.3kN/m
2                                                                   

基底处自重压力为                                                   

p c＝1.6×17.2＋0.4×19.2＝35.2kN/m
2
                       图 1.2.2

 

⑵ 求软弱下卧层承载力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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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由地层剖面知，地基下卧层为淤泥质粉土层，f ak＝76kPa。下卧层顶面以上地基土平均重度

为： 

γm＝(1.6×17.2＋1.0×19.2＋3.2×19.8) /(1.6＋1.0＋3.2) ＝110.08/5.8＝19.0kN/m
3                                                    

下卧层承载力的深度修正系数可查规范(GB5007－2002)表 5.2.4得ηb＝0，ηd＝1.0，按规范(GB5007

－2002)第 5.2.4条的规定计算修正后的下卧层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f az＝f ak＋ηbγ(b－3)＋ηdγm(d－0.5)＝76＋0×(2－3)＋1.0×19.0×(5.8－0.5)                  

＝176.7kPa 

⑶ 下卧层顶面承载力验算：由图中可知下卧层顶面离基础底面的深度 z ＝3.8m， 则               

z /b ＝3.8/ 2＝1.9＞0.5；z /l ＝3.8/ 3＝1.27＞0.5；E s 1 / E s 2 ＝9 / 3＝3 

查规范(GB5007－2002)表 5.2.7得地基压力扩散角θ＝23°，                                         

下卧层顶面处的自重压力值为：   

        p cz＝17.2×1.6＋19.2×1.0＋19.8×3.2＝110.1kN/m
2                             

 

下卧层顶面处的附加压力值 p z可按规范(GB5007－2002)第 5.2.7条的规定计算： 

        p z＝lb(p k－ p c)/[(b＋2z tanθ)( l＋2z tanθ)] 

          ＝3×2×(173.3－35.2)/[(2＋2×3.8×tan23°)         ×(3＋2×3.8×tan23°)      ] 

          ＝828.6/ (5.23×6.23) ＝25.43 kPa 

下卧层顶面处的总压力值为 p z＋p cz 

        p z＋pcz＝25.43＋110.1＝135.5 kPa＜f az＝176.7kPa (OK) 

下卧层承载力满足要求。 

【1.2.4】某厂房柱子断面 600mm×400mm。基础受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值的竖向荷载 F ＝800kN，力矩

M ＝220kN·m，水平荷载 H ＝50kN。地基持力层为粘性土，孔隙比 e ＝0.75，液性指数 IL＝0.7，剖

面如图 1.2.3所示。基础埋置深度 2.0m。试设计柱下刚性基础。   

【解】 

⑴ 按竖向中心荷载初估基底面积。假定

基础底面为矩形，由规范(GB5007－2002)

第 5.2.2条公式（5.2.2.1）可推算基底

面积 

p k＝(F k＋G k)/A ≤f a                                                                

现将公式改变为： 

   F k＋G k≤f a·A 

即     F k＋A dγm≤f a·A 

移项   F k≤A(f a－d γm)                                                                     

则     A ≥Fk/(fa－dγm)                                       图 1.2.3   

＝800/(212－2×20)＝4.65m
2
                                             

考虑偏心荷载作用，将基底面积扩大 1.3倍：                        

A ＝1.3×4.65＝6.04 m
2
                                    

假定采用基础 l×b＝3m×2m＝6.0m
2
 

⑵ 计算基底边缘最大压力 p max。 

基础自重及基础上回填土重 

        G＝γd A＝20×2.0×2×3＝24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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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基底的总竖向荷载       

    F ＋G ＝800＋240＝1040kN 

基底的总力矩 M ＝220＋50×2＝320 kN·m                           

总的偏心矩   e ＝320/1040＝0.31m＜l / 6＝0.5m                  

按规范(GB5007－2002)第 5.2.2条公式（5.2.2-2）、（5.2.2-3）计算基底边缘最大应力、最小应力：        

    p max＝(F k＋G k)/A＋M k/W 

    p min＝(F k＋G k)/A－M k/W 

其中 W是基础底面的截面模量 

    W ＝bl
2
/6＝2×3

2
/6＝3m

3                                                            
 

则      p max＝1040/(2×3)＋320/3＝173.3＋106.7＝280.0kPa 

        p min＝1040/(2×3)－320/3＝173.3－106.7＝66.6kPa          

基底反力梯形图见图 1.2.4                                        图 1.2.4   基底反力图 

⑶ 按基础埋深修正地基承载力。查规范（GB5007－2002）表 5.2.4，因持力层是 e及 IL均小于 0.85

的粘性土，故ηd＝1.6，γm＝（17.8×1.6＋8.5×0.4）/2＝15.94kN/m
3
。则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

计算如下：
 

    f a＝f ak＋η bγm (b－3)＋η dγm (d－0.5) 

＝212＋0×(2－3)＋1.6×15.94×(2.0－0.5)＝250kPa 

⑷ 验算偏心荷载下基底应力的允许条件： 

    1.2f a ＝ 1.2 × 250 ＝ 300kPa ＞ p max ＝

280.0kPa(OK) 

⑸ 验算中心荷载下基底应力的允许条件： 

p ＝(F ＋G ) /A＝1040/(3×2)  

＝173.3 kPa＜f a ＝250kPa(OK) 

因此 2m×3m＝6m
2
的基础满足规范要求。                               

⑹ 确定基础高度和构造尺寸                                           图 1.2.5 

采用 C15 混凝土基础，查规范(GB5007－2002)表 8.1.2，台阶高宽

比允许值 1︰1，则基础高度                                  

    h ＝( 基础宽 －柱宽)/2＝(3－0.6)/2＝1.2m                       

做成 2个台阶。基础的台阶尺寸如图 1.2.3。                               

【1.2.5】题【1.2.4】中，若基础改用单独扩展基础，高度 700mm，

其余情况不变（见图 1.2.5），试进行基础计算。                                                                                           

【解】 

⑴ 基础冲切验算：取保护层为 35mm，底部钢筋直径φ＝12mm。由                                                         

图 1.2.4 表明，冲切破坏发生于最大反力一侧，按规范(GB5007－

2002)公式（8.2.7-1）验算。                        

Fl ≤0.7βhp f ta mh o                              

式中    a m＝(a t＋a b) /2 

        Fl ＝p j A l                                                     图 1.2.6   

βh p——受冲切承载力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 h 不大于 800mm 时，βhp取 1.0，本例中 h ＝700mm＜

800mm，故β h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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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查《混凝土设计规范》（GB50010－2002）C15 级混凝土的轴心

抗拉强度设计值 f t＝0.91N/mm
2
＝910kN/m

2
。 

h o——基础冲切破坏锥体的有效高度，h o＝h －a（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直径/2），本例 h o＝h －

35－12/2＝700－41＝659mm；                                                         

a t——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斜截面的上边长，当计算柱与基础交接处的受冲切承载力时，取柱

宽；本例是扩展基础取 400mm。                                                   

a b——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斜截面在基础底面积范围内的下边长，本例的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

落在基础底面以内（见图 1.2.6），取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 h o，即 

    a b＝b＋2h
 
o＝400＋2×659＝1718mm 

        a m＝(a t＋a
 
b) /2＝(400＋1718)/2＝1059mm 

p
 
j——扣除基础自重及其上土重后相应于荷载效应基本组合时的地基土单位面积净反力，对偏心受

压基础可取基础边缘处最大地基土单位面积净反力。 

    p j＝F
 
/
 
A＋M / W 

＝800/（2×3）＋（220＋50×2）/3 

＝133.3＋106.7＝240kPa 

A l ——冲切计算时取用的部分基底面积（图 1.2.6中的阴影面积 ABCDEF）。 

    Al ＝2×（1.2－0.8）＋[2＋(0.4＋2×0.659)×(0.8－0.659)]/2＝0.8＋0.26＝1.06mm
2 

F l ——相应于荷载效应基本组合时作用在 Al上的地基土净反力设计值。                                                  

0.7β h p f t a m h o＝0.7×1.0×910×1.059×0.659＝444.5kN 

F l ＝1.35pj Al ＝1.35×240×1.06＝343.4kN＜0.7βhp f t a m h o＝444.5kN (OK)                       

故基础高度足够，不会产生冲切破坏。                                

⑵ 计算柱边截面Ⅰ—Ⅰ、Ⅱ—Ⅱ处的弯矩。 

在轴心荷载或单向偏心荷载作用下底板受弯可按下列简化方法计算。当矩形基础台阶的宽高比

小于或等于 2.5和偏心距小于或等于 1/6基础宽度时，任意截面的弯矩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Ⅰ＝a 1
2 
(2 b＋a

’
) (pj max＋pj) /12                              

    MⅡ＝( b－a
’
)
2 
(2 l＋b

’
) ( pj max＋pj min) /48                     

本例基础台阶的宽高比为 tgα＝（3000/2－600/2）/700＝1.71＜2.5，        

偏心距 e＝320/1040＝0.31＜3/6＝0.5，所需条件均满足。 基础边缘处最小地基土单位面积净反力

可按规范(GB5007－2002)第 5.2.2条公式（5.2.2-2）计算，此时应将基础及基础上的土重扣除。 

pj max＝800/(2×3)＋320/3＝133.3＋106.7＝240.0kPa 

        pj min＝800/(2×3)－320/3＝133.3－106.7＝26.6kPa 

p j＝（240.0－26.6）×（1.5＋0.3）/3＋26.6＝154.6kPa 

MⅠ＝1.2
2 
(2×2.0＋0.4) (240＋154.6) /12＝208.35kN·m 

    MⅡ＝( 2.0－0.4)
2 
(2 ×3.0＋0.6) (240＋26.6) /48＝93.84kN·m                   

⑶ 若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15，配筋采用 HPB235级钢筋，fy＝210N/mm
2
，计算基础底面配筋。

 

Ⅰ－Ⅰ截面的钢筋截面积 

    AⅠ＝M Ⅰ /(0.9h0 fy)＝1.35×208.35×10
6
/(0.9×659×210)＝2258.3mm

2
 

Ⅰ－Ⅰ单位长度内的钢筋截面积 

    As＝2258.3/2.0＝1129.2mm
2
/m    选φ12＠100， As＝1131mm

2
/m(OK) 

Ⅱ－Ⅱ截面的钢筋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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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Mx /(0.9h0 fy)＝1.35×93.84×10
6
/(0.9×647×210)＝1036.0mm

2
 

Ⅱ－Ⅱ单位长度内的钢筋截面积 

    As＝1036.0/3.0＝345.3mm
2
/m    选φ12＠200， As＝565mm

2
/m(OK) 

特别提醒：Ⅱ－Ⅱ截面的有效高度要比Ⅰ－Ⅰ截面的有效高度小 1根钢筋的直径。 

【1.2.6】一方形柱基础，柱截面 b×h ＝300mm×300mm，作用在基础顶面处的轴心荷载（荷载效应

的标准组合值）F ＝680kN，地基土分布见图 1.2.7，地下水位在基础底面处，持力层地基土承载力

特征值 f ak＝225 kPa。（取θ＝23
0
，η d＝1.6） 

⑴ 求经深、宽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kPa）？ 

【解】已知承载力特征值 f ak＝225kPa。经深、宽修

正后可得承载力特征值。（题中已给出ηd＝1.6）                      

f a＝225＋1.6×17×（1.0－0.5）＝238.6kPa 

⑵ 若取 f a＝238 kPa，求方形基础底面边长 b（m）？ 

【解】已知外力 F ＝680kN，则基础底面积 A＝680/

（238－20×1）＝3.12m
2
                                                     

 

基础底面边长 b ＝√3.12≈1.8m 

基础自重及基础上的土重 

G ＝1.8×1.8×1.0×20＝64.8kN                             图 1.2.7 

基底反力 p ＝（F＋G ）/b
 2
＝（680＋64.8）/1.8

2
＝230kPa＜f＝238kPa（OK） 

⑶ 若取 b ＝1.8m，控制截面弯矩的设计值 M 为多少 kN·m？ 

【解】p j＝F /b
 2
＝209.9kPa，控制截面在柱边 

M ＝1.35×（1.8－0.3）
2
（2×1.8＋0.3）×209.9/24＝103.6kN·m 

⑷ 若取 b＝1.8m，f ＝238 kPa，持力层承载力设计满足系数为多少？ 

【解】持力层承载力设计满足系数＝238/230＝1.03 

⑸ 若γm＝17.7kN/m
3
，p ＝230 kPa，软弱下卧层承载力满足系数为多少？ 

【解】第一步求基底附加应力  p 0＝230－1×20＝210kPa 

第二步求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的附加应力值，扩散角θ＝23° 

p z＝210×1.8×1.8/（1.8＋2×2×tan 23°）
2
＝55.6kPa 

第三步求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的自重压力值 p cz 

p cz＝1.0×17＋2×8＝33kPa 

第四步算 p Z＋p cz＝55.6＋33＝88.6kPa 

第五步算软弱下卧层承载力设计值，已知γm＝11kN/m
3 

  f＝60＋1.0×11×（3－0.5）＝87.5 kPa 

第六步算满足系数    87.5/88.6＝0.99相差＜5%（OK） 

 

1.3    深基础 

【1.3.1】某一级建筑柱下独立桩基础，桩基竖向荷载（荷载效应基本组合）设计值 F ＝6200kN，

弯矩 M ＝380kN·m，水平力 H ＝500kN，承台埋深 2.5m，承台及承台上土重标准值 G ＝640kN。柱子

截面为 1m×1m。建筑场地地层条件如下： 

0～12m，粉质粘土，重度γ＝19kN/m
3
，e＝0.80，可塑状态，地基土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qck＝20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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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2～14m，细砂，中密～密实。 

② 14～19m，砾石、卵石。 

③ 19～28m，粉质粘土。 

④ 28～35m，卵石层。 

⑤ 35～45m，粉土。地下水位于地面下 3.5m。 

采用水下钻孔灌注桩，桩径 d＝0.8m，4根，承台尺寸如图 1.3.1所示。 

要求：确定持力层及桩长，按土层物理指标经验参数法计算

复合基桩承载力，并按《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验

算承载力是否满足要求。图 1.3.1中的土层物理指标： 

层①粉质粘土：q sk＝25kPa，q ck＝200kPa                                   

层②砂层：q sk＝60kPa 

层③砾石、卵石层：q sk＝120kPa，q cpk＝2000kPa  

【解】 

⑴ 选 14～19m 砾石、卵石层为桩端持力层，桩长 L＝15m，

进入砾石、卵石层 3m。 

⑵ 复合桩基的竖向承载力设计值为： 

R ＝ηsQsk/γs＋ηpQpk/γp＋ηcQck/γc 

当无静载荷试验的情况下，其极限侧阻、端阻和承台土阻力

标准值为： 

Q sk＝U Σliqsik＝3.14×0.8×(10.0×25 

＋2.0×60＋3.0×120) ＝1834kN                               

Q pk＝qsik×A p＝2000×3.14×0.4
2
＝1005kN

 

Q ck＝qck×A c/n ＝200×14/4＝700kN 

式中 A c＝基础底面净面积＝4×4－0.50×4＝14m
2 

n为桩的根数，n ＝4，BC /l＝4/15＝0.267 

式中 BC为承台宽度（m），l为桩的入土深度（m）。                                 

s/d ＝2.4/0.8＝3.0(x、y向相同)。 

查《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表 5.2.2、表 5.2.3

－1及表 5.2.3－2得 

γs＝γp＝1.67；γc＝1.65                                    图 1.3.1 

        ηs＝0.8；ηp＝1.65；η
i
c＝0.123；η

e
c＝0.63 

承台外区 A
 e
c＝4×0.4×2＋3.2×0.4×2＝5.76m

2                                                     

承台内区 A
 i
c＝A c－A

 e
c＝14－5.76＝8.24m

2                                                                     

ηc＝η
i
c× A

i
c/ Ac＋η

e
c× A

e
c/ A c＝0.123×8.24/14＋0.63×5.76/14＝0.33 

则       R ＝0.8×1834/1.67＋1.65×1005/1.67＋0.33×700/1.65＝879＋993＋140＝2012kN 

⑶ 验算基桩承载力 

已知竖向力 F ＝6200kN，竖向力偏心距 ex＝－0.05m，弯矩 M0＝380kN·m，水平力 H ＝500kN，承台

埋深 2.5m，承台及承台上填土重设计值 G ＝1.2×640＝768kN。 

则      M y ＝380＋500×2＋6200×（－0.05）＝1070kN·m 

Q ＝（F＋G）/n ＝（6200＋768）/4＝1742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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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max ＝（F＋G）/n＋M yx max/Σx i
2
＝（6200＋768）/4＋1070×1200×10

3
/(2×2×1200

2
) 

＝1742＋223＝1965kN 

竖向力作用下： 

       γ0 Q ＝γ0×Q ＝1.1×1742＝1916.2 kN＜R＝2012kN（OK） 

竖向力和弯矩共同作用下： 

       γ0 Q max＝γ0×Q max＝1.1×1965＝2161.5kN＜1.2R ＝1.2×2012＝2414.4kN（OK） 

故复合基桩承载力满足要求。 

以上计算结果仅供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估算之用，实际工程以现场静载荷试验取得的单桩极

限承载力标准值为准（因其为一级建筑）。 

特别提醒：用《建筑桩基设计规范》（JGJ94－94）验算桩的承载力时，应采用荷载效应基本组合值；

竖向力中，不要漏了基础与填土的自重，其分项系数为 1.2；弯矩要计入水平力和竖向力的偏心引

起的弯矩，水平力一般都作用在 0m处或柱子的根部，它对基底也产生力矩；此外还要注意弯矩的方

向，即它们的正负号。 

【1.3.2】桩基的有关参数与【1.3.1】相同，试计算承台的受弯、受冲切和受剪承载力。 

【解】 

⑴ 承台受弯计算：桩号如图 1.3.1（b）中的平面图所示。计算承台受弯、受冲切和受剪承载力时

应取桩的净反力，即不计基础及基础上填土的自重。 

1
#
桩：  N 1＝F/n －M yx1/Σxi

2
 

＝6200/4－1070×1200×10
3
/(2×2×1200

2
)＝1550－223＝1327kN 

2
#
桩：  N 2＝F/n＋M yx 2/Σxi

2
＝6200/4＋1070×1200×10

3
/(2×2×1200

2
)＝1550＋223＝1773kN 

各桩对 x轴和 y轴的弯矩 

    M x＝ΣN i y i＝（1327＋1773）×（1.2－0.5）＝2170kN·m 

M y＝ΣN ix i＝1773×2×（1.2－0.5）＝2482.2kN·m 

承台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配筋采用 HRB335级钢筋，fy＝300N/mm
2 

参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J10－89）附录三，其中γs通常取 0.9，则 

沿 x轴方向的钢筋截面积 

    As＝M y/(0.9h 0fy)＝2482.2×10
6
/(0.9×1090×300)＝8434.3mm

2
 

沿 x轴单位长度内的钢筋截面积 

    As＝8434.3/4.0＝2108.6mm
2
/m     

选φ18＠120，As＝2120.6mm
2
/m (OK) 

沿 y轴方向的钢筋截面积 

    As＝M x /(0.9h 0fy) 

＝2170×10
6
/(0.9×1072×300) 

＝7497.2mm
2
 

沿 y轴单位长度内的钢筋截面积 

    As＝7497.2/4.0＝1874.3mm
2
/m 

选φ18＠135，As＝1885.0mm
2
/m (OK)  

特别提醒：验算承台受弯所需的钢筋时，

弯矩要计算到作用截面处，本例中承台系锥形，                 图 1.3.2 

最危险截面在柱边，而不是柱中（见图 1.3.1 的Ⅰ—Ⅰ、Ⅱ—Ⅱ）。h 0应该是基础高度减钢筋中心



第一部分  例 题 

13 

到基底的高度，所以是 1090mm。而另一个方向还要减去一个直径。 

⑵ 承台冲切计算 

（ⅰ）受柱冲切计算： 

根据《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GB50007－2002）第 8.5.17 条,对柱下矩形独立承台受柱冲                            

切的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1.3.2之 a）：           

        Fl ≤2〔βox（bc＋aoy）＋βoy（hc＋aox）〕βhpfth 0 

式中 a ox＝a oy＝0.3m；h 0＝1.09m；b c＝h c＝1.0m 

        λox＝λoy＝0.3/1.09＝0.275 

        βox＝βoy＝0.84/(0.275＋0.2) ＝1.77 

        βhp＝0.9＋0.1×(2－1.2) / (2－0.8) ＝0.967 

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得 f t＝1.43MPa 

则式右＝2〔1.77（1.0＋0.3）＋1.77（1.0＋0.3）〕×0.967×1.43×10
3
×1.09＝13873kN 

     Fl ＝F －ΣNi ＝6200－0＝6200kN＜13873kN (OK) 

（ⅱ）受角桩冲切计算（见图 1.3.2之 b）： 

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第 8.5.17条,对柱下矩形独立承台受角桩冲

切的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N l ≤〔β1x（c 2＋a 1y/2）＋β1y（c 1＋a 1x/2）〕βhpfth 0 

              a 1x＝a 1y＝0.3m；c 1＝c 2＝1.2m；h 0＝0.79m 

        λ1x＝λ1y＝0.3/0.79＝0.38 

        β1x＝β1y＝0.56/(0.38＋0.2) ＝0.966 

则式右＝[0.966（1.2＋0.3/2）＋0.966（1.0＋0.3/2）]×0.967×1.43×10
3
×0.79＝2849kN 

取     Nl＝Nmax＝1683kN＜2849kN(OK) 

故承台受角桩冲切承载力满足要求。 

（ⅲ）承台受剪计算：                                             

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第 8.5.18 条,对柱下矩形独立承台受剪的承

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1.3.3）。 

    V ≤βhsβf tb 0h 0 

 其中    βhs＝（800/h 0）
1/4
＝（800/1090）

1/4
＝0.9256 

    λx＝a x /h 0＝300/1090＝0.275＜0.3取λx＝0.3， 

λy＝a y /h 0＝300/1090＝0.275＜0.3取λy＝0.3， 

    βx＝1.75/（λx＋1.0）＝1.75/（0.3＋1.0）＝1.346， 

    βy＝1.75/（λy＋1.0）＝1.75/（0.3＋1.0）＝1.346。 

对于柱边β hsβf t b 0h 0＝0.9256×1.346×1.43×10
3
×4×1.09 

＝7768kN 

        Vmax＝2×1773＝3546kN＜7768kN（OK） 

对于桩边β hsβf t b0h0＝0.9256×1.346×1.43×10
3
×4×0.79 

＝5630kN 

        Vmax＝2×1773＝3546kN＜5630kN（OK）                           图 1.3.3 

特别提醒：其一，有关基础混凝土强度计算，一律采用净反力，所以应该将土及基础自重扣除。内

力值一律采用荷载效应基本组合值。其二，aox和 aoy都有限制条件，当 aox（aoy）＜0.2h 0时，取 a 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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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y）＝0.2h 0；当 a ox（a oy）＞h 0时，取 a ox（a oy）＝h 0。其三，λ1x和λ1y也有限制条件，它们

的值必须满足 0.2～1.0。             

【1.3.3】桩基的有关参数与【1.3.1】相同，桩身配主筋为 8φ22（HRB335级钢筋），水平荷载设计

值 H ＝500kN，试验算桩基的水平承载力。                               

【解】据《建筑桩基设计规范》（JGJ94－94）第 5.4.1条，一般建筑物和水平荷载较小的高大建筑

物单桩基础和群桩中的复合基桩应满足：                                                 

γ0 H 1 ≤R h1 

据《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第 5.4.3条，本例题条件下的复合基桩水平承载力设计

值可按下式确定： 

    R h1＝ηh R h                                                   

ηh＝ηiηr＋η1＋ηb 

ηi＝（sa / d）
0.015n

2
＋0.45

/(0.15n 1＋0.10n 2＋1.9) 

ηl＝mχoa Bc′hc
2
/(2n 1n 2Rh) 

ηb＝μPc /( n 1n 2Rh) 

χoa＝υx /(α
3
EI) 

本题中，基桩主筋为 8φ22，配筋率 0.61%＜0.65%，据规范（JGJ94－94）第 5.4.2.4条，单桩水平

承载力设计值 R h可按下式计算： 

    R h＝αγmf tW o(1.25＋22ρg)(1＋ζNN/γm f t A n) /υm 

据规范（JGJ94－94）第 5.4.5条，桩的水平变形系数α可按下式确定： 

   α＝
5
√   mb o / EI ＝

5
√     24×1.53/536＝0.58(1/m) 

根据本题的地基土类别，按规范（JGJ94－94）第 5.4.5条，取 m ＝24MN/m
4
。 

    b 0＝0.9 (1.5×0.8＋0.5)＝1.53m 

    E I ＝0.85E c 

其中    E c＝3.0×10 
4 
N/mm

2 
(E c为 C30混凝土强度的弹性模量) 

        E s＝2.0×10 
5
 N/mm

2
(E s为 HRB335级钢的弹性模量) 

I o＝πd 
2 
[d 

2
＋2（αE－1）ρgd o

2 
] /64 

W o＝Io/（d /2）＝πd [d 
2
＋2（αE－1）ρgd o

2
] /32 

αE＝Es / Ec＝2.0×10
5
/3.0×10

4
＝6.67 

d o
2
＝（0.8－2×0.05）

2
    
  
＝0.49 

ρg＝0.61% 

则      I o＝3.14×0.8
2
×〔0.8

2
＋2×(6.67－1)×0.61×10

－2
×0.49〕/ 64＝0.021m

4
 

W o＝0.021/(0.8/2) ＝0.053 m
3
 

EI ＝0.85E c＝0.85×3.0×10 
4
×0.021＝536MN·m

2
 

查规范（JGJ94－94）表 5.4.2得：υm＝0.926，υx＝0.94。 

桩截面模量塑性系数γm＝2（圆形截面）。 

桩身混凝土 C30抗拉强度设计值 f t ＝1.43MPa， 

桩顶竖向力（压力）影响系数ζN＝0.5， 

桩顶竖向力应取计入承台及其上土重的受力较小值 N ＝1327＋640/4＝1487kN。 

A n＝πd 
2
[1＋（αE－1）ρg ]/4＝3.14×0.8

2
×[1＋(6.67－1)×0.61×10

－2
]/4＝0.52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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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R h＝0.58×2×1.43×10
3
×0.053×(1.25＋22×0.61×10

－2
)×[1＋0.5×1487/(2×1.43

×10
3
×0.52)]/0.926＝87.9×1.38×1.50/0.926＝197kN 

χoa＝R hυx/(α3
EI) ＝190×0.94 /(0.583

×536×10
3
)＝0.0018m＝1.8mm 

 n 1＝n 2＝2 

按照规范（JGJ94－94）表 5.4.3.2取μ＝0.30,承台底地基土分担的竖向荷载设计值由题【1.3.1】

知 Pc＝140×4＝560kN 

则      ηb＝μPc/( n 1n 2R h) ＝0.30×560/(2×2×197)＝0.213 

     B
‘
c＝B c＋1＝5m 

     h c＝1.2m 

ηl ＝mχoa Bc
‘
h c

2/(2n 1n 2R h)＝24×10
3
×1.8×10

－3
×5×1.2/(2×2×2×197)＝0.164 

ηi ＝（s a / d）
0.015n2＋0.45

/(0.15n 1＋0.10n 2＋1.9) 

      ＝（3.0）
(0.015×2＋0.45)

/(0.15×2＋0.10×2＋1.9)＝0.706 

根据αh＝0.58×15＝8.7查（JGJ94－94）表 5.4.3.1得： 

ηr＝2.05 

则      ηh＝ηiηr＋η1＋ηb＝0.706×2.05＋0.164＋0.213＝1.82 

基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R h1＝ηh R h＝1.84×190＝359kN 

H 1＝H /n＝500/4＝125kN 

γoN ＝1.1×125＝137.5kN＜Rh1＝359kN (OK) 

故该桩基水平承载力满足要求。 

【1.3.4】桩基条件与【1.3.1】相同，由现场进行的竖向抗压静载荷试验取得了 3根试桩的单桩极

限承载力实测值分别为 4850、4400、5150kN，试用《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的方法计算单

桩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Q uk。 

【解】第一步求 3根试桩实测单桩极限承载力平均值 Q um 

Q um＝（4850＋4400＋5150）/3＝4800kN 

第二步计算每根试桩的极限承载力实测值与平均值之比αi(按比值大小由小到大排列) 

                α1＝4400/4800＝0.9167 

                α2＝4850/4800＝1.0104 

                α1＝5150/4800＝1.0729 

第三步计算αi的标准差 

        S n＝√Σ(αi－1)
2
/(n －1)＝√[(1－0.9167)

2
＋(1－1.0104)

2
＋(1－1.0792)

2
]/(3－1)

 

          ＝√(0.006939＋0.0001082＋0.006273) /2＝0.085≤0.5 

按《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的方法,当 S n≤0.5时,单桩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Q uk＝Q um＝4800kN 

【1.3.5】桩基条件与题【1.3.4】相同，由现场进行的竖向抗压静载荷试验取得单桩极限承载力标

准值 Quk＝4800kN，根据规范（JGJ94-94）验算复合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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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为： 

R ＝ηspQuk /γsp＋ηcQck /γc 

查规范（JGJ94－94）表 5.2.2 得：γsp＝1.62；又因 Bc/l＝4/15＝0.27、sa/d＝2.4/0.8＝3，查规范

（JGJ94－94）表 5.2.3-1得：ηsp＝0.93；γc 、ηc同【1.3.1】 

则      R ＝0.93×4800/1.62＋0.33×700/1.65＝2756＋140＝2896kN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γoN ＝1.1×1742＝1916.2kN＜R ＝2896kN（OK）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 

   γoNmax＝1.1×1965＝2161.5kN＜1.2R ＝3475Kn（OK） 

【1.3.6】桩基条件与【1.3.1】相同，桩端以下土的压缩模量分别为 E a3＝30MPa，E a4＝25MPa，桩

端                        

平面，承台投影内的附加应力 po＝387.5kPa，试计

算桩基中点的沉降。 

⑴ 桩基沉降计算深度范围内的土层如图 1.3.4 。

根据规范（JGJ94－94）第 5.3.5条，该桩基最终沉

降量计算可采用等效作用分层总和法。参考《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第 5.3.5条

至第 5.3.8条，当无相邻荷载影响，基础宽度在1～

50m范围内时，基础中点的地基沉降计算深度可                       

按下列公式计算：                                                   

zn＝b（2.5－0.4lnb） 

式中 b为基础宽度。                                               

⑵ 矩形桩基中点沉降变形 s可按（JGJ94－94）                      图 1.3.4 

第 5.3.6.1条中的公式计算。 

s ＝ψ·ψe·s
，
＝4ψ·ψe·poΣ（ziαi－zi－1αi－1）/Esi 

⑶ 按分层总和法计算出桩基沉降量 s
，
（mm） 

表 1.3.1        平均附加应力计算 

深度 z（m） a / b z / b αi σzi＝4αi po（kPa） ziσzi 

0 1.0 0 0.2500 387.5 0 

1.2 1.0 0.6 0.2423 375.6 162.9 

2.8 1.0 1.4 0.2043 316.7 886.8 

4.0 1.0 2.0 0.1746 270.6 1082.4 

5.2 1.0 2.6 0.1503 233.0 1211.6 

6.4 1.0 3.2 0.1310 203.1 1299.8 

8.0 1.0 4.0 0.1114 172.7 1381.6 

⑷ 桩基最终沉降量 s 

根据规范（JGJ94－94）第 5.3.10.1条，桩端有良好持力层，取ψ＝1.0 

根据规范（JGJ94－94）第 5.3.8条，桩基等效沉降系数ψe按下式简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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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e＝Co＋（nb－1）/ [ C1（nb－1）＋C2] 

     nb ＝（nBc /Lc）
1/2 

由 n ＝4，s/d ＝3.0，l/d ＝18.75，LC /Bc＝1， 

查规范（JGJ94－94）附录 H的表 H－2得： 

nb ＝2，Co ＝0.0795，C1 ＝1.453，C2 ＝6.634 

表 1.3.2        桩基沉降量 

土层编号 土层底面深度 zi（m） 压缩模量 Esi（MPa） ziσzi－zi－1αi－ 各层沉降量Δs
，
（mm） 

1.2 30 162.9 5.43 
层③ 

2.8 30 723.9 24.13 

4.0 25 195.6 7.82 

5.2 25 129.2 5.17 

6.4 25 88.2 3.53 
层④ 

8.0 25 81.8 3.27 

合计    49.35 

ψe＝0.0795＋(2－1) / [1.453×(2－1)＋6.634] ＝0.203 

所以最终沉降量：                                                         

        s ＝ψ·ψe·s
，
＝0.203×1.0×49.35＝100.2mm                    

【1.3.7】一柱下基础（图 1.3.5），柱截面 450mm×450mm，荷载设计值 F＝4100kN，承台下桩侧土

层自上而下依次为：粘土，可塑，厚 1m，q sik＝40kPa，q ck＝200kPa；粉质粘土，流塑，厚 12m，q sik

＝20kPa；粘土，可塑，桩端进入该层 2m，q sik＝75kPa，q pk＝2500kPa。采用 6根预制混凝土方桩，

bp＝400mm，L＝15m，安全等级为二级。问： 

⑴ 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 Q uk＝（    ）kN？ 

【解】  侧阻   Q s＝4×0.4×（1×40＋12×20＋2×75）＝688kN 

端阻   Q p＝0.4×0.4×2500＝400kN 

【答】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 Q uk＝688＋400＝1088kN                       

⑵ 承台底土阻力群桩效率系数ηc＝（    ）？ 

【解】先求承台内外区面积比（见图 1.3.5） 

承台外区面积   A c
e
＝3.2×0.2×2＋（2－0.2×2）×0.2×2＝1.92m

2
 

承台净面积     A c＝3.2×2－6×0.4×0.4＝5.44m
2
 

承台内区面积   A c
i
＝ A c－A c

e
＝5.44－1.92＝3.52m

2
 

s a/d ＝1.2/0.4＝3      B c/l＝2/15＝0.1333 

查规范（JGJ94-94）表 5.2.3－2得 

ηc
i
＝0.11，   

ηc
e
＝0.63                                                

ηc＝0.11×3.52/5.44＋0.63×1.92/5.44＝0.294                       图 1.3.5 

【答】承台底土阻力群桩效率系数ηc＝0.295 

⑶ 复合桩基竖向承载力设计值 R ＝（    ）kN？ 

【解】查规范（JGJ94-94）表 5.2.2可知 

γc＝1.70，γs＝1.65， γ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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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题之 s a/d ＝3      B c/l＝0.1333  查规范（JGJ94-94）表 5.2.3－1得 

ηs＝0.8，  ηp＝1.64 

R ＝0.8×688/1.65＋1.64×400/1.65 ＋0.294×200×5.44/6/1.70 

＝333.6＋397.6＋31.3＝763kN 

【答】复合桩基竖向承载力设计值 R ＝763kN 

⑷ 桩的承载力设计满足系数为（    ）？ 

【解】  F ＝4100 kN    G ＝3.2×2×1.4×20＝179.2kN 

N ＝（4100＋179.2）/6＝713.2kN 

桩的承载力设计满足系数 763/713.2＝1.07  

【答】桩的承载力设计满足系数为 1.07                                                    

⑸ 若轴向力 F偏离基础中心，偏心距 e x＝0.11m，e y＝0.10m（见图 1.3.6），桩所受最大的荷载值

为（    ）kN？               

【解】由于存在偏心，所以产生了弯矩 M x、M x。偏心竖向力作用下，要计算下列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Q k＝（F＋G）/n ≤R；                                          

第二个条件： 

Q ikmax＝（F＋G ）/n ＋M x×y i/Σy j
2
＋M y×x i/Σx j

2                             
 

 
≤1.2R 。  

第一个条件是轴心受压时： 

N ＝（F＋G ）/n ＝（4100＋179.2）/6＝713.2kN 

第二个条件是计入两个方向的偏心受压时： 

M x＝F×e y＝4100×0.10＝410kN－m，
                                                        

图 1.3.6 

M y＝F×e x＝4100×0.11＝451kN－m。 

Q ikmax＝（F＋G ）/n ＋M x×y i/Σy j
2
＋M y×x i/Σx j

2                                        

＝（4100＋179.2）/6＋410×0.6/（6×0.6
2
）＋451×1.2/（4×1.2

2
） 

＝713.2＋113.9＋94.0＝921.1kN 

【答】桩所受最大的荷载值为 921.1kN 

⑹ 上述 N max发生在哪根桩上？ 

【解】M x使右侧桩受力增大，而 M y使上侧桩受力增大，所以叠加后位于右上角的桩受力最大。 

⑺ 位于右上角受力最大的桩，其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 

【解】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公式 8.5.4-2，Q ikmax应≤1.2R a，  

所以承载力满足系数＝1.2×763/921.1＝0.994 

【答】位于右上角受力最大的桩，其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0.994 

【1.3.8】某高层建筑采用桩箱基础，基础长33.4m，宽30.6m，埋深4.15m；预制方桩 400mm×400mm，

桩长 20m。地面标高为 4.150m。根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该工程场地为第四纪退海地，16.9m以上均

为欠固结软弱土层,地下水位在地面下 1m处。试计算群桩中任一基桩的下拉荷载。地基土分层见表

1.3.3、图 1.3.7。 

【解】  由于从地面起向下至 16.9m均属欠固结软弱土层，因而在计算桩的承载力时，应考虑桩周

土层沉降对桩产生负摩阻力的长期效应。 

根据规范（JGJ94－94）第 5.2.16.1条，桩侧负摩阻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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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地基土分层 

Ⅰ人工填土  素填土：以褐色粘土为主，顶部夹少量灰渣、砖屑。厚 1.85m，底板标高 2.30m，γsat＝19kN/m
3
 

Ⅱ第一陆相层  粘土：黄褐色，饱和，可塑，土质不均。厚 2.0m，底板标高 0.30m，γsat＝19kN/m3 

Ⅲ Ⅲ1 

 淤泥质粘土：褐灰～灰色，饱和，软～流塑，土质不均。厚 2.15m，底板标高－1.85m。 

γsat＝19kN/m
3
，qsik＝20kPa 

Ⅲ2 
 粉质粘土：灰色，饱和，可～软塑，土质不均。局部粉粒含量较高，厚 1.7m，底板标高－3.55m。

γsat＝18kN/m3，qsik＝30kPa 

Ⅲ3 

淤泥：灰～深灰色，饱和，流塑，土质不均，含大量有机质，局部夹淤泥质粘土。层厚 2.8m，

底板标高－6.35m。γsat＝20kN/m
3
，qsik＝16kPa 

Ⅲ4 

淤泥质粘土：灰色，饱和，软～流塑，土质不均。层厚 4.0m，底板标高－10.35m。γsat＝19kN/m
3
，

qsik＝24kPa 

Ⅲ5 
粘土：灰色，饱和，软塑，土质不均。层厚 2.4m，底板标高－12.75m。γsat＝21kN/m

3
， 

qsik＝30kPa 

Ⅲ 

Ⅲ6 
粉质粘土：绿灰色，饱和，可塑，土质不均，粉粒含量较高。层厚 2.0～3.11m，底板标高－

15.86～－14.75m。γsat＝20kN/m
3
，qsik＝40kPa 

Ⅳ 
 粉土：灰～褐灰色，饱和，稍～中密，可塑，土质不均，夹粉砂及粉质粘土薄层。层厚 1.4～

3.76m，底板标高－18.53～－17.26m。 

Ⅴ 
粉砂：褐灰色，饱和，密实，土质不均，向下颗粒逐渐变粗，局部夹砂质粘土薄层。层厚 3.5～

5.8m，底板标高－23.08～－22.02m。该层为设计桩端持力层 

    qsi
n
＝ζnσi

， 

       
σi

，
＝γ

’
i·zi 

式中ζn可参照（JGJ94－94）表 5.2.16.1取值，当 qsi
n

计算值大于正摩阻力时，取正摩阻力值。 

Ⅲ5粘土层（软塑）层底埋深 16.9m，本例持力层为层Ⅴ

粉砂层，参照（JGJ94－94）表 5.2.16.2，中性点深度

比取 0.7。即                                           

        l n / l o＝0.8                                                 

而 lo是桩周沉降变形土层下限深度，本例中 l o＝16.9m。

则                                                                       

        l n＝0.8×16.9＝13.5m                                        

中性点在Ⅲ4中，在箱形基础底板以下 9.35m处。                          

桩侧负摩阻力 qsi
n
的计算和取值列于表 1.3.4 中，

因桩周土均为饱和软土,取ζn＝0.2。                    图 1.3.7  

群桩中任一基桩的下拉荷载标准值可按（JGJ94－94）第 5.2.16.2条公式计算。 

Q g
n
＝η n·uΣq s i

n
 l i 

   η n＝s a x·s a y /πd [(q s
n 
/γm＋d / 4) ] 

本例中 s a x＝s a y＝2.0m，d ＝1.13×0.4＝0.452m  (d为等代直径) 

    γm＝(1.85×9＋1.70×8＋2.80×10＋3.0×9)/9.35＝9.12kN/m
3
 

    q s
n
＝(1.85×9.14＋1.70×12.03＋2.80×16＋3.0×21.79)/9.35＝15.78 kPa 

ηn＝2.0×2.0/[3.14×0.452×(15.78/9.12＋0.452/4) ] ＝1.53＞1.0 (取η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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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g
n 
＝1×(9.14×2.96＋12.03×2.72＋16×4.48＋21.79×4.8) ＝1×236.0＝236kN 

表 1.3.4        桩侧负摩阻力 qsi
n
的计算和取值 

土层序号 土  类 
厚度 

(m) 

层底 

深度 

(m) 

zi 

(m) 

γi
，
 

(kN/m
3
) 

计算值

qsi
n
 

(kPa) 

qsik 

(kPa) 

qsi
n 

取值 

(kPa) 

计算侧

面  积 

(m
2
) 

Ⅲ1 淤泥质粘土 1.85 6.00 5.075  9.00 9.14 20 9.14 2.96 

Ⅲ2 粉 质 粘 土 1.70 7.70 6.85  8.78 12.03 30 12.03 2.72 

Ⅲ3 淤      泥 2.80 10.50 9.10  9.10 16.56 16 16 4.48 

Ⅲ4 淤泥质粘土 3.00 14.50 12.00  9.08 21.79 24 21.79 4.80 

特别提醒：针对原例题的错误特别提醒以下 3点，⑴中性点的深度比是决定于桩基持力层的土性，

而不是欠固结土的土性，本例持力层是粉砂，故中性点深度比为 0.7～0.8。因基础埋深较大，本例

取 0.8；⑵ lo是桩周欠固结土的深度，而不是桩在可压缩层内的长度；⑶ zi 按规范定义为“自地面

起算的第 i层土中点深度，不是层底深度的一半；⑷qsi
n
的计算值不要忘记乘负摩阻系数ζn。 

【1.3.9】某地下结构物（属二级建筑物），地下水位为地面下 1m，需考虑抗浮设计问题。抗浮设计

条件为：总浮力 98kN/m
2
（标准值）；结构物自重 23kN/m

2
。 

结构物各土层设计参数如表 1.3.5所示，选抗拔桩直径 d ＝600mm，桩长 l ＝18.5m，进入卵石

层 5.0m，桩距 sax＝say＝3.2m，呈矩阵形排列。桩群外围平面尺寸为 32.6×48.6m，总桩数 176根。

试验算桩基的抗拔承载力。 

表 1.3.5        各土层设计参数 

土     性 状     态 qsik  (kPa) λi Li  (m) γi  (kN/m
3) 

粉质粘土 可～硬塑 50 0.7 13.5 19 

卵 石 层 密    实 135 0.6 5.0 22 

【解】 

⑴ 呈非整体破坏时,基桩的抗拔承载力验算 

荷载采用基本组合，分项系数取 1.2，则单位面积浮力设计值为： 

N d
，
＝1.2×98－1.0×23 ＝94.6kN/m

2 

基桩上拔力设计值  N d＝94.6×3.2×3.2＝968.7kN 

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U k应满足 

γo N ≤U k /γs＋G p 

式中 N为基桩上拔力设计值，γs＝1.67；γc
，
为桩基混凝土有效重度,取γc

，
＝24－10＝14kN/m

3
。 

则上式右边＝πd Σλi q sikl i/γs＋πd 
2
γc

，
Σli/4  

＝3.14×0.6×(0.7×50×13.5＋0.6×135×5.0)/1.67＋3.14×0.3
2
×14×18.5 

＝1653.2/1.67＋73.2＝1063.1＞γoN ＝968.7kN(OK) 

⑵ 呈整体破坏时，群桩抗拔承载力验算 

根据规范（JGJ94－94）第 5.2.17条，群桩呈整体破坏时，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应满足 

γo N ≤U gk /γs＋G gp＝（1/n）ulΣλiq sik l i/γs＋（1 / n）（A sΣγi
 
l i＋A cγcL） 

群桩外围周长 U 1＝（32.6＋48.6）×2＝162.4m 

则上式右边＝(1/176)×162.4×(0.7×50×13.5＋0.6×135×5.0) /1.67 

＋(1/176)×[(32.6×48.6－176×0.28)×(13.5×9＋5×12)＋176×0.28×1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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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8＋1655.6＝2140.4kN＞γo N ＝968.7kN(OK) 

⑶ 基桩桩身材料抗拉承载力验算 

抗拔桩属轴心受拉构件，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第 7.4.1 条验算受拉承载力            

N ≤f y A s 

选用 HRB400级钢筋，f y＝360N/mm
2
 

    A s≥N / f y＝968.7×10 
3
/360＝2690.8mm

2 

配 10φ22，则 As＝8×3.14×11
2
＝3039.5mm

2
＞2690.8mm

2 
(OK) 

 

1.4    地基处理 

【1.4.1】试设计图 1.4.1所示垫层的厚度δ和

底宽 b
‘
。 

【解】先求出基础底面的附加压力和自重压力

为： 

p k＝210/(1.5×1.2)＝116.7kPa 

p c＝1×20＝20kPa 

p k＋p c＝116.7＋20 

＝136.7kPa＞ f a＝75kPa                              图 1.4.1 

可见必须设置垫层。预估垫层厚度δ＝0.8m，经扩散后，垫层底面处的附加压力和自重压力为：                               

p kz＝210/ [(1.5＋2×0.8×tan23°)               (1.2＋2×0.8×tan23°)      ]    

＝210/(2.18×1.88) ＝51.24kPa 

p cz＝1×20＋0.8×20＝36kPa 

对淤泥质粘土作深度修正，深度修正系数ηd＝1.0， 

f az＝f a＋ηbγ(b－3)＋ηdγm(d－0.5) 

＝75＋1.0×17×(1.8－0.5)＝97.1kPa 

p k＋p c＝51.28＋36 

＝87.28kPa＜f ＝97.1kPa(OK) 

 垫层底宽 b
，
＝1.2＋2×0.8×tan23°≈1.90m 

【答】垫层厚度为 0.8m，垫层底部宽度为 1.9m。                      

【1.4.2】图 1.4.2 条件的地基拟实行大面积堆载预压进行处

理，试求粘土层的最终压缩量 s，固结度达到 80%时的压缩量 s 

t和所需的预压时间 t（假定荷载一次加上）。 

【解】粘土层的最终压缩量 s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s ＝a pH/（1＋e0） 

＝0.6×10
-3
×(100＋1×16)×10/(1＋1.2)＝0.316m             图 1.4.2 

固结度达到 80%时的压缩量 s t＝0.316×0.8＝0.253m 

所需的预压时间 

t ＝TH
 2
/C v＝0.57×500×500/(0.25×10

-3
×24×3600)＝6597天≈220月 

【1.4.3】图 1.4.2条件的地基和预压荷载，若希望在 3个月时达到 80%的固结度，试进行砂井设计。 

【解】今选用袋装砂井，直径 7cm，间距为 1.4m，等边三角形布置，则  d e＝1.05×1.4＝1.4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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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47/7＝21。 

⑴ 竖向排水平均固结度 Uz＝1－αe
-2T

v
/
α 

其中     α＝8/π
2
＝0.8106 

Tv＝Cvt/H 
2
＝0.25×10

-3
×3×30×24×3600/500

2
＝0.007776                                                             

则竖向排水平均固结度 Uz＝1－0.8106×e
-2×0.007776/0.8106

＝0.2048 

⑵ 径向排水平均固结度 Ur＝1－e
-8T

h
/
F(n)                                       

其中    F(n)＝n
2
ln（n）/（n

2
－1）－（3 n

2
－1）/4 n

2 

＝21
2
×ln21/（21

2
－1）－（3×21

2
－1）/（4×21

2
）＝2.302 

Th＝C h t/d e
2
＝0.6×10

-3
×3×30×24×3600/147

2
＝0.2159 

则径向排水平均固结度 Ur＝1－e
-8×0.2159/2.302

＝0.5278 

⑶ 总的平均固结度 Urz＝1―(1―Uz)(1―Ur)＝1―(1―0.2048)(1―0.5278)＝0.6245＜0.8 

需重新设置砂桩的间距，现将桩距加密改为 1m，d e＝1.05×1.0＝1.05m，n＝105/7＝15。竖向排水

平均固结度不变，Uz＝0.2199。 

F(n)＝15
2
×ln15/（15

2
－1）－（3×15

2
－1）/（4×15

2
）＝1.971 

Th＝0.6×10
-3
×3×30×24×3600/100

2
＝0.4666 

则径向排水平均固结度  Ur＝1－e
-8×0.4666/1.971

＝0.8495 

总的平均固结度       Urz＝1―(1―Uz)(1―Ur)＝1―(1―0.2048)(1―0.8495)＝0.8652＞0.8（OK） 

【1.4.4】某碎石桩处理地基，已知碎石桩直径为 0.55m，间距 1.4m，等边三角形布置；桩间土承载

力特征值 f sk＝60kPa；经荷载试验确定的单桩承载力特征值 f pk＝360kPa；另设桩间土的压缩模量为

2.5MPa。试求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 spk和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 Esp。 

【解】碎石桩的置换率 m ＝0.55
2
/(1.05×1.4)

2
＝0.1400。桩土应力比 n ＝360/60＝6。按《建筑地

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的公式（7.2.8-1）计算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fspk＝mfpk ＋(1－m) fsk＝0.14×360＋(1－0.14)×60＝102kPa 

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 E s p＝[1＋m (n－1)] E s＝[1＋0.14(6－1)]×2.5＝4.3MPa 

【1.4.5】某挤密砂桩处理地基，已知砂桩直径为 0.45m，等边三角形布置；地基土天然孔隙比 e0

＝0.9，要求加密到孔隙比 e1＝0.75，试计算桩的间距应为多少？ 

【解】按等边三角形布置时，桩的间距 

l＝0.95√(1＋e0)
 
/( e0－e1)＝0.95×0.45×√(1＋0.9)

 
/(0.9－0.75)＝1.52m

 

最后决定取 1.5m。 

【1.4.6】某水泥搅拌桩(湿法)处理地基，已知水泥搅拌桩的直径为 0.6m，正方形布置，桩距 a＝1.2m，

桩长为 10m；单桩承载力特征值由桩身强度控制，与桩身水泥土配比相同的室内加固土试块在标准养

护条件下 90天龄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f cu＝1.5MPa；桩间土 f sk＝60kPa，桩间土的压缩模量为

2.5MPa；设搅拌桩复合地基顶面的基础底附加压力值 pz＝100kPa，基础底面尺寸为 2m×3m。试计算

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spk和复合土层的压缩变形量。 

【解】置换率  m ＝πr 
2
/a 

2
＝π×0.3 

2
/1.2 

2
＝0.2827/1.44＝0.1963 

单桩承载力特征值 R a＝ηfcuA p＝0.3×1500×0.2827＝127.2kN 

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spk＝mR a/A p＋β（1－m）fsk＝0.1963×127.2 /0.2827＋0.85×(1－0.1963)×60 

＝88.32＋40.99＝129.3kPa 

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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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mEp＋（1－m）Es 

其中    Ep＝（100～120）f cu＝（100～120）×1.5＝150～180MPa取 150MPa 

则      Esp＝0.1963×150＋（1－0.1963）×2.5＝31.5MPa 

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变形 s1按下式计算： 

s1＝（p z＋p zl）l
 
/
 
2E sp 

已知 p z＝100kPa，p zl可按查矩形面积上均布荷载作用下角点附加应力系数α计算。z＝10m，基础底

面半宽 b＝1m，基础底面半长 l＝1.5m，则 z/b＝10，l/b＝1.5，查表得角点附加应力系数α＝0.007，

则      p zl＝4×0.007×100＝2.8kPa 

s1＝（100＋2.8）×10
 4
/
 
(2 ×31.5×10

 3
)＝16.3mm 

【1.4.7】某地拟建一堆场，堆料重度γ＝18.5kN/m
3
，要求堆高 8m。场地土层物理力学指标如表 1.4.1

所示，请回答下述问题： 

⑴ 地基是否需要处理，为什么？⑵ 若需要处理，请建议两个地基处理方案，并说明其加固原理。

⑶ 对所建议的一种地基处理方法设计步骤。 

【解】 

⑴ 堆场上的堆料荷载为 18.5kN/m
3
×8m＝148kN/m

2
，远大于天然地基所能提供的承载力，所以需要

进行地基处理。 

表 1.4.1          土层物理力学指标 

层 

 

 

序 

土  

层 

名 

称 

层 

底 

埋 

深 

（m） 

含 

水 

量 

w 

（%） 

空 

隙 

比 

e 

塑 

性 

指 

数 

Ip 

压 

缩 

摸 

量 

Es（MPa） 

内 

聚 

力 

c 

（kPa） 

内 

摩 

擦 

角 

φ（o） 

桩周 

摩擦 

力特 

征值 

qs（kPa） 

桩端 

承载 

力特 

征值 

qp（kPa） 

地基 

承载 

力特 

征值 

fk（kPa） 

1 黏土 1.5 35.2 0.97 15.1 4.06 10 15 12.0  90 

2 淤泥质黏土 30.0  41.5 1.18 15.0 2.60 9 12 9.8  70 

3 粉细砂 38.0 31.4 0.88  9.30 5 25 32 1500 250 

⑵ 建议采用加载预压法或深层搅拌法进行处理。 

（ⅰ）采用加载预压法处理的原理是在地基中设置排水系统，如设置塑料排水板和砂垫层，通过加

载预压，使地基在预压荷载下排水固结。通过固结提高地基土的抗剪强度，达到提高地基承载力的

目的。土体固结，空隙比减小，也可减少工后沉降。 

（ⅱ）采用深层搅拌法处理的原理是形成水泥土桩复合地基，通过水泥土桩和桩间土共同承担荷载，

有效提高承载力，减小沉降。 

⑶ 加载预压法设计步骤： 

（ⅰ）排水系统设计：根据天然地基情况、加固要求，材料和施工条件，确定竖向排水系统和水平

向排水系统初步意见。 

（ⅱ）拟订堆载预压计划：根据预压工期、加固要求，拟订堆载预压计划。 

（ⅲ）堆载预压过程中稳定性验算：根据初步确定的排水系统和堆载预压计划，对堆载预压过程中

地基稳定性进行验算。若不满足或安全度偏大，应修改堆载计划和排水系统。修改后再进行验算，

直至满足稳定性要求，经济上合理为止。 

（ⅳ）现场监测设计。 

（ⅴ）根据监测结果调整堆载预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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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堆载预压过程中根据现场测试资料分析，若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调整堆载预压计划。 

1.5    基坑支护 

【1.5.1】已知一填料按土工试验标准进行重型击实试验，土的比重为 2.66，使用的击实筒重为

2258g，击实筒的容积为 1000cm
3
。试验结果如表 1.5.1所示： 

表 1.5.1          重型击实试验结果 

含水量 w（%） 
击实筒及土重

（kg） 

湿密度ρs

（g/cm
3
） 

干密度ρd

（g/cm
3
） 

s r为 100%时的

ρd（g/cm
3
） 

 12.2 3.720 1.462 1.303  

14.0 3.774 1.516 1.330  

17.7 3.900 1.642 1.395 1.809 

21.6 4.063 1.805 1.484 1.689 

25.0 4.160 1.902 1.522 1.598 

26.5 4.155 1.897 1.500 1.560 

29.3 4.115 1.857 1.436 1.495 

要求： 

⑴ 绘出该土的击实含水量（w）～湿密度（ρs）曲线，并定出最大湿密度及相应的含水量；  

⑵ 在同一图上绘出含水量及干密度的变化曲线，并确定出最大干密度γd和最优含水量 wop； 

⑶ w ～ρd曲线上示出饱和度为 100%的曲线； 

⑷ 如果重型击实试验改为轻型试验，则最大干密度的 95%，施工机械碾压功能与重型击实试验的功

能相同，试估出施工碾压时可接受的填料含水量范围。 

【解】计算土的湿密度ρs，干密度ρd及各含水量为饱和含水量时的干密度ρd： 

ρs＝（击实筒及土重－击实筒重）/击实筒容积。  

ρd＝ρs /（1＋w） 

s r为 100%时的ρd ＝Gsρw/（1＋w Gs） 

上述结果绘制于图 1.5.1，从图 1.5.1可得到： 

①最大湿密度为 1.903g/m
3
，相应的含水量为

25.2%； 

②最大干密度为 1.522 g /m
3
，最优含水量为 24.4%； 

③饱和度为 100%的曲线如图 1.5.1所示； 

④如果改用轻型击实试验标准，则最大干密度将降

低，最优含水量 wop增大；  

⑤如施工控制密度为最大干密度 95%（即压实系数

为 0.95），即                                      图 1.5.1  含水量及密度的变化关系曲线 

ρ d＝1.522×0.95＝1.446g/cm
3
，则从图上可得到达到此密 度的含水量范围为 20%～

27.5%，但根据公路及铁路设计规范规定施工控制含水量应不超过 wop±（2%～3%）。即填料含水量需

控制在约 22.4%～26.4%。 

【1.5.2】某一长条形基坑开挖深度 8m，围护墙采用 600mm 厚钢筋混凝土地下连续墙，墙体深度为

18.0m，支撑为一道φ500×11钢管，支撑平面间距为 3m，支撑轴线位于地面以下 2.0m。地质条件： 

为粘性土，土的天然重度γ＝18kN/m
3
，内摩擦角φ＝10°，粘聚力 c＝10kPa，地下水位在地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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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m，不考虑地面荷载，应用朗金土压力理论（水土合算）。 

要求：计算地下连续墙的弯矩和单根支撑轴力。 

【解】 

⑴ 主动土压力（采用水土合算）                           

K a＝tg
2
（45°－10°／2）＝0.704 √K a＝0.839            

 e a＝γh K a ＋2c√K a ＝18×18×0.704－2×10×0.839＝211.3kN/m
2
 

土压力为零的深度 h ＝（2×10×0.839）/（18×0.704）

＝1.32m 

⑵ 被动土压力（采用水土合算）                                   

K p＝tg
2
（45°＋10°／2）＝1.42      

√K p＝1.192 

e p1＝2c√K p＝2×10×1.192＝23.8kN/m
2
                   

e p2＝γh K p ＋2c√K p＝18×10×1.42＋2×10×

1.192 

＝279.4kN/m
2                                                                          

 

⑶ 主动区总土压力 E a、被动区总土压力 E p                                             

主动总土压力:E a＝211.3×（18－1.32）/2＝1762.2kN/m 

被动总土压力:E p＝（23.8＋279）×10/2＝1514.0kN/m 

⑷ 轴力 N ： 

每米轴力：    q ＝E a－E p＝1762.2－1514.0＝248.2kN/m 

单根支撑轴力：N ＝q×l＝248.2×3＝744.6kN                   图 1.5.2    土压力图 

⑸ 最大弯矩 M max ： 

设最大弯矩截面处于地面下 x＋1.32m处，该截面上剪力为 0。 

当 2m＜x＜8m时， 

x×（18×x×0.704）/2－248.2＝0 

6.336x
2
－248.2＝0 

解方程得 x＝6.25m 

主动土压力对该点取矩： 

        Mea＝（18×0.704×6.25）×6.25
2
/6＝515.6kN·m/m 

轴力对该点取矩： 

        MN＝248.2×（6.25＋1.32－2）＝1382.5 kN·m/m 

得该点弯矩： 

        M max＝MN－Mea＝1382.5－515.6＝866.9 kN·m/m 

【1.5.3】某高层建筑的工程地质条件见表 1.5.2所示，基坑开挖深度为 8m，安全等级为一级。 

拟定的支护结构方案如下： 

挡土结构：采用 d ＝900mm＠1300的砼灌注桩挡土，桩长 L ＝16.2m，桩外侧设 600mm厚深层搅

拌止水帷幕。 

支撑体系：桩顶上设钢筋砼冠梁，梁高 400mm。冠梁上皮与自然地面在同一标高，水平支撑设

在 h0的位置（γK ah 0＝2c√K a）。 

要求：确定挡土结构内外土压力，并复核支护桩的嵌入深度能否满足《规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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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工程地质条件 

土层名称 厚 度（m） γ（kN/m
3
） φ（

o
） c（kPa） 地下水 

杂填土 2.5 19.0 12 12 

粉质粘土 18.5 19.5 15 18 

自然地面下

1.8m 

【解】 

⑴ 求主动土压力合力 

根据题意，按国家规程 JGJ120—99计算，土质为粘性土故按“水土合算”计算。先算各点的水平荷

载标准值和水平抗力标准值 

h 0 ＝2×12×tan（45°－6°）/[19×tan
2
（45°－6°）]＝1.56m  

e a1
上
＝19×2.5×tan

2
（45°－6°） －2×12×tan（45°－6°）＝31.15－19.43＝

11.71kN/m
2                                                            

e a1
下
＝19×2.5×tan

2
（45°－7.5°）－2×18×tan（45°－7.5°）＝27.97－27.62＝

0.34kN/m
2 

基坑开挖深度内的平均容重： 

γ0＝（2.5×19＋5.5×19.5）/8＝19.34kN/m
3 

e a 2＝19.34×8×tan
2
（45°－7.5°）－2×18×tan（45°－7.5°） 

＝91.10－27.62＝63.47kN/m
2 

e p0＝2×18×tan（45°＋7.5°）＝46.92 kN/m
2 

e p1＝19.5×8.6×tan
2
（45°＋7.5°）＋2×18×tan（45°＋7.5°） 

＝284.82＋46.92＝331.74 kN/m
2 

挡土结构内外土压力见图 1.5.3所示 

主动土压力合力 

11.71×0.94/2＝         5.50kN/m 

0.34×5.5＝             1.87kN/m 

（63.47－0.34）×5.5/2＝173.61kN/m  

 63.47×8.6＝           545.84kN/m 

                 合计   726.82kN/m 

⑵ 计算被动土压力合力 

  46.92×8.6   ＝ 403.51kN/m 

284.82×8.6/2＝1224.73kN/m 

合计   1628.24kN/m 

⑶ 计算水平支撑力为 T c                                   图 1.5.3   挡土结构内外土压力

图 

求弯矩零点位置 h c1 

e a2＝63.47kPa 

e pC＝19.5×h c1×tan
2
（45°＋7.5°）＋2×18×tan（45°＋7.5°）＝33.12 h c1＋46.92 

e a2＝e pc  即 63.47＝33.12h c1＋46.92 可解得 

h c1 ＝（63.47－46.92）/33.12＝0.5m 

主动土压力力矩 

5.50×（0.94/3＋5.5＋0.5） ＝34.72k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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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5/2＋0.5）       ＝ 6.08kN·m/m 

173.61×（5.5/3＋0.5）    ＝405.09kN·m/m 

63.47×0.5×0.5/2           ＝7.93kN·m/m     

                    合计        453.82 kN·m/m 

被动土压力力矩 

46.92×0.5×0.5/2           ＝5.87 kN·m/m 

（63.47－46.92）×0.5×0.5/6＝0.69 kN·m/m      

                     合计         6.56 kN·m/m 

Tc1＝（453.82－6.56）/（6.44＋0.5）＝64.4kN/m 

⑷ 复核嵌固深度 

【解】   

hpΣEpj＝403.51×8.6/2＋1224.73×8.6/3＝5245.99 kN·m/m 

h aΣEai＝5.50×（0.94/3＋5.5＋8.6）＋1.87×（5.5/2＋8.6） 

＋173.61×（5.5/3＋8.6）＋545.84×8.6/2 

＝79.27＋21.22＋1811.33＋2347.11＝4258.93 kN·m/m 

T c×（h c1＋h d）＝64.4×（6.44＋8.6）＝1132.51 kN·m/m 

hpΣEpj ＋ Tc1×（hc1＋h d）－1.2γ0×h aΣE ai 

＝5245.99＋1132.51－1.2×1.1×4258.93＝756.7＞0(OK) 

 

1.6    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  

【1.6.1】某一滑坡面为折线的单个土质滑坡，其主轴断面及参数如表 1.6.1、图 1.6.1所示，地下

水未形成统一水位，滑带土无排水条件，滑坡推力安全系数γt＝1.05。试计算滑带的剩余下滑力。 

表 1.6.1        滑带参数 

滑体编号 
滑体重力 G

（kN） 

滑带长度 l 

（m） 

滑面倾角β 

（°） 

滑带土粘聚力 c

（kPa） 

滑带土摩擦系数 

（f ＝tanφ） 

1 11000 50 40 20 0.370 

2 53760 100 18 18 0.345 

3 5320 20 18 18 0.345 

【解】传递系数： 

Ψ1＝cos（β1－β2）―sin（β1－β2）f 2  

＝cos22
0
―sin22

0
×0.345 

＝0.92718―0.12924＝0.798 

Ψ2＝cos（β2－β3）―sin（β2－β3）f 3 

＝cos0―sin0×f 3＝1－0＝1    

剩余下滑力：                                                    

F 1＝γtG 1sinβ1 －G 1 f 1－c1 l1                                                       

＝1.05×11000×sin40° 

－11000× 0.370－20×50           

＝2354.2kN                                         



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考试参考题集 

28 

F 2＝F 1Ψ1＋γtG 2sinβ2 －G 2 f 2－c2 l2                                           

＝2354.2×0.798＋1.05×53760 

×sin18°－53760×0.345－18×100 

＝－1025.2kN                                      

F 3＝F 2Ψ2＋γtG 3sinβ3 －G 3 f 3－c3 l3 

＝－1025.2×1＋1.05×5320×sin18°－5320×0.345－18×20＝－3320.3kN 

剩余下滑力为负值，说明当滑坡推力安全系数γt＝1.05时，滑带不会下滑。 

【1.6.2】地面沉降例题 

某城市地下水下降速率为 2m/a，试问 15 年后，地面沉降将达到多少米？地层资料及有关参数

如表 1.6.2所列。 

【解】   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2）推荐公式计算地面沉降量： 

粘土层：S∞粘＝avΔpH/（1＋e 0） 

表 1.6.2           地层资料及有关参数 

物理力学指标 

层序 岩性 
层厚

（m） 

层底埋深

（m） γ（kN/m
3
） e av（MPa

-1
） E（MPa） 

备注 

1 粉土 12 12 18 0.86 0.332 5.6 

2 粉细砂 15 27 17.5   12.0 

3 粘质粉土 27 54 18.6 0.73 0.24 7.2 

4 细中砂 7 61 19   28 

5 粉质粘土 18 79 18.9 0.61 0.133 12.1 

6 粘质粉土 7 86 18.8 0.69 0.278 6.1 

目前地下

水位 为地

表下 10m 

7 页岩 50 136     非含水层 

砂层：S∞砂＝ΔpH/E 

总计地面沉降量：S∞＝S∞粘＋S∞砂 

①粉土，12m，现地下水位地表下 10m 

②粉细砂，15m 

③粉质粘土，27m。15年后水位地表下 40m 

④细中砂，7m 

⑤粉质粘土，18m 

⑥粘质粉土，7m 

⑦页岩，50m                                               

根据题意绘出地层剖面图如图 1.6.2所示。每米深水

压力为：10kPa＝0.01MPa 

第 1层沉降量： 

S1＝avΔpH/（1＋e 0） 

＝0.322×0.02×2×1000/(1＋0.86) /2 

＝3.5mm 

第 2层沉降量分 2部分：                                           图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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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1＝ΔpH/E＝2×10
—2
×15×1000/12.0 

＝25.0mm                                                

S 22＝(15×10
—2
/2)×15×1000/12.0＝93.8mm 

S 2＝S 21＋S 22＝25＋93.75＝118.8mm 

第 3层沉降量分 3部分： 

S 31＝avΔpH/（1＋e 0） 

＝0.24×(17×0.01)×13×1000/(1＋0.73)＝306.6mm 

S 32＝avΔpH/（1＋e 0） 

＝0.24×(13×0.01/2)×13×1000/(1＋0.73)＝117.2mm                                                 

S 33＝avΔpH/（1＋e 0）                                       

＝0.24×(30×0.01)×14×1000/(1＋0.73)＝582.7mm 

S 3＝S 31＋S 32＋S 33＝306.6＋117.2＋582.7 ＝1006.5mm 

第 4层沉降量： 

    S 4＝ΔpH/E＝30×0.01×7×1000/28＝75.0mm 

第 5层沉降量： 

S 5＝avΔpH/（1＋e 0） 

＝0.133×(30×0.01)×18×1000/(1＋0.61) ＝446.1mm 

第 6层沉降量： 

S 6＝avΔpH/（1＋e 0） 

＝0.278×(30×0.01)×7×1000/(1＋0.69)＝345.4mm 

总沉降量为： 

        S ∞＝S 1＋S 2＋S 3＋S 4＋S 5＋S 6＝3.5＋118.8＋1006.5＋75.0＋446.1＋345.4＝1995.3mm 

 

1.7    地震工程 

【1.7.1】某拟建场地位于 8度区，基础埋深 1m。场地地层、标准贯入点的位置及锤击数如钻孔柱 

       

图 1.7.1    土层剖面及标贯值（钻孔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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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图 1.7.1所示。地下水在地表下 1m。 

要求：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的要求进行液化判别，并确定液化等级（确定液

化等级时要考虑场地上另外 3个孔的液化指数，分别为（13.5；11.6；11.8）。 

【解】⑴液化初判。首先按规范初判标准进行初判。当饱和砂土层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不小于 7m. 

或地下水位不高于 6m，或非液化土层厚度与地下水位之和不小于 9.5m 时，可不考虑液化影响。本

工程场地第一土层为可能液化的砂土，无上覆非液化土层，地下水位为 1m，故应根据标准贯入试验

进行液化判别。 

⑵用标准贯入试验判别液化，标准贯入击数 N 值见图 1.7.1。先要确定液化判别深度，本例基础埋

深为 1m，又非桩基工程，故确定本例液化判别深度为 15m。 

将不同深度处的标准贯入锤击数（不经杆长修正）代入规范中所列公式，求出临界标贯值如下： 

d s＝1.4m：   N cr＝N 0「0.9＋0.1（d s－d w）」×1 

＝10「0.9＋0.1（1.4－1.0）」×1＝9.4＞N ＝4，可液化 

d s＝4.0m：   N cr＝10「0.9＋0.1（4.0－1.0）」×1＝12＜N ＝15，不液化 

d s＝5.0m：   N cr＝10「0.9＋0.1（5.0－1.0）」×1＝13＞N ＝8， 可液化 

d s＝6.0m：   N cr＝10「0.9＋0.1（6.0－1.0）」×1＝14＜N ＝16，不液化 

d s＝7.0m：   N cr＝10「0.9＋0.1（7.0－1.0）」×1＝15＞N ＝12，可液化以上计算说明，d s＝1.4、

5.0和 7m的 3个标贯点处的砂土均属可液化。 

⑶ 判别液化等级 

只需计算 3个可液化标贯点，其他标贯点不必算。计算结果见表 7.1中所列。 

表 1.7.1        可液化土层的液化等级计算 

标贯点代表的土层 标贯

点深

度（m） 

标贯值 

N 

（击） 

临界

标贯

值 Ncr

（击） 

1－Ni/Ncr 上界

面（m） 

下界

面（m） 

厚度 

d i（m） 

d i中点

深度 

Z c r（m） 

权函

数 

w 

各层液

化指数 

I l E 
i
 

总液

化指

数 I l E 

1.4 4 9.4 0.57 1 2.1 1.1 1.55 10 6.25 6.25 

5.0 8 13 0.38 4.5 5.5 1 5 10 3.80 10.05  

7.0 12 15 0.2 6.5 8 1.5 7.25 7.75 2.33 12.38  

根据此表可得到该土层液化指数 IlE为： 

        I l E ＝Σ（1－N i/ N i c r）d i wi 

＝（1－4/9.4）×1.1×10＋（1－8/13）×1.0×10＋（1－12/15）×1.5×7.75 

＝6.25＋3.80＋2.33＝12.38 

 将本孔算出的液化指数与其它 3个孔的液化指数平均，得场地的平均液化指数： 

    I o＝（12.38＋13.5＋11.6＋11.8）/4＝12.32  

由此可见 5＜I 0＜15属中等液化场地。 

 

1.8 工程经济与管理  

【1.8.1】某超高层建筑岩土工程补充勘察，其任务是： 

⑴完成 1个 100m深的钻孔；其地层类别是：0～16m、30～50m、60～70m为Ⅰ类土； 16～30m、

50～58m、70～75m、85～90m为Ⅲ土；58～60m、75～80m、90～95m为Ⅳ类土；80～85m、95～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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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Ⅱ类土。泥浆护壁钻进。 

⑵从地表下 2m起，每 2m进行一次单孔法波速测试至 100m止； 

⑶对地面和地表下 22m深、地面和地表下 100m深分别同时测试地微振动（频域与幅值域）。 

要求：按《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计算。 

【解】根据题意该项勘察任务共有三项内容，现分别进行计算。 

⑴钻孔实物工作收费，按钻孔顺序计算： 

10×46＋6×58＋4×147＋10×176＋10×82＋10×98＋8×277＋2×489＋10×121＋5×

307＋5×542＋5×204＋5×335＋5×592＋5×204＝460＋348＋588＋1760＋820＋980＋2216＋978

＋1210＋1535＋2710＋1020＋1675＋2960＋1020＝20280（元） 

20280×1.5（附加调整系数）＝30420（元） 

⑵测波速实物工作收费： 

7×135＋8×162＋10×216＋10×216×1.3＋10×216×1.69＋5×216×2.197＝945＋1296

＋2160＋2808＋3650＋2373＝13232（元） 

⑶测场地微振动实物工作收费： 

        （7200＋9900）×1.3＋（7200＋14400）×1.3＝50310（元） 

⑷三项合计并计入技术工作费 

    合计＝⑴＋[⑵＋⑶]（1＋0.22）＝20280＋（13232＋50310）×（1＋0.22）＝1079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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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计算题 

2.1    浅基础 

【2.1.1】某住宅底层墙厚 240mm，每 1m长度承重墙传至±0.000处的荷载设计值 F ＝220kN。基础

与地质剖面及土的工程特性指标如图 2.1.1 所示，基础埋深 0.8m，采用墙下条形基础（持力层ηd

＝1.6，ηb＝0，θ＝23
o
，下卧层ηd＝1.0，ηb＝0），问？  

⑴ 持力层承载力特征值 fa＝（    ）？  

（A）170kPa；  （B）200kPa；   

（C）178kPa；  （D）185kPa。 

⑵ 若取 fa＝178 kPa，则基底宽度 b≥（    ）？ 

（A）1.14m；    （B）1.36m；    

（C）1.22m；    （D）1.32m。                                    

⑶ 若取 b＝1.35m，则                                                                                   

① 基底处实际压力 p ＝（    ）？                               

（A）179.0kPa；    （B）163.0kPa； 

（C）190.0kPa；    （D）177.4kPa。 

② 持力层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取 fa＝178kPa）？  

（A）0.99；    （B）1.11；     

（C）1.00；    （D）1.10。                                       图 2.1.1                                               

③ 作用在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的自重应力 pcz＝（    ）？ 

（A）34.5kPa；    （B）47.5kPa；    

（C）30.8kPa；    （D）42.0kPa。 

④ 作用在下卧层顶面处的附加应力 pz＝（    ）？ 

（A）57.9kPa；    （B）79.6kPa；                                 

（C）56.8kPa；    （D）62.0kPa。                             

⑤ 软弱下卧层地基承载力设计值 fz＝（    ）？ 

（A）131.2kPa；    （B）121.5kPa；   （C）117.4kPa；    （D）114.6kPa。 

⑥ 软弱下卧层地基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 

（A）0.97；    （B）1.13；     

（C）1.00；    （D）0.88。 

【2.1.2】条件同【2.1.1】，b ＝1.30m设计砖与砼的混合

基础，剖面如图 2.1.2。 

⑴ 图中砼基础台阶 a应取（    ）？ 

（A）330mm；    （B）290mm；    

（C）340mm；    （D）250mm。 

⑵ 砖基础的刚性角 tgα=（    ）？                                 

（A）1/2；       （B）1/1.02；                            图 2.1.2 

（C）1/1.03；    （D）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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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砼基础的刚性角 tgα＝（    ）？ 

（A）1/1.03；    （B）1/1.5；   （C）1/2；       （D）1/10.2。 

【2.1.3】条件同【2.1.1】，墙宽为 240mm，设计钢筋砼条形基础，基础砼 C20，fc＝9.6N/mm
2
，ft

＝1.1N/mm
2
，采用 HPB235级钢筋，fy＝210N/mm

2
，b＝1.30m。问： 

⑴ 基底净反力 pj＝（    ）？ 

（A）185.2kPa；    （B）183.2kPa；    （C）150kPa；    （D）169.2kPa。 

⑵ 若 pj=169.2 kPa，控制截面剪力 V ＝（    ）kN？ 

（A）98.2；    （B）89.7；    （C）101.2；    （D）82.5。 

⑶ 若 V ＝89.7 kN，基础底板有效厚度 h 0 ＝（    ）mm？ 

（A）126；    （B）116；    （C）100；    （D）156。 

⑷ 控制截面弯矩 M ＝（    ）kN·m（pj＝169.2kPa） 

（A）40.3；    （B）22.4；    （C）30.2；    （D）23.8。 

⑸ 基础受力钢筋所需面积 As＝（    ）mm
2
？ 

（A）1086；    （B）977；    （C）984；    （D）1020。 

⑹ 分布筋应选（    ）？ 

（A）φ6＠250；    （B）φ8＠200；    （C）φ8＠250；    （D）φ6＠200。 

【2.1.4】某柱基础，柱截面 350mm×350mm，作用在

-0.600m标高处的轴心荷载标准组合值为 800kN。地基

土见图 2.1.3 所示，（持力层ηd＝1.6，ηb＝0）。选

用砼 C15，fc＝7.2N/ mm
2
，ft＝0.91N/ mm

2
，HPB235

级钢筋，fy＝210N/mm
2
。问：  

⑴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    ）kPa？ 

（A）240；      （B）242；    

（C）210；      （D）220。                                    图 2.1.3   

⑵ 取 fa＝242kPa，基底尺寸 b×b（取正方形）＝（  ）m×（  ）m？                                                

（A）1.8×1.8；    （B）2.1×2.1；                                  

（C）2.5×2.5；    （D）2.0×2.0。                                    

⑶ 取 b×b＝2.0m×2.0m，基底净反力 pj＝（    ）kPa？ 

（A）200；      （B）224；       

（C）210；      （D）160。 

⑷ 若基础高 600mm，分二级，见图 2.1.4。下阶高 h1＝

350mm，上阶高 h 2＝250mm，问：                                                  

① 柱边冲剪验算公式是怎样的？              

② 变阶处冲剪验算应是怎样的？（变阶处 b1×b1＝0.9m

×0.9m）                

⑸ 底面配筋（取 pj＝200 kPa）所需钢筋面积 As＝（    ）mm
2
？               图 2.1.4 

（A）932.4；      （B）1120；      （C）983.1；      （D）843.3。 

【2.1.5】某方形基础，底面尺寸 3×3 m
2
，柱传给基础的轴心荷载标准组合值 F ＝2000kN,地质条

件见图 2.1.5所示,Es1/ Es2＝3。问： 

⑴ 基底压力 p ＝（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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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7.8；    （B）170.2；    （C）252.2；    （D）168.2  

⑵ 基底附加压力 pj＝（    ）kPa？ 

（A）207.8；    （B）170.2；     

（C）222.2；    （D）168.2。                                     

⑶ 当分层厚度为 1m时,                                                   

① 点 1处的自重应力 p z＝(    ) kPa? 

（A）19.0；  （B）24.75；   

（C）43.75； （D）62.75。 

② 点 1处的附加应力 p z1＝(    )kPa? 

（A）170.5；  （B）0；   

（C）43.75； （D）135.0。 

③ 点 2处的自重应力 p z＝(    ) kPa?                           图 2.1.5 

（A）38.0；  （B）62.75；   

（C）43.75； （D）25。                     

④ 点 2处的附加应力 p z2＝(    )kPa?                            

（A）0；  （B）62.75；  （C）35.0； （D ）30.52。 

⑷ 若 zn＝6m，则 p z/p c＝(    )? 

（A）0.149；  （B）0.039；  （C）0.241； （D）0.23。 

【2.1.6】一个柱基础，基底附加应力 p 0 ＝96.9 kPa，b×l 

＝3×3m
2
，d ＝1.5m，E S1 ＝2.52MPa，E S2 ＝2.47MPa，E S3 ＝

3.39MPa，f ak＝130 kPa,其他条件同上。请按规范法计算最

终沉降量？ 

⑴ 估算基础的沉降计算深度 zn＝(    )m? 

（A）6.2；  （B）3.5；  （C）5.4； （D）5.6。 

⑵ 土的验算变形厚度Δz＝(    )m? 

（A）0.4；  （B）0.3；  （C）0.6； （D）1.0。 

⑶土的计算变形值ΣΔsi＝(    )mm?                                     图 2.1.6 

（A）103.75；  （B）98.3；  （C）64.0； （D）38.4。               

⑷平均的 E S＝(    ) MPa? 

（A）2.31；  （B）2.52；  （C）1.0； （D）0.57。 

⑸修正系数ψs＝(    )？                                                   

（A）0.90；  （B）0.95；  （C）1.1； （D）1.0。               

⑹最终总沉降量 s＝(    )mm？                                              

（A）104.2；  （B）93.8；  （C）98.3； （D）114.1。                

 

2.2    深基础 

【2.2.1】一矩形柱，边长 b×h＝400mm×600mm，柱底处（标高－0.50m）作用有设计荷载 F ＝4000kN，

M ＝210kN·m，H ＝180kN。拟采用砼钻孔灌注桩，为二级桩基。承台砼为 C20，埋深 1.3m，钢筋采

用 HRB335级，桩径 d ＝500mm，桩长 l ＝15m。承台下地基土层分布、土的指标及桩位布置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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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试按《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回答下列问题？ 

⑴ 竖向承载力标准值 Quk=（    ）kN？  

（A）840；  （B）510；  （C）1350； （D）623。 

⑵ 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 R的计算公式为（    ）？ 

（A）R ＝ηspQ uk /γsp＋ηcQ ck/γc；   

（B）R ＝Q uk /γs＋Q pk /γp；   

（C）R ＝Q  uk /γsp；  

（D）R ＝ηsQ sk /γs＋ηpQ pk /γp＋ηcQ ck/γc。 

⑶ 承台下地基土净面积 Ac＝（    ）m
2
？  

（A）8.82； （B）10.0；  （C）1.18； （D）5.6。 

⑷ 承台内区面积 Ac
i
＝（    ）m

2
？                                          

（A）3.5；  （B）5.82；  （C）2.0；  （D）1.7。 

⑸ 承台外区面积 Ac
i
＝（    ）m

2
？ 

（A）8.82；  （B）7.0；  （C）3.0；  （D）1.7。 

⑹ 查表和计算ηc、ηs、ηp的值 

（A）ηc＝0.287、ηs＝0.80、ηp＝1.64；   

（B）ηc＝0.80、ηs＝1.64、ηp＝0.287；   

（C）ηc＝0.80、ηs＝1.64、ηp＝0.287；   

（D）ηc＝0.80、ηs＝1.24、ηp＝1.64。                           

⑺ 基桩承载力设计值 R ＝（    ）kN？                                 

（A）955；  （B）1350；  （C）407；  （D）507。                    图 2.2.1 

⑻ 若取 R=955kN则在轴心荷载下,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 

（A）1.35；  （B）0.64；  （C）0.78；  （D）1.43。 

⑼ 若取 R=955kN则在轴心荷载下, 受力最大桩的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 

（A）1.24；  （B）1.01；  （C）1.30；  （D）1.49。 

【2.2.2】条件与题【2.2.1】相同，主筋采用 8φ20，问： 

⑴ 单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R h应用哪个公式确定？ 

（A）应用（JGJ94-94）规范公式 5.4.2-1；   

（B）应用（JGJ94-94）规范公式 5.4.2-2；                             

（C）静载荷试验地面水平位移 x＝10 mm时对应的荷载；   

（D）水平静载试验中的临界荷载。 

⑵ 复合基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R h1＝（ηiηr+ηl+ηb）

Rh 

① 如果承台底面以下是什么土时，ηb≠0？ 

（A）可液化土；  （B）新填土；   

（C）湿陷性黄土；  （D）可塑性粘土。 

② 在承台侧面为什么土时，ηl =0？ 

（A）可液化土；   （B）新填土；   

（C）湿陷性黄土； （D）可塑性粘土。 

【2.2.3】条件与题【2.2.1】相同，若桩端以下土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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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模量为 E s3＝30MPa，E s4＝25MPa，桩端以下 zn范围内土层变形值为 46mm，则根据(JGJ94-94)规

范公式 5.3.6-1，s =（    ）mm？ 

（A）46；  （B）8.69；  （C）50；  （D）20。                   图 2.2.2 

【2.2.4】某桩箱基础底面尺寸为 35×30m
2
，埋深 4.15m，采用 350mm×350mm 的钢筋砼预制桩，桩

长 18m，桩端持力层为粘性土，纵横向桩的中心距为 1.5m，该工程 16m                 

以上为欠固结软弱土层（图 2.2.2）。问： 

⑴ 中性点深度 l n=（    ）m？  

（A）8.0～9.6；    （B）14.4；（C）11.2～12.8；  （D）16。 

⑵ 第Ⅱ层土的 z i=（    ）m?  

（A）3.85；  （B）2.7；  （C）6.85；  （D）7.7。 

⑶ 若取 l n＝9.0m，则Ⅲ层土的γⅢ
‘
＝（    ）kN/m

3
？                 

（A）20；  （B）10；  （C）18.96；  （D）8.96。                   

⑷ 第Ⅲ层土的 q
n
sⅢ取值为（    ）kPa？ 

（A）16；  （B）18.7；  （C）12.0；  （D）20。 

⑸ 已知取 l n＝9.0m，中性点以上各土层负摩阻力标准值列于表 2.2.1中，求中性点以上的各参数。 

表 2.2.1        中性点以上各土层负摩阻力标准值 

土  层 Ⅰ Ⅱ Ⅲ 

q
n
si（kPa） 20 25 16 

① 中性点以上的桩周平均负摩阻力 q 
n
s＝（    ）kPa？ 

（A）20；  （B）18.7；  （C）16；  （D）20.7。 

② 修正系数ηn=（    ）？ 

（A）1.0；  （B）2.1；  （C）0.75；  （D）0.69 

③ 取ηn＝0.75，群桩中基桩的下拉荷载标准值 Q g
n
＝（    ）kN？ 

（A）117.6；  （B）105.4；  （C）81.1；  （D）102.1。   

【2.2.5】某地下结构物（二级）底面尺寸为 12m×18m，地下水位 2.0m，需考虑抗浮设计。 

已知条件:总浮力 100kN/m
2
(标准组合值).结构自重 25kN/m

2
，结构物下各土层设计参数见表 2.2.2

所示。设计抗拔桩 d ＝600mm，桩长 18.5m，桩距 s ax＝s ay＝3.0m，呈正方形排列。 

表 2.2.2     各土层设计参数 

土 性 状 态 摩阻力极限值 q siu(kPa) λi L I(m) γi(kN/m
3
) 

粉 土 可 塑 50 0.7 13.5 19 

碎 石 密 实 135 0.6 5.0 22 

⑴ 呈非整体性破坏时： 

① 单位面积浮力设计值 N d＝（    ）kN/m
2
？ 

（A）80；  （B）90；  （C）95；  （D）75。 

② 当单位面积浮力设计值 N d＝95 kN/m
2
时，基桩上拔力设计值 N ＝（    ）kN？ 

（A）855；  （B）900；  （C）720；  （D）760。 

③ 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U k＝（    ）kN？ 

（A）1654.0；  （B）989.9；  （C）73.2；  （D）1063.1。 

④ 当 U k＝1654.0 kN，N ＝855 kN 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 

（A）1.24；  （B）1.93；  （C）1.15；  （D）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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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群桩呈整体破坏时 

① 基桩抗拔力计算公式为（    ）？ 

（A）5.2.17-1；  （B）5.2.17-2；  （C）5.2.18-1；  （D）5.2.19。 

② 若已知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为 U gk＝2100 kN，基桩上拔力设计值 N ＝855kN，总桩数为 24

根,桩长范围内土的重度为 18 kN/m
3
，问基桩抗拔的满足系数为（    ）？ 

（A）2.46；  （B）2.37；  （C）0.93；  （D）3.52。 

⑶ 若取上拔设计值 N ＝855kN，抗拔桩选用 HRB335级钢筋，fy＝300MPa，配 6φ25钢筋，问桩身材

料的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      

（A）1.32；  （B）0.51；  （C）1.03；  （D）1.50。 

 

2.3    地基处理 

【2.3.1】某砖混结构的办公楼，承重墙传至基础顶面的荷载 N ＝120kN/m，条基宽 1.2m，基础埋深

1m。地面下为 1.0m厚的杂填土，γ1＝17.5 kN/m
3
；第二层为淤泥质粘土，厚 15m，γ2＝17.8 kN/m

3
，

f ak＝45kPa；第三层为密实砂砾层，地下水位距地表为 1m。问： 

⑴ 基础底面压力设计值 p ＝(    ) kPa？ 

（A）120；  （B）100；  （C）20；  （D）60。 

⑵ 持力层经深度修正后的承载力特征值 f a＝(    )kPa？ 

（A）45.8； （B）53.8；（C）60.2；（D）58.5。 

⑶ 取砂垫层厚度应在（    ）范围？ 

（A）＞3m； （B）＜0.5m；（C）1～2m；（D）4～6m。 

⑷ 压力扩散角θ的范围（    ）？ 

（A）20
o
～30

o
； （B）6

o
～23

o
； （C）30

o
； （D）＞30

o
。 

⑸ 若取砂垫层厚度 z ＝1.7m、θ＝30
0
，则砂垫层底面的附加应力 p z＝（    ）kPa？  

（A）52.2；  （B）37.9；  （C）10.9；  （D）63.1。 

⑹ 砂垫层底面的自重应力 p cz＝（    ）kPa？ 

（A）25.3；  （B）31.1；  （C）47.8；  （D）21。 

⑺ 砂垫层底面淤泥质粘土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    ) kPa？ 

（A）89.5；  （B）27.5；  （C）45；  （D）70.3。 

⑻ 软弱下卧层的承载力满足系数为 (    )？ 

（A）1.02；  （B）0.86；  （C）2.32；  （D）2.35。 

【2.3.2】某建筑物建在饱和软粘土地基上，采用砂桩加固。砂桩直径 d c＝600mm，按正三角形布置，

软粘土地基的天然孔隙比 e 0＝0.85，γ＝16kN/m
3
，质量密度 G s＝2.65，e max＝0.9，e min＝0.55，依

抗震要求，要求加固后地基的相对密度 D r1＝0.6。问： 

⑴ 加固后土的孔隙比 e 1＝（    ）？ 

（A）1.18；  （B）0.05；  （C）0.69；  （D）0.21。 

⑵ 取 e 1＝0.69，求加固后土的容重γ1 =（    ）kN/m
3
？ 

（A）19.4；  （B）17.2；  （C）15.3；  （D）20.1。 

⑶ 砂桩的中心距 L＝（    ）m？ 

（A）1.60；  （B）1.80；  （C）1.25；  （D）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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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某挤密砂桩处理地基，已知砂桩直径 450mm，间距 1.5m，按正三角形布置，桩间土 c u＝

40kPa。设基础宽度为 2m，长为 3m，桩间土的压缩模量为 4MPa。问： 

⑴ 置换率 m ＝（    ）？ 

（A）0.027；  （B）0.071；  （C）0.082；  （D）0.037。 

⑵ 砂桩极限承载力 f pu＝（    ）kPa？ 

（A）512.9；  （B）139；  （C）369；  （D）428。 

⑶ 桩间土承载力特征值 f sk=（    ）kPa？ 

（A）160；  （B）140；  （C）130；  （D）180。 

⑷ 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spk＝（    ）kPa？ 

（A）160；  （B）130；  （C）185.1；  （D）120。 

⑸复合土层压缩模量 E sp＝（    ）MPa 

（A）2.1；  （B）4.3；  （C）10；  （D）7.0。 

 

2.4    边坡、基坑支护 

【2.4.1】某工程土方路堤填筑时，取土场的土料含水量为 w s＝21%，经过试验该土料最佳含水量为

w 0＝25%，问每吨土料应加多少公斤水方可使用？  

（A）27；  （B）45；  （C）33；  （D）40。 

【2.4.2】某均质无粘性土边坡是干坡，边坡的坡角α＝30°，土的饱和容重γs＝19kN/m
3
，内摩擦

角φ＝41°，计算稳定的安全系数应为（    ）？  

（A）1.2；  （B）1.25；  （C）1.3；  （D）1.51。 

【2.4.3】假设题【2.4.2】中的边坡，又受到顺坡渗流作用，此时计算稳定的安全系数又将为（    ）？  

（A）1.86；  （B）1.0；  （C）0.71；  （D）1.35。 

【2.4.4】某粘性土边坡采用整体滑动法计算边坡安全系数。已知坡高 6m，坡度为 1∶1.5；粘性土

的抗剪指标为 cu＝21kPa，φu＝0°；c
‘
＝18kPa，φ

’
＝16°。经计算找到了最危险滑弧，其滑弧半

径 R ＝13m，滑弧弧长 L ＝14.6m，滑体自重 W ＝550kN/m，滑体重心距滑弧圆心的距离 d ＝4.6m，

问该边坡稳定计算的最小安全系数为（    ）？  

（A）1.2；  （B）1.35；  （C）1.58；  （D）2.25。 

【2.4.5】某设置于粉土中的支护结构，基坑开挖面在自然地面以下 6m，开挖面以上有两层土，上

层厚 1.5m，天然重度为 18kN/m
3
，第二层厚 15m，天然重度为 20kN/m

3
，地下水位在自然地面以下 1.5m。

问用《规程》(JGJ120-99)的方法计算基坑外侧竖向应力标准值时，位于开挖面以下 2m处自重竖向

应力σrk＝（    ）kPa？  

（A）156.0；  （B）63.0；  （C）117.0；  （D）92.0。 

【2.4.6】某基坑，其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基坑开挖深度 7m，支护为地下连续墙结构，基坑

底为砂土，墙的入土深度为 8m，地下水位在开挖面以下 6m处，土的天然容重为 18kN/m
3
，粘聚力 c 

＝16kPa，内摩擦角φ＝10°，地面超载为 20kPa。问抗隆起的安全系数 K s＝（    ）？ 

（A）0.87；  （B）1.52；   

（C）1.46；  （D）2.22。 

【2.4.7】某工程地下室基坑远离边界，上口平面尺

寸 33m×14m，基坑底平面尺寸 29m×10m，基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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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挖土边坡为 1∶0.5，根据地质勘察资料，该处地面下有 6.5ｍ的细砂层，再往下为不透水的

粘土层，土的渗透系数取 k ＝5m/d，为均质含水层。                  图 2.4.1 

基坑布置成环状井点，现有井点管长度为 7.2m（井 

管长 6m，滤管长 1.2m），基坑剖面见图 2.4.1，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 3级。问：                         

⑴ 基坑总涌水量为多少？ 

（A）368.0m
３
/d；（B）300.7m

３
/d；（C）287.3m

３
/d；（D）253.5m

３
/d。 

⑵ 当α取 1.2，井点单井出水量为 1.4 m
３
/h时，井点数量应为多少根？                                      

（A）20；（B）10；（C）18；（D）15。         

【2.4.8】某建筑基坑开挖深度为 7m，安全等级为一级，支护结构为地下连续墙，嵌固深度为 8m，

地下水位在开挖面以上 5.5m处，土的天然重度γ＝19kN/m
3
。试进行抗管涌稳定性验算。 

⑴ 按《规程》(JGJ120-99)方法计算：（A）满足抗渗透条件；（B）不满足抗渗透条件。 

⑵ 按一般方法计算抗管涌的安全系数 

（A）3.52；  （B）2.62；  （C）2.38；  （D）3.20。  

【2.4.9】题【2.4.8】中的基坑，地面超载 q ＝20kPa，连续墙底面处土层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分

别为 c ＝15kPa，φ＝10°。试计算基坑底面的隆起量。 

（A）35.2；  （B）63.6；  （C）31.0；  （D）76.1。  

【2.4.10】某建筑基坑开挖深度为 4.5m，安全等级为一级，现拟采用悬臂式深层搅拌水泥桩作为支

护结构，桩长为 7.5m。其平面形式为壁状式。该工程地质条件见表 2.4.1。设计时边坡上活荷载为

零。试按《规程》(JGJ120-99)规定的方法确定主动土压力合力和被动土压力合力及水泥土墙的厚度

（水泥土墙的重度为 18 kN/m
3
）。 

表 2.4.1        工程地质条件 

土  层 土  质 厚度 h（m） γ（kN/m
3
） c（kPa） φ（°） 地下水 

1 粘    土 3 17.3 9.6 9.1 无 

2 粉质粘土 9 18.9 13.2 15.1 无 

⑴ 水平荷载合力为（    ）kN/m？ 

（A）27.02；  （B）126.53；  （C）138.99；  （D）141.86。 

⑵ 水平抗力合力为（    ）kN/m？ 

（A）130.97；  （B）248.39； （C）196.46；  （D）491.14。  

⑶ 水泥土墙的厚度 B为（    ）m？ 

（A）1.30；  （B）2.10；  （C）1.80；  （D）2.50。 

【2.4.11】某建筑物基坑，其安全等级为一极，开挖深度为 8m，其场地内的地质土为粉质粘土，粉

质粘土的物理指标为：c ＝15kPa，φ＝18°，γ＝

18.6 kN/m
3
。                   

地下静止水位为 1.6m，现拟采用的支护方案为：                                                           

    围护体系：采用φ800＠1000mm 钢筋混凝土灌

注桩挡土，桩长 14.5m，用φ700mm的深层水泥土墙

为止水帷幕（只考虑止水作用）。 

水平支撑体系：挡土桩桩顶设冠梁一道，截面

为 b×h ＝1200mm×600mm，内撑为钢筋砼对撑和角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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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顶部考虑活荷载：q u＝15 kN/m
2
。（其他条件见                  

图 2.4.2所示）。试按《规程》(JGJ120-99)规定的方法计算主动土压力合力和被动土压力合力及支

护桩的嵌固深度、桩身最大弯矩。 

⑴ 主动土压力合力为（    ）kN/m？ 

（A）746.47；  （B）763.78；  

（C）756.29；  （D）811.38。                                    

⑵ 被动土压力合力为（    ）kN/m？         

（A）340.21；    （B）1445.89；                               图 2.4.2 

（C）1621.84；   （D）2466.52。 

⑶ 支撑点反力 T c1＝（    ）kN/m？ 

（A）106；    （B）92.7； （C）80.8；   （D）110。 

⑷ 复核嵌固深度 h d 

（A）-327.65kN·m/m＜0；       （B）328.32kN·m/m＞0； 

（C）880.36kN·m/m＞0；        （D）-986.05kN·m/m＜0。 

⑸ 桩身最大弯矩 M max＝（    ）kN·m/m？ 

（A）126.32；    （B）338.84；    （C）21425；    （D）465.16。 

【2.4.12】某高层建筑的工程地质条件如表 2.4.2所示，基坑开挖深度为 8m，安全等级为一级。拟

定的支护结构方案如下： 

挡土结构：采用 d ＝900mm＠1.3m的砼灌注桩挡土，桩长 L ＝16.2m，桩外侧设 600mm厚深层搅

拌桩止水帷幕。 

表 2.4.2      工程地质条件 

土层名称 厚 度（m） γ（kN/m
3
） φ（°） c（kPa） 地下水 

杂填土 2.5 19 12 12 

粉质粘土 18.5 19.5 15 18 

自然地面下

1.8m 

支撑体系：桩顶上设钢筋砼冠梁，梁高 400mm。冠梁上皮与自然地面在同一标高，水平支撑设 

在 h 0的位置（γK ah 0＝2c√K a）。 

要求：确定挡土结构内外土压力，并复核支护桩的嵌入深度能否满足《规程》(JGJ120-99)要求？ 

⑴ 主动土压力合力为（    ）kN/m？ 

（A）714.8；     （B）726.95；     （C）713.8；     （D）738.1。    

⑵ 被动土压力合力为（    ）kN/m？ 

（A）1365.2；     （B）1628.24；     （C）2665.3；     （D）1759.2。    

⑶ 水平支撑力为 T c＝（    ）kN/m？ 

（A）204.5；     （B）75.3；     （C）68.0；     （D）73.3。    

⑷ 复核嵌固深度 

（A）754.7kN·m/m＞0（OK）；     （B）497.7kN·m/m＞0（OK）；      

（C）1692.7kN·m/m＞0（OK）；    （D）376.9kN·m/m＞0（OK）。 

 

2.5    地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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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某厂房柱子断面 600mm×400mm。地基持力层为粘性土。已知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k＝212kPa，

经深度、宽度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250kPa。问

调整后的地基抗震承载力为多大？ 

（A）276kPa；    （B）275kPa；    

（C）325kPa；    （D）375kPa。    

【2.5.2】地基条件同【2.5.1】，基础受地震作用效应标准

组合值的竖向荷载 F ＝1600kN，力矩 M ＝400kN·m，水平

荷载 H ＝50kN，荷载作用点离基底 2.0m（见图 2.5.1）。

已知基础短边尺寸为 2.5m，试计算柱下刚性基础另一边的

长度。                 

    （A）4.5m；    （B）3.0m；    （C）4.0m；    （D）3.5m。          图 2.5.1 

【2.5.3】某高层建筑选用了两个结构方案，甲方案的结构自震周期为 1s，乙方案的结构自震周期

为 0.8s，场地的特征周期 Tg＝0.9s，当地震影响系数

曲线的阻尼调整系数η2＝1.0时，问甲方案的地震影

响系数是乙方案的地震影响系数的多少倍？ 

（A）1.25；     （B）1.22；    （C）0.91；     （D）

1.00。       

 【2.5.4】某拟建场地位于 8度地震区，基础埋深1m。

场地地层、标准贯入点的位置及锤击数如图 2.5.2钻

孔柱状图所示，               

地下水在地表下 1m。拟采用预制混凝土方桩，桩的截

面为 400mm×400mm，桩长 20m，经静载荷试验得到单

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为 1000kN。其中第一层细砂

层的桩周摩阻力为 48kN/m，第二层砂砾石层的桩周摩

阻力为 88kN/m，可液化的细砂层桩周摩阻力为

42kN/m。 

要求：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计算桩承受全部地震作用时的单桩竖向抗震承载

力特征值。 

（A）868.0kN；     （B）880.0kN；    

（C）1096.0kN；    （D）1488.0kN。    

【2.5.5】地基条件同【2.5.4】，要求：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规定的地震作

用按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的 10%采用。试计算此时的单桩竖向抗震承载力特征值。 

（A）688.0kN；    （B）854.0kN；   （C）868.0kN；    （D）938.0kN。    

 

2.6    工程经济与管理 

【2.6.1】某工程采用振冲碎石桩加固地基，桩径φ800，桩长 12m，桩距 1.5m，正方形布置。施工

前已经做过单桩、复合地基静载荷试验和静力触探、动力触探，获得了相应的对比资料。施工后只

采用静力触探、动力触探抽查桩间土和碎石桩的施工质量。碎石桩总桩数为 860 根，抽检数为 43

根，桩间土静力触探为 129孔，试验深度与桩长相同。试按《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

计算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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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6204.00元；   （B）224447.10元；   （C）273825.46元；   （D）263768.88元。    

【2.6.2】某高层建筑的基坑系排桩加内支撑，桩长 18m，基坑附近有一幢高层建筑，高度为 80m。

施工期间需要进行监测，监测的项目有⑴桩身深层侧向位移监测 8孔；⑵钢支撑轴力监测 24个传感

器；⑶建筑物倾斜监测 6个点。监测周期为基坑开挖期间，预计约需 2个月。原则上头一个月每天

监测 2次；后半个月每天监测 1次；最后半个月每 2天监测 1次。监测用的传感器及测斜管等元器

件材料费用及安设费用另计。试按《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计算监测所需费用。  

（A）709630元；   （B）581664元；   （C）421968元；   （D）514800元。    

【2.6.3】某工程采用跨孔法进行波速测试，测试深度为 100m，从地表下 2m起，每 2m 进行一次跨

孔法波速测试至 100m止。其地层类别是：0～6m、20～45m、65～70m为Ⅰ类土； 6～20m、45～58m、

70～75m、85～93m为Ⅲ土；58～65m、75～82m、93～97m为Ⅳ类土；82～85m、97～100m为Ⅴ类土。

泥浆护壁钻进。 

要求：按《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计算其费用。 

（A）75959元；   （B）130833元；   （C）187368元；   （D）220074元。    

 

第二部分  计算题答案 

2.1  浅基础 

【2.1.1解】 

⑴ 先求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 

γm＝（0.5×17＋0.3×19.5）/0.8＝17.9kN/m
3
 

fa ＝170＋1.6×17.9×（0.8－0.5）＝179kPa 

⑵ b ＝220/（179－20×0.8）/1＝1.35m。 

⑶① p ＝（220＋20×0.8×1.35）/（1.35×1）＝179.0kPa 

② 持力层承载力满足系数=179/179.0＝1.00 

③ pcz＝0.5×17.0＋0.7×19.5＋1.3×9.5＝34.5kPa 

④ 先求基础底面处土的自重压力值 pc＝0.5×17.0＋0.3×19.5＝14.35kPa 

则 pz＝1.35×（179.0－14.35）/（1.35＋2×1.7×tan23
o
）＝79.6kPa 

⑤ 先求软弱下卧层顶面顶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 

γm＝（0.5×17＋0.7×19.5＋1.3×9.5）/2.5＝13.8kN/m
3
 

fz ＝87＋1.0×13.8×（2.5－0.5）＝114.6kPa 

⑥ 软弱下卧层地基承载力满足系数＝114.6/（79.6＋34.5）＝1.00 

【2.1.2解】 

⑴ a ＝（1300－240－2×4×60）/2＝290mm 

⑵ 砖基础的刚性角 tgα=4×60/（60＋120＋60＋120）＝1/1.5 

⑶ 砼基础的刚性角 tgα＝290/300＝1/1.03 

【2.1.3解】 

⑴ 基底净反力 pj＝220/1.3＝169.2kPa 

⑵ 控制截面剪力 V ＝169.2×（1.3－0.24）/2＝89.7kN 

⑶ 先求βh＝1，h 0 ＝89700/（0.7×1×1.1×1000）＝116mm 

⑷ M ＝169.2×1×（1.3/2－0.24/2）
2
/2＝23.8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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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As＝23.8×10
6
/（0.9×116×210）＝1086mm

2
              

⑹ φ6＠250 

【2.1.4解】 

⑴ 先求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γm＝（0.6×17＋0.7×18）/1.3＝17.5kN/m
3
 

f a＝220＋1.6×17.5×（1.3－0.5）＝242kPa  

⑵ 基础底面积 A ＝800/（242－20×1.3）＝3.70 m
2
＝1.92m×1.92m， 

取整则 b×b＝2.0m×2.0m 

⑶ 基底净反力 pj＝800/（2×2）＝200kPa 

⑷① 见《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8.2.7条的公式 8.2.7-1～3。 

其中 a 1＝0.35m，a b＝0.35+2×0.56＝147m，βhp＝1.0 

② 见《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8.2.7条的公式 8.2.7-1～3 

其中 a 1＝0.90m，a b＝0.90＋2×0.31＝152m，βhp＝1.0 

⑸ 先求截面Ⅰ—Ⅰ、Ⅱ—Ⅱ处的弯矩 

M Ⅰ＝（2－0.35）
2
×（2×2＋0.35）×200/24＝98.69kN·m 

M Ⅱ＝（2－0.9）
2
×（2×2＋0.90）×200/24＝49.41kN·m 

Ⅰ—Ⅰ截面处所需钢筋面积 As＝98.69×10
6
/（0.9×560×210）＝932.4mm

2
 

Ⅱ—Ⅱ截面处所需钢筋面积 As＝49.41×10
6
/（0.9×310×210）＝843.3mm

2
 

最后决定取Ⅰ—Ⅰ截面处所算得的钢筋面积 As＝932.4mm
2
。 

【2.1.5解】 

⑴ 基底压力 p ＝（2000＋3×3×20×1.5）/(3×3)＝252.2kPa 

⑵ 基底附加压力 p j ＝2000/(3×3) ＝222.2kPa 

⑶① 点 1处的自重应力 

p c1＝1.5×16.5＋1×19.0＝43.75kPa 

② 点 1处的附加应力 

先求地基压力扩散角θ，根据本题 z/b＝2/3＝0.67，查《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表 5.2.7得θ＝

23
o
，tan23

o
＝0.4245，则 

p z1＝2000/（3＋2×0.4245×1）
2
＝135.0kPa 

③ 点 2处的自重应力 

p c2＝1.5×16.5＋2×19.0＝62.75kPa 

④ 先求地基压力扩散角θ，根据本 z/b＝2/3＝0.67＞0.5，查《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表 5.2.7

得θ＝23
o
，tan23

o
＝0.4245，则 

2点处的附加应力 p z2＝2000/(3＋2×0.4245×2)
2
 ＝90.6kPa 

⑷ 假定 zn＝6m以下仍为粘土层，则 

zn＝6m时的自重应力 p c＝1.5×16.5＋2×19.0＋4×17.5＝132.75kPa 

zn＝6m时的附加应力 p z＝2000/(3＋2×0.4245×6)
2
 ＝30.52kPa 

p z/p c＝30.52/132.75＝0.23 

【2.1.6解】 

⑴ 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公式 5.3.7，可算得 zn＝3（2.5－0.4×ln3）≈6.2m 

⑵ 根据本意 b＝3m，查《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表 5.3.6，可得Δz＝0.6m 

⑶ a/b＝1，p 0 ＝96.9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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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z/b ci cizi cizi－ci－1zi－1 

E Si

（MPa） 

Δs
’
i＝4×p 0（cizi－

ci－1zi－1）/ E Si（mm） 

s
’
i＝ΣΔ

s
’
i（mm） 

2 1.33 0.2080  0.4160 0.4160 2.52 63.98 63.98 

5.6 3.73 0.1174  0.6574 0.2414 2.47 37.88 101.86 

6.2 4.13 0.1087  0.6739 0.0165 3.39 1.89 103.75 

验算Δs
’
n是否满足《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中公式 5.3.6的条件: 

Δs
’
n/ΣΔs

’
i＝1.89/103.75＝0.018＜0.025(满足规范规定)。 

注:表中 ci值是根据 a/b＝1，z/b的值用内插法查《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附录 K之表 K.0.1.2。 

z＝2m时，z/b＝1.33，ci＝0.2149＋(0.2043－0.2149)×(1.33－1.2)/(1.4－1.2) 0.2080 

z＝5.6m时，z/b＝3.73，ci＝0.1205＋(0.1158－0.1205)×(3.73－3.6)/(3.8－3.6) ＝ 0.1174 

z＝6.2m时，z/b＝4.13，ci＝0.1114＋(0.1073－0.1114)×(4.13－4.00)/(4.2－4.0) ＝0.1087 

⑷ 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表 5.3.5注的公式计算，平均的 E S计算如下： 

E S＝(0.4160＋0.2414＋0.0165)/(0.4160/2.52＋0.2414/2.47＋0.0165/3.39)  

＝0.6739/0.2677 ＝2.52MPa 

⑸ 先算 p 0 /f ak＝96.9/130＝0.75，再根据上面算得的平均 E S＝2.52MPa 查《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表 5.3.5，可得ψ＝1.1。 

⑹ 最终总沉降量 s＝ψs ·s
’
＝1.1×103.75＝114.1mm 

2.2  深基础 

【2.2.1解】 

⑴ Q uk＝π×0.5×（2×50＋11×25＋2×80）＋π×0.25×0.25×2600 

＝840.4＋510.5＝1350kN 

⑵ 根据《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中 5.2.2.2条规定，对桩数超过 3根的非端承桩复合桩基，

宜考虑桩群、土、承台的相互作用效应，其复合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为： 

R ＝ηsQ sk /γs＋ηpQ pk /γp＋ηcQ ck/γc 

⑶ 承台下地基土净面积 A c＝4×2.5—6×π×0.25×0.25＝8.82m
2 

⑷ 承台内区面积 

        A c
i
＝A c—A c

e
＝8.82—2×4×0.25—2×（2.5—2×0.25）×0.25＝5.82m

2
 

⑸ 承台外区面积 

A c
c
＝A c—A c

i
＝8.82—5.82＝3.00m

2
， 

或      A c
c
＝2×4×0.25＋2×（2.5—2×0.25）×0.25＝3.00m

2
 

⑹ 先算 s a/d ＝1.5/0.5＝3 ； B c/L＝2.5/15＝0.17＜0.20，根据意，地基土为粘性土，查《建筑

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中表 5.2.3-1得 

ηs＝0.8；   ηp＝1.64   

又根据查《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中表 5.3.2-2得 

η
i
c＝0.11,   η

e
c=0.63  

利用《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规范公式 5.2.3计算ηc 

ηc ＝0.11×5.82/8.82＋0.63×3/8.82＝0.287   

⑺ 按《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规范公式 5.2.2-5计算 Q ck值 

Q ck=200×8.82/6=294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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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查(JGJ94-94)中表 5.2.2 得γs＝γp＝1.67；γc＝1.65，按(JGJ94-94)规范公式 5.2.2-3 计算 R

值。 

R ＝ηsQ sk /γs＋ηpQ pk /γp＋ηcQ ck/γc 

＝0.8×840.4/1.67＋1.64×510.5/1.67＋0.287×294/1.65 

＝402.6＋501.3＋51.1＝955kN 

⑻ 已知轴向力 F＝4000kN,承台面积为 4×2.5＝10m
2
，承台埋深按图上表示为 1.3m，则承台及其上

土重为 G ＝10×1.3×20＝260kN 

N ＝(F＋G)/n＝(4000＋260)/6＝710kN 

承载力满足系数＝955/710＝1.35 

⑼ 先算出作用在基底处的力矩ΣM ， 

ΣM ＝M ＋H ×0.8＝210＋180×0.8＝354kN·m 

N max＝(4000+260)/6＋（354×1.5）/(4×1.5
2
)＝710＋59＝769kN 

承载力满足系数＝1.2×955/769＝1.49 

【2.2.2解】 

⑴ 经计算桩身钢筋面积 A s＝8×π×10
2
＝2513.3mm

2
， 

桩身配筋率ρ＝2513.3/π×250
2
＝0.0128＝1.28%＞0.65%， 

查阅 JGJ94-94规范 5.4.2.5条的规定，当桩身配筋率不小于 0.65%时应采用公式 5.4.2-2计算

单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R h。 

⑵① (JGJ94-94)规范 5.4.3条的规定：“当存在(JGJ94-94)规范第 5.2.2条所规定的不能考虑承台

效应的情况时，取ηb＝0；而(JGJ94-94)规范第 5.2.2 条所规定的不能考虑承台效应的情况是指可

液化土、新填土、湿陷性黄土、……等，故上述四种土中只有（D）才是ηb≠0。 

② (JGJ94-94)规范 5.4.3条的规定：当承台侧面为可液化土时，取ηl=0。 

【2.2.3解】用(JGJ94-94)规范公式 5.3.6-1计算 s ，s =ψ×ψe×s
，
，已知 s

，
＝46mm，由地质条件

可知本题为非软土地区，且桩端有良好持力层，根据(JGJ94-94)规范 5.3.10.1条，取ψ＝1，剩下

只要求ψe了。 

先求 s a/d ＝1.5/0.5＝3，L/d ＝15/0.5＝30， L C/B C＝4/2.5＝1.6 

查(JGJ94-94)规范附录 H，表 H-2得 

C 0＝0.055＋(0.104—0.055)×0.6＝0.0844 

C 1＝1.542＋(1.595—1.542)×0.6＝1.5738 

C 2＝8.741＋(7.506—8.741)×0.6＝8.0000   

从图中可知，n b＝2，则按(JGJ94-94)规范公式 5.3.8-1 

ψe＝0.0844＋(2—1)/（1.5738×1＋8.000）＝0.1889 

s ＝1×0.1889×46＝8.69mm 

【2.2.4解】 

⑴ 根据题意及图 2.2.2，桩基持力层为粘性土，查(JGJ94-94)规范表 5.2.16-2，中性点深度比为

0.5～0.6，桩周沉降变形土层下限深度 l 0为 16m，所以 l n＝（0.5～0.6）×16＝8.0～9.6m（从地

面算起，中性点位于层Ⅲ淤泥层中）。 

⑵ 根据(JGJ94-94)规范公式 5.2.16-2 

σi
'
＝γi

'
·z i 

其中σi
'
是桩周第 i层土平均竖向有效应力， z i应是第 i层土中点到地面的深度，规范上的说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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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误解。所以第Ⅱ层土的 z 2＝4.15＋1.85＋1.7/2＝6.85m 

⑶ （JGJ94-94）规范规定桩周负摩阻力的计算采用有效应力，所以第Ⅲ层土的γⅢ
‘
＝20－10＝

10kN/m
3
 

⑷ 根据(JGJ94-94)规范公式 5.2.16-1，q 
n
s3＝ζnσi

‘
 

查(JGJ94-94)规范表 5.2.16-1，得粘性土中的打入桩，ζn＝0.25 

中性点在第Ⅲ层土顶面下 9―4.15―1.85―1.7＝1.3m，则中性点以上各土层按厚度计算的加权平均

有效重度γ
‘
＝（9×6＋8×1.7＋10×1.3）/(6＋1.7＋1.3)＝8.96kN/m

3
 

z ＝4.15＋1.85＋1.7＋1.3/2＝8.35m， 

q 
n
sⅢ＝0.25×8.96×8.35＝18.7kPa  

⑸① q 
n
s＝（1.85×20＋1.7×25＋1.3×16）/（1.85＋1.7＋1.3）＝20.7kPa 

② 方桩折算成圆桩的系数为 1.13，所以 d ＝1.13×0.35＝0.395m，γm
‘
采用题中答案。 

ηn＝1.5
2
/[π×0.395×(20.7/8.96＋0.395/4)]＝0.75 

③    Q g
n
＝0.75×4×0.35×20.7×4.85＝105.4kN 

【2.2.5解】 

⑴① 浮力的荷载分项系数为 1.2，而结构物自重的荷载分项系数采用 1.0 

100×1.2—25×1＝95 kN/m
2
 

② 基桩上拔力设计值 N ＝95×3×3＝855kN 

③ U k＝π×0.6×（50×0.7×13.5＋135×0.6×5）＝1654.0kN 

④ 本建筑桩基安全等级为二级, 建筑桩基重要性系数γ0＝1.0，则 

γ0N ＝1.0×855＝855kN 

U k/γs＋G p＝1654.0/1.67＋π×0.3
2
×18.5×(24－10)×0.9＝990.4＋65.9＝1056.3kN 

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满足系数＝1056.3/855＝1.24 

⑵① (JGJ94-94)规范中公式 5.2.17-1是针对群桩呈整体破坏时的计算公式。 

② 本建筑桩基安全等级为二级, 建筑桩基重要性系数γ0＝1.0，则 

γ0N ＝1.0×855＝855kN 

24根桩的体积为 24×π×0.3
2
×18.5＝125.54m

3
 

桩群包围的土体积(扣除桩体积)(12－3＋0.3)×(18－3＋0.3)×18.5－125.54＝2598.59m
3
 

分摊到一根桩的桩土自重 

G gp＝[125.54(24－10)×0.9＋2598.59×(18－10) ×0.9]/24＝845.5kN 

U gk/γs＋G gp＝2100/1.67＋845.5＝2103.0kN 

基桩抗拔的满足系数＝2103/855＝2.46 

⑶ 对于按极限状态计算钢筋混凝土构件抗拉时的强度时，混凝土已产生裂缝，不再参与工作，结构

所受的上拔力全部由钢筋承受。 

所以桩身材料的承载力满足系数＝6×π×12.5×12.5×300×10
—3
/855＝1.03 

2.3  地基处理 

【2.3.1解】 

⑴ 已知 N ＝120kN/m，埋深为 1m，每 m 条形基础和其上的土重为 G ＝1.2×1×1×20＝24kN/m 则      

p ＝(N ＋G )/（1.2×1）＝（120＋24）/1.2＝120kPa 

⑵ f a＝45＋1.0×17.5×(1.0－0.5)＝53.8 kPa＜p＝120kPa，必须进行地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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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案比较决定采用砂垫层法。 

⑶ 砂垫层厚度太小，作用不明显，太厚则施工比较困难，所以一般都是 1～2m范围内。 

⑷ 砂垫层材料为中粗砂和碎石，压力扩散角θ为 30
0
，其他较细材料为 22

0
。故应选（A） 

⑸ 基底附加应力 p 0＝120—20＝100 kPa， 

砂垫层底面的附加应力 p z＝（100×1.2）/(1.2＋2×1.7×tan 30
o
)＝37.9kPa 

⑹ 假定砂垫层的γ＝18kN/m
3
，p cz＝1×17.5＋1.7×(18－10)＝31.1kPa 

⑺ 砂垫层底面以上土的平均重度为：γm＝(1×17.5＋1.7×8)/2.7＝11.5kN/m
3
 

深度修正：f a ＝ 45＋1.0×11.5×(2.7－0.5)＝70.3kPa 

⑻ 软弱下卧层的承载力满足系数＝70.3/(37.9＋31.1)＝1.02 

【2.3.2解】 

⑴ e 1＝e max—D r1（e max—e min）＝0.9—0.6（0.9—0.55）＝0.69 

⑵γsat＝（G s＋e 1）/（1＋e 1）＝（2.65＋0.69）×9.81/（1＋0.69）＝19.4kN/m
3 

⑶ L=0.95×0.6×1.0× √（1＋0.85）/(0.85－0.69)＝1.94m 

【2.3.3解】 

⑴ 已知砂桩按三角形布置，m ＝（0.45/1.05/1.5）
2
＝0.082 

若是按正方形布置计算的置换率, m ＝π×0.225×0.225/1.5
2
＝0.071 

⑵ 砂桩极限承载力计算方法很多，计算结果差别较大，本题是采用被土压力法计算。 

f pu＝[(γ×z ＋q )K PS＋2c u√K PS  ] K P 

因为桩周土的φu＝0°，所以 K PS＝1，φp＝35°，K P＝tan 
2
（45°＋35°/2）＝3.69，z ＝0.5m， 

q ＝50kPa   

f pu＝[（18×0.5＋50）×1＋2×40×1] ×3.69＝512.9kPa 

砂桩承载力特征值 f pk＝f pu/2＝512.9/2＝257kPa 

⑶ 桩间土极限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也较多，f sk＝3c u＝3×40＝120kPa 

⑷ f spk＝m f pk＋（1—m）f sk＝0.071×257＋(1—0.071) ×120＝130kPa 

⑸ 桩土应力比 n ＝257/120＝2.1 

E sp＝[1＋m（n —1）]E s＝[1＋0.071×(2.1—1)]×4＝4.3MPa 

2.4  基坑支护 

【2.4.1解】当需要进行人工加水时，达到压实最佳含水量所需要的水量可按下式估算： 

        m ＝Q×（w 0－ws）/（1＋ws） 

其中 m为所需加水量；Q为需要加水的土的质量；w 0为土的压实最佳含水量；ws为土原来的含水量。 

本题计算每吨土的加水量，Q ＝1000kg，则 m ＝1000×（0.25－0.21）/（1＋0.21）＝33kg 

【2.4.2解】均质无粘性土边坡的稳定与边坡高度无关，其稳定的安全系数 

Ks＝tanφ/tanα＝tan41°/tan30°＝1.51 

【2.4.3 解】若边坡体有顺坡渗流作用，单元体还作用一个附加力即渗透力，此时自重应是单位土

体的浮重，γ
‘
＝γs—γw，因此其其稳定的安全系数 

Ks＝γ
‘
tanφ/γstanα＝（19—10）×tan41°/（19×tan30°）＝0.71 

【2.4.4解】粘性土边坡圆弧滑动时稳定安全系数 

 Ks＝cuLR/Wd 

其中 cu为土的凝聚力；L为滑弧弧长；R为滑弧半径；W为滑体自重；d为滑体重心距滑弧圆心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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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距离。所以本题的安全系数为 

Ks＝21×14.6×13/（550×4.6）＝1.58 

【2.4.5解】按《规程》(JGJ120-99)第 3.4.2条的规定计算外侧竖向应力标准值，当计算点位于基

坑开挖面以下时，自重应力是一个常数，σrk＝γmhh 

其中γmh为开挖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天然重度；h为开挖深度。本题的自重应力为 

γmh＝（1.5×18＋4.5×20）/（1.5＋4.5）＝19.5kN/m
3 

        σrk＝19.5×6＝117kPa 

【2.4.6解】基坑抗隆起稳定性验算采用同济大学汪炳鉴先生的建议公式 

        K s＝（γ1DN q＋cN C）/[γ2（H ＋D）＋q] 

其中γ1——基坑底面到桩（墙）底面处土层的加权平均重度（kN/m
3
），地下水位以上取土的天然重

度，地下水位以下取土的浮重度； 

γ2——桩（墙）顶面到桩（墙）底面处各土层的加权平均重度（kN/m
3
）； 

D ——桩（墙）的入土深度（m）； 

H ——基坑的开挖深度（m）； 

q ——未开挖侧顶面的地面超载（kPa）； 

N q、N C——地基极限承载力系数本题采用普朗德尔（Prandtl）地基承载力公式 

    N q＝tan
2
（45

o
＋φ/2）e

πtanφ
＝tan

2
（45

o
＋10°/2）e

πtan10
＝2.47 

    N C＝（N q－1）/tanφ＝（2.471－1）/tan10°＝8.34
 

       γ1＝（18×6＋8×2）/8＝15.5kN/m
3
 

       γ2＝（18×13＋8×2）/15＝16.67kN/m
3
 

        K s＝（15.5×8×2.47＋16.67×8.34）/[12×（7＋8）＋20]＝291.62/200＝2.22 

【2.4.7解】 

⑴ 当基坑远离边界时，涌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Q ＝1.366k（2H －S）S/lg（1＋R/r0） 

其中 Q ——基坑涌水量； 

k ——渗透系数，本题已知 k ＝5m/d； 

H ——潜水含水层厚度，本题已知 H ＝6.5m； 

S ——基坑水位降深，本题已知 S ＝4.0m； 

R ——降水影响半径，R ＝2S√kH ＝45.6m
 

r0 ——基坑等效半径，本题基坑为矩形，所以 r0 ＝0.29（a ＋b ）＝0.29×（12＋31）＝12.47m。 

则基坑涌水量 

Q ＝1.366×5×（2×6.5－4）×4/lg（1＋45.6/12.47）＝368.0m
3
/d 

⑵ 井点数量 n ＝Q /αq ＝368.0/（1.2×1.4×24）＝9.1≈10个 

【2.4.8解】 

⑴ 按《规程》(JGJ120-99)公式 4.1.3复核嵌固深度，已知嵌固深度 h d＝8m。 

h d＝8m≥1.2γ0（h－h a）＝1.2×1.1×（7－1.5）＝7.26m（满足） 

⑵ 第一表达式 k s＝γ
‘
（h w＋2D）/（γ0 h wγw）＝9×（5.5＋2×8）/（1.1×10×5.5）＝3.2 

第二表达式 k s＝Dγ
‘
/（5γ0h w）＝8×9/（5×1.1×5.5）＝2.38 

两个表达式计算结果中取小值，所以最终得到抗管涌安全系数 k s＝2.38。 

【2.4.9解】基坑隆起计算采用简化的计算方法，计算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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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291.67－（Σγi h i＋q ）/6＋125（D/H）
－0.5
＋6.37γc

－0.04
（tgφ）

－0.54
 

其中Σγi h I——基坑顶面到基坑底面处各土层土的重度和厚度乘积之和，地下水位以上取土的天

然重度；地下水位以下取土的饱和重度（kPa）； 

q ——基坑顶面的地面超载（kPa）； 

D ——桩（墙）的嵌入长度（m）； 

H ——基坑的开挖深度（m）； 

γ——桩（墙）顶面到桩（墙）底面处各土层的加权平均重度（kN/m
3
）； 

c ——桩（墙）底面处土层的粘聚力（kPa）； 

φ——桩（墙）底面处土层的内摩擦角（
o
）。 

则本题基坑隆起δ＝－291.67－（18×7＋20）/6＋125（8/7）
－0.5
＋6.37×18×15

－0.04
（tg10°）

－0.54
 

＝－291.67－24.33＋116.93＋262.64＝ 63.6mm 

【2.4.10解】 

⑴ 水平荷载值按《规程》(JGJ120-99)方法计算，土质为粘性土故按“水土合算”计算。 

计算主动土压力系数与被动土压力系数列于下表 

主动土压力系数与被动土压力系数表 

土 层 K a 2c√K a K p 2c√K p 

1 0.7269 16.37 1.3757 22.52 

2 0.5867 20.22 1.7045 34.47 

计算水平荷载为零处的深度 z 0： 

z 0＝2c√K a /（γK a）＝16.37/（17.3×0.7269） 

     ＝1.30m 

e a1k
上
＝γ1 h 1 K a1 －2c 1√K a1 

       ＝17.3×3×0.7269－16.37＝21.36kN/m
2
 

e a1k
下
＝γ1 h 1 K a2－2c√K a2 

          ＝17.3×3×0.5867－20.22＝10.23kN/m
2
 

基坑开挖深度内的平均容重： 

γm ＝（3×17.3＋1.5×18.9）/4.5＝17.83kN/m
3 

e a2k＝17.83×4.5×0.5867－20.22＝26.85kN/m
2                           

            

水平荷载合力及合力矩计算如下：                              

合  力                     对墙底的力臂                 力   矩 

21.36×1.7/2＝18.16 kN/m          1.7/3＋4.5＝5.07m      18.16×5.07＝92.07kN·m/m 

10.23×1.5＝15.35 kN/m              1.5/2 ＋3＝3.75m      15.35 ×3.75＝57.56 

kN·m/m 

（26.85－10.23）×1.5/2＝12.47 kN/m    1.5/3＋3＝3.5m       12.47×3.5＝43.65 kN·m/m 

26.85×3＝80.55 kN/m                      3/2 ＝1.5m      80.55 ×1.5＝120.83 

kN·m/m 

                 126.53kN/m                                         313.11 kN·m/m 

⑵ 水平抗力标准值计算如下： 

e p0k ＝34.47 kN/m
2 

e p1k ＝18.9×3×1.7045＋34.47＝131.12 kN/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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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抗力的合力及合力矩计算如下： 

合  力                       对墙底的力臂               力   矩 

34.47×3＝103.41kN/m                   3/2＝1.5m      103.41×1.5 ＝155.12kN·m/m 

（131.12－34.47）×3/2＝144.98kN/m     3/3＝1.0m       144.98×1.0＝144.98kN·m/m   

                        248.39kN/m                                  300.10kN·m/m 

⑶ 由前面计算得水平荷载对墙趾的力矩为ΣM a ＝h aΣE ai ＝313.11kN·m/m 

水平抗力对墙趾的力矩为ΣM p ＝h pΣE pj＝300.10kN·m/m 

根据《规程》(JGJ120-99)公式 5.2.1-2计算墙体厚度 

   b ＝√2（1.2γ0h aΣE ai－h pΣE pj）/γcs/（h＋h d） 

＝√2×（1.2×1.1×313.11－300.10）/18/（4.5＋3） 

＝1.3m＜0.45h＝1.80m 

最终取 b ＝1.80m。 

【2.4.11解】 

⑴ 地质土的性质属粘性土，按《规程》(JGJ120-99)用“水土合算法”。 

K a＝tan
 2
（45

o
－18

o
/2）＝0.53 

    √K a＝0.73 

水平荷载为零处的深度为： 

   z 0＝（2c√K a －q u K a ）/（γK a） 

＝（2×15×0.73－15×0.53）/（18.6×0.53） 

＝1.42m 

支护桩顶受力位置：离地表面距离为 

h 1＝1.70＋0.6/2＝2.0m                                               

该处水平荷载标准值（见右图） 

      e a1k＝（18.6×2＋15）×0.53－2×15×0.73  

 ＝27.56－21.9＝5.77kPa 

e a2k ＝（18.6×8＋15）×0.53－2×15×0.73 

＝64.91kPa 

支护桩嵌固深度 

h d＝14.5－5.7－0.3＝8.5m＞0.3h ＝0.3×8＝2.4m（OK） 

水平荷载合力为： 

        ΣE ai＝64.91×6.58/2＋64.91×8.5＝765.29kN/m 

⑵      K a＝tan
 2
（45

o
＋18

o
/2）＝1.89 

    √K a＝1.38 

开挖面处水平抗力：  e p1k＝2×15×1.38＝41.4kN/m
2 

支护桩底处水平抗力：e p2k＝18.6×8.5×1.89＋41.4＝340.21kN/m
2 

水平抗力合力为： 

        ΣE pi＝41.4×8.5＋（340.21－41.4）×8.5/2＝1621.84kN/m 

⑶ 第一步确定弯矩为零的第一点：弯矩为零的第一点是在水平荷载与被动水平抗力相同处，按《规

程》(JGJ120-99)公式 4.1.1-2计算。现假设水平荷载与水平抗力强度相同的点距开挖面为 h c1 

水平荷载标准值 e ai＝64.91kN/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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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抗力标准值 e pi＝18.6×h c1×1.89＋41.4＝35.15h 0＋41.4kN/m
2
 

令 e ai＝e pi，则 64.91＝35.15×h 0＋41.4，解方程得 

        h c1＝0.67m 

第二步计算支撑点反力 T c1：求弯矩为零的第一点以上各土层水平力对该点的力矩平衡，用《规程》

(JGJ120-99)公式 4.1.1-3计算支撑反力。 

水平荷载引起的力矩：M a＝64.91×6.58×（6.58/3＋0.67）/2＋64.19×0.67
2
/2＝611.48＋14.41

＝625.89kN·m/m 

水平抗力引起的力矩：M p＝41.4×0.67
2
/2＋（64.91－41.4）×0.67

2
/6＝9.29＋1.76＝7.53kN·m/m 

支撑点反力 T c1＝（625.89－7.53）/（6＋0.67）＝92.7kN/m 

⑷ 按《规程》(JGJ120-99)第 4.1.1条公式 4.1.1-1复核嵌固深度。即计算以上桩底各土层水平荷

载和抗力对该点的力矩之差，但要注意在计算时不要忘记水平荷载应乘上基坑侧壁安全重要性系数

和放大系数 1.2。 

水平荷载引起的力矩： 

M a＝64.91×6.58×（6.58/3＋8.5）/2＋64.91×8.5
2
/2＝2283.60＋2344.87  

＝4628.47kN·m/m 

水平抗力引起的力矩： 

M p＝41.4×8.5
2
/2＋（340.21－41.4）×8.5

2
/6＝1495.58＋3598.17＝5093.75kN·m/m 

支撑反力引起的力矩：M t＝92.7×14.5＝1344.15kN·m/m 

M p＋M t－1.2γ0 M a＝5093.75＋1344.15－1.2×1.1×4628.47＝328.32kN·m/m＞0（OK） 

⑸ 因为最大弯矩发生在剪力为零点处，所以首先确定剪力为零的位置。设剪力为零的点距土压力为

零处的距离为 h 0，计算剪力为零点以上各土层水平荷载和抗力的合力。 

剪力为零处主动土压力强度为： 

    e a0＝64.91×h 0/6.58 

水平荷载引起合力：E a＝64.91×h 0
2
/13.16＝4.93h 0

2
 

支撑反力引起合力：E t＝92.7kN/m 

令 E a＝E t，则 4.93h 0
2
＝92.7，整理后得 

h 0
2
＝18.8解方程得 

        h 0＝4.34m，e a0＝18.6×4.34×0.53＝42.78kN/m
2
 

水平荷载引起弯矩：M a＝42.78×4.34
2
/6＝134.3kN·m/m 

支撑反力引起弯矩：M t＝92.7×(4.34－0.58)＝348.55kN·m/m 

最大弯矩 M max＝348.55－134.3＝214.25kN·m/m 

【2.4.12解】 

⑴ 根据《规程》(JGJ120-99)规定，土质为粘性土故按“水土

合算”计算，先算各点的水平荷载标准值和水平抗力标准值。 

h 0 ＝2×12×tan（45°－6°）/[19×tan
2
（45°－6°）]  

＝1.56m 

e a1
上
＝19×2.5×tan 

2
（45°－6°） 

－2×12×tan（45°－6°）＝31.15－19.43 

＝11.72kN/m
2 

e a1
下
＝19×2.5×tan 

2
（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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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tan（45°－7.5°）＝27.97－27.62 

＝0.35kN/m
2 

基坑开挖深度内的平均容重： 

γ0＝（2.5×19＋5.5×19.5）/8 

＝19.34kN/m
3 

e a2＝19.34×8×tan 
2
（45°－7.5°） 

－2×18×tan（45°－7.5°） 

＝91.10－27.62＝63.48 kN/m
2
 

e p1＝2×18×tan（45°＋7.5°）＝46.92 kN/m
2
 

e p2＝19.5×8.6×tan 
2
（45°＋7.5°）＋2×18×tan（45°＋7.5°）＝284.82＋46.92   

＝331.74 kN/m
2
 

挡土结构内外土压力见右图所示 

水平荷载合力 

11.72×0.94/2＝         5.51kN/m 

0.35×5.5＝             1.93kN/m 

（63.48－0.35）×5.5/2＝173.61kN/m  

 63.48×8.6＝           545.93kN/m 

                 合计   726.98kN/m 

⑵水平抗力标准值计算 

水平抗力合力 

46.92×8.6＝403.51kN/m 

284.82×8.6/2＝1224.73kN/m 

合计   1628.24kN/m 

⑶ 先求弯矩零点位置 h c1 

e a2＝63.48kPa 

e pC＝19.5×h c1×tan 
2
（45°＋7.5°）＋2×18×tan（45°＋7.5°）＝33.12 h c1＋46.92 

令 e a2 ＝ e pC ， 即 63.48＝33.12h c1＋46.92 可解得 

h c1 ＝（63.48－46.92）/33.12＝0.5m 

水平荷载产生的力矩 

5.51×（0.94/3＋5.5＋0.5）＝34.79 kN·m/m 

1.93×（5.5/2＋0.5）       ＝ 6.27kN·m/m 

173.61×（5.5/3＋0.5）    ＝405.09kN·m/m 

63.48×0.5×0.5/2           ＝7.94kN·m/m     

                      合计      454.09kN·m/m 

水平抗力产生的力矩 

46.92×0.5×0.5/2           ＝5.87kN·m/m 

（63.48－46.92）×0.5×0.5/6＝0.69kN·m/m      

                       合计       6.56kN·m/m 

Tc1＝（454.09－6.56）/（6.44＋0.5）＝75.3kN/m 

⑷ 嵌固深度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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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ΣEpj＝403.51×8.6/2＋1224.73×8.6/3＝5245.99kN·m/m 

haΣEai＝5.51×（0.94/3＋5.5＋8.6）＋1.93×（5.5/2＋8.6）＋173.64×（5.5/3＋8.6）

＋545.93×8.6/2＝79.42＋21.91＋1811.64＋2347.50＝4260.47kN·m/m 

T c×（h c1＋h d）＝75.3×（6.44＋8.6）＝1132.51kN·m/m 

hpΣEpj ＋ Tc1×（h c1＋h d）－1.2γ0×h aΣE ai＝5245.99＋1132.51－1.2×1.1×4260.47 

＝754.7kN·m/m＞0（OK） 

2.5  地震工程 

【2.5.1解】根据题意，已知基础持力层为粘性土，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k＝212kPa，查《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50011-2001）表 4.2.3，地基土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为ζa＝1.3，所以调整后的地基

抗震承载力为 faE＝1.3×250＝325kPa。  

【2.5.2解】 

⑴ 按中心荷载初估基底面积                                   

     A ≥Fk /( faE－d·γm)  

＝1600/(325－2×20)＝5.61m
2 

⑵ 考虑偏心荷载作用，将基底面积扩大 1.3倍：                     

A＝1.3×5.61＝7.3m
2
                                    

假定采用基础 l×b＝3m×2.5m。 

⑶ 计算基底边缘最大压力 p max、最小压力 p min 

基础自重及基础上回填土重（通常砼与土的混合重度采用 20kN/m
3
） 

        G＝γd A ＝20×2.0×2.5×3＝300kN 

作用在基底的总竖向荷载       

    F k＋G k＝1600＋300＝1900kN 

基底的总力矩 M ＝400＋50×2＝500kN·m 

总的偏心矩   e ＝500/1900＝0.263＜l/6＝0.5m                 

按(GB5007－2002)第 5.2.2条公式 5.2.2-2计算基底边缘最大应力：        

     p max＝(F k＋G k)/A＋M k/W 

     p min＝(F k＋G k)/A－M k/W 

其中 W是基础底面的截面模量 

     W ＝bl
 2
/6＝2.5×3

2
/6＝3.75m

3                                                            
 

则       p max＝1900/(2.5×3)＋500/3.75＝253.3＋133.3＝386.6kPa 

         p min＝1900/(2.5×3)－560/3.75＝253.3－133.3＝120kPa 

⑷ 验算偏心荷载下基底应力的允许条件： 

   1.2f aE＝1.2×325＝390kPa＞p max＝386.6kPa (OK) 

⑸ 验算中心荷载下基底应力的允许条件： 

p ＝(F k＋G k) / A＝1900/(3×2.5)＝253.3 kPa＜f aE ＝325kPa (OK) 

⑹ 因此 2.5m×3m＝7.5m
2
的基础满足设计要求。                               

【2.5.3解】按题意，两个结构方案的结构自震周期分别为 1s和 0.8s，可见甲方案的结构自震周期

大于特征周期 Tg，位于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曲线下降段”，衰减指数γ＝0.9，地震影响系数可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5.1.5 条α＝（Tg/T ）
γ
η2αmax计算。乙方案的结构自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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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小于特征周期 Tg，位于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水平段”，地震影响系数应取最大值αmax。所以 

甲方案α甲＝（Tg/T 甲）
γ
η2αmax＝（0.9/1）

0.9
×1×αmax＝0.91αmax 

乙方案α乙＝αmax 
α甲/α乙＝0.91αmax/αmax＝0.91倍 

【答】甲方案地震影响系数是乙方案地震影响系数的 0.91倍。 

【2.5.4解】 
⑴ 液化初判。首先按规范初判标准进行初判。先要确定液化判别深度，本例基础埋深为 1m，系桩

基工程，故确定本例液化判别深度为 20m。当饱和砂土层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不小于 7m，或地下水

位不高于 6m，或非液化土层厚度与地下水位之和不小于 9.5m 时，可不考虑液化影响。本工程场地

20m深度内有两层细砂层为可能液化的砂土，无足够厚度的上覆非液化土层，地下水位为 1m，故应

根据标准贯入试验进行液化判别。 

⑵ 用标准贯入试验判别液化，标准贯入击数 N值见图 2.5.2。 

将不同深度处的标准贯入锤击数（不经杆长修正）代入规范中所列公式，求出临界标贯值如下： 

d s＝1.4m：   N cr＝N 0[0.9＋0.1（d s－d w）]×1 

＝10[0.9＋0.1（1.4－1.0）]×1＝9.4＜N ＝10，不液化 

d s＝4.0m：   N cr＝10[0.9＋0.1（4.0－1.0）]×1＝12＞N ＝9，  可液化 

d s＝5.0m：   N cr＝10[0.9＋0.1（5.0－1.0）]×1＝13＞N ＝8，  可液化 

d s＝6.0m：   N cr＝10[0.9＋0.1（6.0－1.0）]×1＝14＞N ＝10， 可液化 

d s＝7.0m：   N cr＝10[0.9＋0.1（7.0－1.0）]×1＝15＞N ＝11， 可液化 

⑶ 土层液化影响折减系数 
液化土层各点实际标贯锤击数/临界标贯锤击数的比值λ分别为: 
d s＝4.0m：  λ＝9/12＝0.75， 深度 ds＝4m～7m＜10m，折减系数＝1/3； 

d s＝5.0m：  λ＝8/13＝0.61， 深度 ds＝4m～7m＜10m，折减系数＝1/3； 

d s＝6.0m：  λ＝10/14＝0.71，深度 ds＝4m～7m＜10m，折减系数＝1/3； 

d s＝7.0m：  λ＝11/15＝0.73，深度 ds＝4m～7m＜10m，折减系数＝1/3。 

⑷ 液化土层折减后的桩周摩阻力: 

可液化的细砂层桩周摩阻力＝42×4.4＝184.8kN 

折减后的细砂层桩周摩阻力＝184.8/3＝61.6kN 

⑸ 单桩竖向抗震承载力特征值 R aE＝（1000－184.8＋61.6）×1.25＝1096kN 

【2.5.5解】 
⑴ 桩承台下 2m深度范围内非液化土有 1.1m厚的细砂和 0.9m厚的砂砾石， 1.1m厚细砂层桩周摩阻

力为 48×1.1＝52.8kN。0.9m厚的砂砾石桩周摩阻力＝88×0.9＝79.2kN 

⑵ 液化土层的桩周摩阻力＝184.8kN 

⑶ 单桩竖向抗震承载力特征值 R aE＝（1000－184.8－52.8－79.2）×1.25＝854kN 

 

2.6  工程经济与管理 

【2.6.1解】 
⑴ 碎石桩动力触探检测采用 63.5kg重型圆锥动力触探试验，岩土类别为Ⅴ，测试深度为 12m， 

每桩费用 10×300＋2×375＝3750元/桩，43桩×3750元/桩＝161250元 

⑵ 桩间土采用双桥静力触探试验，桩间土岩土类别为Ⅰ类， 

每孔试验费用（10×34＋2×43）×1.15＝489.90元/孔，129孔×489.90元/孔＝63197.10元 

⑶ 技术工作费（161250＋63197.10）×0.22＝49378.36元 

⑷ 总计 161250＋63197.10＋49378.36＝273825.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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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解】 

⑴ 先计算监测次数：30×2＋15×1＋15/2≈83次 

⑵ 桩身深层侧向位移监测 8孔，按简单收费，基价为 13元/米·次，共计收费为 

13×元/米·次×18米×83次×8＝155376元 

⑶ 钢支撑轴力监测 24个传感器，每 4个传感器计为 1个点，收费基价为每点次 116元，则共计收

费为 

116元/点·次×（24/4）×83次＝57768元 

⑷ 建筑物倾斜监测 6个点，按简单收费，基价为 740元/点·次，共计收费为 

740元/点·次×6点×83次＝368520元 

⑸ 技术工作费为（155376＋57768＋368520）×0.22＝127966.08元 

⑹ 总价  155376＋57768＋368520＋127966.08＝709630.08元 

【2.6.3解】 

⑴ 钻孔实物工作收费，按钻孔顺序计算： 

6×46＋4×117＋10×147＋10×69＋10×82＋5×98＋5×249＋8×277＋2×489＋15×542

＋5×121＋5×307＋5×542＋2×592＋3×862＋8×335＋4×592＋3×862 

＝276＋468＋1470＋690＋820＋490＋1245＋2216＋978＋8130＋605＋1535＋2710＋1184

＋2586＋2680＋2368＋2586＝33037（元） 

3（孔）×33037×1.5（附加调整系数）＝148666.50（元） 

⑵ 测波速实物工作收费： 

7×189＋8×243＋10×297＋10×297×1.3＋10×297×1.69＋5×297×2.197 

＝1323＋1944＋2970＋3861＋5019.3＋6525.09＝21642.39（元） 

⑶ 测孔斜实物工作收费： 

20×23＋20×29＋20×34＋20×34＋40×41＝460＋580＋680＋1640＝3360（元） 

3（孔）×3360＝10080（元） 

⑷ 三项合计并计入技术工作费 

    合计＝⑴＋[⑵＋⑶]（1＋0.22）＝148666.5＋（21642.39＋10080）×（1＋0.22） 

≈1873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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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单选题 

3.1    岩土工程勘察 

【3.1.1】某工程，安全等级为二级，拟建在对抗震不利地段，地形地貌简单，地基为湿陷性黄土。

应按哪一种地基布置勘察工作？ 

（A）二级；（B）一级；（C）三级；（D）视场地复杂程度决定。 

【3.1.2】岩土工作勘察中，岩石按强度分类可分为几个亚类？ 

    （A）二个；（B）三个；（C）四个；（D）六个。 

【3.1.3】某种岩石，其新鲜的岩块的饱和单轴极限抗压强度为 20MPa、压缩波速为 3500m/s，据此

判定岩体的风化等级为： 

    （A）强风化；（B）微风化；（C）中等风化；（D）未风化。 

【3.1.4】按岩块湿抗压与干抗压的比值判定岩石的软化性，其值应为多少？ 

    （A）0.90；（B）0.80；（C）0.75；（D）0.50。 

【3.1.5】老堆积土的时代界限是什么？ 

（A）Q3及以前；   （B）Q4及以前； 

（C）100年以前   （D）在 50-100年之内视压密情况而定。 

【3.1.6】岩土工程勘察时，判定欠压密土的依据是： 

（A）全新世沉积的土；         （B）软土； 

（C）压缩系数大于 1.0MPa
-1
的土；（D）先期固结压力小于有效自重压力。 

【3.1.7】砂土的标准贯入锤击数为 25击。问该砂土应为何种密实程度？ 

（A）松散；（B）密实；（C）稍密；（D）中密。 

【3.1.8】粉土的密实度可用那种方法判别？ 

    （A）孔隙比；（B）标准贯入击数；（C）相对密度；（D）含水量。 

【3.1.9】粘土的液性指数为 0.2，判定土的状态为什么？ 

    （A）坚硬；（B）硬塑；（C）可塑；（D）软塑。 

【3.1.10】花岗岩的风化岩与残积土是用什么试验划分？ 

（A）动力触探击数；（B）标准贯入击数；（C）静力触探侧摩阻力；（D）金刚石钻进速度。 

【3.1.11】同一土层呈韵律沉积，当薄层与厚层的厚度比小于 1/10时，应描述为： 

（A）互层；（B）夹层；（C）夹薄层；（D）交错层。 

【3.1.12】抗震设防烈度为大于或等于多少时，应判定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 

    （A）5度；（B）6度；（C）7度；（D）8度。 

【3.1.13】岩土工程初步勘察阶段，当基础下有厚度超过多少米且分布均匀的坚实土层时，一般勘

探孔可适当减少？ 

    （A）3～5m；（B）2～4m；（C）5～7m；（D）大于 5m。 

【3.1.14】勘察中，每层土应均匀采取土试样或进行原位测试，其数量不得少于几个？ 

    （A）4；（B）6；（C）5；（D）8。 

【3.1.15】抗震设防烈度为大于或等于多少时，应划分场地土类别和场地类别？ 

    （A）6度；（B）7度；（C）8度；（D）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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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厚度大于多少的夹层或透镜体应采取土试样和进行孔内原位测试？ 

    （A）40cm；（B）50cm；（C）60cm；（D）100cm。 

【3.1.17】为计算地基承载力而进行的剪切实验，当地基土为饱和软粘土且荷载施加速率中等时，

三轴实验宜采用何种方法？     

（A）固结不排水剪切实验；                       （B）不固结不排水剪切实验； 

（C）自重压力预固结条件下的不固结不排水剪切实验；（D）固结排水剪切实验。 

【3.1.18】民用建筑岩体洞室的勘探孔深度应穿越洞底设计标高以下多少米？ 

（A）10m；（B）15m；（C）2m；（D）3～5m。 

【3.1.19】民用建筑土体洞室的勘察，勘探孔应（    ）？ 

（A）沿洞轴线布置；     （B）沿洞壁外侧 1-3米交错布置； 

（C）沿洞壁任一侧面布置；（D）沿洞壁外侧 3-5米交错布置。 

【3.1.20】基坑勘察范围应为下列哪一种？ 

（A）基坑范围内；     （B）基坑范围以外及开挖深度的 1～2倍范围内； 

（C）基坑及放坡范围内；（D）基坑基底以下 5～10米。 

【3.1.21】锚杆或锚索加固边坡适用于潜在滑动面大于多少米的不稳定岩土体？ 

（A）5m；（B）20m；（C）30m；（D）10m。 

【3.1.22】面积等于或大于 100m
2
的大型沉井应布置多少个勘探孔？ 

（A）2个；（B）1个；（C）2～4个；（D）3个。 

【3.1.23】沉井（非井桩结合方案）的勘探深度宜为沉井刃脚下多少米？ 

（A）5m；（B）3m；（C）1m；（D）10m。 

【3.1.24】防止管涌的反滤层的填筑方式应为何种方式？ 

（A）将各级配的砂砾石拌和均匀后填筑； （B）顺水流方向，由细到粗分层碾压密实； 

（C）逆水流方向，由细到粗分层碾压密实；（D）只要求碾压密实、不透水。 

【3.1.25】在进行工程地质测绘时，发现缺乏一组地层，而其上下地层的产状又基本一致，可初步

判定为： 

（A）向斜或背斜；（B）断层；（C）不整合；（D）假整合。 

【3.1.26】岩土工程详细勘察阶段工程地质测绘的比 1.尺应为多少？ 

（A）1∶200～1∶2000；  （B）1∶5000～1∶10000； 

（C）1∶2000～1∶5000； （D）1∶10000～1∶50000。 

【3.1.27】工程地质测绘的精度为多少？ 

（A）图上误差不超过 1毫米，其它地段不超过 3毫米； 

（B）一律不超过 3毫米； 

（C）各种地质现象、地物的实地误差不超过 4米； 

（D）图上误差不超过 3毫米，其它地段不超过 5毫米。 

【3.1.28】岩土工程测绘中，对地质构造线、地层界限、地下水露头、软弱夹层等地质现象应采用

什么方法定位？ 

（A）半仪器法；（B）仪器法；（C）目测法；（D）B＋C。 

【3.1.29】岩土工程详细勘察阶段地质平面图的最终图件应为（    ）？ 

（A）利用半仪器法在现场标注后回到室内清绘； 

（B）直接在现场一次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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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现场测绘，标注在同等比例尺的地形图上，回到室内再按实测坐标标注、再清绘成图； 

（D）利用航片或卫片在室内直接成图。 

【3.1.30】岩土工程成果内业整理中的裂隙玫瑰花图的绘制方法为： 

（A）在Ⅰ、Ⅳ象限构成的半圆内，按一定的走向间隔，以圆心为起点、以半径长短为裂隙条数、

以走向为方向画出若干个点，将各个点连接起来，最后封闭于圆心所形成； 

（B）在Ⅱ、Ⅲ象限构成的半圆内，按一定的走向间隔，以圆心为起点、以半径长短为裂隙条数、

以走向为方向画出若干个点，将各个点连接起来，最后封闭于圆心所形成； 

（C）在Ⅰ、Ⅱ、Ⅲ、Ⅳ象限构成的圆内，按一定的走向间隔，以圆心为起点、以半径长短为裂

隙条数、以走向为方向画出若干个点，将各个点连接起来，最后封闭于圆心所形成； 

（D）将所有裂隙标注于平面图上，形成玫瑰花的花瓣形式。 

【3.1.31】为保证工程地质测绘精度，底图的比例尺与正式图的比例尺应是什么关系？ 

（A）小于；（B）等于；（C）必须大于；（D）小于或等于均可。 

【3.1.32】原状土试样划分为几级？ 

（A）Ⅰ～Ⅳ级；（B）Ⅰ～Ⅲ级；（C）Ⅰ～Ⅴ级；（D）Ⅰ～Ⅵ级。 

【3.1.33】为保证岩体钻探取芯质量和数量，回次进尺应控制在（  ）以内？ 

（A）1米；（B）2米；（C）3米；（D）岩心管长度。 

【3.1.34】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层应采用哪种钻法？ 

（A）清水钻；（B）泥浆护壁钻；（C）A或 B均可；（D）干钻。 

【3.1.35】地下水位以上的裂隙较多的灰岩地层应采用哪种钻法？ 

（A）干钻；（B）泥浆护壁钻；（C）清水钻；（D）冲击钻。 

【3.1.36】螺旋钻最适合在哪种土层中钻进？ 

（A）粘性土；（B）砂土；（C）碎石土；（D）岩石。 

【3.1.37】统计岩石质量指标 RQD应采用多大直径的双层岩心管金刚石钻头采取的岩心？ 

（A）66mm；（B）75mm；（C）91mm；（D）110mm。 

【3.1.38】采取坚硬粘性土的Ⅰ级原状样应采用何种取土器？ 

（A）水压固定活塞薄壁取土器；（B）敞口薄壁取土器； 

（C）双动三重管回转取土器； （D）敞口厚壁取土器。 

【3.1.39】采取饱和软粘土Ⅰ级原状样应采用何种方法取样？ 

（A）快速连续静压；（B）重锤少击；（C）回转压入；（D）冲击压入。 

【3.1.40】测定孔内岩体波速宜采用什么方法？ 

（A）地震波测试；（B）声波测试；（C）电磁法；（D）反射波法。 

【3.1.41】采取水试样进行水质简分析应取两筒，其中一筒需加入何种材料？ 

（A）漂白剂；（B）氯化钙；（C）氢氧化钠；（D）大理石粉。 

【3.1.42】工程勘察需要测试抗剪强度和压缩性指标，需采取（  ）级土试样？ 

（A）Ⅱ级；（B）Ⅰ级；（C）Ⅲ级；（D）Ⅳ级。 

【3.1.43】了解地下断层破碎带的分布，宜采用何类物探方法？ 

（A）直达波法；（B）电磁法；（C）电测法；（D）声波探测。 

【3.1.44】一米进尺的岩心长度分别为 25cm、7 cm、11 cm、25 cm、19 cm、4 cm、6 cm此段岩体

的 RQD值为多少？ 

（A）80%；（B）25%；（C）100%；（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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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在有地下水的地层中打探井，一般情况下，探井的深度应作何规定？ 

（A）可以超过地下水位 1米；（B）不宜超过地下水位； 

（C）应高于地下水位 1米；（D）没有具体规定。 

【3.1.46】砂砾石层宜采用何种方法钻进？ 

（A）回转钻进；（B）冲击钻进；（C）冲洗钻进；（D）金刚石双管双动钻进。 

【3.1.47】揭露地表线状构造时宜采用何种勘探方式？ 

（A）探槽（B）探坑；（C）竖井；（D）平洞。 

【3.1.48】固定活塞取土器的特点是（    ）？ 

(A) 一个活塞和两套管子组成，取土质量好，操作方便； 

(B) 由一个活塞和两套管子组成，取土质量好，操作不便； 

(C) 由两个活塞和一套管子组成，取土质量好，操作方便； 

(D) 由两个活塞和一套管子组成，取土质量好，操作不便。 

【3.1.49】在缺乏资料的强震区进行岩土工程勘察时，其控制孔应达到什么深度？ 

(A) 超过建筑物基础受压层深度； 

(B) 达到剪切波速大于 500m/s的稳定地层（以下不再有波速小于 500m/s的地层）； 

(C) 穿过第四系，达到基岩； 

(D) 根据地震烈度及建筑物性质确定。 

【3.1.50】土的比重是（   ）？ 

（A）必测指标；（B）有经验地区可以依据经验确定；（C）计算得到的指标；（D）无量纲的常数。 

【3.1.51】常水头渗透实验适用于何种土？ 

（A）砂土和碎石土；（B）粘性土；（C）粉土；（D）各种土。 

【3.1.52】变水头渗透实验适用于何种土？ 

（A）砂砾石；（B）碎石土；（C）粘性土；（D）各种土。 

【3.1.53】击实实验可以获得什么参数？ 

（A）最优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B）最优含水量和最大抗剪强度； 

（C）最大干密度和最小压缩系数；（D）最大抗剪强度和最小压缩系数。 

【3.1.54】高层建筑地基土压缩实验的最大压力应取多少？ 

（A）建筑基底压力；（B）800kPa；（C）土的有效自重压力； 

（D）土的有效自重压力加上土层的附加压力。 

【3.1.55】验算水位迅速下降时均质土坝的稳定性，需做哪种三轴试验？  

（A）不排水不固结；（B）固结不排水测孔隙水压力； 

（C）固结排水；（D）A、B、C均可。 

【3.1.56】对于内摩檫角近似为零的饱和软粘土，可以用什么指标代替自重压力下的不固结不排水

三轴实验剪切实验指标？ 

（A）直剪实验；（B）静力触探实验；（C）无侧限抗压强度；（D）轻型触探实验。 

【3.1.57】对于浅基础，稳定计算使用的抗剪强度实验宜在多少米以上进行？ 

（A）10m；（B）3m；（C）30m；（D）40m。 

【3.1.58】室内动三轴实验判别土样液化，当出现何种现象时，可判定土样液化？ 

（A）抗剪强度小于 60kPa；（B）孔隙水压力达到 20 kPa；（C）土样破裂； 

（D）孔隙水压力上升，到达初始固结压力时；或轴向动应变到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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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9】室内测得岩石的饱和单轴极限抗压强度为 30MPa，干燥岩块单轴极限抗压强度为 50MPa，

问岩石的软化系数为多少？ 

（A）0.6；（B）1.67；（C）0.4；（D）0.67。 

【3.1.60】岩石的声波纵波速为 5000m/s，岩体的声波纵波速为 4000m/s，岩体的体积节理数目为 6

条/m
3
，单轴极限抗压强度为 45MPa，则岩体的完整性系数为多少？ 

（A）0.8；（B）0.64；（C）1.25；（D）0.4。 

【3.1.61】确定塑性指数时，液限以 76克圆锥仪入土深度多少毫米为准？ 

（A）10mm或 17mm；（B）8mm；（C）2mm；（D）5mm。 

【3.1.62】平板载荷试验的承压板尺寸应为多少？ 

（A）10m
2
；（B）0.6m

2
；（C）0.25m

2
～0.5m

2
；（D）视土体的强度大小而变化。 

【3.1.63】深部土体承载力测试应选用何种方法？ 

（A）平板载荷实验；（B）螺旋板载荷实验；（C）两者均可；（D）无法进行载荷实验。 

【3.1.64】螺旋板载荷试验的板头尺寸为多大？ 

（A）200cm
2
～500cm

2
；（B）600cm

2
；（C）700cm

2
；（D）100cm

2
。 

【3.1.65】静载荷试验的终止条件是什么？ 

（A）承压板周围的土体有明显的侧向挤出；（B）沉降量超过承压板直径或宽度的 0.6倍；（C）

24小时内沉降随时间近似等速或加速发展；（D）A、B、C三者之中的任何一种。 

【3.1.66】静力触探探头的截面积是多大？ 

（A）20cm
2
；（B）10cm

2
和 15cm

2
；（C）25cm

2
；（D）30cm

2
。 

【3.1.67】轻型动力触探的锤重为 10kg，而落距应是多少？ 

（A）50cm；（B）76cm；（C）100cm；（D）30cm。 

【3.1.68】素填土勘察最适宜采用哪种原位测试方法？ 

（A）重型动探；（B）轻型动探；（C）超重型动探；（D）A、B均可。 

【3.1.69】标准贯入的锤重是多少 kg？ 

（A）40kg；（B）10kg；（C）120kg；（D）63.5kg。 

【3.1.70】十字板剪切测试淤泥的不排水抗剪强度时，应将板头顺剪切扭转方向转动几圈？ 

（A）6圈；（B）1圈；（C）6～10圈；（D）2～3圈。 

【3.1.71】十字板强度相当于三轴实验的何种实验结果？ 

（A）固结不排水；（B）固结排水；（C）不固结不排水；（D）固结不排水测孔隙水压力。 

【3.1.72】十字板剪切实验时，剪切速率宜为多少？ 

（A）2度/10秒（B）1度/10秒；（C）3度/10秒；（D）1度/秒。 

【3.1.73】用跨孔法做剪切波波速测试，它的孔距在土层中宜为多少米？ 

（A）4m；（B）5～10m；（C）3m；（D）2m。 

【3.1.74】地下水在均质土中的渗透规律符合何种定律？ 

（A）裘布衣定律；（B）达西定律；（C）库仑定律；（D）无规律，视粘粒含量而定。 

【3.1.75】地下水的流向应依据什么来判定？ 

（A）两个钻孔的水位从高水位到低水位的连线方向； 

（B）利用压水实验中的流水方向确定； 

（C）采用几何法，用 3个以上钻孔的地下水位形成的等水位线的垂线方向为流水方向； 

（D）利用抽水实验中的流水方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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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6】确定粘性土渗透系数的注水实验宜采用何种方法？ 

（A）试坑双环法；（B）试坑法；（C）试坑单环法；（D）压力管法。 

【3.1.77】现场测试砂砾石、砂土的渗透系数宜采用何种方法？ 

（A）多孔压水实验；（B）试坑注水实验；（C）单孔压水实验；（D）孔压静力触探实验。 

【3.1.78】压水实验一般适用于何种岩土层？ 

（A）粘性土；（B）砂砾石；（C）砂砾石和破碎岩石；（D）较为完整的岩体。 

【3.1.79】反映渗透性大小的单位——吕荣（Lugeon）由什么实验得来？ 

（A）压水实验；（B）抽水实验；（C）注水实验；（D）室内变水头渗透实验。 

【3.1.80】压水实验的实验长度一般为多少米？  

（A）3m；（B）1m；（C）5～10m；（D）15m。 

【3.1.81】大范围场地地下水的流速宜采用什么方法来确定？ 

（A）理论计算法；（B）无法确定；（C）在试坑内观测；（D）指示剂法或充电法。 

【3.1.82】硫酸根离子含量较多时对混凝土具有什么样的腐蚀性？ 

（A）结晶性腐蚀；（B）分解性腐蚀；（C）结晶分解复合性腐蚀；（D）没有腐蚀性。 

【3.1.83】在潜水型地下水中做抽水试验，试验成果的流量与降深关系 Q—s曲线应具有下列哪项特

性？ 

（A）d
 2
Q/ds

 2
＝0；（B）d

 2
Q/ds

 2
＞0；（C）d

 2
Q/ds

 2
＜0；（D）不一定，随土的渗透系数变化。 

【3.1.84】软土的定义是什么？ 

（A）含水量大于液限，标准贯入击数小于 2击的各种土； 

（B）含水量大于液限，孔隙比大于 1的粘性土； 

（C）含水量大于液限，孔隙比大于 1.5的粘性土； 

（D）地基承载力小于 80kPa的各种土。 

【3.1.85】通常岩溶发育于哪种岩石中？ 

（A）砂岩；（B）花岗岩；（C）灰岩；（D）各种岩石。 

【3.1.86】淤泥的抗剪强度宜采用什么方法确定？ 

（A）静力触探实验；（B）轻型动探实验；（C）十字板剪切实验；（D）直剪实验。 

【3.1.87】计算防波堤稳定时，对斜坡式堤是否应计入波浪的作用？ 

（A）应该计入；（B）可不计入；（C）计入与否取决于安全系数大小； 

（D）计入与否取决于筑堤材料的性质。 

【3.1.88】尾矿坝勘察控制性勘探孔应进入（    ）基岩？ 

（A）新鲜；（B）微风化；（C）中等风化；（D）强风化。 

【3.1.89】灰坝建筑材料的勘察储量宜大于设计需要量的几倍？ 

（A）1.5倍；（B）1倍；（C）2倍；（D）3倍。 

【3.1.90】边坡勘察，勘探点深度应穿过潜在滑动面并深入稳定层以内多少米？ 

（A）大于 5m；（B）1m；（C）2～3m；（D）5～7m。 

【3.1.91】边坡工程抗剪强度实验中，试体的剪切方向与边坡变形方向应成何种关系？ 

（A） 一致；（B）相反；（C）成 30度角；（D）成 45度角。 

【3.1.92】边坡工程稳定计算，当采用峰值抗剪强度参数时，稳定系数应取什么值？ 

（A）小值；（B）大值；（C）中间值；（D）由工程安全等级确定。 

【3.1.93】港口工程勘察，在深度 10～15米的粉砂层中（地下水位以下）实测标准贯入击数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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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17、19；则该层用于工程计算的击数平均值是多少？ 

（A）18；（B）基数为 18，视用途不同进行修正后得到平均值； 

（C）基数 18乘以杆长修正系数；（D）16.5。 

【3.1.94】湿陷性土的地质勘察，钻孔间距应按一般土地基钻孔间距范围中的什么值来确定？ 

（A）最大值；（B）最小值；（C）最大值的一半；（D）最小值的一半。 

【3.1.95】判定湿陷性土的等级和深度所需的不扰动试样宜取自何处？ 

（A）探井；（B）钻孔；（C）平洞；（D）探槽。 

【3.1.96】湿陷性碎石土的力学性质宜采用哪种实验来确定？ 

（A）标准贯入实验；（B）静力触探实验；（C）动力触探实验；（D）测孔压的静力触探实验。 

【3.1.97】湿陷性土的勘探孔孔深如何确定？与湿陷性土的厚度有否关系？是否应穿过湿陷性土

层？ 

（A）小于湿陷性土层，与湿陷性性土的厚度无关； 

（B）最大孔深 30m，与湿陷性性土的厚度无关； 

（C）达到湿陷性土层，与湿陷性性土的厚度有关； 

（D）穿过湿陷性土层。 

【3.1.98】红粘土地基初步设计勘察的钻孔间距应为多少？ 

(A) 20m；（B）30～50m；（C）小于 10m；（D）10m。 

【3.1.99】基坑工程设计，当采用有效应力法水土分算时，土的剪切试验宜采用（    ）？ 

(A) 不固结不排水剪（UU）； 

(B) 固结不排水剪（CU）； 

(C) 固结不排水剪测孔隙水压力（CU）； 

(D) 排水剪（CD）。 

【3.1.100】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的地基承载力应提供什么值？ 

（A）基本值；（B）标准值；（C）设计值；（D）特征值。 

【3.1.101】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包括哪些内容？  

（A）文字说明书、附件；（B）文字说明书、附图； 

（C）只有文字说明书； （D）文字说明书、附图、附表、测试成果表、附件等。 

【3.1.102】岩土工程报告中还应附哪些图件？ 

（A）上部结构形式及具体尺寸、配筋量的建议； 

（B）上部结构与地基相互作用的系统分析； 

（C）工程施工及使用期可能发生的岩土工程问的预测及监控、预防措施的建议； 

（D）勘察方案布置的回顾及勘察费结算清单。 

【3.1.103】岩土参数的变异性大小分为几级？ 

（A）5级；（B）4级；（C）3级；（D）2级。 

【3.1.104】岩土工程是采用什么法进行定量分析的，特殊工程需要时可以辅以什么方法进行综合评

价？  

（A）采用定值法，特殊工程需要时可辅以概率法进行综合评价； 

（B）一律采用保证概率法进行评价； 

（C）采用理论分析加经验公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D）完全利用现场原位测试数据来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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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5】一般情况下，低矮建筑物地基土的压缩模量宜选用的压力段是多少 kPa？ 

（A）300kPa～400kPa；（B）100kPa～200kPa； 

（C）50kPa～100kPa；（D）0kPa～100kPa。 

【3.1.106】实验数据统计时，指标的标准值应等于什么？ 

（A）平均值乘以统计修正系数γs；（B）平均值乘以回归修正系数ψs； 

（C）平均值的 95%；            （D）剔除 10%的峰值和 10%的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 

【3.1.107】土工实验数据统计中，抗剪强度实验数据的统计是采用什么方法？ 

（A）只取算术平均值；       （B）有专门的统计方法； 

（C）同其他指标统计方法一样；（D）宜取小值平均值。 

【3.1.108】土体的载荷实验数据统计，有三个以上的数据且各值的极差不超过平均值的 30%，则取

什么值作为该土层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A）平均值；   （B）平均值的 90%； 

（C）小于平均值；（D）平均值乘以回归修正系数。 

【3.1.109】岩体的载荷实验数据统计时，有三个以上的数据，则取什么值作为该岩体的地基承载力

特征值？ 

（A）平均值；（B）小于平均值；（C）数据中的最小值；（D）平均值乘以回归修正系数。 

【3.1.110】某建筑物，长 30m，宽 30m，地上 25层，地下 2层，基础坑深 6m，地下水位 5m，地面

以下深度 0～2m 为人工填土（γ＝15kN/m
3
），2～10m 为粉土（γ＝17kN/m

3
），10～18m 为粘土（γ

＝19kN/m
3
），18～26m为粉质粘土（γ＝18kN/m

3
），26～35m为卵石（γ＝21kN/m

3
），问： 

⑴ 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可布置几个钻孔？其中控制性钻孔几个，其余是什么性质的钻孔？ 

（A）5个钻孔，3个控制性孔，2个一般性钻孔； 

（B）5个钻孔，2个控制性孔，3个一般性钻孔； 

（C）4个钻孔，2个控制性孔，2个一般性钻孔； 

（D）4个钻孔，1个控制性孔，3个一般性钻孔。 

⑵ 若基底压力为 420kPa，则基底附加应力为多少？ 

（A）420kPa；（B）300kPa；（C）332kPa；（D）200kPa。 

⑶ 若在建筑物一个角布置钻孔取土，假定基底附加应力为 300kPa，则 24m 处土做压缩试验的最大

压力应为多少？ 

（A）600kPa；（B）400kPa；（C）300kPa；（D）800kPa。 

⑷ 若在 6～10 m粉土中取样进行试验，所得的物理力学指标为表 3.1.1所示。问：   

表 3.1.1        物理力学指标 

土样编号 含水量 w（%） 孔隙比 e c（kPa） φ（
o
） 

1 20 0.70 15 25 

2 23 0.69 13 23 

3 25 0.72 16 21 

4 27 0.73 18 20 

5 21 0.69 23 23 

6 23 0.73 21 22 

① 粉土湿度属于哪一种？ 

（A）稍湿；（B）湿；（C）很湿；（D）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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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粉土的密度属于哪一种？ 

（A）稍密；（B）密；（C）密实；（D）无法判断。 

③ 若按粉土的力学指标进行理论计算，假定γ＝15kN/m
3
，γm ＝14.7kN/m

3
，则粉土地基承载力

特征值是多少？ 

（A）200kPa；（B）670kPa；（C）450kPa；（D）600kPa。 

【3.1.111】某土层的天然孔隙比 e0＝0.85，各级压力下的孔隙比见表 3.1.2，问： 

表 3.1.2        各级压力下的孔隙比 

压力 p（kPa） 50 100 200 300 400 

孔隙比 e0 0.84 0.835 0.820 0.795 0.780 

⑴ 土层的 a1-2为多少？ 

（A）0.05属低压缩性土； （B）0.15属中压缩性土； 

（C）0.5属高压缩性土；  （D）0.10属高压缩性土。 

⑵ 土层的 E100～200为（    ）MPa？ 

（A）12.2MPa；（B）20.0MPa；（C）10.0Pa；（D）37.0MPa。 

【3.1.112】某工程进行击实试验，确定的含水量及干重度见表 3.1.3，问： 

表 3.1.3        击实试验成果表 

含水量 w（%） 12.2 14.0 17.7 21.6 25.0 26.5 29.3 

干密度ρd（g/cm
3
） 1.303 1.330 1.395 1.484 1.522 1.500 1.436 

⑴ 根据实验结果可得最大干密度为多少？ 

（A）1.522；（B）1.484；（C）1.500；（D）1.510。 

⑵ 最优含水量为多少？ 

（A）25%；（B）26.2%；（C）27.0%；（D）21.6%。 

⑶ 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进行压实填土施工时控制的含水量标准为多少？ 

（A）23%～27%；（B）20%～22%；（C）29%～31%；（D）31%～33%。 

【3.1.113】某建筑物长 60m，宽20m，地上35层，地下3层，拟定基础埋深 12m，预估基底压力 600kPa。

根据已有资料，该场地地表下 0～2m 为素填土，2～6m为粉质粘土，6～10m 为粉土，10～11m 为粘

土，11～15m为卵石，15～25m为粉质粘土，25～30m为细砂，30～40m为粉土，地下水分为两层，

第一层 3～4m为上层滞水，第二层 10m为承压水，8度地震区，问： 

⑴ 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布置钻孔，最合适的布置方案是怎样的？ 

（A）孔间距 30m，共布置 6个孔，控制性孔 2个，孔深 42m，一般钻孔 4个； 

（B）孔间距 30m，共布置 6个孔，控制性孔 2个，孔深 82m，一般钻孔 3个，孔深 42m； 

（C）孔间距 30m，共布置 6个孔，控制性孔 3个，深 42m，一般钻孔 3个； 

（D）孔间距 30m，共布置 6个孔，控制性孔 5个，孔深 42m，一般钻孔 1个。 

⑵ 为了判定场地液化，应采用什么方法？ 

（A）在两个控制性钻孔内，对 6.0～10.0m的粉土进行标贯，取样做粘粒分析； 

（B）在两个控制性钻孔内，对 6.0～10.0m的粉土进行标贯，可不取扰动样； 

（C）在两个控制性钻孔内，对 2.0～6.0m的粉质粘土进行标贯，取样做粘粒分析； 

（D）在两个控制性钻孔内，对 2.0～6.0m、10.0～11.0m的粘土进行标贯。 

⑶ 为了判别建筑场地类别，应采用什么方法？ 

（A）采用单孔法波速测试，测深 82m；（B）采用单孔法波速测试，测深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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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采用跨孔法波速测试，测深 15m；（D）采用瑞利波法测试，测深 15m。 

⑷ 为了确定基础附近卵石的承载力，可采用什么方法？ 

    （A）静力触探实验；（B）进行颗粒分析；（C）动力触探实验；（D）十字板剪切实验。 

⑸ 室内进行压缩试验时最大压力应等于什么？ 

（A）土体的自重压力；       （B）前期固结压力； 

（C）自重应力与附加应力之和；（D）自重应力与前期固结压力之和。 

⑹ 若在建筑施工时进行基坑支护，对地下水应做什么工作？ 

（A）确定承压水的水头，进行抽水试验，确定卵石层的渗透系数； 

（B）确定上层滞水含水层卵石层的渗透系数； 

（C）确定承压水的水头，根据经验卵石层的渗透系数为 0.2m/d； 

（D）确定卵石层的渗透系数，可采用压水试验。 

⑺ 为了评价地下水对混凝土的腐蚀性做什么工作？ 

（A）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进行水质分析试验； 

（B）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JIJ064-98）进行水质分析试验； 

（C）按《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50287-99-94）进行水质分析试验； 

（D）可不进行水质分析试验。 

【3.1.114】在进行建筑物岩土工程勘察时发现断裂，除查明其产状、性质、时代等基本情况外。还

应： 

（A）布置长期观测，测定其活动性； 

（B）进行详细而系统的地质研究，确定其对工程的影响； 

（C）首先应查明是否为全新活动断裂； 

（D）断裂对工程的危害不可抗拒，建议避让。 

 

3.2    浅基础 

【3.2.1】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时，传至基础底面上的荷载效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下荷载效应的什么组合？地基承载力采用什么值？土体自重的分项系数是多少？ 

（A）基本组合  设计值  1；（B）永久组合  标准值  1.2； 

（C）标准组合  特征值  1；（D）特殊组合  设计值  1.4。 

【3.2.2】设计地基沉降时，传至基础底面上的荷载效应按何种使用极限状态下荷载效应的什么组

合？不计入什么荷载？ 

（A）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不计入雪荷载； 

（B）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不计入风荷载与地震作用； 

（C）承载力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不计入风荷载与地震作用；          

（D）承载力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不计入雪荷载。 

【3.2.3】计算地基稳定时，按何种使用极限状态下荷载效应的什么组合？分项系数是多少？  

（A）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分项系数为 1.2； 

（B）承载力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分项系数为 1.0； 

（C）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分项系数为 1.4； 

（D）承载力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分项系数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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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当各土层坡度为 3%时，下列哪一类的建筑物地基可不进行变形验算？ 

（A）一级建筑物；（B）fk＝130kPa，体形复杂的二级建筑物； 

（C）fak＝180kPa，层数＝7的砌体承重结构； 

（D） fak＝90kPa，层数≤5层的框架结构。 

【3.2.5】以下建筑物中不需进行地基稳定性验算的是（  ）？ 

（A）水工大坝；（B）高层住宅；（C）电视塔；（D）大跨度单层工业厂房。 

【3.2.6】在偏心荷载作用下当偏心距＞b/6时，基底压力计算公式为（  ）？  

（A）Pmax，min＝（F＋G）/A±M /W；（B）Pmax＝2（F＋G）/3La，Pmin＝0； 

（C）Pmax＝（F＋G）/A，Pmin＝0；（D）Pmax，min＝（F＋G）×（1±l/6）/A。 

【3.2.7】在偏心荷载作用下，当偏心距≥b/6，基底压力的分布图是何形状？ 

（A）一个三角形；（B）梯形；（C）矩形；（D）两个三角形。 

【3.2.8】高层建筑对地基变形控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A）倾斜；（B）局部倾斜；（C）沉降量；（D）沉降差。 

【3.2.9】砌体承重结构对地基变形控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A）倾斜；（B）局部倾斜；（C）沉降量；（D）沉降差。 

【3.2.10】考虑建筑物在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共同作用下，地基失稳的破坏是什么形式？其稳定安

全系数分别是多少？ 

（A）整体剪切破坏，冲切破坏，≥1.1，≥1.5； 

（B）局部剪切破坏，冲切破坏，≥1.1，≥1.5； 

（C）表层滑动破坏，深层滑动破坏，≥1.2～1.4，≥1.2； 

（D）表层滑动破坏，深层滑动破坏，≥1.5，≥1.3。 

【3.2.11】对季节性冻土地区考虑基础埋深时，在什么条件下不需要考虑冻胀影响？ 

（A）基底距地下水位较近；（B）地基承载力 fak≤130kPa； 

（C）主要持力层为砂土层；（D）主要持力层为密实的粘土层。 

【3.2.12】柱下条形基础两端挑出长度的确定不是出于什么因素的考虑？ 

（A）增大底部面积，改善端部地基承载条件； 

（B）调整底面形心位置，使荷载分布合理； 

（C）改善基础梁的挠曲条件； 

（D）满足地基承载力的强度条件。 

【3.2.13】筏板配筋构造要求，其纵横向支座钢筋应有 1/2～1/3贯通全跨，且配筋率≥0.15%，跨

中钢筋按实际钢筋全部通过是考虑到什么影响？ 

（A）筏板的局部弯曲；（B）筏板的柱上板带弯矩值； 

（C）筏板的整体弯曲；（D）筏板的剪力大小和温度影响。 

【3.2.14】某构筑物基础如图 3.2.1所示，在设计地面标高处，

有偏心荷载 680kN，偏心距 1.31m，基础埋深2m，底面尺寸 4×2m。

则：p max＝（  ）kPa，基底压力分布图是何形状？ 

（A）300.3，三角形；（B）405，三角形；                                       

（C）572，梯形；（D）400，三角形。                             图 3.2.1 

【3.2.15】砖基础的剖面尺寸与什么无关？ 

（A）砖的模数与砌筑方式； 

设计地面

2m

1.31m

680kN

4m

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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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砖的强度与砂浆强度； 

（C）基础台阶的宽高比允许值； 

（D）地基承载力大小和软弱下卧层强度。                         

【3.2.16】柱下条形基础底部翼板宽度应由什么确定？            

（A）柱的截面尺寸大小；（B）持力层承载力和下卧层承载力；          

（C）砼和钢筋的强度及配筋量；（D）基底压力的均匀性。 

【3.2.17】由地基变形计算公式 s＝ΣσZ×hi/Es可知建筑物的沉降由附加应力引起，下面说法中哪

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建筑物的基底面积愈大，附加应力愈小，故其沉降愈小； 

（B）土中水位升降只影响土的自重应力，故抽吸地下水不会影响建筑物的沉降； 

（C）做成补偿式基础可减小附加应力，故可减小建筑物的沉降； 

（D）加大基础埋深，可减小附加应力，故可减小建筑物的沉降。 

【3.2.18】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规范》（GB50007-2002）所推荐的计算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理论公式

fa＝M bγb ＋ M dγmd ＋ M dc k，下面说法中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无论基底下土质如何，增大基底尺寸均可提高地基承载力； 

（B）在设计中加大基础埋深可以提高地基承载力； 

（C）砂土中地下水位上升时，地基承载力降低； 

（D）公式中土样指标的测定方法与建筑物的重要性无关。 

【3.2.19】与敏感性结构（半刚性结构）有关的地基变形特征是什么？  

（A）倾斜与局部倾斜；（B）沉降差与局部倾斜；（C）沉降量与倾斜；（D）沉降量与局部倾斜。 

【3.2.20】由偏心受压基础的地基承载力条件 pmax＝1.2f a，可得到的结论是（  ）？  

（A）偏心荷载基础的地基承载力可提高 20%； 

（B）当 e＝b/30时，应考虑偏心使地基承载力降低的影响； 

（C）当 e＝b/6时，应根据基底压力不超过未偏心时的地基承载力的 60%； 

（D）b/30＜e＜b/6时，应限制基低压力不超过未偏心时的地基承载力的（30～60）%。 

【3.2.21】图中所示为一外柱单独基础，计算基底面积时，公式

A ＝F/（fa -γdd）中的 d 等于多少？  

（A）1.200；（B）1.650；（C）1.425；（D）0.825。 

【3.2.22】计算基础内力时采用基底净反力是由于考虑了什么因

素？  

（A）基础刚度很小； 

（B）基础与上部结构，地基与基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                 

（C）基底按直线分布假设；                                          图 3.2.2 

（D）基础采用的是柔性材料。                              

【3.2.23】基础的软弱下卧层验算中关于压力扩散角θ不正确的说法是什么？  

（A）θ角与土的性质有关； 

（B）θ角与下卧层深度和基底宽度有关； 

（C）Es1/ Es2值大小变化时，θ保持不变； 

（D）基底压力增加到一定数值后，θ角迅速减小至最小值。 

【3.2.24】柱下条形基础梁端伸出的长度宜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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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1/3）边柱距；（B）（1/2～1/3）边柱距； 

（C）（1/4～1/3）中柱距；（D）1/6梁高。 

【3.2.25】柱下条形基础底部的翼板宽度由什么因素确定？  

（A）柱截面尺寸；（B）构造要求；（C）地基承载力；（D）梁高。 

 

3.3    深基础 

【3.3.1】按桩的承载性状对桩进行分类，桩可分为哪几类？ 

（A）摩擦型桩和端承型桩；（B）摩擦端承桩和端承桩； 

（C）摩擦桩和摩擦端承桩；（D）灌注桩和预制桩。 

【3.3.2】当桩的 l/d不很大，桩端持力层为坚硬的粘性土、粉性土和砂类土时，这类桩按什么类型

桩设计？ 

（A）端承桩；（B）摩擦桩；（C）端承摩擦桩；（D）摩擦端承桩。 

【3.3.3】当桩的 l/d较小，桩身穿越软弱土层，桩端设置在密实砂层、碎石类土层中，微风化岩层

中，这类桩应按什么类型桩设计？ 

（A）端承桩；（B）摩擦桩；（C）摩擦型桩；（D）端承摩擦桩。 

【3.3.4】当桩设置于深厚的软弱土层中，无较硬土层作为桩端持力层，或桩端有较坚硬持力层但桩

的 l/d很大，这类桩应按什么类型桩设计？ 

（A）端承桩；（B）摩擦桩；（C）端承摩擦桩；（D）摩擦端承桩。 

【3.3.5】对于竖向抗压桩，除应进行竖向承载力计算外，必要时还需要进行什么计算？ 

（A）桩身强度和抗裂计算；（B）水平承载力和位移验算； 

（C）抗拔计算；（D）桩基沉降计算和软弱下卧层及负摩阻力计算。 

【3.3.6】穿越饱和软弱土层的桩基，不宜采用哪一类桩？， 

（A）预制砼方桩；（B）H型钢桩；（C）泥浆护壁灌注桩；（D）敞口预应力管桩。 

【3.3.7】当桩径（    ）时，灌注桩在设计中需考虑挤土效应和尺寸效应？ 

（A）D≥800mm；（B）250mm＜D＜800mm；（C）D≤250mm；（D）D≥1000mm。 

【3.3.8】当桩端持力层为粘性土或粉土时，桩端全断面进入持力层深度不宜小于几倍桩径？ 

（A）1.5d；（B）2d；（C）1d；（D）4d。 

【3.3.9】当持力层较厚且施工条件许可时，桩端全断面进入持力层深度宜达到土层的临界深度，粘

性土、粉土的临界深度一般为（   ）？ 

（A）7d；（B）（3～10）d；（C）（1～2）d；（D）（0.5～1.5）d。 

【3.3.10】对承台下桩数不超过 3根的端承桩和非端承桩，根据静载试验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

标准值，按 JGJ94-94规范计算的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为（  ）？ 

（A）R ＝Q uk/γs＋Q pk/γp；     （B）R ＝Q uk/γsp； 

（C）R ＝ηspQ uk/γsp＋ηcQ ck/γc；（D）R ＝ηs Q sk/γs ＋ηpQ pk/γp ＋ηcQck/γc。 

【3.3.11】根据土的物理指标与承载力参数之间的经验关系，确定大直径桩(D ≥800mm)单桩竖向极

限承载力标准值时, 其计算公式为（   ）？  

（A）Q uk＝uΣq sikli＋q pkA p；（B）Q uk＝λsuΣq sikli＋λpq pkA p； 

（C）Q uk＝uΣψsiq siklsi＋ψpq pk A p；（D）Q uk＝uΣq sikli＋ψpq pk Ap。 

【3.3.12】承台底面下长度为 12.5m的预制桩截面为 350mm×350mm，打穿厚度 L1＝5m的淤泥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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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ik＝11kPa，进入硬可塑粘土的长度为 L 2＝7.5m， q sik＝80.0kPa，q pk＝2900 kPa，γp＝γs＝γsp

＝1.65。拟采用 3根桩,该预制桩的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和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各是多少? 

（A）Q uk＝1272kN，R ＝770kN；（B）Q uk＝1480kN，R ＝816kN； 

（C）Q
 
uk＝1728kN，R ＝790kN；（D）Q uk＝1650kN，R ＝830kN。 

【3.3.13】综合确定一级建筑物桩基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和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必须采用什么

方法? 

（A）现场静载荷试验；（B）静力触探；（C）标准贯入；（D）经验参数。 

【3.3.14】在某级荷载作用下,静载荷试验时出现什么情况时仍可继续加载？ 

（A）桩的沉降量是前一级荷载作用下沉降量的 5倍； 

（B）沉降量超过 5mm； 

（C）桩的沉降量大于前一级荷载作用下沉降量的 2倍,且 24小时尚未达到相对稳定； 

（D）已达到单桩最大抗拔力或压重平台的最大重量时。 

【3.3.15】根据土的物理指标与承载力参数之间的经验关系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时,应采

用下列何式? 

（A）Q uk＝uΣliβif si＋αq cA p；    （B）Q uk＝uΣq sikli＋ q pkA p； 

（C）Q uk＝uΣψsiq siklsi＋ψpq pA p；  （D）Q uk＝λsuΣq sikli＋λpq pkA。 

【3.3.16】根据室内试验结果确定,嵌岩桩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的计算公式为 

Q uk＝uΣζsiq sikli＋uζsf rch r ＋ζpf rcAp 

其中第一项中ζsi的意义为(    )？ 

（A）嵌岩段侧阻力修正系数；（B）嵌岩段端阻力修正系数； 

（C）覆盖层第 i层土的侧阻力发挥系数；（D）嵌岩段总极限侧阻力。 

【3.3.17】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的规定,桩身强度 Q≤Apfeψc,其中ψc为桩

的工作条件,该系数的取值于什么因素有关? 

（A）桩周土性质；（B） 桩型及成桩工艺；（C） 桩端土性质；（D）桩的材料强度。 

【3.3.18】某桩基工程静载荷试验,其 3根桩的试桩 Q-s曲线为陡降型,发生明显陡降的起始点相对

应的荷载分别为 810 kN、800 kN、760kN，问： 

⑴ 实测极限承载力平均值 Qum＝（    ）kN 

（A）800；（B）790；（C）805；（D）760。 

⑵ 每根试桩的极限承载力与平均值的比α1、α2、α3＝（    ）？ 

（A）0.962，1.013，1.025；（B）1.025，1.013, 0.962； 

（C）1.013，1.025, 0.962；（D） 0.962，1.025，1.013。 

⑶ αi的标准差 Sn＝(    )  

（A）0.3；（B）0.1；（C）0.03；（D）0.15。 

⑷ 根据以上结果确定的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折减系数λ＝(    )？ 

（A）0.99；（B）0.98；（C）0.97；（D）1.0。 

⑸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Q uk＝(    ) kN？ 

（A）790；（B）805；（C）782.1；（D）774.2。 

【3.3.19】根据规范（JGJ94-94）规定，以下各项中哪一项仍应考虑承台效应的条件？ 

（A）端承桩； 

（B）承台地面以下存在可液化土、湿陷性黄土、高灵敏度软土、嵌固结土、新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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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桩穿越较厚的土层、进入相对较硬层； 

（D）可能出现震陷、降水、沉桩过程产生高孔隙水压和地面隆起的地区。 

【3.3.20】桩基进行软弱下卧层验算时，按整体冲剪破坏计算的条件是（    ）？ 

（A）桩距 Sd≤6d； 

（B）Sd＞6d； 

（C）桩基下方持力层厚度 t ＜（Sa－d e）cosθ/2； 

（D）σz＋γzz ≤quγq。 

【3.3.21】产生负摩阻力的条件是什么？ 

（A）桩周土体相对于桩身有向下位移时； 

（B）桩周土体相对于桩身有向上位移时； 

（C）桩周土层产生的沉降与基桩沉降相等； 

（D）桩穿越较厚的松散土层进入相对较硬层。 

【3.3.22】如图 3.3.1所示桩长为 L0，其中 0.5L0穿过软弱土层，             图 3.3.1 

0.5L0在粉土层中，桩端进入卵砾石层，桩顶受竖向荷载 Q后，因大面积地面填土，使桩身轴力变化。

通过预埋在桩身中的传感器量测，获如图 3.3.1 所示桩身轴力分布图，若桩周长为 U，据轴力分布

特征，请分析桩在软土及粉土中桩侧摩阻力分布图形及数值？ 

（A）软土中倒三角形，f ＝＋Q/3L0U ，粉土中正三角形 f ＝－Q/L0U ；   

（B）软土中倒三角形，f ＝－Q/3L0U ，粉土中正三角形 f ＝＋Q/L0U ；                       

（C）软土中矩形，f ＝＋Q/3L0U ，粉土中矩形 f ＝－Q/L0U ；  

（D）软土中矩形，f ＝－Q/3L0U ，粉土中矩形 f ＝＋Q/L0U 。                

【3.3.23】柱下桩基承台由于配筋不足将发生什么样的破坏？ 

（A）弯曲破坏；（B）冲切破坏；（C）剪切破坏；（D）局部破坏。 

【3.3.24】桩基承台发生冲切破坏的原因是什么？ 

（A）配筋量不足；（B）承台的总高度不足； 

（C）承台的有效高度不足；（D）承台平面尺寸过大。 

【3.3.25】一般框架结构桩基沉降变形由什么条件控制？ 

（A）桩基总沉降量；（B）相邻的沉降差；（C）局部倾斜；（D）倾斜。 

【3.3.26】何谓局部倾斜？ 

（A）墙下条形承台沿纵向某一长度范围内桩基础两点的沉降差与其距离之比； 

（B）桩基础的最大总沉降量； 

（C）建筑物桩基础倾斜方向两端点的沉降差与其距离之比； 

（D）桩基任意两点的沉降差。 

【3.3.27】框架结构相邻柱基的沉降差容许值是多少？ 

（A）0.002l0；（B）0.002；（C）0.005l；（D）120mm。 

【3.3.28】对桩与承台的连接有何要求？ 

（A）砼桩的桩顶主筋不需伸入承台内； 

（B）砼桩的桩顶主筋应伸入承台内,其锚固长度宜＜30d ； 

（C）砼桩的桩顶主筋应伸入承台内,其锚固长度宜≥30d ； 

（D）砼桩的桩顶主筋应伸入承台内,其锚固长度宜≥40d
 
。 

【3.3.29】一般情况下,承台的埋深 d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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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600mm；（B）500mm＜d ＜1000mm；（C）d ＜600mm；（D）不作要求。 

【3.3.30】柱对承台的冲切计算中,规范对冲跨比λ＝a0/h0计算的规定,下列哪一条是不正确的? 

（A）λ＝0.2～1.0；（B）a0＞h0时,取 a0＝h0； 

（C）a0＜0.2h0时,取 a0＝0.2h0；（D）a0≠(0.2～1.0) h0。 

【3.3.31】对于同一承台下的非端承桩的竖向承载力设计值为（    ）？ 

（A）当 n≤3时，R 基桩＞R 单桩； 

（B）当 n≤3时，R 基桩＝R 单桩； 

（C）当 n＞3时，R 基桩＝R 单桩； 

（D）当 n＞3时，R 基桩＜R 单桩。 

【3.3.32】对于同一承台下 n＞3根非端承桩,当单桩与基桩受荷相等时,应为下列哪一种情况? 

（A）基桩的沉降量小于单桩的沉降量； 

（B）当桩距 Sa＞6d时，基桩的沉降量＝单桩的沉降量； 

（C）当根据 Sa＝（3～4）d时，基桩的沉降量＝单桩的沉降量； 

（D）基桩桩端的土中应力＜单桩桩端的土中应力。 

【3.3.33】某带桩筏基按复合桩基设计时应考虑什么？ 

（A）尽量选择较小桩距以增加桩数； 

（B）地基上部土层较好而下部土层可压缩； 

（C）尽量减小桩长； 

（D）采取措施减小桩顶荷载和桩端的变形。 

【3.3.34】下列哪一项对于复合桩基是适宜的？ 

（A）减小外区与内区面积比（Ac
e
/Ac

I
），有利提高其竖向承载力； 

（B）承台内区土的反力比外区土的反力大； 

（C）加大外区与内区面积比，有利提高其竖向承载力； 

（D）承台内区土的反力与外区土的反力为均匀分布。 

【3.3.35】对于同一承台下 n＞3的一级复合桩基，确定其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采用下列哪一个公

式？ 

（A）R＝ηspQ uk/γsp＋ηcQ ck/γc； （B）R＝ηsQ sk/γs＋ηpQ pk/γp＋ηcQ ck/γc； 

（C）R＝Q uk/γs＋Q pk/γp；       （D）R＝Q uk/γw 

【3.3.36】对于一般的摩擦型群桩，当只承受竖向中心荷载时，下列哪一条是正确的？ 

（A）打入疏松砂土中的预制桩，边桩摩阻力增加； 

（B）若承台的刚度较大，以边桩受力最大； 

（C）打入疏松砂土中的预制桩，以中间桩受力最大； 

（D）由于承台刚度和地基性质的共同影响，各桩顶荷载分布可按均匀受力考虑。 

【3.3.37】振动沉管成孔灌注桩施工工艺不适用于什么土层？ 

（A）碎石土；（B）淤泥质土；（C）一般粉性土；（D）杂填土。 

【3.3.38】在什么土层中不宜采用钢筋砼预制桩静压工艺？ 

（A）粉土；（B）自重湿陷性黄土；（C）有砾石夹层；（D）有砂夹层。 

【3.3.39】桩长在 11～25m的预制钢筋砼桩起吊和堆放支点的位置根据什么确定？ 

（A）施工方便；（B）桩的正负弯矩相等；（C）反力相等；（D）桩的配筋数量。 

【3.3.40】对单桩承载力设计值较大的砼预制桩不宜采用什么接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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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角钢帮焊；（B）钢板对焊；（C）法兰盘接头；（D）硫磺胶泥锚固。 

【3.3.41】某桩基工程采用锤击沉入砼预制桩。按设计桩端持力层为密实砂土，打桩时的停锤应以

什么控制？ 

（A）桩的贯入度；（B）桩端设计标高；（C）以控制桩的贯入度为主，以控制桩的设计标高为辅； 

（D）以控制桩的贯入度为辅，以控制桩的设计标高为主。 

 

3.4    地基处理 

【3.4.1】以下哪些地基加固方法属于复合地基加固？ 

a.深层搅拌法。    b.换填法。    c.沉管砂石桩法。 

d.真空预压法。    e.强夯法。 

（A）a和 b；（B）a和 c；（C）d和 f；（D）a和 e。 

【3.4.2】换填法不适用于如下哪几种地基土？ 

（A）湿陷性黄土；（B）杂填土；（C）深层松砂地基；（D）淤泥质土。 

【3.4.3】砂井堆载预压法不适用于如下哪种地基土？ 

（A）砂土；（B）杂填土；（C）饱和软粘土；（D）冲填土。 

【3.4.4】强夯法不适用于如下哪种地基土？ 

（A）松散砂土；（B）杂填土；（C）饱和软粘土；（D）湿陷性黄土。 

【3.4.5】对于松砂地基最不适用的处理方法是哪一种？ 

（A）强夯；（B）预压；（C）挤密碎石桩；（D）真空预压。 

【3.4.6】下列哪种方法不属于化学加固法？ 

（A）电渗法；（B）粉喷桩法；（C）深层水泥搅拌桩法；（D）高压喷射注浆法。 

【3.4.7】砂井或塑料排水板的作用是什么？ 

（A）预压荷载下的排水通道；（B）提高复合模量； 

（C）起竖向增强体的作用；（D）形成复合地基。 

【3.4.8】 经大量工程实践和实验研究，CFG桩法中褥垫层的厚度一般取为（    ）？ 

（A）5～10cm；（B）10～30cm；（C）30～50cm；（D）50～100cm。 

【3.4.9】在 CFG桩法中褥垫层的作用是什么？ 

（A）利于排水；（B）调整桩土竖向和水平荷载分担比； 

（C）抗震、减震；（D）不保证桩、土共同承担荷载。 

【3.4.10】在既有建筑物地基加固与基础托换技术中，下列哪种方法是通过地基处理改良地基土体，

提高抗剪强度，改善压缩性，以满足建筑物对地基承载和变形的要求？ 

（A）树根桩；（B）锚杆静压；（C）压力注浆；（D）灌注桩。 

【3.4.11】坝基处理的重点是什么？ 

（A）强度、变形、防渗；（B）变形；（C）强度；（D）强度、变形。 

 

3.5    土工建筑物、边坡、基坑与地下工程  

【3.5.1】碾压式土石坝的坝型有哪几类？ 

（A）土坝、土石坝；（B）均质坝、分区坝、人工防渗材料坝； 

（C）均质坝、非均质坝；（D）土坝、堆石坝、土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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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土石坝的坝体中设置反滤层的目的是什么？ 

（A）净化、过滤水质；（B）防止坝体发生渗透破坏； 

（C）提高坝体力学强度；（D）充分利用当地材料，降低工程造价。 

【3.5.3】下列场地哪一个最适合做土石坝料场？ 

（A）坝肩部位的风化岩土层料场；（B）坝址下游 2km处的阶地； 

（C）宽广的、坝址上游 2km处的阶地；（D）新鲜、完整的石灰岩料场。 

【3.5.4】坝基防渗帷幕的作用是什么？ 

（A）增大库容量；（B）减少漏水量； 

（C）增加基地反力，减少坝体沉降；（D）降低扬压力，减少漏水量。 

【3.5.5】水利水电工程勘察阶段分为哪几个阶段？ 

（A）初步设计、详细设计；（B）规划、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技施； 

（C）初步设计、详细设计、施工设计；（D）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设计。 

【3.5.6】水利水电工程岩土体的室内实验组数应为几组？ 

（A）不少于 5组；（B）不少于 6组；（C）10组以上；（D）8～10组。 

【3.5.7】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峡谷区坝址，覆盖层厚度 35米、坝高 65米。河床钻孔深度

应为多少米？ 

（A）35米；（B）45米；（C）65米；（D）100米。 

【3.5.8】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勘察，天然建筑材料的详查的储量应是设计需要量的多少倍？ 

（A）1倍；（B）3倍；（C）1.5倍；（D）不少于 2倍。 

【3.5.9】在基坑支护结构中，具有良好的挡土挡水效果的挡土结构是什么？ 

（A）钢板桩；（B）钻孔灌注桩；（C）双排桩；（D）地下连续墙。 

【3.5.10】《规程》（JGJ120-99）中关于重力支护结构嵌固深度的确定，不考虑什么荷载？ 

（A）挡土墙自重；（B）墙与土之间的摩阻力；（C）墙外土体自重；（D）墙内土体自重。 

【3.5.11】如果支护结构破坏，土体失稳或过大变形对基坑周边环境及地下结构施工影响一般，其

基坑侧壁重要性系数γ0为多少？ 

（A）1.2；（B）1.1；（C）1.0；（D）0.9。 

【3.5.12】支护结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表现为支护结构的变形达到什么程度？ 

（A）已影响地下室侧墙施工及周边环境的正常使用；（B）已使周边环境破坏； 

（C）已导致支护结构破坏；（D）对地下室侧墙施工及周边环境尚无明显影响。 

【3.5.13】在城市住房密集地区或拟建建筑物周围地下设施较多，且不能被损坏的情况下，基坑支

护结构宜选择哪种形式？ 

（A）密排灌注桩；（B）组合式支护结构；（C）水泥土墙；（D）H型钢桩加横挡板。 

【3.5.14】在深基坑土方开挖时，应对临时支护结构进行现场监测，其监测内容不包括哪几项？ 

（A）支护结构水平位移；（B）邻近建筑物沉降； 

（C）挡土结构竖向位移；（D）挡土结构侧向变形。 

【3.5.15】对于开挖深度 6m，地基土质均质且承载力不高，坑的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的基坑，宜采

用的支护结构型式为什么？ 

（A）排桩；（B）水泥土墙；（C）地下连续墙；（D）放坡加固。 

【3.5.16】在支护结构设计时，不考虑（    ）？ 

（A）邻近道路的使用；（B）工程地下水位； 



                                                      第三部分  单选题 

 75 

（C）建筑物的地下结构特点；（D）施工组织设计。 

【3.5.17】基坑总体方案设计,，宜在何时进行？ 

（A）地下主体结构施工图完成之前；（B）地下主体结构施工图完成之后，基坑施工前； 

（C）地下主体结构施工图完成之后,基坑土方开挖前；（D）基础桩施工图完成后。 

【3.5.18】基坑开挖土方时，对支护结构受力和位移影响最小的施工方法是哪一种？ 

（A）从边缘向中央对称进行；（B）分层且从边缘向中间对称进行； 

（C）分层且从中间向边缘对称进行；（D）从中间向边缘对称进行。 

【3.5.19】对于双层支护结构顶部变形有限制时，基坑支护结构与土方开挖之间的施工顺序宜采用

下列哪一种？ 

（A）挡土结构     支撑      挖土     支撑     挖土； 

（B）挖土     挡土墙     支撑      挖土    支撑； 

（C）挡土墙     挖土     支撑     挖土    支撑；  

（D）支撑     挡土墙     挖土     支撑     挖土。 

【3.5.20】基坑支护结构形式的确定，与什么无关？ 

（A）基坑开挖深度；（B）坑壁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 

（C）工程桩长度；（D）施工单位技术水平。 

【3.5.21】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应采用以什么系数表示的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A）分项系数；（B）综合系数；（C）安全系数；（D）稳定系数。 

【3.5.22】基坑支护结构均应进行承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其计算内容不包括哪些内容？ 

（A）土体稳定性计算；（B）挡土结构的承载力计算； 

（C）支撑系统承载力计算和稳定性验算；（D）邻近周围环境的沉降计算。 

【3.5.23】基坑内支撑体系设计中，以下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在全对称式的支撑系统中，平面不封闭的围檩按纯弯构件设计； 

（B）在全对称式的支撑系统中，支撑按偏心受压构件设计； 

（C）在对撑和斜角撑组合式的支撑系统中，平面封闭式的围檩按纯弯构件设计； 

（D）采用地下连续墙支护的长条型对撑式深基坑中，可设间断性围檩或不设围檩。 

【3.5.24】对采用支护的基坑，其基坑周边勘探点的深度应满足什么条件？ 

（A）小于开挖深度，软土地区应穿过软土层； 

（B）不小于 1倍开挖深度，软土地区应达到软土层； 

（C）不小于 1倍开挖深度，软土地区应穿过软土层； 

（D）不得小于 5m，软土地区应穿越软土层。 

【3.5.25】在深基坑设计与施工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控制（    ）？ 

（A）不得沉降，不得变形；（B）允许沉降一定值，不得侧向变形； 

（C）不允许沉降，可侧向变形在允许限度内；（D）沉降和侧向变形在一定范围内。 

【3.5.26】 对深基坑工程的基本技术要求，不正确的说法是什么？ 

（A）在确保基坑和周围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再考虑经济合理性； 

（B）在确保经济合理性的条件下，考虑安全、施工和工期要求； 

（C）在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下，最大限度的满足施工方便和工期要求； 

（D）支护结构既要安全可靠，又要经济合理、施工方便不影响工期。 

【3.5.27】某基坑挖土有如下特点：⑴开挖面积较大，基坑支撑作业较复杂困难，施工场地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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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开挖时先留有足够的被动土压力，架设支撑或减缓支护结构受力，再挖周围部分；⑶减少了开挖

难度大的土方量，这种挖土方式称为什么？ 

（A）有支撑开挖；（B）中心岛式开挖；（C）壕沟式开挖；（D）锚杆式开挖。 

【3.5.28】锚杆所用水泥浆的水泥采用何种水泥？ 

（A）早强的普通硅酸盐水泥；（B）普通硅酸盐水泥；（C）矿渣硅酸盐水泥；（D）火山灰水泥。 

【3.5.29】在已建高层建筑物旁进行新的高层深基施工时，不宜采用何种支护方案？ 

（A）内撑式排桩加止水帷幕；（B）拉锚式地连墙；（C）地连墙逆施法；（D）内撑式地连墙。 

【3.5.30】加固挡土结构被动区（坑内侧）的目的是为何？ 

（A）增加挡土结构刚度；（B）减小挡土结构的内力； 

（C）减小挡土结构侧向变形；（D）增加水平支撑效果。 

【3.5.31】支护结构上的侧压力不包括什么？ 

（A）静止水压力；（B）风压力；（C）地震力；（D）冰荷载。 

【3.5.32】基坑支护结构的破坏有强度、稳定性破坏两种形式，其中强度破坏不包括（    ）？ 

（A）基坑底面隆起；（B）支撑压曲；（C）支撑节点滑动；（D）挡土结构破坏。 

【3.5.33】支护结构所受的土压力（    ）？ 

（A）随深度变化而一成不变；   （B）随深度变化而增加； 

（C）随结构水平位移而动态变化；（D）随结构变化而静止不变。 

【3.5.34】在库仑土压力理论中，首先假定土是理想的，则滑动面定为（    ）？ 

（A）平面；（B）曲面；（C）圆柱面；（D）折面。 

【3.5.35】某工程在开挖平面以上为单层均质土。按《规程》（JGJ120-99）中规定的方法计算其支

护结构的主动土压力，其开挖面以上的土压力图形应为什么形？ 

（A）三角形；（B）矩形；（C）阶梯形；（D）R形。 

【3.5.36】某工程的挡土结构为排桩，其排桩所在土层为单层均质土。据此按《规程》（JGJ120-99）

中规定的方法所计算的主动土压力分布图呈为什么形？ 

（A）三角形；（B）矩形；（C）阶梯形；（D）R形。 

【3.5.37】影响作用于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大小和分布规律的因素很多，下列说法哪一项是不正确

的？ 

（A）不同土类中的侧压力差异很大； 

（B）土压力强度的大小与挡土支护结构的刚度有关； 

（C）土压力计算参数（γ、c、φ等）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D）土压力的大小和分布是随开挖过程逐步形成的，与其它施工效应无关。 

【3.5.38】作用于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有水土合算和水土分算两种方法，采用哪种方法主要依据

是什么？ 

（A）土的重度；（B）土的渗透性；（C）土的液塑限指数；（D）土的物理指标中 c、φ值。 

【3.5.39】支护结构的变形受土压力的影响最大，当支护结构不允许出现位移时，其土压力计算应

按什么计算？ 

（A）朗金土压力理论；（B）库仑土压力理论；（C）静止土压力理论；（D）水土合算理论。 

【3.5.40】 对于《规程》（JGJ120-99）中规定的支护结构水平荷载标准值的计算方法，下列哪种说

法不正确？ 

（A）地下水位以上碎石土、砂土的计算公式与粘性土计算公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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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地下水位以上粘性土计算公式与粉土的计算公式不相同；  

（C）地下水位以下碎石土、砂土与粘性土的计算公式不同；主要是水土合算与水土分算的问

题； 

（D）地下水位以下碎石土、砂土与粉土的计算公式不同，主要是水土合算与水土分算的问题。 

【3.5.41】悬臂式支护结构嵌固深度设计值 h d按什么条件确定？ 

（A）1.2γ0倍主动土压力强度等于被动土压力强度； 

（B）1.2γ0倍主动土压力之和等于被动土压力之和；  

（C）1.2γ0倍主动土压力之和不超过被动土压力之和； 

（D）对墙底的主动土压力矩的 1.2γ0倍不得超过被动土压力力矩。 

【3.5.42】 在单层支点支护结构中，设定的弯矩零点位置的条件是什么？ 

（A）e aik＝e pik；（B）ΣE ai＝ΣE pi；（C）1.2γ0 e aik＝e pik；（D）1.2γ0ΣE ai＝ΣE pi。 

【3.5.43】在支护结构的支撑与开挖之间必须遵守的原则是什么？ 

（A）先开挖后支撑；（B）先支撑后开挖；（C）支撑与开挖同时；（D）以上三者均可。 

【3.5.44】关于水泥土墙式挡土结构的嵌固深度设计值 h d的确定方法有多种，下列哪种说法是最正

确的？ 

（A）依据稳定条件即可；（B）按管涌构造要求确定； 

（C）近似按支挡结构构造确定；（D）按稳定条件计算、构造和抗渗核算。 

【3.5.45】水泥土墙截面宽度决定着支护结构的稳定和抗渗透能力，所以确定其宽度 b时，应满足

什么要求？ 

（A）抗倾覆计算要求；（B）抗渗透要求；（C）构造要求；（D）以上三者的要求。 

【3.5.46】采用弹性法计算水泥土墙结构内力计算简图如下，哪种是正确的？ 

 

【3.5.47】对于硬裂隙粘土下的土钉墙，太沙基建议的土压力分布图是什么样的？ 

 

【3.5.48】在土钉式挡墙单根土钉抗拉承载力计算时，其土钉计算长度为（    ）？ 

（A）土钉全长；（B）土钉滑动面以内长度；（C）土钉滑动面以外长度； 

（D）滑动面以内长度的一半与土钉滑动面以外长度之和。 

【3.5.49】对于土钉墙与锚杆排桩对比的结果，下列哪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A）土钉全长受力；       （B）土钉密度大于锚杆密度； 

（C）施加预应力比锚杆略小；（D）随开挖随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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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0】下列关于支护结构质量检验的规定哪种说法不正确？ 

（A）按有关施工验收标准对支护结构施工及使用的原材料进行检验； 

（B）对支护结构施工所使用的半成品按有关施工验收标准进行检验；  

（C）对构件质量有怀疑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支护结构应进行质量检测； 

（D）对构件质量有怀疑的安全等级为二、三级的支护结构应进行质量检测。 

【3.5.51】地下连续墙施工前先划分施工单元槽段，其划分依据是什么？ 

（A）槽壁稳定性及钢筋起吊能力；（B）地下连续墙的周遍长度； 

（C）地下连续墙的深度；       （D）槽内注入泥浆的稠度。 

【3.5.52】 利用《规程》（JGJ120-99）规定的方法计算出的土压力结果与朗金土压力理论计算的土

压力结果不同点是什么？ 

（A）土压力系数的计算方法不同； 

（B）基坑开挖面以上的土压力分布图不同；  

（C）基坑开挖面以下的主动土压力分布图不同； 

（D）基坑开挖面以下的被动土压力分布图不同。 

【3.5.53】在基坑开挖前，应对所有监测项目测得其初始值，且次数不应少于多少？ 

（A）1次；（B）2次；（C）3次；（D）4次。 

【3.5.54】在基坑开挖监测过程中，应根据设计要求提交什么数据？ 

（A）完整的监测数据；（B）全部的监测数据；（C）阶段性监测报告；（D）完成的监测报告。 

【3.5.55】挡土（围护）结构，支撑及锚杆的应力应变观测点和轴力观测点，应布置在何处？ 

（A）受力较大的且有代表性的部位；（B）受力较大、施工方便的部位； 

（C）受力较小的且有代表性的部位；（D）受剪力较大、施工方便的部位。 

【3.5.56】利用振弦式土压力测定挡土结构的土压力时，其相应的接受仪为频率仪，则接受仪的读

数为（    ）？ 

（A）钢弦振动力；（B）钢弦振动频率；（C）钢弦所受静止土压力；（D）钢弦所受饱和压力。 

【3.5.57】土层锚杆试验和监测是检验土层锚杆质量的主要手段，其中土层锚杆试验的主要内容是

确定什么项目？ 

（A）锚固体的强度；（B）锚固段浆体强度；（C）锚杆钢筋强度；（D）锚固体的锚固能力。 

【3.5.58】对于基坑开挖时出现的基坑坍塌、管涌、隆起、基坑外侧地面开裂等现象，应采取相应

措施，下列措施哪一项不是上述现象的措施？ 

（A）及时回填，然后再做补强支护；   （B）及时采取土壤加固； 

（C）减少基坑周边荷载或加固支撑体系；（D）采用回灌技术。 

【3.5.59】在深基坑开挖施工中，易造成周边建筑和地面的不均匀沉降，对此可采取的合理措施之

一是什么？ 

（A）开挖基坑周边土方；    （B）降低开挖深度； 

（C）继续开挖，加固支撑；  （D）停止降水，考虑坑外保水措施。 

【3.5.60】基坑工程的险情预防的主要方法之一为（    ）？ 

（A）及时开挖，减少亮槽时间；（B）减缓开挖时间；（C）加强信息化施工；（D）减缓降水速度。 

【3.5.61】有一基坑的地下土质为粘性土，其渗透系数＜0.1m/d；其降水深度＜6m；此种基坑适宜

采用什么降水方法？ 

（A）明排井（坑）；（B）真空井点；（C）电渗井法；（D）大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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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2】根据《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99）中的规定，判断图 3.5.1是哪种类型的井？ 

（A）承压水完整井；（B）承压水非完整井；（C）潜水完整井；（D）潜水非完整井。 

【3.5.63】在基坑开挖中可以减缓或避免地下水的                 

渗透变形和渗透破坏，施工中常用的方法是（  ）？ 

（A）在基坑周围打入钢筋砼灌注桩； 

（B）在基坑周围打入止水帷幕； 

（C）在基坑周围采用拉锚护坡；    

（D）在基坑周围打入土钉墙的方法护

坡。 

【3.5.64】某远离边界工程地下室基坑上口平面                图 3.5.1 

尺寸 33m×14m，基坑底平面尺寸 29m×

10m，基坑深 4.1m，挖土边坡为 1∶0.5，

根据地质勘察资料，该处地面下有 6.5ｍ

的细砂层，再往下为不透水的粘土层，土

的渗透系数取Ｋ＝5m/d，为均质含水层。

基坑剖面见图 3.5.2，问：                            

试确定本降低地下水位降水井的种类？                            图 3.5.2 

（A）潜水完整井； （B）潜水非完整井；                   

（C）承压水完整井；（D）承压水非完整井。 

 

3.6    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  

【3.6.1】可溶性岩石包括（    ）？ 

（A）石灰岩、大理岩、砂岩；    （B）硫酸类岩石、卤酸类岩石、碳酸类岩石； 

（C）除火成岩以外的所有岩石；  （D）所有的变质岩。 

【3.6.2】岩溶形成的条件是什么？ 

（A）地形低洼、破碎的可溶性岩体； 

（B）可溶性的岩石和地下水； 

（C）可溶性的岩石、具有一定溶蚀能力和足够流量的水、地表水及地下水有流动的通道； 

（D）可溶性的岩石、有冲刷能力的地表水。 

【3.6.3】按埋藏条件，岩溶可分为哪几种类型？ 

（A）裸露型、覆盖型、埋藏型；（B）地上型、地下型； 

（C）基岩型、覆盖型；       （D）固定型、流动型、深藏型。 

【3.6.4】岩溶的形态可分为（    ）？ 

（A）完整形态和破碎形态； 

（B）地表形态（石芽、溶沟、溶蚀洼地等）、地下形态（溶泉、天窗、暗河等）； 

（C）自然形态和后期人为破坏形态； 

（D）火成岩形态、沉积岩形态、变质岩形态。 

【3.6.5】岩土工程中，土洞是指（    ）？ 

（A）土中的动物洞穴；（B）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土中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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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土中的所有洞穴；（D）可溶性岩层上覆土层中与岩溶伴生的空洞。 

【3.6.6】有关土洞的正确说法是（    ）？ 

（A）有适宜被冲蚀的土体、有水的流动、有排泄、储存冲蚀物质的通道和空间； 

（B）强大的水流和松散的土体； 

（C）只有黄土地区才有土洞； 

（D）岩溶地区的土层中都有土洞。 

【3.6.7】岩溶和土洞的关系是什么？ 

（A）有岩溶必有土洞；       （B）土洞发育区必然是岩溶发育区； 

（C）岩溶和土洞之间没有关系；（D）有土洞不一定有岩溶。 

【3.6.8】同等条件下，硫酸盐的溶蚀速度是（    ）碳酸盐的溶蚀速度？ 

（A）大于；（B）小于；（C）等于；（D）没有可比性。 

【3.6.9】岩溶的勘察宜采用什么方法？ 

（A）以工程地质调查为主；（B）以物探为主；（C）以水文地质调查为主； 

（D）研究岩溶发展规律进行地质测绘、钻探、物探相结合的综合勘察方法。 

【3.6.10】 施工阶段勘察，对于岩溶地区的大直径嵌岩桩，勘探深度应为其底面以下桩径的几倍？ 

（A）3倍并不应小于 5m；（B）4倍；（C）5倍；（D）大于 8m，与桩径无关。 

【3.6.11】作为建筑地基时，定量评价岩溶地基的稳定性可采用什么方法？ 

（A）洞体顶板塌落度自行堵塞估算法；（B）顶板按梁板受力情况计算弯矩； 

（C）成拱分析（破裂拱高加上部荷载所需岩体厚度）法； 

（D）上述任何一种均可。 

【3.6.12】岩溶和土洞的处理措施应考虑哪些方面？ 

（A）避开；（B）采取结构和地基处理措施； 

（C）当地基中有石膏、岩盐时，应考虑进一步溶蚀的可能性； 

（D）A、B、C均应考虑。 

【3.6.13】 岩溶和土洞的地基处理措施有哪些？ 

（A）挖填、跨盖、灌注、排导；（B）跨盖、挖填； 

（C）排水、灌注；（D）截水、防水渗、排水。 

【3.6.14】岩溶发育的必要条件是哪些？ 

（A）岩层有褶皱和断层；（B）存在厚层、质纯、粒粗的石灰岩； 

（C）岩体中各类结构面发育；（D）具有可溶性的岩石，有一定地下水，水流动。 

【3.6.15】关于岩溶发育，下面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岩溶发育程度和规模与岩体结构特征无关； 

（B）岩溶发育程度和规模向深处增强、增大； 

（C）岩溶发育程度和规模向深处减弱、减小； 

（D）岩溶发育程度和规模与气候类型有关。 

【3.6.16】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土洞的形成与岩溶无关； 

（B）土洞的发育只与地下水的运动有关； 

（C）土洞是人类工程活动的产物； 

（D）地下水的频繁升降有利于土洞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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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7】对于非重大或安全等级属二、三类的建筑物，下列哪种情况可不考虑岩溶对地基稳定性

的影响？ 

（A）基底以下的土层厚度小于 3b和 6b； 

（B）洞体被密实沉积物填实，且无被水冲蚀的可能； 

（C）岩溶水通道堵塞； 

（D）微风化硬质岩石中，洞顶板厚度小于洞跨。 

【3.6.18】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岩溶发育区不应做建筑场地； 

（B）岩溶发育区一定会形成土洞； 

（C）岩溶区勘探孔的深度应穿过表层岩溶发育带，但一般不宜超过 5m； 

（D）岩溶是由具有溶解能力的流动水的溶（侵）蚀作用形成的。 

【3.6.19】对于岩溶地基处理，下列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当条件允许时，尽量采用筏基； 

（B）对水的处理应以堵为主； 

（C）岩溶塌陷区不宜把土层作为基础持力层； 

（D）对已外露的浅埋洞隙，可采用挖填置换、清理洞隙后以碎石或混凝土回填。 

【3.6.20】当基础底面以下土层厚度小于地基压缩层计算厚度时，对有可能存在影响地基稳定性的

溶洞，勘察孔应进入完整基岩深度为（    ）？ 

（A）10m～20m；（B）3m～5m；（C）50m～80m；（D）50cm～100cm。 

【3.6.21】滑坡的形成条件与什么有关？ 

（A）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气候、震动、人为因素等； 

（B）地形、地质构造、人为活动； 

（C）地形、地下水人为活动； 

（D）地质构造、地形、震动。 

【3.6.22】滑坡的现场迹象有哪些？ 

（A）沿坡脚有地下水流出； 

（B）地貌上呈环谷状，坡面上有陡坎，后缘壁上有拉裂、擦痕，岩土层位紊乱、有成群的泉水

涌出； 

（C）地表岩土体破碎、地面凹凸不平；（D）没有迹象，只能依靠仪器来探测。 

【3.6.23】坍塌的形成条件与什么有关？ 

（A）地形陡峻、岩性软弱； 

（B）裂隙发育、地形陡峻； 

（C）地形陡峻、岩性坚硬、不利结构面倾向临空面且倾角较陡、暴雨、地震、开挖采矿等； 

（D）裂隙发育、岩性软弱。 

【3.6.24】滑坡稳定性验算时，均匀的粘性土滑坡宜采用什么方法来分析？ 

（A）圆弧法；（B）斜面法；（C）折线滑动面法；（D）A和 B两种方法，取最不利的形式。 

【3.6.25】土质滑坡稳定性计算中，什么方法不考虑条块间的作用力？ 

（A）简化毕肖普法；（B）刚体极限平衡法；（C）瑞典圆弧法；（D）概率保证法。 

【3.6.26】对正在滑动的滑坡进行计算，其稳定系数宜取多大？ 

（A）0.95～1.05；（B）1.00～1.05；（C）1.00；（D）0.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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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7】滑坡的形成受许多因素制约，下面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岩体的结构和产状对山坡的稳定、滑动面的形成、发展影响很大； 

（B）地下水位增高有利于滑坡的形成； 

（C）人类工程活动是滑坡形成的一个重要诱因； 

（D）滑坡的形成主要与自然条件如气候、流水、地形、地貌等有关。 

【3.6.28】滑坡勘察的勘探线、勘探孔除沿主滑方向布置外，还要在其两侧及滑体外布置一定数量

的勘探线、勘探孔。勘探孔的间距不应大于多少？ 

（A）80m；（B）20m；（C）60m；（D）40m。 

【3.6.29】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对于已查明为大型滑坡的地区不能作为建筑场地； 

（B）对滑坡整治的时间宜放在旱季为好； 

（C）地表水、地下水治理是滑坡整治的关键； 

（D）抗滑工程主要包括挡土墙、抗滑桩、锚杆、挡墙等。 

【3.6.30】坍塌可以依据坍塌区的落石量分为三类，即Ⅰ类、Ⅱ类、Ⅲ类，具体划分是怎样的？ 

（A）大于 8000m
3
为Ⅰ类，小于 1000 m

3
为Ⅲ类，介于两者之间的为Ⅱ类； 

（B）大于 4000m
3
为Ⅰ类，小于 500 m

3
为Ⅲ类，介于两者之间的为Ⅱ类； 

（C）大于 5000m
3
为Ⅰ类，小于 800 m

3
为Ⅲ类，介于两者之间的为Ⅱ类； 

（D）大于 5000m
3
为Ⅰ类，小于 500 m

3
为Ⅲ类，介于两者之间的为Ⅱ类。 

【3.6.31】坍塌防治中，下列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坍塌的治理应以根治为原则； 

（B）线路工程通过Ⅱ类崩塌区应采取防护措施； 

（C）Ⅰ类崩塌区不应作为建筑场地； 

（D）Ⅲ类崩塌区可以作为建筑场地，但应对不稳定岩体采取治理措施。 

【3.6.32】泥石流按固体物质分类，分为哪几类？ 

（A）泥石流、水石流；（B）泥流、泥石流、水石流； 

（C）泥流、泥石流；（D）水性泥石流、粘性泥石流。 

【3.6.33】泥石流按流体性质分为粘性、稀性和过度性泥石流，其中，粘性泥石流含有大量的粘性

土且固体物质应占泥石流总量的多少？ 

（A）20%～40%；（B）15%；（C）80%；（D）40%以上。 

【3.6.34】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应具有（    ）？ 

（A）集水的地形，丰富的松散固体破碎物质，短时间内的大量来水； 

（B）暴雨，松散堆积物；（C）陡峻的地形，巨厚的岩土体，长时间的稳定降雨； 

（D）平缓的地形，薄层松散岩土体，降雨及地下泉水丰富。 

【3.6.35】泥石流的流速测量宜采用什么方法？ 

（A）水利学中的紊流公式； （B）只能实地测量，无法计算； 

（C）地区、行业的经验公式；（D）现场固体物质配比，室内模拟实验来计算流速。 

【3.6.36】泥石流勘察中，现场实验主要内容是什么？ 

（A）含水量测试；（B）粘粒含量测试；（C）注水实验；（D）颗粒分析。 

【3.6.37】泥石流的勘察宜采取什么方法？ 

（A）航空照片解释及地面调查；（B）钻探、平洞及洞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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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质测绘，居民调查，钻探、物探、井探、现场实验等综合方法； 

（D）物探及室内实验。 

【3.6.38】在泥石流地区兴建建筑物应（    ）？ 

（A）对于大且复杂的地区必须避开，规模小的地区宜避开或一孔跨越，或采用大跨径通过，不

宜任意改沟、并沟； 

（B）对泥石流沟做改沟、并沟处置后才可兴建； 

（C）所有工程均应避开泥石流地区； 

（D）加大基础尺寸并将上部（近地表处）结构刚度加大一倍。 

【3.6.39】在泥石流防治措施中，哪一项措施具有长期效益？ 

（A）修筑永久性的钢筋混凝土防护结构；（B）种植草皮、造林护林； 

（C）放弃在泥石流地区居住和建造工程；（D）在地表铺盖粘土，防止雨水渗入。 

【3.6.40】采空区是指什么？ 

（A）抽取地下水形成的地表下沉后的盆地；（B）构造活动形成的陷落盆地； 

（C）地下矿层被开采后产生的盆地；（D）古老的地下洞穴。 

【3.6.41】地表移动盆地三个分区中的外边缘区的地表一般呈何形状，产生什么变形？ 

（A）呈凸形、产生拉伸裂缝；（B）呈凹形、产生压缩变形； 

（C）呈斜平面；（D）近似水平面，地表无变形。 

【3.6.42】地表的移动有哪几项？ 

（A）水平移动、垂直移动、倾斜移动；（B）水平移动、倾斜移动； 

（C）水平移动、垂直移动；（D）垂直移动、倾斜移动。 

【3.6.43】地表的变形分为（    ）？ 

（A）倾斜变形和水平变形；（B）压缩变形和拉伸变形； 

（C）上凸变形和凹陷变形；（D）倾斜变形、曲率变形和水平变形。 

【3.6.44】必须在采空区建造建筑物时，宜将建筑物建在什么部位？ 

（A）中间区；（B）内边缘区；（C）外边缘区；（D）中间区与内边缘区的交界处。 

【3.6.45】一般情况下，采空区的采深与采厚的比值为多少时，可认为适宜修建建筑物？ 

（A）小于 30；（B）大于 20；（C）大于 30；（D）20～30。 

【3.6.46】地表曲率对建筑物的影响体现在：当地表上凸时建筑物将产生什么样的裂缝？ 

（A）倒八字；（B）正八字；（C）近乎垂直的裂缝；（D）斜向交叉的裂缝。 

【3.6.47】相对稳定的采空区地表倾斜为（    ）？ 

（A）5mm/m；（B）2mm/m；（C）10mm/m；（D）3mm/m。 

【3.6.48】采空区的勘察宜采用何种方法？ 

（A）以物探、钻探为主；（B）以收集资料、调查访问为主，辅助以物探、钻探； 

（C）以地质测绘为主，辅助以钻探；（D）以地质测绘为主，辅助以物探。 

【3.6.49】采空区上部岩层变形具有分带性，其垂直变形可以分为如下哪三个带？ 

（A）连续变形带、不连续变形带和不明显变形带； 

（B）均匀下沉带、移动带和轻微变形带； 

（C）冒落带、裂隙带和弯曲带； 

（D）中间带、内边缘带和外边缘带。 

【3.6.50】影响采空区上部岩层变形的因素很多，如矿层、岩性、构造、地下水、开采条件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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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矿层埋深越大，变形扩展到地表所需的时间越长，地表变形的范围越大； 

（B）在采空区上部，地表第四系堆积物越厚，则地表的变形值越大； 

（C）地表移动盆地并不总是位于采空区的正上方； 

（D）采空区上部岩层节理发育会促进变形加快，增大变形范围，扩大地裂缝。 

【3.6.51】采空区的变形调查和观测，观测线布置应按下列哪种方式布置？ 

（A）平行矿层走向；（B）垂直矿层走向； 

（C）斜交矿层走向；（D）平行矿层走向和垂直矿层走向。 

【3.6.52】采空区的变形调查和观测中，观测线上的观测点间距应根据什么来确定？ 

（A）矿层厚度；（B）矿层产状；（C）矿层走向；（D）矿层深度。 

【3.6.53】在采空区场地适宜性评价中，下列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采深采厚比大于 30的地段应评价建筑场地的适宜性； 

（B）地表水平变形为（2～6）mm/m的地段应评价建筑场地的适宜性； 

（C）地下水位埋深小于建筑物下沉量与基础埋深之和的地段应评价建筑场地的适宜性； 

（D）采深小但上覆岩层坚硬地段应评价建筑场地的适宜性。 

【3.6.54】地面沉降是指什么原因所引起的区域性地面下沉？ 

（A）各种原因；     （B）大量抽取液体、气体； 

（C）大面积地面堆载；（D）软粘土的进一步固结。 

【3.6.55】地面沉降的危害包括哪些方面？ 

（A）建筑开裂、海水倒灌；（B）城市地表交通设施损坏、山体滑坡、地表开裂； 

（C）建筑开裂、高程系统紊乱； 

（D）潮水上岸、海水倒灌、桥下净空减少、码头功能降低、高程系统紊乱等。 

【3.6.56】地面沉降的勘察宜（    ）？ 

（A）查明地面沉降的原因和现状、预测地面沉降的发展趋势，并提出控制和治理方案； 

（B）进行工程地质测绘及调查，辅助以物探及钻探； 

（C）收集取水资料及地面沉降观测资料； 

（D）钻孔进行抽水与地面沉降量的相关实验。 

【3.6.57】控制地面沉降的最主要措施是什么？ 

（A）分层开采地下水；   （B）调节开采地下水层次并人工回灌地下水； 

（C）只开采深部的地下水；（D）分雨季、旱季开采。 

【3.6.58】地下水经过抽水后使地层压密，其原因是什么？ 

（A）含水层水位下降引起土层中孔隙水压力降低，颗粒间有效应力增加的缘故； 

（B）含水层水位下降引起土层中孔隙水压力增加，颗粒间有效应力增加的缘故； 

（C）孔隙水压力不变，颗粒间有效应力增加的缘故； 

（D）孔隙水压力增加，颗粒间有效应力增加的缘故。 

【3.6.59】用估算法预测地面沉降量，关于分层总和法，下面哪种说法正确？ 

（A）按不同土层条件，计算各层沉降量，最后求总和； 

（B）各层厚度相加，采用一种土层条件计算； 

（C）各土层下沉量加权平均，求总地面沉降； 

（D）随机选取几层土层计算其沉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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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地震工程 

【3.7.1】抗震设防烈度一般情况下采用（    ）？ 

（A）多遇地震；（B）罕遇地震；（C）基本烈度；（D）震中烈度。 

【3.7.2】下列哪种情况不属于场地和地基破坏作用？ 

（A）地面破裂；（B）滑坡和坍塌；（C）场地土液化；（D）覆盖层厚度超过 20m。 

【3.7.3】根据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的规定，对于抗震设防三

水准的要求是指什么？ 

（A）建筑重要性不同，抗震设防要求不同； 

（B）基本烈度不同，抗震设防要求不同； 

（C）50年内地震烈度的超越概率不同，抗震设防要求不同； 

（D）建筑场地类别不同，抗震设防要求不同。 

【3.7.4】建筑抗震设防的三水准目标中，第一水准的要求是什么？ 

（A）裂而不倒；（B）小震小坏；（C）中震可修；（D）大震不倒。 

【3.7.5】第一阶段设计中地震作用计算时采用如下哪个烈度值？ 

（A）罕遇地震；（B）基本烈度；（C）多遇地震；（D）大震。 

【3.7.6】结构水平地震作用 F Ek＝α1Geq，其中系数α1被称为什么？ 

（A）地震系数；（B）动力系数；（C）水平地震影响系数；（D）竖向地震影响系数。 

【3.7.7】某地区基本烈度为 8度，甲类建筑的抗震措施应按几度要求设防？ 

（A）8度；（B）7度；（C）9度；（D）6度。 

【3.7.8】某地区基本烈度为 7度，乙类建筑的地震作用应符合几度的要求？ 

（A）8度；（B）7度；（C）9度；（D）6度。 

【3.7.9】剪切波具有如下哪种性质？ 

（A）只能在水中传播；（B）只能在固体介质中传播； 

（C）比压缩波速度快；（D）既可在水中传播又可在固体介质中传播。 

【3.7.10】场地类别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A）场地土类型和场地覆盖层厚度；（B）场地土类型和土质相对密度； 

（C）基本烈度和场地覆盖层厚度； （D）场地土类型和基本烈度。 

【3.7.11】某工程场地类别为Ⅱ类（第二组），则该场地特征周期为（    ）？ 

（A）0.6s；（B）0.4s；（C）0.3s；（D）0.2s。 

【3.7.12】场地覆盖层厚度系指什么？ 

（A）地表面至基岩顶面的距离； 

（B）地表面至剪切波速大于 500m/s土层顶面的距离； 

（C）地表面至剪切波速大于 400m/s土层顶面的距离； 

（D）地表面至剪切波速大于 250m/s土层顶面的距离。 

【3.7.13】在某城市（第二组）修建结构自振周期 T为 1s的建筑，建筑场地选在Ⅰ类场地上时，其

地震影响系数大约为选在Ⅱ类场地上的多少倍？ 

（A）0.30；（B）0.77；（C）1；（D）2。 

【3.7.14】地基抗震承载力设计值 fae＝ζafa，当地基土为中密的粉砂时，地基土抗震承载力调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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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ζa的值是多少？ 

（A）1.0；（B）1.1；（C）1.3；（D）1.5。 

【3.7.15】描述场地液化程度的参数 IlE，被称为什么？ 

（A）液化等级；（B）液化强度；（C）液化指数；（D）液化范围。 

【3.7.16】当液化指数 IlE＝12时，场地液化程度为什么？ 

（A）轻微；（B）中等；（C）严重；（D）非常严重。 

【3.7.17】某场地液化指数为 18，则相应的液化等级为何？ 

（A）轻微液化；（B）中等液化；（C）二类液化；（D）严重液化。 

【3.7.18】某场地液化指数为 4.5，则相应的液化等级为何？ 

（A）轻微液化；（B）中等液化；（C）二类液化；（D）严重液化。 

【3.7.19】某场地液化指数为 10.2，则相应的液化等级为何？ 

（A）轻微液化；（B）中等液化；（C）二类液化；（D）严重液化。 

【3.7.20】国家重点抗震城市的某 30层高层住宅属于哪类建筑？ 

（A）甲类；（B）乙类；（C）丙类；（D）丁类。 

【3.7.21】国家重点抗震城市的某大型医院属于哪类建筑？ 

（A）甲类；（B）乙类；（C）丙类；（D）丁类。 

【3.7.22】国家重点抗震城市的某 400m高的电视发射塔属于哪类建筑？ 

（A）甲类；（B）乙类；（C）丙类；（D）丁类。 

【3.7.23】某场地土平均剪切波速为 265m/s，则可确定为何种类型的场地土？ 

（A）坚硬；（B）中硬；（C）中软；（D）软弱。 

【3.7.24】某场地土平均剪切波速为 120m/s，则可确定为何种类型的场地土？ 

（A）坚硬；（B）中硬；（C）中软；（D）软弱。 

【3.7.25】某场地土平均剪切波速为 200m/s，则可确定为何种类型的场地土？ 

（A）坚硬；（B）中硬；（C）中软；（D）软弱。 

【3.7.26】在城市抗震设防区划（地震小区划）的工作中，进行地震反应分析时，常用到的土工参

数，哪些组合是正确的？ 

（A）土的密度、动剪切模量和动体积摸量；（B）土的密度、动剪切模量和阻尼比； 

（C）横波波速、纵波波速和动剪切模量； （D）横波波速、纵波波速和体积摸量。 

【3.7.27】在某两 个场地的两个钻孔内的 同样深度上做 标贯试验，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规定的方法进行砂土液化判别。其它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甲场地钻孔标贯处

的粘粒含量ρc为 1%；乙场地钻孔标贯处的粘粒含量ρc为 3%，则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A）甲处的标准贯入击数临界值是乙处的 3倍； 

（B）甲处的标准贯入击数临界值是乙处的 1.73倍； 

（C）乙处的标准贯入击数临界值是甲处的 1.73倍； 

（D）甲、乙两处的标准贯入击数临界值相等。 

【3.7.28】地震时会产生严重液化的地基，对于丙类建筑，在确定地基处理和基础方案时，下列何

项措施是不符合抗震要求的？ 

（A）对液化土作处理，采用筏板基础、柱下十字交叉基础等刚性和整体性较好的浅埋基础； 

（B）采用振冲、振动砂桩等方法加固液化土层，使该土层的实测值大于相应的临界值； 

（C）增加基础埋置深度；基础底面埋入液化深度以下的稳定土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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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采用桩基础，桩端深入液化深度以下的稳定土层中。 

【3.7.29】在进行液化指数计算时，下列称陈述中，哪一项是正确的？ 

（A）液化指数取决于地表下 15～20m范围之内的地层特性，上部土层的影响权数较大； 

（B）液化指数取决于地表下 15～20m范围之内的地层特性，可液化土层的影响权数较大； 

（C）液化指数取决于基础持力层范围之内的地层特性，上部土层的影响权数较大； 

（D）液化指数取决于基础持力层范围之内的地层特性，可液化土层的影响权数较大。 

【3.7.30】验算天然地基在地震作用下的承载力时，如果考虑以下 4种情况： 

（Ⅰ）基础底面与地基土之间不允许脱开；（Ⅱ）基础底面与地基土之间允许脱开； 

（Ⅲ）p ≤faE，且 pmax ≤1.2faE；（Ⅳ）p ≤faE，或 pmax ≤1.2faE？ 

上列式中 p ——基础底面地震组合的平均压力设计值；pmax—基础边缘地震组合的最大压力设

计值；faE—调整后地基上抗震承载力设计值。问在下列组合中，哪一项是正确的？ 

（A）Ⅰ、Ⅲ；（B）Ⅰ、Ⅳ；（C）Ⅱ、Ⅲ；（D）Ⅱ、Ⅳ。 

 

3.8      工程经济与管理 

【3.8.1】勘察设计费属于建设项目中的何项费用？ 

（A）预备费；（B）工程建设其它费用；（C）建安工程费；（D）引进技术和设备其它费。 

【3.8.2】我国工程项目总投资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投资前支出的其它投资、流动资金费和什么费？ 

（A）施工管理费；（B）设备投资费；（C）设备安装费；（D）进入核销的费用。 

【3.8.3】为获得预期利润而投放资本于国内或国外的企业行为被称为什么？ 

（A）工程项目总投资；（B）工程项目投资；（C）投资；（D）固定资产投资。 

【3.8.4】岩土工程设计概算的编制方法有几种？ 

（A）3种；（B）2种；（C）5种；（D）4种。 

【3.8.5】定额直接费是指完成某一项工程而直接消耗在该工程中的费用，下面哪一项费用不属于定

额直接费？ 

（A）人工费；（B）材料费；（C）施工机械使用费；（D）夜间施工增加费。 

【3.8.6】施工单位在每月底计算班组工人劳动报酬时，需要结算每个班组的施工任务单，这时应采

用（    ）？ 

（A）工程施工预算；（B）工程设计概算；（C）施工图预算；（D）工程施工概算。 

【3.8.7】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可分为规划设想阶段、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    ）和评价

与决策阶段？ 

（A）初步设计与总概算阶段；（B）施工图设计阶段； 

（C）修正总概算阶段和施工图预算阶段；（D）详细可行性研究阶段。 

【3.8.8】我国现行招标的主要方式有哪几种？ 

⑴公开招标。    ⑵邀请招标。    ⑶协议招标。                   

（A）⑴、⑵；（B）⑵、⑶；（C）⑴、⑶；（D）⑴、⑵、⑶。 

【3.8.9】确定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招标工程标底和投标报价，一般是以什么为依据？ 

（A）设计概算和概算定额；（B）修正概算和概算定额； 

（C）施工图预算或预算定额；（D）施工预算或预算定额。 

【3.8.10】下面哪一条不属于投标报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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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招标文件；（B）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C）本企业施工组织管理水平及施工技术力量；（D）本企业自有资金状况。 

【3.8.11】岩土工程监理的主要工作目标是什么？ 

（A）岩土工程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B）岩土工程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和质量控制； 

（C）协调有关岩土施工单位间的工作关系； 

（D）按着监理细则对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监测、施工进行监理。 

【3.8.1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任务应责

令停止其违法行为，并处以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几倍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A）1倍以下；（B）2倍以下；（C）1倍以上 2倍以下；（D）2倍以上。 

【3.8.13】建设标准体系分为四个层次，层次表示标准间的主从关系，上层标准是下层标准内容的

共性提升，上层标准制约下层标准。下列标准间制约关系正确的是什么？ 

（A）综合标准制约通用标准，通用标准制约专业基础标准； 

（B）综合标准制约专业基础标准，专业基础标准制约通用标准，通用标准制约专用标准； 

（C）综合标准制约通用标准，通用标准制约专用标准，专用标准制约专业基础标准； 

（D）综合标准制约专用标准，专用标准制约专业基础标准，专业基础标准制约通用标准。 

【3.8.14】有一个施工项目班子对工程项目管理采用直接管理,待一个项目完成后,项目班子不解散,

直接转向下一个新工程.这种项目管理的组织形式为(    )？ 

（A）矩阵式； （B）直线式； （C）部门控制式； （D）工作队式。 

【3.8.15】全面推行项目管理,首先要选好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应具备思维敏捷、实践经验丰富、工

作认真、坚持原则、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及(    )等？ 

（A）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B）具有初级以上职称；  

（C）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D）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3.8.16】某项工程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或咨询及相关专业工作中形成的主要技术文件应由谁签字

盖章后生效？ 

（A）土木（岩土）工程师；     （B）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  

（C）土木（岩土）高级工程师； （D）土木（岩土）正高级工程师。 

【3.8.17】下列系列合同中，哪一类与岩土工程无关？ 

（A）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水文地质勘察合同、工程测量合同； 

（B）岩土工程设计、治理、监测合同；  

（C）岩土工程监理合同、工程物探合同； 

（D）建筑工程设计合同。 

【3.8.18】岩土工程勘察合同中的不可抗力因素不包括什么内容？ 

（A）战争；（B）地震；  

（C）台风；（D）甲方或乙方的董事会（或法人代表）更换。 

【3.8.19】岩土工程勘察合同中的哪些费用由甲方和乙方协商确定？ 

（A）地下水位观测费； （B）技术成果费；  

（C）勘察队伍的调遣费；（D）误工费。 

【3.8.20】哪些部门不能对岩土工程合同实施监督？ 

（A）各级的勘察设计情报网； （B）各级的政府建设委员会；  

（C）企业内部的职工代表大会；（D）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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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1】岩土工程勘察合同的实施原则？ 

（A）实际履行、全面履行、诚实守信；   （B）执行“规范”、“法规”；  

（C）集中最优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开展工作；（D）分包合作。 

【3.8.22】岩土工程合同在执行中出现纠纷时，应如何解决？ 

（A）人民法院起诉；     （B）建设行政部门调解；  

（C）行政仲裁委员会仲裁；（D）以上三种方式均可。 

【3.8.23】岩土工程勘察，对于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有利于提高建设项目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勘察费可作怎样调整？ 

（A）可以在上浮 25%的幅度内协商确定收费额；（B）不允许上浮； 

（C）可以在上浮 20%的幅度内协商确定收费额；（D）上下浮动均不允许。 

【3.8.24】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规定，对于工程投资估算额为 500万元以下的勘察收费采用什么

价？ 

（A）政府指导价；（B）市场调节价； （C）收费定额价；（D）总投资额的 1%。 

【3.8.25】勘察收费，下列哪一项包括在基准价中？ 

（A）购买有关资料的费用；（B）勘察作业大型机械搬运费； 

（C）地下水位长期观测费；（D）青苗、树木及水域养殖物赔偿费。 

【3.8.26】工程勘察期间，室外气温高于多少度时，勘察收费的实物收费项乘以附加调整系数？ 

（A）40℃； （B）41℃； （C）35℃； （D）39℃。 

【3.8.27】勘察人应向发包人提供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是几份？ 

（A）10； （B）5； （C）8； （D）4。 

【3.8.28】勘察设计费在工程项目总投资中应包括在下列其他投资的哪一部分？ 

（A）进入核销投资的费用；（B）进入固定资产的费用；  

（C）进入核销费用的费用；（D）进入流动资金支付的费用。 

【3.8.29】关于一般设计概算编制的方法，下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一种，即根据概算定额进行编制； 

（B）二种，即根据概算定额或根据概算指标进行编制； 

（C）二种，即根据概算定额或根据综合预算定额进行编制； 

（D）四种，即根据概算定额或根据概算指标，或根据综合预算定额，或根据概算定额进行编制。 

【3.8.30】 下列哪一种说法能够准确反映工程勘察、设计方案技术经济分析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⑴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承担该工程所收费用的比较； 

⑵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承担该工程所收费用的选择； 

⑶工程勘察、设计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性的比较； 

⑷工程勘察、设计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性的选择。 

（A）⑴、⑵；（B）⑶、⑷；（C）⑵、⑶；（D）⑴、⑷。 

【3.8.31】项目经理部是现代工程项目管理中一种新的组成形式，是（    ）？ 

（A）每一个工程项目通过竞争招聘或公司委任或基层推荐等方式聘任项目经理，再由其在公司

有关职能科室挑选聘任管理人员组建一次性的项目管理班子，从工程准备到竣工验收进行全过程管

理； 

（B）是一个固定性的项目管理班子，承担工程全过程的管理； 

（C）是由经营决策层任命项目经理，并抽调管理人员组成的一次性的项目管理班子，承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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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的管理； 

（D）每一工程项目由决策层指定项目经理，并由项目经理指定人员组建一次性的项目管理班子，

从工程准备到竣工验收进行全过程管理。 

【3.8.32】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多少年，单位价值在几万元以上，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

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A）一年、五万元；（B）一年、规定标准；（C）规定年限、规定标准；（D）一年、一万元。 

【3.8.33】凡各类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多少人民币以上，

或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多少人民币以上，或单项合同估算低于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多少人

民币以上的，均应实行招标？ 

（A） 10 万元，50万元，3000万元； 

（B） 50 万元，200万元，3000万元； 

（C） 10 万元，50万元，200万元； 

（D） 50 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 

 

第三部分   单选题答案 

3.1岩土工程勘察 

【3.1.1】（B）   【3.1.2】（C）   【3.1.3】（B）   【3.1.4】（C）    【3.1.5】（A） 

【3.1.6】（D）   【3.1.7】（D）   【3.1.8】（A）   【3.1.9】（B）   【3.1.10】（B） 

【3.1.11】（C）  【3.1.12】（C）  【3.1.13】（A）  【3.1.14】（B）  【3.1.15】（A） 

【3.1.16】（B）  【3.1.17】（C）  【3.1.18】（D）  【3.1.19】（B）  【3.1.20】（B） 

【3.1.21】（D）  【3.1.22】（C）  【3.1.23】（A）  【3.1.24】（B）  【3.1.25】（A） 

【3.1.26】（A）  【3.1.27】（D）  【3.1.28】（B）  【3.1.29】（C）  【3.1.30】（A） 

【3.1.31】（B）  【3.1.32】（A）  【3.1.33】（B）  【3.1.34】（D）  【3.1.35】（C）    

【3.1.36】（A）  【3.1.37】（B）  【3.1.38】（C）  【3.1.39】（A）  【3.1.40】（B）   

【3.1.41】（D）  【3.1.42】（B）  【3.1.43】（C）  【3.1.44】（A）  【3.1.45】（B） 

【3.1.46】（B）  【3.1.47】（A）  【3.1.48】（B）  【3.1.49】（B）  【3.1.50】（B）  

【3.1.51】（A）  【3.1.52】（C）  【3.1.53】（A）  【3.1.54】（D）  【3.1.55】（B）   

【3.1.56】（C）  【3.1.57】（A）  【3.1.58】（D）  【3.1.59】（A）  【3.1.60】（B）    

【3.1.61】（A）  【3.1.62】（C）  【3.1.63】（B）  【3.1.64】（A）  【3.1.65】（D） 

【3.1.66】（B）  【3.1.67】（A）  【3.1.68】（B）  【3.1.69】（D）  【3.1.70】（A） 

【3.1.71】（C）  【3.1.72】（B）  【3.1.73】（A）  【3.1.74】（B）  【3.1.75】（C） 

【3.1.76】（A）  【3.1.77】（B）  【3.1.78】（D）  【3.1.79】（A）  【3.1.80】（C） 

【3.1.81】（D）  【3.1.82】（A）  【3.1.83】（C）  【3.1.84】（B）  【3.1.85】（C） 

【3.1.86】（C）  【3.1.87】（B）  【3.1.88】（C）  【3.1.89】（A）  【3.1.90】（C） 

【3.1.91】（A）  【3.1.92】（B）  【3.1.93】（D）  【3.1.94】（B）  【3.1.95】（A） 

【3.1.96】（C）  【3.1.97】（D）  【3.1.98】（B）  【3.1.99】（C）？【3.1.100】（D）    

【3.1.101】（D） 【3.1.102】（C） 【3.1.103】（A） 【3.1.104】（A） 【3.1.105】（B）    

【3.1.106】（A） 【3.1.107】（B） 【3.1.108】（A） 【3.1.109】（C）  

【3.1.110】⑴（A）   ⑵（C）   ⑶（A）   ⑷  ①（A）  ②（C） ③（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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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1】⑴（B）   ⑵（A） 

【3.1.112】⑴（A）   ⑵（A）   ⑶（A） 

【3.1.113】⑴（C）   ⑵（A）   ⑶（C）   ⑷（C）   ⑸（C）   ⑹（C）   ⑺（A）      

【3.1.114】（B） 

3.2浅基础 

【3.2.1】（C）   【3.2.2】（B）  【3.2.3】（B）   【3.2.4】（D）  【3.2.5】（D） 

【3.2.6】（B）   【3.2.7】（A）  【3.2.8】（A）   【3.2.9】（B）  【3.2.10】（C） 

【3.2.11】（C）  【3.2.12】（C） 【3.2.13】（C）  【3.2.14】（A） 【3.2.15】（D） 

【3.2.16】（B）  【3.2.17】（C） 【3.2.18】（C）  【3.2.19】（B） 【3.2.20】（A） 

【3.2.21】（C）  【3.2.22】（C） 【3.2.23】（C）  【3.2.24】（A） 【3.2.25】（C） 

3.3深基础 

【3.3.1】（A）   【3.3.2】（D）  【3.3.3】（A）    【3.3.4】（B）   【3.3.5】（D） 

【3.3.6】（A）   【3.3.7】（A）  【3.3.8】（B）    【3.3.9】（A）   【3.3.10】（B） 

【3.3.11】（C）  【3.3.12】（A） 【3.3.13】（A）   【3.3.14】（B）  【3.3.15】（B） 

【3.3.16】（C）  【3.3.17】（B） 

【3.3.18】 ⑴（B） ⑵（A）⑶（C） ⑷（D） ⑸（A）【3.3.19】（C）  【3.3.20】（A） 

【3.3.21】（A）  【3.3.22】（D） 【3.3.23】（A）   【3.3.24】（C）  【3.3.25】（B）   

【3.3.26】（A）  【3.3.27】（A） 【3.3.28】（C）   【3.3.29】（A）  【3.3.30】（D）   

【3.3.31】（B）  【3.3.32】（B） 【3.3.33】（B）   【3.3.34】（C）  【3.3.35】（A）   

【3.3.36】（D）  【3.3.37】（A） 【3.3.38】（C）   【3.3.39】（B）  【3.3.40】（D）   

【3.3.41】（C） 

3.4地基处理 

【3.4.1】（B）  【3.4.2】（C）  【3.4.3】（A）  【3.4.4】（C）  【3.4.5】（D） 

【3.4.6】（A）  【3.4.7】（A）  【3.4.8】（B）  【3.4.9】（B）  【3.4.10】（C） 

【3.4.11】（A） 

3.5土工建筑物、边坡、基坑与地下工程  

【3.5.1】（B）   【3.5.2】（B）   【3.5.3】（C）    【3.5.4】（C）    【3.5.5】（B） 

【3.5.6】（A）   【3.5.7】（C）   【3.5.8】（D）    【3.5.9】（D）    【3.5.10】（B）   

【3.5.11】（C）  【3.5.12】（A）  【3.5.13】（B）   【3.5.13】（C）   【3.5.15】（B）  

【3.5.16】（D）  【3.5.17】（B）  【3.5.18】（C）   【3.5.19】（A）   【3.5.20】（C） 

【3.5.21】（A）  【3.5.22】（D）  【3.5.23】（C）   【3.5.24】（C）   【3.5.25】（D）   

【3.5.26】（B）  【3.5.27】（B）  【3.5.28】（A）   【3.5.29】（B）   【3.5.30】（C）   

【3.5.31】（B）  【3.5.32】（A）  【3.5.33】（C）   【3.5.34】（A）   【3.5.35】（A）  

【3.5.36】（D）  【3.5.37】（D）  【3.5.38】（B）   【3.5.39】（C）   【3.5.40】（B）   

【3.5.41】（D）  【3.5.42】（A）  【3.5.43】（B）   【3.5.44】（D）   【3.5.45】（D）   

【3.5.46】（C）  【3.5.47】（C）  【3.5.48】（C）   【3.5.49】（C）   【3.5.50】（C）  

【3.5.51】（A）  【3.5.52】（C）  【3.5.53】（B）   【3.5.54】（C）   【3.5.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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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6】（B）  【3.5.57】（D）  【3.5.58】（D）   【3.5.59】（D）   【3.5.60】（C） 

【3.5.61】（C）  【3.5.62】（D）  【3.5.63】（Ｂ）  【3.5.64】 ⑴（Ａ） ⑵（Ａ） ⑶（Ｂ） 

3.6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  

【3.6.1】（B）    【3.6.2】（C）    【3.6.3】（A）   【3.6.4】（B）    【3.6.5】（D） 

【3.6.6】（A）    【3.6.7】（B）    【3.6.8】（A）   【3.6.9】（D）    【3.6.10】（A） 

【3.6.11】（D）   【3.6.12】（D）   【3.6.13】（A）  【3.6.14】（D）   【3.6.15】（C） 

【3.6.16】（D）   【3.6.17】（B）   【3.6.18】（D）  【3.6.19】（B）   【3.6.20】（B） 

【3.6.21】（A）   【3.6.22】（B）   【3.6.23】（C）  【3.6.24】（A）   【3.6.25】（C） 

【3.6.26】（D）   【3.6.27】（D）   【3.6.28】（D）  【3.6.29】（A）   【3.6.30】（B） 

【3.6.31】（C）   【3.6.32】（B）   【3.6.33】（D）  【3.6.34】（A）   【3.6.35】（C）    

【3.6.36】（D）   【3.6.37】（C）   【3.6.38】（A）  【3.6.39】（B）   【3.6.40】（C）    

【3.6.41】（A）   【3.6.42】（C）   【3.6.43】（D）  【3.6.44】（A）   【3.6.45】（C）   

【3.6.46】（A）   【3.6.47】（D）   【3.6.48】（B）  【3.6.49】（C）   【3.6.50】（B）   

【3.6.51】（D）   【3.6.52】（D）   【3.6.53】（A）  【3.6.54】（B）   【3.6.55】（D）   

【3.6.56】（A）   【3.6.57】（B）   【3.6.58】（A）  【3.6.59】（A） 

3.7地震工程 

【3.7.1】（C）    【3.7.2】（D）    【3.7.3】（C）    【3.7.4】（B）    【3.7.5】（C） 

【3.7.6】（C）    【3.7.7】（C）    【3.7.8】（B）    【3.7.9】（B）    【3.7.10】（A） 

【3.7.11】（B）   【3.7.12】（B）   【3.7.13】（B）   【3.7.14】（C）   【3.7.15】（B） 

【3.7.16】（D）   【3.7.17】（A）   【3.7.18】（B）   【3.7.19】（C）   【3.7.20】（C） 

【3.7.21】（B）   【3.7.22】（B）   【3.7.23】（B）   【3.7.24】（D）    【3.7.25】（C） 

【3.7.26】（B）   【3.7.27】（D）   【3.7.28】（A）   【3.7.29】（A）   【3.7.30】（C） 

3.8工程经济与管理 

【3.8.1】（B）    【3.8.2】（B）     【3.8.3】（C）     【3.8.4】（D）     【3.8.5】（D） 

【3.8.6】（A）    【3.8.7】（D）     【3.8.8】（A）     【3.8.9】（C）     【3.8.10】（D） 

【3.8.11】（B）   【3.8.12】（C）    【3.8.13】（B）    【3.8.14】（B）    【3.8.15】（A） 

【3.8.16】（B）   【3.8.17】（D）    【3.8.18】（A）    【3.8.19】（C）    【3.8.20】（A） 

【3.8.21】（A）   【3.8.22】（D）    【3.8.23】（A）    【3.8.24】（B）    【3.8.25】（C） 

【3.8.26】（C）   【3.8.27】（D）    【3.8.28】（B）    【3.8.29】（D）    【3.8.30】（B） 

【3.8.31】（A）   【3.8.32】（B）    【3.8.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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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多选题 

4.1    岩土工程勘察  

【4.1.1】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划分为哪几个阶段？  

（A）规划勘察；（B）可行性研究勘察；（C）初步设计勘察；（D）详细勘察；（E）施工勘察。 

【4.1.2】土按有机质含量可分为哪几种土？  

（A）有机质土；（B）无机质土；（C）泥炭质土；（D）泥炭。 

【4.1.3】岩土工程测绘的实施方法有哪几种？  

（A）路线穿越法；（B）追索法；（C）布点法；（D）仪器法；（E）经验法。 

【4.1.4】岩土工程测绘中，地质点的定位方法有（    ）：  

（A）目测法；（B）半仪器法；（C）仪器法；（D）经验法。 

【4.1.5】岩石试样可从何处采取？  

（A）钻孔岩心；（B）探井；（C）平洞；（D）探槽。 

【4.1.6】对地基土进行载荷试验可以获得的参数是什么？  

（A）变形模量；（B）压缩系数；（C）承载力极限值；（D）承载力特征值。 

【4.1.7】静力触探适用于哪几种土层？  

（A）淤泥；（B）粘性土；（C）填土；（D）粉土；（E）密实砂土；（F）含少量碎石的土层。 

【4.1.8】静力触探成果可利用地区经验来确定哪些参数？  

（A）土的强度；（B）压缩性；（C）承载力；（D）单桩承载力；（E）沉桩可能性；（F）判别液化。 

【4.1.9】标准贯入实验不但可以用来判别地基土是否存在液化的可能性，还可以测试哪些项目？ 

（A）软土的灵敏度；（B）单桩承载力；（C）土的状态； 

（D）土的先期固结压力；（E）土的承载力；（F）液化势。 

【4.1.10】十字板剪切实验可以获得土的哪些指标？  

（A）抗剪强度峰值（B）抗剪强度残余值；（C）灵敏度；（D）侧壁摩阻力。 

【4.1.11】旁压实验按钻进方式可分为哪几种？  

（A）预钻式；（B）自钻式；（C）挖孔式；（D）锤击式。 

【4.1.12】自钻式旁压实验可以获得的成果是什么？  

（A）承载力；（B）旁压摸量；（C）判别液化的指标；（D）静止侧压力系数； 

（E）孔隙水压力原位水平应力；（F）土的压缩系数。 

【4.1.13】工程勘察中，可利用土层剪切波速对哪些方面作出评价？  

（A）场地类型；（B）砂土液化；（C）地基的加固效果；（D）地基土的压缩性；（E）地基承载力。 

【4.1.14】按埋藏条件，地下水可分为哪几种？  

（A）潜水；（B）承压水；（C）包气带水；（D）地表补给水；（E）大气降水。 

【4.1.15】地下水对基础工程的作用有哪几项？  

（A）水压力；（B）腐蚀性；（C）浮力；（D）摩擦力；（E）土压力；（F）动水压力。 

【4.1.16】地下水对混凝土的腐蚀性是（    ）？  

（A）结晶性腐蚀；（B）分解性腐蚀；（C）放射性腐蚀；（D）结晶分解复合性腐蚀。 

【4.1.17】岸边工程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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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码头；（B）船台、船坞；（C）防波堤；（D）护岸和取水建筑。 

（E）栈桥；（F）滑道；（G）取水建筑。 

【4.1.18】管道工程勘察阶段是怎么划分的？  

（A）规划勘察；（B）可行性勘察；（C）选线勘察； 

（D）初步勘察；（E）详细勘察；（F）施工勘察。 

【4.1.19】岩土工程参数的统计修正系数需计算、统计什么内容？  

（A）平均值；（B）均方差；（C）样本个数；（D）变异系数。 

【4.1.20】地基岩土的变形计算包括哪些内容？  

（A）沉降；（B）水平移动；（C）扭转；（D）不均匀沉降。 

【4.1.21】地基土的破坏型式有哪几种？  

（A）水平移动；（B）冲切破坏；（C）整体剪切破坏；（D）挤压破坏；（E）局部剪切破坏。 

【4.1.22】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的责任表中必须有哪几级签署？ 

（A）编写；（B）校核、；（C）审查；（D）审定；（E）批准。 

【4.1.23】某高层建筑，长 60m，宽 20m，地上 35层，地下 3 层，拟定基础埋深 12m，预估基底压

力 580kPa。根据已有资料，该场地地表下 0～2 m 为素填土，2～6m 为粉质粘土，6～10m 为粉土，

10～11 m为粘土，11～15 m 为卵石，15～25m为粉质粘土，25～30m 为细砂，30～40m为粉土，地

下水分为两层，第一层 3～4m为上层滞水，第二层 10m为承压水，8度地震区，问岩土工程勘察评

价应包括哪些内容？  

（A）地基方案的评价；（B）地下水评价；（C）场地地震效应评价；（D）基坑支护方案评价。 

 

4.2    浅基础、深基础、地基处理  

【4.2.1】下列浅基础的定义哪些是正确的？  

（A）做在天然地基上、埋置深度小于 5m的一般基础； 

（B）在计算中基础的侧面摩阻力不必考虑的基础； 

（C）基础下没有基桩或地基未经人工加固的，与埋深无关的基础； 

（D）只需经过挖槽、排水等普通施工程序建造的、一般埋深小于基础宽度的基础； 

（E）埋深虽超过 5m，但小于基础宽度的大尺寸的基础。 

【4.2.2】下列基础中哪些属于浅基础？  

（A）柱下单独基础； （B）沉井扩底墩基础；（C）墙下条形基础；（D）箱形基础； 

（E）地下室筏板基础；（F）人工挖孔墩基础；（G）交叉梁基础； （H）壳体基础。 

【4.2.3】下列哪些建筑不属于丙类建筑物？  

（A）大面积的多层地下建筑； （B）高度 100m及以下的烟囱； 

（C）对原有工程影响较大的新建建筑物；（D）一般工业建筑。 

（E）次要的轻型建筑；（F）场地和地基条件复杂的一般建筑物； 

（G）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 （H）高为 5层住宅。 

【4.2.4】地基基础设计时，国家规范对所采用的荷载效应最不利组合有明确的规定。问何时采用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下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  

（A）计算基础或支挡结构内力、确定配筋和验算材料强度时； 

（B）按单桩承载力确定桩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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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确定基础和桩台高度、支挡结构截面时。 

（D）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时； 

（F）计算挡土墙土压力、地基或斜坡稳定及滑坡推力时； 

（E）计算地基变形时。 

【4.2.5】下列哪些值是地基土工程特性指标的代表值？  

（A）极限值； （B）标准值；（C）基本值；（D）设计值；（E）特征值；（F）平均值。 

【4.2.6】下列建筑物的哪些部位应设置沉降缝？  

（A）建筑物平面的转折部位； 

（B）高层建筑设置后浇带的部位； 

（C）高度差异和荷载差异处。 

（D）地基土的压缩性无显著差异处； 

（E）分期建造房屋的交界处； 

（F）长高比不大的砌体结构的中间部位。 

【4.2.7】下列哪几条是减少建筑物沉降和不均匀沉降的有效措施？  

（A）在适当的部位设置沉降缝； 

（B）调整各部分的荷载分布、基础宽度或埋置深度； 

（C）采用覆土少、自重轻的基础型式或采用轻质材料作回填土； 

（D）加大建筑物的层高和柱网尺寸； 

（E）设置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4.2.8】某砖混结构，高 4层，纵墙条形基础下遇到局部暗沟，沟宽 2m，沟深 1.5m，问下列哪些

方法是合适的处理方法？  

（A）在暗沟处设置沉降缝； 

（B）用换土的方法将暗沟中的淤泥清除干净并回填至基础底面； 

（C）暗沟部位的墙身采用轻质材料； 

（D）用基础梁跨越暗沟，将荷载传到暗沟两侧的基础上。 

【4.2.9】无筋扩展基础台阶的宽高比与下列哪些因素有关？  

（A）房屋的总高度；（B）基础材料； （C）基础的宽度； 

（D）质量要求；   （E）基础的形式；（F）基础底面处处的平均压力值。 

【4.2.10】矩形截面柱的矩形扩展基础，应验算哪些截面处的受冲切承载力？ 

（A）柱子中心线处；（B）柱子与基础交接处；（C）基础底面钢筋面积变化处；（D）基础变阶处。 

【4.2.11】用国家规范 GBJ50007-2002公式（8.2.7-4）和（8.2.7-5）计算基础底板的配筋，其适

用范围是（    ）？  

（A）矩形基础台阶的宽高比小于等于 2.0；（B）荷载的偏心距小于或等于 1/6； 

（C）矩形基础台阶的宽高比小于等于 2.5；（D）荷载的偏心距小于或等于 1/3。 

【4.2.12】对于以下哪些建筑物的桩基应进行沉降验算？  

（A）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桩基； 

（B）摩擦型桩基； 

（C）桩端以下存在软弱土层的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桩基； 

（D）体形复杂、荷载不均匀的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桩基； 

（E）体形复杂、荷载不均匀的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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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桩端以下存在软弱土层的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桩基； 

（G）端承型桩基。 

【4.2.13】柱下桩基独立承台在验算抗剪强度时应对哪几个斜截面进行计算？  

（A）柱边到基础边的联线形成的斜截面； 

（B）柱边到桩边的联线形成的斜截面； 

（C）变阶处到基础边的联线形成的斜截面； 

（D）变阶处到桩边的联线形成的斜截面； 

（E）柱边到变阶处的联线形成的斜截面。 

【4.2.14】等效作用分层总和法就是考虑了等代实体基础法在计算上的简捷性与实用性，又考虑了

群桩桩上共同作用特征的一种沉降计算方法。下列哪几条是这个方法的假定？  

（A）地基内的应力分布采用各向同性均质线形变形体理论； 

（B）等效作用的实体基础周边的摩擦力是均匀分布的； 

（C）等效作用的荷载面在桩端平面处； 

（D）等效作用的荷载面在桩端以上三分之一的桩长平面处； 

（E）等效面积为桩承台投影面积； 

（F）桩自重产生的附加压力小而略去不计； 

（G）桩自重产生的附加压力应扣除浮力的影响； 

（H）等效面积为桩外侧包围的承台投影面积。 

【4.2.15】正反循环的回转钻成孔机具可在下列哪些土层中使用？  

（A）粘性土；（B）碎石类土；（C）砂卵石；（D）淤泥、淤泥质土； 

（E）粉土； （F）强风化岩；（G）砂土； （H）软质和硬质岩。 

【4.2.16】下列哪些说法是符合规范要求的？  

（A）摩擦桩以贯入度为主，设计持力层标高为辅； 

（B）当采用锤击沉管法施工摩擦型桩时，桩管入土深度控制以标高为主，以贯入度控制为辅； 

（C）当采用锤击沉管法施工端承型桩时，沉管深度控制以贯入度为主，以设计持力层标高对照

为辅； 

（D）摩擦端承桩必须保证设计桩长及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深度； 

（E）混凝土预制桩桩端位于可塑的粘性土层时，以控制贯入度为主，桩端标高可作参考； 

（F）混凝土预制桩桩端达到硬塑的粘性土层时，以控制桩端设计标高为主，贯入度可作参考； 

（G）混凝土预制桩桩端达到坚硬的粘性土层时，以控制贯入度为主，桩端标高可作参考。 

【4.2.17】锤击沉管灌注桩施工时，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A）应该根据土质情况和荷载要求，分别选用单打法、复打法、反插法； 

（B）群桩基础和桩中心距大于 4倍桩径的桩基，应提出相邻桩桩身质量的技术措施； 

（C）拔管速度要均匀，对一般土层以 1.5m/min为宜； 

（D）混凝土的充盈系数不得小于 1.0，对于混凝土的充盈系数小于 1.0的桩，宜全长复打； 

（E）复打施工必须在第一次混凝土初凝之前完成； 

（F）当桩身配有钢筋时，混凝土坍落度宜采用 60～80mm；素混凝土桩采用 80～100mm。 

【4.2.18】混凝土预制桩施工时，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A）混凝土预制桩达到设计强度的 70% 时方可起吊，达到 100% 才能运输； 

（B）混凝土预制桩堆放层数不宜超过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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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桩的连接方法有焊接、法兰接及现浇快干混凝土接三种； 

（D）混凝土预制桩施打时，根据桩的规格，宜先大后小，先长后短； 

（E）对于密集桩群，混凝土预制桩应自四周向中间对称施打； 

（F）当遇到贯入度剧变，应暂停打桩，并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4.2.19】为避免或减小沉桩挤土效应和对邻近建筑物、地下管线等的影响，施打大面积密集桩群

时，下列哪些辅助措施是不可以采取的？  

（A）设置塑料排水板或袋装砂井，以消除部分超孔隙水压力； 

（B）预钻孔，孔径应比桩径（或方桩对角线）大 50～100mm，以减少挤土效应； 

（C）设置隔离板桩或地下连续墙； 

（D）打桩时由远离建筑物、地下管线一侧向建筑物、地下管线推进； 

（E）限制打桩速率； 

（F）增加施工机具，加快打桩进度。 

【4.2.20】下列哪些做法不符合国家规范对钢桩焊接的规定？  

（A）上下节桩焊接时应校正垂直度； 

（B）当气温达到-5
0
C时，不论有无可靠措施确保焊接质量时，均不得焊接； 

（C）每个接头焊接完毕，应冷却 30秒后方可锤击； 

（D）焊接应对称进行； 

（E）每个接头除应按规范规定进行外观检查外，还应按接头总数的 5% 做超声检查或 2% 做 X

拍片检查； 

（F）焊丝（自动焊）或焊条应烘干。 

【4.2.21】钢桩沉桩时，下列哪几条是正确？  

（A）钢管桩如锤击沉桩有困难时，可在管内取土以助沉； 

（B）H钢桩如锤击沉桩有困难时，宜选择锤重较大（大于 4.5t）的柴油锤锤击； 

（C）持力层较硬时，H钢桩不宜送桩； 

（D）地表层如有大块石、混凝土块等回填物，则应在插入 H钢桩前进行触探并清除桩位上的障

碍物，保证沉桩质量； 

（E）H钢桩的挤土效应不明显，在施打大面积密集桩群时，可随意施打； 

（F）钢管桩的堆放层数不宜太高，φ600的钢管桩放置以五层为宜。 

【4.2.22】符合下列哪几种情况之一的桩基工程，可采用可靠的动测法对工程桩单桩竖向承载力进

行检测？  

（A）工程桩施工前未进行单桩静载荷试验的一级建筑桩基； 

（B）工程桩施工前已进行单桩静载荷试验的二级建筑桩基； 

（C）一、二级建筑桩基静载荷试验检测的辅助检测； 

（D）工程桩施工前未进行单桩静载荷试验的三级建筑桩基； 

（E）工程桩施工前未进行静载荷试验，桩数多的二级建筑桩基； 

（F）工程桩施工前未进行静载荷试验，桩数不多，但桩的施工质量可靠性低。 

【4.2.23】夯实法可适用于如下几种地基土？  

（A）松砂地基；（B）杂填土；（C）饱和粘土；（D）红粘土；（E）膨胀土；（F）湿陷黄土。 

【4.2.24】排水堆载预压法适合于何种地基土？  

（A）淤泥质土；（B）杂填土；（C）饱和粘土；（D）红粘土；（E）膨胀土；（F）湿陷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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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对于饱和软粘土适用的处理方法有哪几种？  

（A）碾压；（B）强夯；（C）降水预压；（D）堆载预压；（E）搅拌桩；（F）振冲碎石桩。 

【4.2.26】对于松砂地基适用的处理方法有哪几种？  

（A）强夯；（B）预压；（C）挤密碎石桩；（D）碾压；（E）深层搅拌桩；（F）振冲碎石桩； 

（G）粉喷桩；（H）真空预压；（I）爆炸法。 

【4.2.27】图 4.2.1中哪几种形式属于复合地基？  

粉

喷

桩

不可压缩层

混

凝

土

桩

可压缩层

砂

桩

不可压缩层可压缩层

深

搅

桩

（A） （B） （C） （D）

图 4.2.1 

【4.2.28】碎石桩和砂桩加固砂土地基抗液化的机理主要是（    ）？） 

（A）填充置换作用；   （B）排水减压作用；    （C）挤密作用；                

（D）砂基预震效应；   （E）排水固结作用。    （F）动力固结作用。 

【4.2.29】下列哪几种处理方法属于深层密实法？  

（A）深层水泥搅拌法；  （B）强夯法；     （C）树根桩；                

（D）振冲碎石桩法；    （E）砂桩挤密法； （F）灌浆法。 

【4.2.30】振冲碎石桩施工中保证质量的三要素是（    ）？  

（A）水压； （B）填料量； （C）水量； （D）桩长； （E）密实电流； （F）留振时间。 

【4.2.31】石灰桩的加固机理可从桩间土、桩身和复合地基三方面进行分析，而桩间土的加固是多

方面的。主要为（    ）？  

（A）成孔挤密加固；   （B）脱水挤密加固；    （C）振动挤密加固；                

（D）膨胀挤密加固；   （E）填充置换加固；    （F）胶凝作用。 

【4.2.32】排水固结法中的沉降计算，其目的在于估算所需预压时间和各时期沉降量的发展情况，

以调整排水系统和预压系统间的关系。地基土的总沉降量一般包括（    ）？  

（A）瞬时沉降量；   （B）次固结沉降量；    （C）压缩沉降量；                

（D）固结沉降量；   （E）不均匀沉降量；    （F）剪切沉降量。 

【4.2.33】下列各类中哪些是地基处理的化学加固法灌浆工艺所依据的理论？  

（A）渗透灌浆；   （B）高压喷射灌浆；    （C）压密灌浆；                

（D）劈裂灌浆；   （E）电动化学灌浆；    （F）低压搅拌灌浆。 

【4.2.34】地基处理的化学加固法灌浆施工时，为了改善浆液性能，可在水泥浆液拌制时加入下列

哪几种外加剂？  

（A）增塑剂； （B）稀释剂； （C）缓凝剂； （D）速凝剂； （E）表面活性剂；（F）催化剂。 

【4.2.35】下列哪几种试验方法是高压喷射注浆施工后的固结体的检验手段？  

（A）开挖检验；   （B）标准贯入试验；    （C）静载荷试验；                

（D）钻孔取芯；   （E）静力触探试验；    （F）动力触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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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6】地基处理中采用化学加固法时，常采用水泥作固化剂，在设计前都要进行水泥土的室内

配合比试验。下列哪些条款是此项试验的目的？ 

（A）了解水泥用量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B）了解加固水泥的品种、掺入量、水灰比对水泥土强度的影响；  

（C）了解外掺剂对水泥土强度和施工的影响；                

（D）了解被加固土的性状对水泥土强度的影响；   

（E）求得龄期与强度的关系；     

（F）了解水泥土料搅拌的阻力大小。 

 

4.3    土工结构、边坡、基坑与地下工程  

【4.3.1】在设计土石坝时应从以下哪几个方面考虑？  

（A）风化问题；  （B）稳定问题；  （C）沉降问题；   （D）扬土问题；             

（E）泄洪问题；  （F）蚁蚀问题；  （G）冲刷问题；   （H）渗流问题。 

【4.3.2】土石坝渗流计算应考虑水库运行中出现的不利条件，一般需计算如下哪几种组合情况？  

（A）上游正常水位与下游内涝最高水位；    

（B）上游设计洪水位与下游相应的最高水位；     

（C）上游正常高水位与下游相应的最低水位； 

（D）上游校核洪水位与下游相应的最高水位； 

（E）上游设计洪水位与下游内涝最高水位； 

（F）库水位降落时对上游坝坡稳定最不利的情况。 

【4.3.3】水位变化时的路堤会受到渗透动水压力的作用，下列何种情况应考虑动水压力的作用？  

（A）水位缓慢降落时；   （B）水位骤然降落时；    （C）路堤两侧水位不同时；                

（D）路堤浸水后；       （E）水位维持不变时；    （F）路堤两侧水位相同时。 

【4.3.4】设计土石坝时应考虑哪几项荷载？  

（A）自重；    （B）静水压力；    （C）渗透动水压力；                

（D）风力；    （E）孔隙水压力；  （F）地震惯性力。 

【4.3.5】设计土石坝时应考虑哪几种工况？  

（A）施工期（包括竣工时）的上下游坝坡，可用总应力法和有效应力法计算；    

（B）水库水位上升期的上游坝坡，可用有效应力法计算；     

（C）水库水位降落期的上游坝坡，可用总应力法和有效应力法计算；                

（D）水库水位降落期的下游坝坡，可用有效应力法计算；     

（E）稳定渗流期的上游坝坡，可用总应力法和有效应力法计算；   

（F）稳定渗流期的下游坝坡，可用有效应力法计算。 

【4.3.6】当挖方路基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不良或边坡较高，应进行边坡稳定验算。验算稳定性

的方法有哪几种？  

（A）类比法；   （B）平面滑动法；    （C）圆弧法；                

（D）经验法；   （E）工程地质法；    （F）楔体滑动法。 

【4.3.7】土质路基的压实度试验方法有哪几种？；    

（E）灌水法；   （F）动力触探法； （G）静力触探法；  （H）核子密度湿度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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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采格栅式水泥土墙做基坑支护结构，当变形不能满足要求时，宜采用什么样的措施？ 

（A）在格栅内土体中插混凝土桩；     （B）对基坑内侧的土体进行加固；     

（C）在水泥土墙内插筋并加混凝土面板；（D）加大嵌固深度； 

（E）提高水泥土墙身的水泥掺入量；   （F）对基坑外侧的土体进行加固。 

【4.3.9】地下水控制的设计和施工应满足支护设计要求，井点降水适用于下列哪几种土类？  

（A）碎石土； （B）粉土； （C）砂土； （D）岩溶岩；  （E）可溶岩。 

（F）粘性土； （G）填土； （H）破碎带；（I）全风化岩。 

【4.3.10】当基坑周边建筑物或地面，因降水而产生不均匀沉降，则应采取下列哪些措施？  

（A）停止开挖，若有滑坍，应做基坑回填；  （B）回灌地下水；  （C）立即停止降水；  

（D）及时采取加固措施；   （E）及时增加辅助支撑；   （F）减少基坑周边的荷载；  

【4.3.11】我国《隧规》中所推荐的计算围岩竖向匀布松动压力 q的公式是根据数百个铁路隧道的

塌方资料统计分析而拟定的。它的适用范围是（    ）？  

（A）隧道的高宽比＜1.7；  （B）隧道的高宽比＞1.7；   （C）采用矿山法施工的隧道；  

（D）不产生显著偏压力及膨胀力的一般围岩； （E）深埋隧道； （F）浅埋隧道。  

 

4.4    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  

【4.4.1】下列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岩溶地区不应作建筑场地；   

（B）岩溶发育地区一定会形成土洞；   

（C）岩溶地区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应穿过表层岩溶发育带，但一般不宜超过 30m；  

（D）岩溶是由具有溶解能力的流动水的溶（侵）蚀作用形成的。   

【4.4.2】下列哪几条是岩溶发育的条件？  

（A）具有可溶性岩层；   

（B）岩体中有裂缝或孔洞；   

（C）具有溶解能力（含 CO2）和足够流量的水；  

（D）地表水有下渗，地下水有流动的途径； 

（E）岩体内夹有软弱面或风化带； 

（F）人为的破坏。   

【4.4.3】具备下列哪些条件的部位都可能有利于土洞的发育，应被视为不利于建筑的地段？  

（A）土层较薄，土中裂隙发育，地表无植被，地下水入渗条件好，其下基岩有通道、暗流；   

（B）出露的浅小溶沟、溶槽；   

（C）土层下岩体中两组结构面交会，或处于宽大裂隙带上；  

（D）隐伏较深的岩体，岩体尚未产生裂隙，且无地面水入渗； 

（E）土层下完整岩体的无裂隙处； 

（F）地势低洼、地面水体近旁。   

【4.4.4】对岩溶洞隙滑塌不稳定的处理方法，下列哪些地基基础措施是不正确的？  

（A）条件允许时，尽量采用浅基，充分利用上覆性能较好的土层为持力层；   

（B）对已外露的浅埋洞隙，可用灌浆填塞；   

（C）当洞体开口较小可采用挖填换置，清理洞隙后以碎石和混凝土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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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当顶板薄、跨度大时，可在洞底设置附加支撑以减少洞跨； 

（E）当洞体深度不大，两侧岩体较差，可挖填至一定深度，回填体断面呈倒梯形； 

（F）对有地下水活动的洞体，应回填反滤层并留有水流排泄之通道。   

【4.4.5】由人工降水形成的土洞与塌陷，如何确定塌陷区的位置以确定建筑安全距离，目前尚研究

得不够，下列对场地选择、取（排）水点位置及取水方案的防治意见哪些式正确的？  

（A）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地段及地下水静动水位均低于基岩面的地段进行建筑；   

（B）建筑场地应远离抽水井的降落漏斗外，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C）建筑场地应与取（排）水点中心有一定距离；  

（D）合理控制取（排）水工程的水位降深值； 

（E）在建筑场地周围设置防沉带，以避免受抽水井的降落漏斗所引起的塌陷影响； 

（F）塌陷区内不宜把土层作为基础持力层，一般多采用柱（墩）基。   

【4.4.6】下述说法中哪些是正确的？  

（A）滑坡是由于暴雨引起的；   

（B）滑坡勘探中，除沿主滑方向布置勘探线外，尤其两侧及滑体外尚应布置一定数量的勘探线，

勘探孔的间距不能大于 40m； 

（C）勘探孔的深度应穿过最下一层滑动面，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应深入稳定地层；  

（D）滑坡体可以作建筑场地；  

（E）滑坡体与滑坡体之间一定会有移动； 

（F）在滑坡体、滑动面（带）中采取土试样，在稳定地层中采取水试样。  

【4.4.7】下列哪几条是滑坡预防的措施？  

（A）采用灌浆法等措施改善滑动带的土质；   

（B）在斜坡地带进行房屋、公路、铁路建设前，必须首先作好工程勘察工作，查明有无滑坡存

在，或滑坡的发育阶段； 

（C）在斜坡地带进行挖方和填方时，必须事先查明坡体岩土条件，地面水排泄和地下水情况，

作好边坡和排水工程设计，避免造成工程滑坡；  

（D）消除坡体上的积水洼地，防止地面水浸入滑坡体；  

（E）作好使用期间的管理和有危险的边坡监测； 

（F）在设计时尚应考虑坡体变形或局部位移对滑坡整体稳定性和工程的影响。  

【4.4.8】整治滑坡的正确措施是下列条文中的哪几条？  

（A）对无向上及两侧发展可能的小型滑坡，可将整个滑坡体挖除；   

（B）对水的处理应贯彻宜疏勿堵的原则，将排水构筑物的走向平行于地下水的流向； 

（C）采用某些导滑工程，将滑坡的滑动方向改变，使其不危害建设工程；  

（D）在滑坡体周围作截水沟，使地表水不能进入滑坡体范围以内；在滑坡体范围内修筑各种排

水沟，使地表水出滑坡体范围以外；  

（E）在整个坡面上铺设隔水层，以免大气降水下渗； 

（F）治理滑坡体中的地下水，治理滑带附近的水，排除深层地下水，将地下水引出滑坡体，使

地下水位降低到滑动面以下。  

【4.4.9】下列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崩塌多产生于不太高的陡坡地段，高度不大于 30m，坡面较平整；   

（B）Ⅲ类崩塌区落石方量小于 500m
3
，破坏力小，易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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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Ⅰ类崩塌区不应作为建筑场地，线路工程通过Ⅰ类崩塌区应采取防护措施；  

（D）崩塌的治理应以根治为原则，当不能清除或根治时，对Ⅱ类崩塌区可修明洞、棚洞等防崩

塌构筑物； 

（E）在崩塌区内有水活动的地段，可设拦截、疏导地下水的排水系统；   

（F）崩塌区勘察工程地质测绘的比例尺宜采用 1∶500。 

【4.4.10】泥石流是山区的特有的一种自然地质现象。典型的泥石流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可分为若

干个区，它们是下列中的哪几个？  

（A）源头区； （B）形成区； （C）流通区； （D）沉积区； （E）堆积区； （F）扩散区。 

【4.4.11】概括起来讲，下述条件中哪几条才是形成泥石流不可或缺的条件？ 

（A）坡度平缓，四周无高山的平原地带； （B）有陡峻便于集水、集物的地形；  

（C）地质构造简单，有结构致密、不易风化、节理不发育的岩层； （D）有丰富的松散物质； 

（E）短时间内有大量水的来源； （F）长时间里有不停留的涓涓细流通过。 

【4.4.12】对下列泥石流地区的建筑适宜性评价按泥石流工程分类，哪些是正确的？  

（A）Ⅱ2类泥石流沟谷可作为建筑场地；   

（B）Ⅰ2类泥石流沟谷一般地说，各类建筑还是以避开为宜，当必须建筑时，应对泥石流沟谷

进行综合治理；   

（C）线路工程可以在Ⅰ3类和Ⅱ3类泥石流沟谷的堆积扇通过，但必须遵循相应的原则和采取必

要的防治措施；  

（D）Ⅱ1类泥石流规模大且复杂，危害性大，防治工作困难，且不经济，故各类建筑均不应作

为建筑场地。 

【4.4.13】泥石流的防治宜对各区统一规划，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案。在

泥石流的流通区主要采取拦挡措施，其作用是“拦碴滞流”。下列各项中哪些属于拦挡措施？  

（A）渡槽； （B）溢流坝； （C）隐坝；（D）拦栅； （E）导流堤； （F）拦淤库。 

【4.4.14】矿层采空后一般可讲其垂直方向的变形分为哪几个带？（C）、（D）、（E） 

（A）中间带； （B）边缘带； （C）冒落带； （D）裂隙带； （E）弯曲带； （F）采空带。 

【4.4.15】地表移动盆地是根据地表变形值的大小和变形特征分区的。它们是（    ）？  

（A）均匀下沉区； （B）老采空区； （C）裂缝区； 

（D）未来采空区； （E）现采空区； （F）轻微变形区。 

【4.4.16】防止地表和建筑物变形的措施中，开采工艺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是（    ）？  

（A）可不考虑开采方法的选择；   

（B）减少开采厚度，或采用条带法开采；   

（C）增大采空区宽度，使开采达到充分采动，移动盆地尽快形成平底；  

（D）控制开采的推进速度均匀，各工作面合理进行协调开采； 

（E）开采时留设的保护矿柱，围护带宽度大于 20m。 

【4.4.17】下列哪些地段不宜作为建筑场地？  

（A）地表移动活跃的地段； （B）地下水位埋深大于建筑物可能下沉量与基础埋深之和的地段；  

（C）地表倾斜小于 10mm/m；（D）在开采过程中可能出现非连续变形的地段； 

（E）特厚矿层和倾角大于 55
0
的厚矿层露天地段；  （F）地表水平变形小于 6mm/m的地段。 

【4.4.18】对可能因抽取地下水而发生地面沉降的地区，其防治方法有哪几条？  

（A）在地面沉降剧烈的情况下，应暂时停止开采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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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估算沉降量，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C）结合水资源评价，研究确定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采方案；  

（D）采取适当的建筑保护措施，预先对可能发生的地面沉降量作充分考虑； 

（E）调整地下水开采层次，实行合理开采； 

（F）向含水层进行人工回灌。 

 

4.5    地震工程 

【4.5.1】国家抗震规范 GB50011-2001规定的抗震设防目标是 

（A）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B）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不需修理仍

可继续使用；   

（C）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D）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不需修理仍可

继续使用； 

（E）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不需修

理可继续使用； 

（F）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

破坏。 

【4.5.2】下列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50年内超越概率密度曲线峰点的地震烈度为众值烈度，其概率为 63.2% ；   

（B）50年内超越概率密度曲线峰点的地震烈度为基本烈度，其概率为 63.2%；   

（C）50年内超越概率为 10% 的烈度，规范称为“基本烈度”，它比众值烈度高 1.55度；  

（D）50年内超越概率为 2% ～3%的烈度，规范称为“基本烈度”，它比众值烈度高 1.0度； 

（E）50年内超越概率为 10%的烈度，规范称为“罕遇地震”，它比基本烈度高 1.55度； 

（F）50年内超越概率为 2% ～3% 的烈度，规范称为“罕遇地震”，它比基本烈度高出的数值在

不同基本烈度时是不同的。 

【4.5.3】地基和基础的抗震设计应符合下列哪些要求？ 

（A）同一结构单元的基础不宜设置在性质截然不同的地基上 ；   

（B）当同一结构单元的基础设置在性质截然不同的地基上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C）同一结构单元部分采用天然地基部分采用桩基时，应加强上部结构的刚度，以适应不均匀

沉降；  

（D）同一结构单元不宜部分采用天然地基部分采用桩基； 

（E）地基为软弱粘性土、液化土、新近填土或严重不均匀土时，应估计地震时地基不均匀沉降

和其他不利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F）同一结构单元的基础不宜部分采用预制桩部分采用灌注桩。 

【4.5.4】基底剪力法与振型分解法，也可以称作反映谱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结构物

可以简化为多自由度线形体系，多自由度体系的振动反应按振型分解为多个单自由度体系反应的组

合。此外，它还包含下列哪几条基本假定？  

（A）结构的地震反映是弹塑性的，因而叠加原理是成立的；   



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考试参考题集 

104 

（B）结构的地震反映是弹性的，因而叠加原理是成立的；   

（C）地震动输入是依靠基础与结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  

（D）结构的最不利的地震反应需根据结构所受全部动力反应的情况而定； 

（E）在结构的所有支承处，地震动输入完全相同，基础与结构无相互作用； 

（F）结构的最不利的地震反应为其最大的地震反应，而与其他动力反应参数无关。 

【4.5.5】进行地震勘察时，除了要对地基在相应荷载作用下的强度和变形性状进行评价外，还要预

测在波的传播过程中，场地对地面运动和地面破坏作用的影响。下列各条中哪几条是地震区勘察工

作应该做好的？  

（A）收集和查阅有关地质和地震的文献资料及历史地震记录，通过卫星照片或航空照片的判释，

了解区域地震地质背景；   

（B）对于一般土层，均应通过实测结果验算地基土抗震承载力，研究震陷的可能性；   

（C）对存在非饱和砂土和粉土的场地，进行液化判别，并确定液化等级，提出地基抗液化措施

的建议；  

（D）按照基岩埋深和上覆土层波速测试结果判定场地土的类型和场地类别； 

（E）对于饱和粘土的场地，必须进行液化判别，并确定液化等级，提出地基抗液化措施的建议； 

（F）对场地边坡，应通过勘察取得必要的物理、力学参数，进行抗震稳定性评价。 

【4.5.6】土动力特性的野外原位测试的主要方法有哪几种？  

（A）深层振动法；   （B）静力载荷试验法； （C）物探法； 

（D）表面振动法；   （E）模型类比法；     （F）动力载荷试验法。 

【4.5.7】孔内波速测试方法测动模量是在预先钻好的孔内安装振源或拾振器，在已知振源和拾振器

之间的距离情况下，测出初至剪切波到达的时间后，即可根据相关公式计算出土的动剪切模量。按

照振源和拾振器设置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哪几种方法？  

（A）浅孔法；   （B）混合法；   （C）孔上检层（单孔上传）法； 

（D）深孔法；   （E）跨孔法；   （F）孔下检层（单孔下传）法。 

【4.5.8】选择建筑场地时，应根据工程需要，掌握地震活动情况和工程地质的有关资料，做出综合

评价宜选择有利地段、避开不利地段，当无法避开时应采取适当的抗震措施；不应在危险地段建造

甲、乙、丙类建筑。下列哪些地段属于不利地段？  

（A）条状突出的山嘴；        （B）地震时可能发生崩塌、地陷的部位；  

（C）平面上成因、岩性、状态明显不均匀的土层；  （D）非岩质的陡坡；   

（E）高耸孤立的山丘；        （F）发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错位的部位。 

【4.5.9】国家抗震规范 GB50011-2001按照平均剪切波速场地土划分为哪几类？ 

（A）坚硬场地土；   （B）中硬场地土；  （C）次硬场地土； 

（D）软弱场地土；   （E）中软场地土；  （F）次软场地土。 

【4.5.10】下列各类岩土中，哪些属于国家抗震规范 GB50011-2001中划分为软弱场地土的？  

（A）淤泥和淤泥质土；   （B）f k≥130kPa的填土；  （C）稍密的粉砂； 

（D）松散的细砂；   （E）f k≤200kPa的粉土；  （F）新近沉积的粘性土和粉土。 

【4.5.11】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场地类别系按场地土类型和场地覆盖厚度对场地地震效应的一种划分，作为表征场地条件

的指标；   

（B）场地类别系按场地覆盖厚度对场地地震效应的一种划分，作为表征场地条件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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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场地土类型系按土的强度的一种划分，可根据常规勘察资料按动载荷试验或参照一般土性

描述进行划分；  

（D）场地土类型系按土的刚度的一种划分，可根据常规勘察资料按平均剪切波速或参照一般土

性描述进行划分； 

（E）场地覆盖厚度指地表至剪切波速大于 500m/s坚硬土层顶面的距离； 

（F）土中各点振动的方向与波的前进方向相一致的波称为剪切波。 

【4.5.12】目前就场地的有关周期，经常出现几个不同的名词，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概念不

一样，在工程上不能等同。它们是下列名称中哪几个？  

（A）地脉动（卓越）周期；  （B）动弹塑性周期；       （C）动弹性周期； 

（D）地震动卓越周期；      （E）反应谱特征周期；     （F）结构自振周期。 

【4.5.13】震陷是在地震动的作用下土体产生的附加沉陷，下列哪几类土在地震作用下会产生震陷？  

（A）结构松散的黄土和填土；  （B）强度较低的淤泥质土；  （C）膨胀土； 

（D）相对密度低的砂土和碎石类土；   （E）多年冻土；     （F）盐渍土。 

【4.5.14】由于试验数据、理论分析的结果都较少，因此无法提供很有说服力的结论来说明建筑工

程打桩后为何不能改变场地类别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下列哪几种想法？  

（A）我国的抗震规范所规定的反应谱特征周期 T g值要比国外同类规范小，为安全起见，不宜

再找理由使其减小；   

（B）打桩改变不了所在小区的地面振动效应，因此一般讲打桩不能改变场地类别；   

（C）为了改变场地类别而打桩，经济上是不合算的；  

（D）砂土液化时也有打过桩的建筑有较重的震害发生； 

（E）场地类别系按场地土类型划分，而场地土类型是按土层剪切波速划分的，打桩以后的土层

剪切波速难以测定； 

（F）场地类别划分是对场地地震效应划分的处理方法，打桩是防止地基失效的处理手段，两者

完全分属于地震效应处理的两个不同方面。 

【4.5.15】下列破坏形式中哪几种属于砂土液化所引起的？  

（A）崩塌；   （B）涌砂；   （C）滑塌；  （D）地裂；   （E）沉陷；   （F）浮起。 

【4.5.16】对于一般工程项目砂土和粉土液化判别，我国《公路抗震设计规范》与《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一样，采用二步法进行判别，其中初判方法和标准与《建规》完全一致。下列哪些是规范初

判时的判断条件？ 

（A）地质年代；  （B）粘粒含量；   （C）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  

（D）地下水位；  （E）基础埋深； （F）抗震设防烈度。 

【4.5.17】影响液化的因素有外部因素和土层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地震是外因，它包含震级大小、

离震中远近和地震作用的时间。内因是地基土本身的条件，这些因素中只因某一单项很难形成液化，

必须是在内因有可能情况下，再加上地震作用。所以液化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下列各条中哪些

属于土层自身的因素？ 

（A）地基土必须是饱水的；  （B）土的化学成分；   （C）砂土的粒径和密实程度；  

（D）土层所处深度（反映土层初始应力状况）；  （E）水的酸碱度； （F）场地土类别。 

【4.5.18】下列哪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A）当地基的液化等级为轻微，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甲类，其抗液化措施为部分消除液化沉陷，

或对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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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地基的液化等级为中等，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其抗液化措施为基础和上部结构处

理，或更高要求的措施；  

（C）当地基的液化等级为轻微，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其抗液化措施为基础和上部结构处

理，亦可不采取措施；   

（D）当地基的液化等级为严重，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其抗液化措施为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或部分消除液化沉陷且对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   

（E）当地基的液化等级为中等，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其抗液化措施为；         

（F）当地基的液化等级为严重，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丁类，其抗液化措施为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或部分消除液化沉陷且对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 

【4.5.19】下列哪些处理方法符合国家规范规定的全部消除液化沉陷的措施？  

（A）处理深度应使处理后的地基液化指数不大于 4，对独立基础与条形基础尚应小于基础底面

下液化土层特征深度和基础宽度的较大值；         

（B）采用桩基时，桩端伸入液化深度以下稳定土层中的长度（不包括桩尖部分），应按计算确

定，且对碎石土，砾、粗、中砂，坚硬粘性土尚不应小于 500mm，对其他非岩石土尚不宜小于 1.5m；  

（C）采用深基础时，基础地面埋入液化深度下稳定土层中的深度，不应小于 0.5m；   

（D）采用加密法（振冲、振动加密、砂桩挤密、强夯等）加固时，应处理至液化下界，振冲和

挤密碎石桩加固后,桩间土的标准贯入锤击数不宜小于规范规定的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E）用非液化土替换全部液化土层；         

（F）在处理深度范围内，应挖除液化土层和采用加密法加固，使处理后土层的标准贯入锤击数

的实测值大于相应的临界值。   

【4.5.20】下列哪些建筑可不进行天然地基及基础的抗震承载力验算？  

（A）砌体房屋；         

（B）7度地震区的一般的单层空旷房屋；  

（C）8度地震区的一般单层厂房，其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内无承载力特征值小于土层；   

（D）9度地震区的不超过 8层且高度在 25m以下的一般民用框架房屋，其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

内无承载力特征值小于 100kPa的土层；   

（E）国家抗震设计规范规定 GB50011-2001可不进行上部结构抗震验算的建筑；         

（F）7度地震区的多层框架，高度在 25m以下房屋。   

【4.5.21】承受竖向荷载为主的底桩承台桩基，当地面下无液化土层，且桩承台周围无淤泥、淤泥

质土荷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不大于 100kPa的填土时，下列哪些建筑可不进行桩基抗震承载力验算？  

（A）砌体房屋；         

（B）7度地震区的一般的单层厂房和单层空旷房屋；  

（C）8度地震区的超过 8层且高度在 25m以上的一般民用框架房屋；   

（D）9度地震区的不超过 8层且高度在 25m以下的一般民用框架房屋；   

（E）国家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规定可不进行上部结构抗震验算的建筑；         

（F）8度地震区的多层框架，高度在 25m以下房屋。   

【4.5.22】下列哪些说法是不符合国家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规定的？  

（A）存在液化土层的低承台桩基的抗震验算，单桩的竖向喜欢水平向抗震承载力特征值，可比

非抗震设计时提高 25% ；         

（B）非液化土中的低承台桩基的抗震验算，对一般浅基础，不宜计入承台周围土的抗力或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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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对水平地震作用的分担作用；  

（C）存在液化土层的低承台桩基的抗震验算，当承台周围的回填土夯实至干密度不小于《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1对填土的要求时，可由承台正面填土与桩共同承担水平地震作用，

但不计入承台底面与地基土间的摩擦力；   

（D）处于液化土中的桩基承台周围，宜用非液化土填筑夯实；   

（E）打入式预制桩及其他挤土桩，当平均桩距为 2.5～4倍桩径且桩数不少于 5×5时，可计入

打桩对土的加密作用及桩身对液化土变形限制的有利影响；         

（F）液化土中桩的配筋范围，应自桩顶至液化深度以下符合全部消除液化沉陷所要求的深度，

其纵向钢筋于桩顶部相同，箍筋应加密。   

 

4.6    工程经济与管理  

【4.6.1】组成材料预算价格的费用有哪些？  

（A）材料原价； （B）供销部门手续费； （C）采购保管费； 

（D）包装费；   （E）场内运输费。 

【4.6.2】基本建设程序可分为哪几个阶段？  

（A）项目建议；（B）可行性研究设计；（C）编审设计任务书、设计； 

（D）建设实施；（E）施工；（F）竣工验收阶段。 

【4.6.3】工程项目使用阶段技术经济分析的内容是什么？  

（A）采用新材料、新结构的技术经济分析；  （B）生产设备的更新分析；     

（C）技术改造的经济分析；                （D）关于施工组织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E）关于施工工艺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4.6.4】岩土工程监理的对象是什么？  

（A）岩土工程勘察单位； （B）岩土工程设备供应商；  （C）岩土工程检、监测单位； 

（D）岩土工程施工单位； （E）岩土工程仪器供应商；  （F）岩土工程设计单位。 

【4.6.5】根据《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下哪些项目必须实行监理？  

（A）未形成小区的住宅；  （B）中小型公用事业项目；   

（C）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项目；（D）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E）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它项目； 

【4.6.6】《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条例》中规定，下列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

直接发包？  

（A）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B）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工程；   

（C）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工程； 

（D）利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E）成片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F）利用新工艺、新技术施工的工程。 

【4.6.7】《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依法对建筑工程质量负责的单位是哪些单位？  

（A）施工单位；  （B）监理单位；  （C）设计单位；   （D）勘察单位； 

（E）建设单位；  （F）供应商；    （G）上级主管单位；（H）政府建设主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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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以下哪些项目属于强制性标准管理监督检查的内容？  

（A）工程中采用的手册导则、指南的内容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B）工程中采用的计算机软件内容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C）工程项目施工采用的施工管理方法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D）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强制性标准。 

（E）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F）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职称条件是否满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G）有关工程管理人员的配备是否满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4.6.9】ISO9000系列标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共同之处为(    )？  

（A）以产品的生产、形成和实现的实施过程为对象； 

（B）运用其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C）运用于企业的内部管理； 

（D）强调人在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E）开展 QC小组活动，且还要满足对外保证要求； 

（F）强调企业领导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4.6.10】2000版 ISO9000标准是由核心标准、其它支持标准和文件组成，其核心标准包括哪些文

件？  

（A）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B）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C）ISO9004《质量管理体系业绩改进指南》。（D）ISO10012《测量控制系统》。 

（E）ISO9011《质量和(或)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南》。（F）ISO/TR10014《质量经济性管理指南》。 

【4.6.11】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的执业范围是哪些？（A）、（B）、（C）、（D）、（E） 

（A）岩土工程勘察。  （B）岩土工程设计。  （C）岩土工程监理和咨询。 

（D）岩土工程治理、检测和监测。（E）环境工程与岩土工程有关的水文地质业务。 

（F）岩土工程设备制造；（G）岩土工程仪器元件研制。 

【4.6.12】下列哪一种说法能够准确反映岩土工程投标报价的基本原则？  

（A）根据具体情况可粗可细； 

（B）根据承包方式做到“内细算外粗报”； 

（C）了解招标方经济责任； 

（D）研究招标文件中双方经济责任； 

（E）充分利用现有勘察资料； 

（F）选择经济合理的技术方案； 

（G）选择报价计算方法； 

（H）选择价计算方法要简明； 

（I）数据资料要有依据。 

【4.6.13】下列哪一种说法能够准确反映我国岩土工程监理与建设监理、岩土工程的关系？  

（A）是建设监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B）仅是建设监理的一个组成部份； 

（C）同时又是岩土工程（工程咨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D）仅是岩土工程（工程咨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是工程质量监督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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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不是建设监理组成部份； 

（G）又是岩土工程监测组成部份。 

【4.6.1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主管部门颁发的与岩土工程有关的按工程类型分的工程合同有哪些？  

（A）建筑勘察合同； 

（B）建设工程勘察合同； 

（C）建筑设计合同； 

（D）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E）工程测量合同； 

（F）水文地质勘察合同； 

（G）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H）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I）岩土工程监测合同； 

（J）工程检测合同； 

（K）岩土工程检测合同； 

（L）工程建设监理合同。 

【4.6.15】下列哪些内容属于岩土工程施工间接费？  

（A）职工福利费； 

（B）固定资产折旧修理费； 

（C）特殊工种培训费； 

（D）技术开发和转让费； 

（E）劳保保险费； 

（F）生产人员劳动保护费； 

（G）检验试验费； 

（H）职工教育费。 

【4.6.16】岩土工程施工预算和施工图预算的差异有哪些？  

（A）编制目的不同； 

（B）编制步骤不同； 

（C）编制作用不同； 

（D）采用定额不同； 

（E）编制手段不同； 

（F）编制内容不同。 

【4.6.17】工程施工中技术经济分析的内容有哪些？  

（A）关于施工设备使用的技术经济分析； 

（B）关于施工工艺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C）关于施工组织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D）关于施工技术改造的技术经济分析； 

（E）采用新材料、新结构的技术经济分析； 

（F）关于工程勘察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4.6.18】可行性研究的作用有哪些？  

（A）作为建设项目投资决策和编制设计任务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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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为筹集资金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依据； 

（C）作为下一阶段工程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基础； 

（D）作为向当地政府、规划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开工许可证的依据； 

（E）是申请建设执照的依据； 

（F）是作为建设项目有关的各部门互订合同的依据。 

 

第四部分    多选题答案 

4.1  岩土工程勘察  

【4.1.1】（B）、（C）、（D） 

【4.1.2】（A）、（B）、（C）、（D） 

【4.1.3】（A）、（B）、（C） 

【4.1.4】（A）、（B）、（C） 

【4.1.5】（A）、（B）、（C） 

【4.1.6】（A）、（C）、（D） 

【4.1.7】（B）、（D）、（E）、（F） 

【4.1.8】（A）、（B）、（C）、（D）、（E）、（F） 

【4.1.9】（B）、（C）、（E）、（F） 

【4.1.10】（A）、（B）、（C） 

【4.1.11】（A）、（B） 

【4.1.12】（A）、（B）、（D）、（E） 

【4.1.13】（A）、（B）、（C） 

【4.1.14】（A）、B）、（C） 

【4.1.15】（A）、（B）、（C）、（F） 

【4.1.16】（A）、（B）、（D） 

【4.1.17】（A）、（B）、（C）、（D）、（F） 

【4.1.18】（C）、（D）、（E） 

【4.1.19】（C）、（D）  

【4.1.20】（A）、（D） 

【4.1.21】（B）、（C）、（E） 

【4.1.22】（A）、（B）、（C）、（D）、（E） 

【4.1.23】（A）（B）（C）（D） 

4.2  浅基础、深基础、地基处理  

【4.2.1】（A）、（B）、（D）、（E） 

【4.2.2】（A）、（C）、（D）、（E）、（G）、（H） 

【4.2.3】（A）、（C）、（F）、（G） 

【4.2.4】（B）、（D） 

【4.2.5】（B）、（E）、（F） 

【4.2.6】（A）、（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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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B）、（C）、（E） 

【4.2.8】（B）、（D） 

【4.2.9】（B）、（D）、（F） 

【4.2.10】（B）、（D） 

【4.2.11】（B）、（C） 

【4.2.12】（A）、（B）、（E）、（F） 

【4.2.13】（B）、（D） 

【4.2.14】（A）、（C）、（E）、（F） 

【4.2.15】（A）、（B）、（E）、（F）、（G）（H） 

【4.2.16】（B）、（C）、（G） 

【4.2.17】（B）、（C）、（F） 

【4.2.18】（B）、（C）、（E） 

【4.2.19】（B）、（D）、（F） 

【4.2.20】（B）、（C）、（E） 

【4.2.21】（A）、（C）、（D） 

【4.2.22】（B）（C）（D） 

【4.2.23】（A）、（B）、（F） 

【4.2.24】（A）、（C） 

【4.2.25】（C）、（D）、（E）、（F） 

【4.2.26】（A）、（C）、（D）、（F）、（I） 

【4.2.27】（A）、（B）、（D） 

【4.2.28】（B）、（C）、（D） 

【4.2.29】（B）、（D）、（E） 

【4.2.30】（B）、（E）、（F） 

【4.2.31】（A）、（B）、（D）、（F） 

【4.2.32】（A）、（B）、（D） 

【4.2.33】（A）、（C）、（D）、（E） 

【4.2.34】（A）、（B）、（C）、（D）、（E）、（F） 

【4.2.35】（A）、（B）、（C）、（D） 

【4.2.36】（B）、（C）、（E） 

4.3  土工结构、边坡、基坑与地下工程  

【4.3.1】（B）、（C）、（H）、（E）、（G） 

【4.3.2】（B）、（C）、（D）、（F） 

【4.3.3】（B）（C）（D） 

【4.3.4】（A）、（C）、（E）、（F） 

【4.3.5】（A）、（C）、（F） 

【4.3.6】（B）、（C）、（E）、（F） 

【4.3.7】（A）、（B）、（C）、（E）、（H） 

【4.3.8】（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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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B）、（C）、（F）、（G） 

【4.3.10】（A）、（B）、（C） 

【4.3.11】（A）、（C）、（D）、（E） 

4.4  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  

【4.4.1】（B）、（C）、（D） 

【4.4.2】（A）、（C）、（E） 

【4.4.3】（A）、（C）、（F） 

【4.4.4】（B）、（C）、（E） 

【4.4.5】（A）、（C）、（D）、（F） 

【4.4.6】（B）、（C）、（D） 

【4.4.7】（B）、（C）、（E） 

【4.4.8】（A）、（C）、（D）、（F） 

【4.4.9】（B）、（D）、（F） 

【4.4.10】（B）、（C）、（E） 

【4.4.11】（B）、（D）、（E） 

【4.4.12】（B）、（C）（D） 

【4.4.13】（B）、（C）、（D） 

【4.4.14】（C）、（D）、（E） 

【4.4.15】（A）、（C）、（F） 

【4.4.16】（B）、（C）、（D） 

【4.4.17】（A）、（D）、（E） 

【4.4.18】（B）、（C）、（D） 

4.5  地震工程 

【4.5.1】（A）、（D）、（F） 

【4.5.2】（A）、（C）、（F） 

【4.5.3】（A）、（D）、（E） 

【4.5.4】（B）、（E）、（F） 

【4.5.5】（A）、（D）、（F） 

【4.5.6】（C）（D）、（F） 

【4.5.7】（C）、（E）、（F） 

【4.5.8】（A）、（C）、（D）、（E） 

【4.5.9】（A）、（B）、（D）、（E） 

【4.5.10】（A）、（D）、（F） 

【4.5.11】（A）、（D）、（E） 

【4.5.12】（A）、（D）、（E） 

【4.5.13】（A）、（B）、（D） 

【4.5.14】（A）、（B）、（F） 

【4.5.15】（B）、（C）、（E）、（F） 

【4.5.16】（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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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7】（A）、（C）、（D） 

【4.5.18】（B）、（C）、（E） 

【4.5.19】（B）、（C）、（D）、（E） 

【4.5.20】（A）、（C）、（E） 

【4.5.21】（A）、（B）、（E） 

【4.5.22】（A）、（B）、（C） 

4.6  工程经济与管理  

【4.6.1】（A）（B）（C）（D） 

【4.6.2】（A）、（B）、（C）、（D）、（F） 

【4.6.3】（B）、（C）、（E） 

【4.6.4】（A）、（C）、（D）、（F） 

【4.6.5】（C）、（D）、（E） 

【4.6.6】（B）、（C） 

【4.6.7】（A）、（B）、（C）、（D）、（E） 

【4.6.8】（A）、（B）、（D）、（E） 

【4.6.9】（A）、（B）、（D）、（F） 

【4.6.10】（A）、（B）、（C）、（E） 

【4.6.11】（A）、（B）、（C）、（D）、（E） 

【4.6.12】（B）、（D）、（E）、（F）、（H）、（I） 

【4.6.13】（A）、（C） 

【4.6.14】（B）、（D）、（G）、（I）、（K）、（L） 

【4.6.15】（B）、（D）、（E）、（H） 

【4.6.16】（A）、（C）、（D）、（F） 

【4.6.17】（B）、（C）、（E） 

【4.6.18】（A）、（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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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思考题 

5.1    岩土工程勘察 

【5.1.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是依据什么划分的？如何划分？ 

【5.1.2】房屋建筑与构筑物勘察有哪些基本要求？ 

【5.1.3】房屋建筑与构筑物初步勘察与详细勘察应进行哪些工作？这两个阶段对勘探线、点及勘探

孔深度有什么要求？ 

【5.1.4】勘探孔应能控制地基主要受力层，当基础底面宽度不大于 5m时，勘探孔的深度不应小于

基础底面宽度的几倍，对单独柱基不应小于几倍，且不小于几米？ 

【5.1.5】对高层建筑和需作变形计算的地基，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应超过什么深度？ 

【5.1.6】高层建筑一般性勘探孔应达到基底下几倍的基础宽度，并深入到什么地层？ 

【5.1.7】高层建筑详细勘察对勘探点布置与勘探孔深度有什么要求？ 

【5.1.8】岩土工作勘察中，岩石按坚硬程度和完整程度分类，分别可分为哪几类？岩石按强度分类

可分为几个亚类？  

【5.1.9】什么是风化岩和残积土？花岗岩的风化岩与残积土是用什么试验划分？具体怎样划分？是

根据动力触探击数、静力触探侧摩阻力，还是标准贯入击数？ 

【5.1.10】在海滨地区、8度地震区修建 6层砖混住宅，基础宽 15m，长 80m，拟定采用筏板基础。

地下 2m为杂填土、2～7m为粘土、7～11m为粉质粘土、11～15m为粉砂、15～20m为粉质粘土、20～

23m为粘土、23～28m为粉砂。请据此布置勘察工作。 

【5.1.11】依据 e -lgp压缩曲线按卡氏做图法确定土的先期固结压力，其具体步骤是什么？ 

【5.1.12】地下洞室、岸边工程、管道工程、架空线路工程、尾矿坝、储灰坝及边坡工程勘察阶段

是如何划分的？各阶段主要目的是什么？ 

【5.1.13】简述边坡工程勘察的基本要求？其勘察内容有哪些？对测绘、勘探和测试有哪些要求 

【5.1.14】民用建筑土体地下洞室详细勘察时，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根据什么确定？一般性勘探孔

可钻至基底设计标高下几米？ 

【5.1.15】基坑工程勘察深度宜为开挖深度的几倍？什么情况时根据岩土类别和支护设计要求减少

深度？勘察的平面范围宜超出开挖边界外多大？  

【5.1.16】对基坑开挖及支护工程勘察中室内试验的重点是什么？试验方法的选用应考虑哪些因

素？ 

【5.1.17】桩或墩基岩土工程勘察中对其勘察工作量布置有什么要求？ 

【5.1.18】现有建筑物的加层勘察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勘察工作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5.1.19】规范规定湿陷性黄土可用野外浸水载荷试验来鉴别其能否作天然地基。该载荷试验所用

的承压板面积、压力和湿陷变形量各为多少？ 

【5.1.20】工程地质测绘中观测点、线的布置原则是什么？ 

【5.1.21】工程地质测绘与调查包括哪些内容？ 

【5.1.22】工程地质测绘中实地测绘方法有几种？它们各自的应用范围如何？ 

【5.1.23】岩土工程测绘中，对地质构造线、地层界限、地下水露头、软弱夹层等地质现象应采用

什么方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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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工程地质钻探的基本方法有哪些？它们适用的地层及采样要求如何？ 

【5.1.25】工程地质钻探中在什么情况下要进行护壁？简述各种护壁方法适用的地层？ 

【5.1.26】采取不同级别土样对钻探有哪些特殊要求？ 

【5.1.27】原状土试样划分为几级？每一级别土样适用什么样的试验项目？土样如何进行现场检验、

封装、贮存和运输？ 

【5.1.28】测定孔内岩体波速宜采用什么方法？ 

【5.1.29】土的比重可以采用何种方法确定？ 

【5.1.30】管道工程勘察阶段是怎么划分的？。 

【5.1.31】尾矿坝勘察是怎样确定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 

 

5.2    浅基础 

【5.2.1】建筑物的安全等级是根据什么划分的？ 

【5.2.2】地基设计时，哪些建筑物应按地基变形计算？哪些建筑物可不作地基变形计算？ 

【5.2.3】地基设计时考虑的地基主要受力层指的是什么？ 

【5.2.4】地基计算时传至基础底面上的荷载在什么情况下应按基本组合？什么情况下应按标准组

合？什么情况下应按永久组合？什么情况下应按准永久组合？什么情况下不应计入风荷载和地震作

用？土体自重的分项系数应取多少？ 

【5.2.5】基础的埋置深度根据什么确定？并应满足什么要求？ 

【5.2.6】地基承载力与基础宽度及基础埋深有无关系？如何进行深度和宽度修正？修正系数与土性

有什么关系？ 

【5.2.7】抗剪强度由哪两个土性参数所组成？如何用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确定地基承载力？ 

【5.2.8】轴心荷载作用和偏心荷载作用对基础底面的压力计算有什么不同？偏心荷载作用下如何考

虑满足地基承载力的要求？ 

【5.2.9】什么叫做基础底面的附加压力？它与基础埋深有什么关系？ 

【5.2.10】如何进行软弱下卧层的计算？ 

【5.2.11】地下水位处于基础底面以上时对浅基础有什么影响？设计时对地下水要考虑哪些方面的

问题？ 

【5.2.12】如何进行天然地基沉降计算？ 

【5.2.13】考虑应力历史时或需预测沉降历时关系时怎样计算地基沉降？进行这种计算时土工试验

有些什么要求？ 

【5.2.14】哪些因素会导致产生不均匀沉降？设计时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建筑物的不均匀沉

降？ 

【5.2.15】用什么方法来验算地基稳定性？规定的稳定安全系数应不小于多少？从稳定性考虑，对

位于土坡坡顶上的建筑有什么专门要求？ 

【5.2.16】浅基础一般有哪些形式？ 

【5.2.17】建筑物沉降观测要点是什么？ 

【5.2.18】无筋扩展基础的刚性角是什么含义？混凝土基础、毛石混凝土基础、砖基础、毛石基础

的刚性角规范（GB50007-2002）规定分别为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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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深基础 

【5.3.1】桩的分类、桩基础的组成和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的基本知识是什么？ 

【5.3.2】布桩时桩中心距的确定；桩端持力层的选择及其厚度的要求？ 

【5.3.3】桩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桩基沉降时，应采用哪类荷载效应组

合？ 

【5.3.4】什么情况下应考虑桩侧负摩阻力？如何考虑？ 

【5.3.5】岩溶地区桩基应按哪些原则设计？ 

【5.3.6】按桩基规范（JGJ94-94）规定的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与设计值的相互关系。各种抗力分项

系数如何取值？ 

【5.3.7】嵌岩桩承载力的确定方法？ 

【5.3.8】桩基最终沉降量的计算方法？ 

【5.3.9】作用在桩基上的水平荷载有哪些？如何根据桩基规范（JGJ94-94）确定单桩水平承载力设

计值？ 

【5.3.10】验算地震作用的水平承载力时，如何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确定单桩

的竖向和水平向抗震承载力特征值？ 

【5.3.11】钻孔灌注桩的施工质量检查内容有哪些？ 

【5.3.12】沉井法适用哪些土层？ 

 

5.4    地基处理 

【5.4.1】选择地基处理方案时，应考虑哪些主要因素？ 

【5.4.2】已选定的地基处理方法，如何来验证其设计参数和处理效果的可靠性和适宜性？ 

【5.4.3】经处理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如何进行修正？ 

【5.4.4】换填法中垫层的厚度如何确定？垫层厚度应多厚为适宜？ 

【5.4.5】换填法中每一垫层的施工质量如何检验？ 

【5.4.6】对垫层的承载力除现场试验确定外，应如何取值？ 

【5.4.7】预压法的适用范围和应用条件？ 

【5.4.8】加载预压法用于处理各种不同目的的地基处理中，其竖向排水砂井的设置深度是如何确定

的？ 

【5.4.9】真空预压设计内容及对膜下真空度和压缩土层固结度的要求是什么？ 

【5.4.10】强夯法的有效加固深度根据地基土性质确定后，如何选定相适应的单击夯击能？ 

【5.4.11】强夯法两遍夯击之间应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不同地基土采用不同的间隔时间，应如何确

定时间间隔？  

【5.4.12】振冲法分几类及其适用土层？应采用何种桩体填料？ 

【5.4.13】可液化地基的处理常用哪几种方法？其适用范围是什么？ 

【5.4.14】消除黄土地基的湿陷性有几种处理方法？最适宜的是哪一种方法？ 

【5.4.15】土或灰土挤密桩法适用于处理哪些类型的地基？经此处理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如何确

定？ 

【5.4.16】砂石桩法适用于哪些类地基处理？砂石桩布桩的桩间距及桩长如何确定？ 

【5.4.17】深层搅拌桩固化剂（水泥）的掺入比一般采用多少？室内水泥土固化试验用什么方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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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强度标准值？ 

 

5.5    土工建筑 

【5.5.1】砂砾石和砂的填筑标准的设计控制指标是什么？有何规定？ 

【5.5.2】土石坝设计原则是什么？ 

【5.5.3】土石坝有哪些运用条件？ 

【5.5.4】土石坝有哪些稳定问题？ 

【5.5.5】渗流对土石坝有什么影响？ 

【5.5.6】沉降对土石坝有什么影响？ 

【5.5.7】土石坝计算包括哪些方面？ 

【5.5.8】土石坝渗流计算的内容？有哪些方法？ 

【5.5.9】公式法（水力学法）计算的基本假设是什么？ 

【5.5.10】流网由什么线组成？有哪些特点？哪些可直接定为等势线？哪些可直接定为流线？ 

【5.5.11】根据流网可以确定哪些参数？ 

【5.5.12】渗透稳定计算的内容是什么？ 

【5.5.13】渗透变形有哪些形式？它们的定义是什么？分别主要产生在什么地层？ 

【5.5.14】土的渗透变形形式如何判别？ 

【5.5.15】临界水力比降与允许比降如何确定？ 

【5.5.16】何时应设置排水盖重或排水减压井？排水盖重厚度如何计算？ 

【5.5.17】反滤层应符合哪些要求？设在何处？被保护土为无粘性土时？ 

【5.5.18】反滤层级配有什么要求？反滤层与过度层有什么区别？ 

【5.5.19】土石坝的计算工况有哪些？ 

【5.5.20】土石坝的荷载有哪些？坝体孔隙水压力如何估算？ 

【5.5.21】在土石坝稳定计算时，何时用有效应力法？何时用总应力法？相应采用什么抗剪强度指

标？用何种试验方法测定？ 

【5.5.22】土石坝稳定性计算有哪些方法？ 

【5.5.23】水位降落期孔隙水压力如何在安全系数中考虑？ 

【5.5.24】土石坝防渗体有哪些类型？ 

【5.5.25】坝体排水目的是什么？有哪些类型？ 

【5.5.26】土石坝裂缝有哪些类型？如何处理？ 

【5.5.27】砂砾石坝基渗流控制有哪些形式？ 

【5.5.28】易液化土坝基如何处理？ 

【5.5.29】软土坝基如何处理？ 

【5.5.30】湿陷性黄土坝基如何处理？ 

【5.5.31】土料应满足哪些要求？哪些粘性土不能作防渗体填料？ 

【5.5.32】反滤料、过度层料和排水体料应满足哪些要求？ 

【5.5.33】粘性土的填筑质量用什么指标控制？压实度如何控制？施工填筑含水量有何要求？ 

5.6    公路、铁路 

【5.6.1】港口边坡稳定验算时的物理力学参数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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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路基设计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5.6.3】受水浸淹路段的路基边缘标高有何规定？ 

【5.6.4】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下不良路段的路基设计最小填土高度有何要求？ 

【5.6.5】路基的路床、上路床、下路床、路堤、上路堤、下路堤的定义是什么？ 

【5.6.6】路基填方边坡坡度的规定是什么？何时需进行稳定性计算？直线滑动面法与圆弧滑动面法

分别适合什么土质？稳定系数有何规定？ 

【5.6.7】铁路路堤边坡形式和坡度的规定是什么？高度过大时，路堤宜采用何种形式？稳定安全系

数有何规定？ 

【5.6.8】公路土质、岩石挖方边坡坡度的规定是什么？ 

【5.6.9】铁路土质、岩石路堑边坡坡度的规定是什么？ 

【5.6.10】岩石挖方边坡坡度确定的原则是什么？ 

【5.6.11】陡坡路堤何种情况需验算稳定性？如何验算？ 

【5.6.12】路堤地表排水有哪些常用设施？ 

【5.6.13】路基地下排水有哪些常用设施？ 

【5.6.14】公路路堤防护的一般规定是什么？ 

【5.6.15】边坡（坡面）防护的常用类型及适用条件是什么？ 

【5.6.16】冲刷防护的常用类型及适用条件是什么？ 

【5.6.17】什么是 CBR？什么是压实系数？什么是相对密度？什么是地基系数？ 

【5.6.18】什么是限制粒径、有效粒径、不均匀系数、曲率系数？ 

【5.6.19】公路路基对填料的选择有何规定？对路床和基底有何特别的要求？ 

【5.6.20】铁路路基填料的分类定义是什么？ 

【5.6.21】铁路路基基床表层填料的选用有何规定？基床以下部位填料的选用有何规定？ 

【5.6.22】公路路基压实度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轻型标准的压实度指标要求比重型标准高？ 

【5.6.23】铁路路基基床和基床以下填料压实度的要求分别是什么？所选压实控制指标与土质类型

如何对应？ 

【5.6.24】路基什么部位压实度要求最高？浸水部位如何选用填料？分层填筑应注意什么？ 

【5.6.25】什么是最优含水量？什么是最大干密度？何时确定？ 

【5.6.26】为什么路基施工时要求填料含水量控制在最优含水量附近？上下限有何规定？超过上限

或低于下限应采取什么措施？如含水量偏小，加水量如何计算？ 

【5.6.27】土质路基压实度试验的方法有哪些？ 

【5.6.28】软土地基路基设计一般原则是什么？常用处理方法有哪些？ 

【5.6.29】黄土地区路基设计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排水？黄土可用作路堤填料吗？黄土陷穴如何处

理？ 

【5.6.30】膨胀土地区路基设计时主要注意什么？膨胀土作为填料有何规定？验算膨胀土路堑稳定

性应注意哪些？ 

【5.6.31】盐渍土地区路基的主要病害是什么？宜采用路堤还是路堑？主要防治措施是什么？ 

【5.6.32】多年冻土地区应尽量采用什么路基形式？最小填土高度有什么要求？路堤填料有什么要

求？ 

【5.6.33】压实填土作路基时，对填料有什么要求？ 

【5.6.34】压实填土地基的质量如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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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边坡、挡土墙 

【5.7.1】挡土墙有哪些常用形式？ 

【5.7.2】重力式挡土墙设计应进行哪些验算？ 

【5.7.3】挡土墙墙背与土的摩擦角对挡土墙稳定有什么影响？ 

【5.7.4】挡土墙的填料有何要求？为什么墙后填土宜选择透水性较强的填料？ 

【5.7.5】为什么挡土墙应设置泄水孔？  

【5.7.6】对于重力式挡土墙，应从哪些方面来验算其稳定性？验算时除了土性指标和几何参数外，

还需要哪两项重要的摩擦系数（角）？ 

【5.7.7】影响边坡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地下水对边坡稳定有什么影响？地震对边坡稳定有什

么影响？ 

【5.7.8】影响土质边坡与岩石边坡的控制因素有什么不同？ 

【5.7.9】压实填土的最优含水量与最大干密度用什么方法确定？ 

【5.7.10】利用压实填土作地基时，对填料有些什么要求？ 

【5.7.11】影响边坡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对各种不同的边坡（粘性土、碎石土、黄土、填土、

岩石）在分析其稳定性时，应各自特别注意哪些因素？ 

【5.7.12】边坡稳定性评价有哪些常用的方法？对于非岩质边坡来说，哪些土性指标是起决定性作

用的？边坡变形破坏有哪些主要类型？其特征是什么？ 

【5.7.13】粘性土、黄土、堆积土、填土、破碎岩体、岩体边坡的主要破坏特征是什么？ 

【5.7.14】边坡稳定性评价有哪些主要方法？ 

【5.7.15】工程地质类比法要点是什么？ 

【5.7.16】边坡稳定系数有何规定？ 

【5.7.17】稳定系数、安全系数、安全储备、破坏概率、失效概率、可靠度、可靠性指标，这些概

念的含义是什么？ 

【5.7.18】在有顺坡渗流作用时，安全系数有什么变化？ 

【5.7.19】粘土边坡整体圆弧滑动安全系数的定义是什么？适用条件？是有效应力法、还是总应力

法？ 

【5.7.20】均质土坡整体圆弧滑动分析的近似方法还有哪个？ 

【5.7.21】瑞典法的基本假定、适合滑动面形状、满足什么平衡条件、不满足什么平衡条件、安全

系数定义、优缺点、计算精度如何？ 

【5.7.22】有渗流且坡外有静水位时，如何计算边坡稳定性？有几种途径考虑它们的影响？三大区

重度如何取值？孔隙水压力如何计入？ 

【5.7.23】替代容重法如何考虑渗流作用？其精度如何？ 

【5.7.24】简化毕肖普法的基本假定、适合滑动面形状、满足什么平衡条件、不满足什么平衡条件、

安全系数定义、优缺点、计算精度如何？ 

【5.7.25】如果已有瑞典法安全系数计算结果，如何用简化毕肖普法计算安全系数，使迭代计算尽

快收敛？ 

【5.7.26】用传递系数法的基本假定、适合滑动面形状、满足什么平衡条件、不满足什么平衡条件？

安全系数有哪两种不同定义？两种不同的滑坡推力传递方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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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7】在用传递系数法计算折线滑动面安全系数时，如何考虑滑面底的水压力、滑体作用的除

重力外的荷载，如地震力与加固力？ 

【5.7.28】滑楔法包括哪一类方法？ 

【5.7.29】严格条分法满足哪些平衡条件？有哪三个方法？它们的基本假设是什么？ 

【5.7.30】有复杂荷载作用的平面滑动安全系数公式是什么？ 

【5.7.31】双滑块滑动时，滑块间的作用力方向给定时，安全系数公式如何推导？ 

【5.7.32】楔形体有哪几个面组成？沿着什么方向滑动？安全系数与哪些力学参数、哪些几何参数

有关？什么时候楔形体没有滑动的可能？楔形体安全系数通式？仿平面法安全系数公式？ 

【5.7.33】填方边坡与挖方边坡什么时候最危险？随时间变化，孔隙水压力与安全系数如何变化？

采用总应力计算竣工时边坡稳定性，是偏于保守，还是偏于不安全？ 

【5.7.34】岸坡防护分为哪几层？防护措施分别有哪些？ 

【5.7.35】边坡防治措施有哪些？什么措施优先考虑？ 

【5.7.36】压实填土的质量主要控制哪些指标？ 

 

5.8    基坑支护 

【5.8.1】深基坑开挖与支护对于勘察工作有哪些要求？勘察工作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对采用支护

的基坑，基坑周边的勘探孔的深度根据什么确定？ 

【5.8.2】深基坑支护有哪些类型和方法？它们各自适用的条件是什么？基坑支护结构形式的确定与

什么有关？ 

【5.8.3】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应考虑哪两种极限状态？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5.8.4】与基坑支护设计有关的土性参数有哪些？其中哪些最重要？ 

【5.8.5】土的压力有主动土压力、静止土压力何被动土压力，各自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影响土压力

计算的因素有哪些？ 

【5.8.6】作用于支护结构的土压力，怎样采用土层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按朗肯理论公式分层计算？

列出主动土压力系数、主动土压力强度、被动土压力系数和被动土压力强度的计算公式，并进行分

析对比？ 

【5.8.7】分析地下水、地面超载和土层不同性质对土侧压力的影响。 

【5.8.8】对于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层，什么情况下可采用水土合算方法？什么情况下宜采用水土分算

方法？对抗剪强度指标有什么不同要求？ 

【5.8.9】如果支护结构破坏，土体失稳或过大变形对基坑周边环境及地下结构施工影响一般，其基

坑侧壁重要性系数γo应为多少？ 

【5.8.10】支护结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是指“支护结构的变形即将妨碍地下结构施工或即将影响

基坑周边环境正常使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5.8.11】支撑是基坑支护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哪些构件组成？它是承受什么荷载的结构体

系？ 

【5.8.12】《规程》（JGJ120-99）中关于重力支护结构嵌固深度应通过哪些计算确定？ 

【5.8.13】深基坑工程包括哪几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其中某一环节失效将会导致整个工程的失败。 

【5.8.14】锚杆的钢拉杆除了本身需要有足够的截面承受拉力外，锚杆的抗拔作用必须满足哪三个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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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5】支护结构上的侧压力包括哪些荷载？ 

【5.8.16】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应从哪三个方面满足设计要求？基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监测应包括哪

两方面？ 

【5.8.17】基坑支护结构所受的水平荷载应包括哪些？ 

【5.8.18】在库仑土压力理论中，当墙身向前或向后移动时，墙背和滑动面滑动假定为刚体的滑动

楔体是沿着墙背和滑动面滑动，这个滑动面是如何确定的？ 

【5.8.19】对于《规程》（JGJ120-99）中规定的支护结构水平荷载标准值的计算方法，计算点位于

基坑开挖面以上和以下时，基坑外侧竖向应力标准值有什么不同？ 

【5.8.20】采用弹性法计算水泥土墙结构内力计算简图是什么样？ 

【5.8.21】水泥土墙截面宽度决定着支护结构的稳定和抗渗透能力，所以确定其宽度 b时应做到什

么？ 

【5.8.22】支护结构施工及使用的原材料及半成品应遵照有关施工验收标准进行检验，不论基坑侧

壁安全等级是几级，都必须对支护结构进行质量检测，是吗？ 

【5.8.23】挡土结构、支撑、及锚杆的应力应变观测点和轴力观测点应布置于何处？ 

【5.8.24】基坑开挖应实施动态设计和信息化施工，因此必须根据什么要求进行施工监测？ 

【5.8.25】基坑开挖监测的内容包括哪几项？深基坑工程对环境影响的评价应考虑哪些方面？基坑

监控项目的监控报警值应根据什么来确定？ 

【5.8.26】基坑开挖对邻近建（构）筑物的变形监控除应考虑基坑开挖造成的附加沉降外，还应考

虑与什么相叠加？ 

【5.8.27】基坑开挖前应作出系统的开挖监控方案，监控方案应包括哪些内容？ 

【5.8.52】工程降水应满足哪些要求？井点降水有哪些类型？它们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5.9    岩洞与土洞 

【5.9.1】岩溶形成的条件是什么？岩溶发育的地层、构造、地下水、气象等自然条件有何特点？ 

【5.9.2】土洞是怎样形成的土洞发育的地层、构造、地下水、气象等自然条件有何特点？？对工程

的主要危害有哪些？ 

【5.9.3】岩溶地基的勘察评价方法是什么？ 

【5.9.4】岩溶地基施工勘察阶段，对于大直径嵌岩桩或墩基，勘探点应按桩或墩布置，勘探深度应

为其底面以下桩径的几倍并不应小于几米？ 

【5.9.5】作为建筑地基时，单个岩溶形态的稳定评价可分为定性和半定量两种方法，半定量评价岩

溶地基的稳定性的方法有哪几种？ 

【5.9.6】地表土洞塌陷应如何处？ 

【5.9.7】当基础底面以下土层厚度小于地基压缩层计算厚度时，对有可能存在影响地基稳定性的岩

溶，勘探孔应进入完整岩石的深度为多少米？ 

【5.9.8】了解岩溶溶洞稳定性评价方法，作为建筑地基的评价、处理原则。 

【5.9.9】影响人工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评价围岩稳定性有哪些方法？怎样进行

洞室围岩质量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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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滑坡与崩塌 

【5.10.1】滑坡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国使用的是哪一种？它怎样定义滑坡的？了解滑坡的

定义、特点及它们的区分。 

【5.10.2】滑坡形成的条件是什么？了解地下水对滑坡的影响。 

【5.10.3】了解滑坡的各种形态、分类、滑坡各种要素的名称、特点。 

【5.10.4】崩塌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了解崩塌的定义、特点及它们的区分。 

【5.10.5】滑坡稳定性验算时应选择有代表性的断面，并应划分出牵引、主滑和抗滑地段。各段计

算指标应根据什么综合确定？ 

【5.10.6】对于土质比较均匀的粘性土滑坡，其滑动面往往呈什么形状，此时可以采用什么方法计

算其滑坡的稳定系数？ 

【5.10.7】在土质滑坡稳定性计算中采用瑞典法时是否考虑条块间的作用力？简化毕肖普法又如何

考虑条块间的作用力？ 

【5.10.8】对正在滑动的滑坡进行计算，其稳定系数宜取多少？ 

【5.10.9】滑坡勘察的勘探线、勘察孔除沿主滑方向布置外，还要在其两侧及滑体外布置一定数量

的勘探线、勘察孔。勘察孔的间距不宜大于多少米？在滑床转折处应设什么样的勘探孔？ 

【5.10.10】防止滑坡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5.10.11】崩塌的防治要点是什么？ 

 

5.11    泥石流 

【5.11.1】泥石流流速计算方法各适用什么条件？ 

【5.11.2】泥石流勘察一般在什么阶段进行？泥石流勘察应以什么手段为主？泥石流调查方法有哪

些？ 

【5.11.3】泥石流的防治有哪些主要措施？在具体采取哪种措施时应依据什么条件？ 

【5.11.4】在泥石流地区兴建建筑物时，为确保建筑物的安全，既不能轻率地将建筑物设在有泥石

流影响的地段，也不能认为凡泥石流沟谷均不能兴建建筑物，而应根据什么区别对待？  

【5.11.5】Ⅰ1类和Ⅱ1类泥石流沟谷不应作为建筑场地，各类线路工程宜避开，对吗？ 

 

5.12    采空区 

【5.12.1】采空区地表变形一般具有哪些特征？ 

【5.12.2】采空区上方地表最终移动盆地的特征是怎样的？ 

【5.12.3】采空区上部岩层垂直方向的变形共分哪几个带？ 

【5.12.4】采空区上部地表移动盆地的三个分区是如何划分的？ 

【5.12.5】地表变形中所划分的移动和变形类型中，如何计算水平及垂直移动、倾斜、弯曲、水平

变形？ 

【5.12.6】影响地表变形的因素有哪几方面内容？ 

【5.12.7】采空区地质勘察工作主要有哪些内容？了解采空区的岩土工程勘察方法、主要手段。 

【5.12.8】采空区场地建筑的适宜性评价原则有哪些内容？了解采空区与地表移动盆地的关系。 

【5.12.9】在采空区进行建筑时的一般工程措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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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0】小窑采区勘察工作有哪几项？ 

【5.12.11】采空区顶板及采空区处理有哪些主要方法？ 

【5.12.12】采空区上方及附近建筑物设计方面应注意采取的措施有哪几方面内容？ 

【5.12.13】开采水平煤层的采空区最终移动盆地有何特征？ 

【5.12.14】采空区的变形调查和观测，观测线应如何布置？观测点的间距应大致相等，具体间距根

据什么确定？ 

【5.12.15】从采空区顶板至地表，岩层变形一般规律是不是垂直及水平变形都增大？ 

【5.12.16】防止地表和建筑物变形的措施中，开采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是不是“开采推进速度均匀、

合理、协调。”？ 

【5.12.17】在采空区建筑时，应根据什么因素把场地划分为不宜建筑的场地和相对稳定可以建筑的

场地？ 

【5.12.18】哪些地段不宜作建筑场地？哪些地段可以作建筑场地？而哪些地段作为建筑场地时应专

门研究其适应性？ 

 

5.13    地面沉降 

【5.13.1】地面沉降的工程涵义和特点是什么？ 

【5.13.2】地面沉降的形成机理是怎样的？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13.3】地面沉降的公害特点是什么？ 

【5.13.4】地面沉降勘察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请分别叙述已发生地面沉降地区和可能发生地面沉降

地区勘察工作的主要内容。 

【5.13.5】预测地面沉降量的估算方法主要有哪两种？ 

【5.13.6】地面沉降现状的调查内容是什么？ 

【5.13.7】地面沉降勘察工作中，勘察网的布设技术要求是什么？ 

【5.13.8】预防、控制地面沉降的对策和措施有哪些方面的工作？ 

【5.13.9】控制地面沉降的一般方法有哪些？对人工补给、回灌方法有哪些要求。 

 

5.14    地震工程 

【5.14.1】地震破坏作用分为几种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减轻不同地震破坏的基本原则是

什么？ 

【5.14.2】阐述抗震设防和抗震设防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5.14.3】建筑抗震设防的三水准要求是什么？抗震设防三水准含义及相应概率是如何确定的？ 

【5.14.4】设计地震动与抗震设防有何关系？设计地震动应注意哪些问题？ 

【5.14.5】描述地震动的主要特征是采用哪些参数？影响地面运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5.14.6】抗震设防区划主要内容与岩土工程评价之间关系？ 

【5.14.7】什么是地震反应谱？ 

【5.14.8】场地土类型、场地类别有何区别？如何进行抗震场地土和场地类别划分？确定场地类别

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5.14.9】场地选择主要是解决哪类问题？ 

【5.14.10】场地选择中各类地段的划分与场地类别划分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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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1】场地选择在抗震设防中如何体现？ 

【5.14.12】请列举一些场地是对抗震有利、不利和危险地段？ 

【5.14.13】如何依据规范设计反应谱求地面加速度和结构的自振周期确定地震影响系数？ 

【5.14.14】打桩是否改变场地土类别？ 

【5.14.15】场地土卓越周期与特征周期在概念上有何异同？ 

【5.14.16】对于建造在同一地震区的砌体房屋（若房屋周期 0.4s）在Ⅰ类场地和Ⅳ类场地，其设

计反应谱值是否相同？其差别为多少？如何解释其差异？ 

【5.14.17】强震区的建筑场地，判别液化的土类有哪些？  

【5.14.18】各类建筑的抗液化措施有哪些？ 

【5.14.19】可能产生液化和震陷土质条件有哪几种？  

【5.14.20】为什么规范采用初判和细判两步走的方法进行液化判别？液化判别深度如何考虑？ 

【5.14.21】在地基液化初判时，对于粉土的粘粒含量如何考虑？ 

【5.14.22】砂土液化对建筑物的危害表现在哪些方面？ 

【5.14.23】用标贯判别液化土，采用的液化判别标准贯入击数基准值 N0如何确定？ 

【5.14.24】不考虑软土震陷规定的目的是什么？有关对策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5.14.25】哪些建筑可不进行天然地基及基础的抗震承载力验算？为什么这些建筑以不进行验算？ 

【5.14.26】天然地基承载力抗震验算内容是什么？如何考虑地基土抗震承载力的调整？ 

【5.14.27】验算天然地基地震作用下的竖向承载力，基础边缘最大压力如何考虑？ 

【5.14.28】桩基抗震验算基本原则一般如何进行？ 

 

答案： 

① 因常年抽汲地下水引起大面积的地下水位或水头的下降，使上覆土层有效自重覆盖压力增

大，产生的附加荷载使土层固结是产生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 

② 已发生地面沉降地区，主要是调查造成地面沉降的原因，调查分析地面沉降的现状、危害

和预测地面沉降的发展趋势，提出控制地面沉降的措施。 

③ 对可能发生地面沉降地区，主要是预测地面沉降的可能性，估计可能的沉降量，提出防止

和控制地面沉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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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注册岩土工程师建筑法规汇编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令第十二号公布，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第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国家计划的

执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经济合同是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第三条 经济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协商同意的有关修改合同的文书、

电报和图表，也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四条 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扰乱经济秩序，破坏国家计划，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

法收入。 

第五条 订立经济合同，必须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六条 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

提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七条 下列经济合同为无效： 

一、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 

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 

三、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 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签订的合

同； 

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无效的经济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

束力。确认经济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无效经济合同

的确认权，归合同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第八条 购销、建设工程承包、加工承揽、货物运输、供用

电、仓储保管、财产租赁、财产保险、科技协作以及其他经济合同，均适用本法的规定。 

 

第二章 经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第九条 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经济合同就成立。 

第十条 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单位的委托证明，并根据授权范围以委托单位的名义签订，

才以委托单位直接产生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和项目的经济往来，必须按国家下达的指标签订经济合同；如果在签

订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由双方上级计划主管机关处理。属于国家指导性计划产品和项目的经济

往来，参照国家下达的指标，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签订经济合同。 

第十二条 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主要条款： 

一、标的（指货物、劳务、工程项目等）； 

二、数量和质量； 

三、价款或者酬金； 

四、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五、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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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规定的或按经济合同性质必须具备的条款，以及当事人一方要求必须规定的条款，也是经

济合同的主要条款。 

第十三条 经济合同用货币履行义务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必须用人民币计算和支付。除国家

允许使用现金履行义务的以外，必须通过银行转帐结算。 

第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可向对方给付定金。经济合同履行后，定金应当收回，或者抵作价款。给付定

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第十五条 经济合同当事人一方要求保证的，可由保证单位担保。保证单位是保证当事人一方履行合

同的关系人。被保证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时候，由保证单位连带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第十六条 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

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

利益的合同，如果双方都是故意的，应追缴双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库所有。如

果只有一方是故意的，故意的一方应将从对方取行的财产，收回对方；非故意的一方已经从对方取

得或约定取得的财产，应收归国库所有。 

第十七条 购销合同（包括供应、采购、预购、购销结合及协作、调剂等合同）中产品数量、产品质

量和包装质量、产品价格和交货期限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产品数量，按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计划签订；没有国家和主管部门批准计划的，由供需

双方协商签订。产品数量的计量方法，按国家的规定或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没有国家和主管部门

规定的，按供需双方商定的方法执行。 

二、产品质量和包装质量，有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的，按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签订；无国家标准或

专业标准的，按主管部门标准签订；当事人有特殊要求的，由双方协商签订。供方必须对产品的质

量和包装质量负责，提供据以验收的必要的技术资料或实样。产品质量的验收、检疫方法，根据国

务院批准的有关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 

三、产品的价格，按照各级物价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包括国家订价、浮动价）签订。政策上允许

的，价格由当事人协商议定。执行国家订价的，在合同规定的交付期限内国家价格调整时，按交付

时的价格计价。逾期交货的，遇价格上涨时， 按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新价格执行。逾期提

货或者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新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原价格执行。执行浮动价、议

价的，按合同规定的价格执行。 

四、交（提）货期限要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任何一方要求提前或延期交（提）货，应在事先达成协

议，按协议执行。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必须根据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计划任务书等文件

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包括勘察、设计、建筑、安装，可以由一个总包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总包合

同，也可以由几个承包单位与建设单位分别签订合同。勘 察、设计合同中，应规定双方提交勘察、

设计基础资料、设计文件（包括概预算）的时间，设计的质量要求以及其他协作条件等条款。建筑、

安装工程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开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

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交工验收、双方互相协作等条款。建

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应以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定和质量检验标准为依据。 

第十九条 加工承揽合同，应根据定作方提出的品名、项目、质量要求和承揽方的加工、定作、修缮

能力签订。除合同另有规定的以外，承揽方必须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加工、定作、修

缮任务的主要部分，不经定作方同意，不得把接受的任务转让给第三方。定作方应当接受承揽方完

成的物品或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承揽方以定作方提供的原材料， 应及时检验，发现不符合合同

规定时，应立即通知定作方调换或者补齐。承揽方对定作方提供的原材料不得擅自更换，对修理的

物品不得偷换零件，违反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承揽方修缮房屋或者加工成批非标准化物品，应接受

定作方必要的检查和监督，但定作方不得防碍承揽 方的正常工作。承揽方承揽的复制、设计、翻译

和物品性能测试、检验等任务，定作方要求保密的，应严格遵守。定作方超过领取期限六个月不领

取定作物的，承揽方有权将定作物变卖，所得价款在扣除报酬、保管费用后，用定作方的名义存入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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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货物运输合同，根据货物调拨计划、运输能力和运输计划签订。零星货物的运输合同，根

据国家的有关运输规定签订。凡涉及联运的，应明确规定双方或多方的责任和交接办法。托运的货

物按照规定需要包装的，托运方必须按照国家主管机关规定的标准包装；没有统一规定包准标准的，

应根据保证货物运输安全的原则进行包装，否则承运方有权拒绝承运。 

第二十一条 供用电合同，根据用电方需要和电力可供量签订。合同中应明确规定电力、电量、用电

时间和违约责任等条款。 

第二十二条 仓储保管合同，根据存货方委托储存计划和保管方的仓储能量由双方协商签订。零星货

物的储存，根据有关仓储规定签订。仓储保管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储存货物的品名、规格、数量和

保管方法，验收项目和验收方法，入库、出库手续，损耗标准和损耗的处理，费用负担和结算方法， 

违约责任等条款。 

保管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包装外观、货物品种、数量和质量 ，对入库货物进行验收，如果发现入库

货物品与合同规定不符，应及时通知存货方。保管方验收后，如果发生货物品种、数量和质量不符

合合同规定，由保管方承担赔偿责任。存货方应当向保管方提供必要的货物验收资料，否则，发生

货物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规定时，保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财产租赁合同，应明确规定租赁财产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租金交纳

期限、租赁期间财产维修保养的责任、违约责任等条款。出租方应按照合同规定时间和标准，将出

租的财产交给承租方使用。如果出租方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租赁合同对财产新的所有方

继续有效。承租方因工作需要，可以把租赁物转让给第三方承租使用，但必须事先征得出租方的同

意。租金的标准，国家有统一规定的，按统一规定签订；没有统一规定的，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议定。 

第二十四条 借款合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 和有关规定签订。合同中，应明确规定贷款的数

额 、用途、期限、利率、结算办法和违约责任等条款贷款利率由国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第二十五条 财产保险合同，采用保险单或保险凭证的形式签订。保险合同中，应明确规定保险标的，

座落地点（或运输工具及航程）、保险金额、保险责任、除外责任、赔偿办法、保险费缴付办法以

及保险起迄期限等条款。投保方应当维护被保险财产的安全。保险方可以对被保险财产的安全情况

进行检查，如发现不安全因素，应及时通知投保方加以消除。被保险财产的损失，应由第三人负责

赔偿的，如果投保方向保险方提出要求，保险方可以按照合同规定先予赔偿，但投保方必须将追偿

权转让给保险方，并协助保险方向第三者追偿。 

第二十六条 科技协作合同（包括科研、试制、成果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等）根据上级主

管部门或有关部门的计划签订；没有计划的，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签订。科技协作合同中，应明确规

定科技协作的项目，技术经济要求、进度、协作方式、经费和物资概算、报酬、违约责任等条款。 

 

第三章 经济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二十七条 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允许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 

一、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并且因此损害国家利益和影响国家计划的执行； 

二、订立经济合同所依据的国家计划被修改或取消； 

三、当事人一方由于关闭、转产而确实无法履行经济合同； 

四、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 

五、由于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因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使一方遭受损

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外，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当事人一方发生合并、分立时，由变更后

的当事人承担或分别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和享受应有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包括文书、电报等）。协议未

达成之前，原经济合同仍然有效。 

第二十九条 经济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如涉及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或项目，在签订协议前应报下达该计

划的业务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的建议和答复，在双方协议的期限内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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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提出。 

第三十一条 经济合同订立后，不得因承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 

 

第四章 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过错的一方承

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对由于失职、

渎职或其它违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或严重损失的直接责任者个 

人，应追究经济、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

的，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先由违约方按规定向对方偿付违约金或赔偿

金，再由应负责任的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负责处理。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经济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者

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经济合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

行或者不履行，并可根据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一方违反经济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如果由于违约已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超过违约金的，还应进行赔偿，补偿违约金不足的部分。对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继续履行。 

第三十六条 违约金、赔偿金，企业应从企业基金、利润留成或盈亏包干分成中开支，不得计入成本；

行政、事业单位应从预算包干的节余经费中开支 

第三十七条 违约金、赔偿金应在明确责任后十天内偿付，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任何一方不得自行

用扣发货物或扣付货款来充抵。 

第三十八条 违反购销合同的责任 

一、供方的责任 

1、产品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和包装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或者未按合同规定日期交货，应偿

付违约金、赔偿金。 

2、产品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单位（人），除按合同规定负责运到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单位（人）

外，并承担因此而多支付的运杂费；如果造成逾期交货，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二、需方的责任 

1、中途退货应偿付违约金、赔偿金； 

2、未按合同规定日期付款或提货，应偿付违约金； 

3、错填或临时变更到货地点，承担由此而多支出的费用。 

第三十九条 违反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责任 

一、承包方的责任 

1、因勘探设计质量低劣或未按期提交勘察设计文件拖延工期造成损失，由勘察设计单位继续完善设

计，并减收或免收勘察设计费，直至赔偿损失。 

2、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发包方有权要求限期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

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承包方偿付逾期一违约金。 

3、工程交付时间不符合合同规定、偿付逾期的违约金。 

二、发包方的责任 

1、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等，除工程日期得予顺

延外，还应偿付承包方因此造成停工、窝工的实际损失。 

2、工程中途停建、缓建、应采取措施弥补或减少损失，同时赔偿承包方由此而造成的停工、窝工、

倒运、机构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  

3、由于变更计划，提供的资料不准确，或未按期提供必需的勘 察，设计工作条件而造成勘察 、设

计的返工、停工或修改设计，按承包方实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费用。 

4、工程未经验收、提前使用，发现质量问题，自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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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过合同规定日期验收或付工程费，偿付逾期的违约金。 

第四十条 违反加工承揽合同的责任 

一、承揽方的责任 

1、由于保管不善，致使定作方提供的材料和物品损坏灭失的，负责赔偿 

2、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数量完成定作方交付的工作，应无偿进行修理、补足数量或者酌减报酬。

如果工作成果有重大缺陷，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定作方的责任 

1、未按时、按质、按量向承揽方提供原材料，造成工作延期的，负责赔偿损失。 

2、超过规定期限领取定作或修理的物品，应向承揽方给付逾期保管费。 

3、超过合同规定期限付款，偿付逾期的违约金。 

第四十一条 违反货物运输合同的责任 

一、承运方的责任 

1、不按运输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配车（船）发运的，偿付托运方违约金 

2、货物错运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无偿运至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如果货物运到逾期，偿

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3、运输过程中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按货物的实际损失（包括包装费、运杂费）赔

偿。 

4、联运的货物发生灭失、短少、污染、损坏应由承运方承担赔偿责任的，由终点阶段的承运方按照

规定赔偿，再由终点阶段的承运方向负有责任的其他承运方追偿。 

5、在符合法律和合同规定条件下的运输，由于下列原因造成货物灭失， 

短少、变质、污染、损坏的，承运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 

（2）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 

（3）货物的合理损耗； 

（4）托运方或收货方本身的过错。 

二、托运方的责任 

1、未按运输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托运的货物，偿付承运方违约金。 

2、由于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匿报危险货物，错报笨重货物重量等而招致吊具断裂、货物摔损、吊机

倾翻、爆炸、腐蚀等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3、由于货物包装缺陷产生破损，致使其他货物或运输工具、机械设备被污染腐蚀、损坏，造成人身

伤亡的，承担赔偿责任。 

4、在托运方专用线或在港、站公用专用线、专用铁道自装的货物，在到站卸货时，发现货物损坏、

短少，在车辆施封完好或无异状的情况下，应赔偿收货人的损失。 

5、罐车发运货物，因未随车附带规格质量证明或化验报告，造成收货方无法卸货时，偿付承运方卸

车等存费及违约金。 

第四十二条 违反供用电合同的责任 

一 、供电方的责任 

供电方要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标准和合同规定安全供电。因故限电，应事先通知用电方。如无正当

理由限电或由于供电方的责任断电，应赔偿用电方因此而造成 的损失。 

二、用电方的责任 

用电方要根据合同规定用电。因特殊情况需要超负荷用电或不能按规定时间用电时，应事先通知供

电方。如无正当理由超负荷用电或不按规定时间用电，应偿付违约金。违反供用水合同，供用气合

同的责任，可参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 违反仓储保管合同的责任 

一、保管方的责任 

1、货物在储存期间，由于保管不善而发生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的，负责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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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属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或超过有效储存期而造成货物损坏、变质的，不负赔偿责任。 

2、对危险物品和易腐货物，不按规定操作或妥善保管，造成毁损的，负责赔偿损失。 

3、由于保管方的责任，造成退仓或不能入库时，应按合同规定赔偿存货方运费和支付违约金。 

4、由保管方负责发运的货物，不能按期发货，赔偿存货方逾期交货的损失；错发到货地点，除按合

同规定无偿运到规定的到货地点外，并赔偿存货方因此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二、存货方的责任 

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和易腐物品，必须在合同中注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否则造成货物

毁损或人身伤亡，承担赔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2、超议定储存量储存或逾期不提时，除交纳保管费外，还应偿付违约金 

第四十四条 违反财产租赁合同的责任 

一、承租方的责任 

1、由于使用保管或维修保养不当，造成租用财产损坏、灭失的负责修复或赔偿。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总    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

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 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四条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 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 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

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九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

人订立合同。 

第十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

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第十二条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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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十三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十四条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第十五条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

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第十六条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

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

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第十七条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

人。 

第十八条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 

（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二十一条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二条 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

外。 

第二十三条 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

列规定到达： 

（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第二十四条 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

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

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第二十五条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第二十六条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

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

达要约人。 

第二十八条 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

新要约。 

第二十九条 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

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

该承诺有效。 

第三十条 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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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

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第三十一条 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

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

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四条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

其约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

点。 

第三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

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三十七条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

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三十八条 国家根据需要下达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的，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应当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 

第三十九条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

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第四十条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四十一条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

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

式条款。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

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

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

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

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

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第四十七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

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相对人可以

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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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

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

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

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

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第五十一条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

的，该合同有效。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三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第五十四条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五十六条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

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七条 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

力。 

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

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

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

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 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

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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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

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

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

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

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第六十三条 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

时的价格计价。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新价格执

行。逾期提取标的物或者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新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原价格

执行。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

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

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

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 

（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

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

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第七十条 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

中止履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 

第七十一条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提

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二条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部

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三条 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

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

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四条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

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

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五条 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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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第七十六条 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

而不履行合同义务。 

 

第五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

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第七十九条 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第八十条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

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 

第八十一条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

除外。 

第八十二条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第八十三条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

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八十四条 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第八十五条 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第八十六条 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

务人自身的除外。 

第八十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或者转移义务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八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第八十九条 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适用本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至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五条

至第八十七条的规定。 

第九十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

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

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第六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二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

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

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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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

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

灭。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

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

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

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

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

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第一百零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二）债权人下落不明； 

（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

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第一百零二条 标的物提存后，除债权人下落不明的以外，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

继承人、监护人。 

第一百零三条 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

所有。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第一百零四条 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

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

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第一百零五条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 

第一百零六条 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第七章 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

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

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

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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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一条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

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

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

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

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

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

务。 

第一百一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

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

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第一百一十六条 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

定金条款。 

第一百一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

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第一百一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

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

承担。 

第一百二十条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百二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

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

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二十四条 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

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

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

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

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第一百二十六条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

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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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八条 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合同争议。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

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

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应当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仲裁裁决、调解书；拒不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执行。 

第一百二十九条 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

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期限，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分      则 

 

第九章 买卖合同 

 

第一百三十条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三十一条 买卖合同的内容除依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外，还可以包括包装方式、检验标准

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 

第一百三十二条 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

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 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第一百三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

有权属于出卖人。 

第一百三十五条 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

有权的义务。 

第一百三十六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

和资料。 

第一百三十七条 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以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 

第一百三十八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标的物。约定交付期间的，出卖人可以在该交付期

间内的任何时间交付。 

第一百三十九条 当事人没有约定标的物的交付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

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第一百四十条 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第一百四十一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

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

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第一百四十二条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

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三条 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

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第一百四十四条 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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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五条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

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

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六条 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

交付地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 

第一百四十七条 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

的转移。 

第一百四十八条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

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

担。 

第一百四十九条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一百五十条 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一条 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

承担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义务。 

第一百五十二条 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

款，但出卖人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三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

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 

第一百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

仍不能确定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 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

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六条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

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 

第一百五十七条 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

时检验。 

第一百五十八条 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

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

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

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

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第一百五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

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对支付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

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出卖人的营业地支付，但约定支付价款以交付标

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为条件的，在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所在地支付。 

第一百六十一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

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第一百六十二条 出卖人多交标的物的，买受人可以接收或者拒绝接收多交的部分。买受人接收多交

部分的，按照合同的价格支付价款；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的，应当及时通知出卖人。 

第一百六十三条 标的物在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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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第一百六十四条 因标的物的主物不符合约定而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效力及于从物。因标的物的

从物不符合约定被解除的，解除的效力不及于主物。 

第一百六十五条 标的物为数物，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可以就该物解除，但该物与他物分

离使标的物的价值显受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就数物解除合同。 

第一百六十六条 出卖人分批交付标的物的，出卖人对其中一批标的物不交付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

致使该批标的物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标的物解除。出卖人不交付其中一批标的

物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的交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

以及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解除。买受人如果就其中一批标的物解除，该批标的物与其他各批标的物

相互依存的，可以就已经交付和未交付的各批标的物解除。 

第一百六十七条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

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

用费。 

第一百六十八条 凭样品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并可以对样品质量予以说明。出卖人交付的标

的物应当与样品及其说明的质量相同。 

第一百六十九条 凭样品买卖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

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 

第一百七十条 试用买卖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标的物的试用期间。对试用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由出卖人确定。 

第一百七十一条 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期间届满，

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第一百七十二条 招标投标买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招标投标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三条 拍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拍卖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 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

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易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章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一百七十六条 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 

第一百七十七条 供用电合同的内容包括供电的方式、质量、时间，用电容量、地址、性质，计量方

式，电价、电费的结算方式，供用电设施的维护责任等条款。 

第一百七十八条 供用电合同的履行地点，按照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供

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为履行地点。 

第一百七十九条 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

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条 供电人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临时检修、依法限电或者用电人违法用电等原因，需要

中断供电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电人。未事先通知用电人中断供电，造成用电人损

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一条 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断电，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抢修。未及时抢修，造

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二条 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交付电费。用电人逾期不交付电

费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经催告用电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交付电费和违约金的，供电人可

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中止供电。 

第一百八十三条 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安全用电。用电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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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安全用电，造成供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四条 供用水、供用气、供用热力合同，参照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一章 赠与合同 

 

第一百八十五条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六条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

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八十七条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第一百八十九条 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条 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第一百九十一条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

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二条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三条 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

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

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四条 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第一百九十五条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

赠与义务。 

 

第十二章 借款合同 

 

第一百九十六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一百九十七条 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第一百九十八条 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九条 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

况的真实情况。 

第二百条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

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一条 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借款

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 

第二百零二条 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

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 

第二百零三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

或者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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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四条 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

限确定。 

第二百零五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

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

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

还。 

第二百零七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

息。 

第二百零八条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

息。 

第二百零九条 借款人可以在还款期限届满之前向贷款人申请展期。贷款人同意的，可以展期。 

第二百一十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第二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第十三章 租赁合同 

 

第二百一十二条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一十三条 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

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 

第二百一十四条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

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第二百一十五条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

期租赁。 

第二百一十六条 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

途。 

第二百一十七条 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 

第二百一十八条 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九条 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

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第二百二十条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一条 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

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

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第二百二十二条 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第二百二十三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

赔偿损失。 

第二百二十四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

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

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六部分  注册岩土工程师建筑法规汇编 

 143 

第二百二十五条 在租赁期间因占有、使用租赁物获得的收益，归承租人所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第二百二十六条 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

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

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 

第二百二十七条 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

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二十八条 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

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第二百二十九条 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第二百三十条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

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第二百三十一条 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

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

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

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

租人。 

第二百三十三条 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

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第二百三十四条 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租赁该

房屋。 

第二百三十五条 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

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 

第二百三十六条 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

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 

 

 

第十四章 融资租赁合同 

 

第二百三十七条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

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三十八条 融资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名称、数量、规格、技术性能、检验方法、租赁期

限、租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条款。融资租赁合同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百三十九条 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

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第二百四十条 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

赔的权利。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 

第二百四十一条 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未经承租人同意，出

租人不得变更与承租人有关的合同内容。 

第二百四十二条 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第二百四十三条 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

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 

第二百四十四条 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承租人依赖出租

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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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五条 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第二百四十六条 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

承担责任。 

第二百四十七条 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 

第二百四十八条 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

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第二百四十九条 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

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

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 

第二百五十条 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 

 

第十五章 承揽合同 

 

第二百五十一条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

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第二百五十二条 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

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 

第二百五十三条 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

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五十四条 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

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第二百五十五条 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承揽人应当按照约定选用材料，并接受定作人检验。 

第二百五十六条 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材料。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

应当及时检验，发现不符合约定时，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更换、补齐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承揽

人不得擅自更换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得更换不需要修理的零部件。 

第二百五十七条 承揽人发现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的，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因定

作人怠于答复等原因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八条 定作人中途变更承揽工作的要求，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九条 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

揽工作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可以顺延履行期限；定作人

逾期不履行的，承揽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六十条 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

揽人的正常工作。 

第二百六十一条 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

量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 

第二百六十二条 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

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六十三条 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

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 

第二百六十四条 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

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六十五条 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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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灭失的，承揽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六十六条 承揽人应当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经定作人许可，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

术资料。 

第二百六十七条 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六十八条 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十六章 建设工程合同 

 

第二百六十九条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

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第二百七十条 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百七十一条 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进行。 

第二百七十二条 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

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

发包给几个承包人。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

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

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

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 

行完成。 

第二百七十三条 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可行性

研究报告等文件订立。 

第二百七十四条 勘察、设计合同的内容包括提交有关基础资料和文件（包括概预算）的期限、质量

要求、费用以及其他协作条件等条款。 

第二百七十五条 施工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

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

围和质量保证期、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 

第二百七十六条 建设工程实行监理的，发包人应当与监理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委托监理合同。发包

人与监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应当依照本法委托合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 

第二百七十七条 发包人在不妨碍承包人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对作业进度、质量进行检查。 

第二百七十八条 隐蔽工程在隐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没有及时检查的，承包

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 

第二百七十九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

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

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百八十条 勘察、设计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交勘察、设计文件拖延工期给发包人

造成损失的，勘察人、设计人应当继续完善勘察、设计，减收或者免收勘察、设计费并赔偿损失。 

第二百八十一条 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施工人在合理期

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

约责任。 

第二百八十二条 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

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八十三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

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 

第二百八十四条 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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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 

第二百八十五条 因发包人变更计划，提供的资料不准确，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供必需的勘察、设计工

作条件而造成勘察、设计的返工、停工或者修改设计，发包人应当按照勘察人、设计人实际消耗的

工作量增付费用。 

第二百八十六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

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

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

优先受偿。 

第二百八十七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章 运输合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百八十八条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

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第二百八十九条 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第二百九十条 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二百九十一条 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二百九十二条 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承运人未按照约定路线或者

通常路线运输增加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可以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票款或

者运输费用。 

 

第二节 客运合同 

 

第二百九十三条 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

除外。 

第二百九十四条 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旅客无票乘运、超程乘运、越级乘运或者持失效客票乘

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交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第二百九十五条 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退票

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第二百九十六条 旅客在运输中应当按照约定的限量携带行李。超过限量携带行李的，应当办理托运

手续。 

第二百九十七条 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

有可能危及运输工具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禁物品。旅客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

人可以将违禁物品卸下、销毁或者送交有关部门。 

旅客坚持携带或者夹带违禁物品的，承运人应当拒绝运输。 

第二百九十八条 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

事项。 

第二百九十九条 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

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 

第三百条 承运人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

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 

第三百零一条 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 

第三百零二条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

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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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第三百零三条 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旅客托运的行李毁损、灭失的，适用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 

 

第三节 货运合同 

 

第三百零四条 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

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因托运人申报不实

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零五条 货物运输需要办理审批、检验等手续的，托运人应当将办理完有关手续的文件提交承

运人。 

第三百零六条 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

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托运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第三百零七条 托运人托运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危险物品运输的规定对危险物品妥善包装，作出危险物标志和标签，并将有关危险物品的名称、

性质和防范措施的书面材料提交承运人。托运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也可以采

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托运人承担。 

第三百零八条 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

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第三百零九条 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

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 

第三百一十条 收货人提货时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检验货物。对检验货物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检验货物。收货人在约定的期

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对货物的数量、毁损等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

的初步证据。 

第三百一十一条 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

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 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

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百一十三条 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

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

责任。 

第三百一十四条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

收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第三百一十五条 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

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一十六条 收货人不明或者收货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

定，承运人可以提存货物。 

 

第四节 多式联运合同 

 

第三百一十七条 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承运人的权

利，承担承运人的义务。 

第三百一十八条 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以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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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约定相互之间的责任，但该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承担的义务。 

第三百一十九条 多式联运经营人收到托运人交付的货物时，应当签发多式联运单据。按照托运人的

要求，多式联运单据可以是可转让单据，也可以是不可转让单据。 

第三百二十条 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

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二十一条 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

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

的，依照本章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八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百二十二条 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

务的合同。 

第三百二十三条 订立技术合同，应当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

广。 

第三百二十四条 技术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标的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三）履行的计划、进度、期限、地点、地域和方式； 

（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五）风险责任的承担； 

（六）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办法； 

（七）验收标准和方法； 

（八）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及其支付方式； 

（九）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 

（十）解决争议的方法； 

（十一）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与履行合同有关的技术背景资料、可行性论证和技术评价报告、项目任务书和计划书、技术标准、

技术规范、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以及其他技术文档，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技术合同涉及专利的，应当注明发明创造的名称、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申请日期、申请号、专

利号以及专利权的有效期限。 

第三百二十五条 技术合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可以采取一次总算、一

次总付或者一次总算、分期支付，也可以采取提成支付或者提成支付附加预付入门费的方式。约定

提成支付的，可以按照产品价格、实施专利和使用技术秘密后新增的产值、利润或者产品销售额的

一定比例提成，也可以按照约定的其他方式计算。提成支付的比例可以采取固定比例、逐年递增比

例或者逐年递减比例。 

约定提成支付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查阅有关会计帐目的办法。 

第三百二十六条 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就该项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从使用和转让该项职务技术成果所取得

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对完成该项职务技术成果的个人给予奖励或者报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订

立技术合同转让职务技术成果时，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职务技

术成果是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所

完成的技术成果。 

第三百二十七条 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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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就该项非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 

第三百二十八条 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自己是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

和取得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第三百二十九条 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 

 

第二节 技术开发合同 

 

第三百三十条 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

开发所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当事人之间就具有产业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订立的合同，参照技术开发合同的规定。 

第三百三十一条 委托开发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提供技术资料、原

始数据；完成协作事项；接受研究开发成果。 

第三百三十二条 委托开发合同的研究开发人应当按照约定制定和实施研究开发计划；合理使用研究

开发经费；按期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必要的技术指导，

帮助委托人掌握研究开发成果。 

第三百三十三条 委托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三十四条 研究开发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三十五条 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进行投资，包括以技术进行投资；分工参与研

究开发工作；协作配合研究开发工作。 

第三百三十六条 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三十七条 因作为技术开发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致使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

义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三百三十八条 技术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出现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者部

分失败的，该风险责任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

能确定的，风险责任由当事人合理分担。当事人一方发现前款规定的可能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者部

分失败的情形时，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没有及时通知并采取适当措施，

致使损失扩大的，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三百三十九条 委托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研究开

发人。研究开发人取得专利权的，委托人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 

研究开发人转让专利申请权的，委托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第三百四十条 合作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合作开发

的当事人共有。当事人一方转让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其他各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可以由另一方单独申请或者由其他各方共

同申请。申请人取得专利权的，放弃专利申请权的一方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

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不得申请专利。 

第三百四十一条 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

法，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当事人

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人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研究

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第三节 技术转让合同 

 

第三百四十二条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

同。技术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三百四十三条 技术转让合同可以约定让与人和受让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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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 

第三百四十四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只在该专利权的存续期间内有效。专利权有效期限届满或者专利

权被宣布无效的，专利权人不得就该专利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第三百四十五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许可受让人实施专利，交付实施专利有关

的技术资料，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第三百四十六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不得许可约定以外的第三人实

施该专利；并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 

第三百四十七条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保证技术

的实用性、可靠性，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四十八条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使用技术，支付使用费，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四十九条 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保证自己是所提供的技术的合法拥有者，并保证所提供

的技术完整、无误、有效，能够达到约定的目标。 

第三百五十条 技术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范围和期限，对让与人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

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五十一条 让与人未按照约定转让技术的，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费，并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违反约定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项专利或者使

用该项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 

第三百五十二条 受让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的，应当补交使用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不补交

使用费或者支付违约金的，应当停止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交还技术资料，承担违约责任；

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未经让与人同意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专利或者使

用该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三条 受让人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承担责任，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五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

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 

第三百五十五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进出口合同或者专利、专利申请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第四节 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三百五十六条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

析评价报告等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

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第三百五十七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

术资料、数据；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第三百五十八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提出的咨

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第三百五十九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未按照约定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数据，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

不接受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技术咨询合同的

受托人未按期提出咨询报告或者提出的咨询报告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减收或者免收报酬等违约

责任。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按照受托人符合约定要求的咨询报告和意见作出决策所造成的损失，

由委托人承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接受工作成果并

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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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一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

并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第三百六十二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影响工作进

度和质量，不接受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技术

服务合同的受托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工作的，应当承担免收报酬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六十三条 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受托人利用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

作条件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受托人。委托人利用受托人的工作成果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

于委托人。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三百六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中介合同、技术培训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九章 保管合同 

 

第三百六十五条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第三百六十六条 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 

第三百六十七条 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八条 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三百六十九条 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

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 

第三百七十条 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

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保管人因此受损失的，除保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的以外，寄存人应当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一条 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前款

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二条 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七十三条 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的，除依法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的以外，保管人应

当履行向寄存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第三人对保管人提起诉讼或者对保管物申请扣押的，保管人应

当及时通知寄存人。 

第三百七十四条 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五条 寄存人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保管人声明，由保管人验

收或者封存。寄存人未声明的，该物品毁损、灭失后，保管人可以按照一般物品予以赔偿。 

第三百七十六条 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当事人对保管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管

人可以随时要求寄存人领取保管物；约定保管期间的，保管人无特别事由，不得要求寄存人提前领

取保管物。 

第三百七十七条 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

人。 

第三百七十八条 保管人保管货币的，可以返还相同种类、数量的货币。保管其他可替代物的，可以

按照约定返还相同种类、品质、数量的物品。 

第三百七十九条 有偿的保管合同，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当事人对支付

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领取保管物的同

时支付。 

第三百八十条 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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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仓储合同 

 

第三百八十一条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第三百八十二条 仓储合同自成立时起生效。 

第三百八十三条 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易变质物品，存货人

应当说明该物品的性质，提供有关资料。存货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保管人可以拒收仓储物，也可以

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费用由存货人承担。保管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

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 

第三百八十四条 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

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

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八十五条 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 

第三百八十六条 保管人应当在仓单上签字或者盖章。仓单包括下列事项： 

（一）存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包装、件数和标记； 

（三）仓储物的损耗标准； 

（四）储存场所； 

（五）储存期间； 

（六）仓储费； 

（七）仓储物已经办理保险的，其保险金额、期间以及保险人的名称； 

（八）填发人、填发地和填发日期。 

第三百八十七条 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

者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 

第三百八十八条 保管人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应当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 

第三百八十九条 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

有人。 

第三百九十条 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危及其他仓储物的安全和正常保管

的，应当催告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作出必要的处置。因情况紧急，保管人可以作出必要的处置，

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第三百九十一条 当事人对储存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随时提

取仓储物，保管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取仓储物，但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 

第三百九十二条 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应当凭仓单提取仓储物。存货人或者仓单持

有人逾期提取的，应当加收仓储费；提前提取的，不减收仓储费。 

第三百九十三条 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不提取仓储物的，保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

期限内提取，逾期不提取的，保管人可以提存该物。 

第三百九十四条 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九十五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章 委托合同 

 

第三百九十六条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七条 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

切事务。 

第三百九十八条 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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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第三百九十九条 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

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

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第四百条 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

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

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

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第四百零一条 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

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第四百零二条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

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

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四百零三条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

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

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

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

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

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

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 

的抗辩。 

第四百零四条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第四百零五条 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

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第四百零六条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七条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

偿损失。 

第四百零八条 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给受托人造

成损失的，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九条 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百一十条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

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百一十一条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

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 

第四百一十二条 因委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

的，在委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承受委托事务之前，受托人应当继续处理委托事

务。 

第四百一十三条 因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

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

人作出善后处理之前，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第二十二章 行纪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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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四条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第四百一十五条 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由行纪人负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一十六条 行纪人占有委托物的，应当妥善保管委托物。 

第四百一十七条 委托物交付给行纪人时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可以

处分该物；和委托人不能及时取得联系的，行纪人可以合理处分。 

第四百一十八条 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应当经委托

人同意。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补偿其差额的，该买卖对委托人发生效力。行纪人高于委托人指

定的价格卖出或者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可以按照约定增加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该利益属于委托人。委托人对价格有特别指示的，

行纪人不得违背该指示卖出或者买入。 

第四百一十九条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

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行纪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第四百二十条 行纪人按照约定买入委托物，委托人应当及时受领。经行纪人催告，委托人无正当理

由拒绝受领的，行纪人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提存委托物。委托物不能卖出或者委托人

撤回出卖，经行纪人催告，委托人不取回或者不处分该物的，行纪人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

可以提存委托物。 

第四百二十一条 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第三人不

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第四百二十二条 行纪人完成或者部分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人逾

期不支付报酬的，行纪人对委托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二十三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章 居间合同 

 

第四百二十四条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

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第四百二十五条 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

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第四百二十六条 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

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居间人

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 

第四百二十七条 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

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附     则 

 

第四百二十八条 本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6.3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已经2000年1月10日国务院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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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超越权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  

第六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

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

料。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建设

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

定。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也可以委托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

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进行监理。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  

第十四条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建

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

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

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

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

工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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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

件资料，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第三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

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计的质

量负责。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件负责。  

第二十条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第二十一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

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型号、

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

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

技术处理方案。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

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工程项目

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

量负责。  

第二十七条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

其分包工程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

偷工减料。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

不得使用。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

查和记录。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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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

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

责返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

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五章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

工程监理业务。  

  禁止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

理业务。禁止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

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未

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

下一道工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第三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

设工程实施监理。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

质量保修书中应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

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

承包方约定。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

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等级的勘察、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

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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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

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

设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从事

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

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

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

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的监督检查

应当支持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五十一条 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应当在24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报告。对重大质量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事故类别

和等级向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调查程

序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八章 罚则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

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

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

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  

  (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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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

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

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

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

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

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之

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

书。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

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

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

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

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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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

工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

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

位或者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责令改正。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

造成质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1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以内不予注册；

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

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因调动工作、退休等原因离开该

单位后，被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

仍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

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

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

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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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  

第七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八十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八十一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刑法有关条款  

第一百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

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4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国务院2000年9月20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

和财产安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理

环境特征和岩土工程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

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 

第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相统一。 

第四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应当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加强

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并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第六条 国家鼓励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采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新型材料和现

代管理方法。 

 

第二章 资质资格管理 

 

第七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

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第九条 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 

  未经注册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不得以注册执业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

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只能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单位；未受聘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不得从事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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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和执业人员注册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

制作。 

 

第三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与承包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依法实行招标发包或者直接发包。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实行招标发包。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方案评标，应当以投标人的业绩、信誉和勘察、设计人员的能力以及

勘察、设计方案的优劣为依据，进行综合评定。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招标人应当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中确定中标方案。但是，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招标人认为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方案不能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要

求的，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十六条 下列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直接发包： 

（一）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二）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 

第十七条 发包方不得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勘察、设计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 

第十八条 发包方可以将整个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发包给一个勘察、设计单位；也可以将建设工程

的勘察、设计分别发包给几个勘察、设计单位。 

第十九条 除建设工程主体部分的勘察、设计外，经发包方书面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建设工程其他部

分的勘察、设计再分包给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 

第二十一条 承包方必须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

的勘察、设计业务。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程序。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签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费、设计费的管理

规定。 

 

第四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 

 

第二十五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应当以下列规定为依据： 

（－）项目批准文件； 

（二）城市规划； 

（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四）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深度要求。 

  铁路、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还应当以专业规划的要求为依据。 

第二十六条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建设工程规划、选址、设计、岩土治理

和施工的需要。 

  编制方案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和控制概算的需要。 

  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编制施工招标文件、主要设备材料订货和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

需要。 

  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并注明建设工

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七条 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材料、构配件、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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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和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不得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经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

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勘

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发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

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有权要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文件进行补充、修改。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

修改。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中规定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

又没有国家技术标准的，应当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论证，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

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方可

使用。 

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施工前，向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说明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意图，解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勘察、设计问题。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

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监督

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跨部门、跨

地区承揽勘察、设计业务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设置障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

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工图设计文件

中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１倍以上

２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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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未受聘于一个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同时受聘于两个以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从事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可以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者吊销资格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发包方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责令改正，处５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转包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２５％以上５０％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给予处罚：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由

颁发资质证书、资格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

法定职权范围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建筑和农民自建两层以下住宅的勘察、设计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四条 军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6.5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3号令） 

 

第一条  为了确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 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项目；  

    (二) 铁路、公路、管道、水运、航空以及其他交通运输业等交通运输项目；  

    (三) 邮政、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邮电通讯项目；  

    (四) 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利枢纽等水利项目；  

    (五) 道路、桥梁、地铁和轻轨交通、污水排放及处理、垃圾处理、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

市设施项目；  

    (六) 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七) 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第三条  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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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科技、教育、文化等项目；  

    (三) 体育、旅游等项目；  

    (四) 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  

    (五) 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  

    (六) 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第四条  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 使用各级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  

    (二) 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种政府性专项建设基金的项目；  

    (三) 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并且国有资产投资者实际拥有控制权的项目。  

第五条  国家融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 使用国家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的项目；  

    (二) 使用国家对外借款或者担保所筹资金的项目；  

    (三) 使用国家政策性贷款的项目；  

    (四) 国家授权投资主体融资的项目；  

    (五) 国家特许的融资项目。  

第六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资金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 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资金的项目；  

    (二) 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资金的项目；  

    (三)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援助资金的项目。  

第七条  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六条规定范围内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 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 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 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四) 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  

第八条  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采用特定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或者其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

的，经项目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进行招标。  

第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

的，应当公开招标。  

    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部门的限制，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规定本地区必须进行招标的具体范围和

规模标准，但不得缩小本规定确定的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  

第十一条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本规定确定的必须进行

招标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进行部分调整。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6    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一）（示范文本） 

[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含凿井）工程测量、工程物探] 

  

工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程地

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勘察人编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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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证书等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包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勘察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 

监

制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 

 

           

 

  

  

发包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勘察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发包人委托勘察人承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结合本工程的具体情况，为明确责任，

协作配合，确保工程勘察质量，经发包人、勘察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工程建设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工程规模、特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工程勘察任务委托文号、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工程勘察任务（内容）与技术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承接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预计勘察工作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条：发包人应及时向勘察人提供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准确性、可靠性负责。 

  2.1 提供本工程批准文件（复印件），以及用地（附红线范围）、施工、勘察许可等批件（复印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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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提供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技术要求和工作范围的地形图、建筑总平面布置图。 

  2.3 提供勘察工作范围已有的技术资料及工程所需的坐标与标高资料。 

  2.4 提供勘察工作范围地下已有埋藏物的资料（如电力、电讯电缆、各种管道、人防设施、洞室

等）及具体位置分布图。 

  2.5 发包人不能提供上述资料，由勘察人收集的，发包人需向勘察人支付相应费用。 

  第三条：勘察人向发包人提交勘察成果资料并对其质量负责。 

  勘察人负责向发包人提交勘察成果资料四份，发包人要求增加的份数另行收费。 

  第四条：开工及提交勘察成果资料的时间和收费标准及付费方式 

  4.1 开工及提交勘察成果资料的时间 

  4.1.1 本工程的勘察工作定于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开工，________年________月

________日提交勘察成果资料，由于发包人或勘察人的原因未能按期开工或提交成果资料时，按本

合同第六条规定办理。 

  4.1.2 勘察工作有效期限以发包人下达的开工通知书或合同规定的时间为准，如遇特殊情况（设

计变更、工作量变化、不可抗力影响以及非勘察人原因造成的停、窝工等）时，工期顺延。 

  4.2 收费标准及付费方式 

  4.2.1 本工程勘察按国家规定的现行收费标准_____________________计取费用；或以“预算包

干”、“中标价加签证”、“实际完成工作量结算”等方式计取收费。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中没有

规定的收费项目，由发包人、勘察人另行议定。 

  4.2.2 本工程勘察费预算为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合同生效后3天内，发

包人应向勘察人支付预算勘察费的20％作为定金、计________元（本合同履行后，定金抵作勘察费）；

勘察规模大、工期长的大型勘察工程，发包人还应按实际完成工程进度________％时，向勘察人支

付预算勘察费的_________％的工程进度款，计___________元；勘察工作外业结束后________天内，

发包人向勘察人支付预算勘察费的________％，计__________元；提交勘察成果资料后10天内，发

包人应一次付清全部工程费用。 

  第五条：发包人、勘察人责任 

  5.1 发包人责任 

  5.1.1 发包人委托任务时，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勘察人明确勘察任务及技术要求，并按第二条规定

提供文件资料。 

  5.1.2 在勘察工作范围内，没有资料、图纸的地区（段），发包人应负责查清地下埋藏物，若因

未提供上述资料、图纸，或提供的资料图纸不可靠、地下埋藏物不清，致使勘察人在勘察工作过程

中发生人身伤害或造成经济损失时，由发包人承担民事责任。 

  5.1.3 发包人应及时为勘察人提供并解决勘察现场的工作条件和出现的问题（如：落实土地征用、

青苗树木赔偿、拆除地上地下障碍物、处理施工扰民及影响施工正常进行的有关问题、平整施工现

场、修好通行道路、接通电源水源、挖好排水沟渠以及水上作业用船等），并承担其费用。 

  5.1.4 若勘察现场需要看守，特别是在有毒、有害等危险现场作业时，发包人应派人负责安全保

卫工作，按国家有关规定，对从事危险作业的现场人员进行保健防护，并承担费用。 

  5.1.5 工程勘察前，若发包人负责提供材料的，应根据勘察人提出的工程用料计划，按时提供各

种材料及其产品合格证明，并承担费用和运到现场，派人与勘察人的人员一起验收。 

  5.1.6 勘察过程中的任何变更，经办理正式变更手续后，发包人应按实际发生的工作量支付勘察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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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为勘察人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承担费用；如不能提供时，应一次性

付给勘察人临时设施费_____________元。 

  5.1.8 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勘察人停、窝工，除工期顺延外。发包人应支付停、窝工费（计算方

法见6.1）；发包人若要求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提前完工（或提交勘察成果资料）时，发包人应按每提

前一天向勘察人支付_________元计算加班费。 

  5.1.9 发包人应保护勘察人的投标书、勘察方案、报告书、文件、资料图纸、数据、特殊工艺（方

法）、专利技术和合理化建议，未经勘察人同意，发包人不得复制、不得泄露、不得擅自修改、传

送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如发生上述情况，发包人应负法律责任，勘察人有权索

赔。 

  5.1.10 本合同有关条。款规定和补充协议中发包人应负的其它责任。 

  5.2 勘察人责任 

  5.2.1 勘察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发包人的任务委托书及技术要求进行工程勘察，。

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交质量合格的勘察成果资料，并对其负责。 

  5.2.2 由于勘察人提供的勘察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勘察人应负责无偿给予补充完善使其达到质

量合格；若勘察人无力补充完善，需另委托其他单位时，勘察人应承担全部勘察费用；或因勘察质

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工程事故时，勘察人除应负法律责任和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勘察费外，并

根据损失程度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由发包人、勘察人商定为实际损失的________％。 

  5.2.3 在工程勘察前，提出勘察纲要或勘察组织设计，派人与发包人的人员一起验收发包人提供

的材料。 

  5.2.4 勘察过程中，根据工程的岩土工程条件（或工作现场地形地貌、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及

技术规范要求，向发包人提出增减工作量或修改勘察工作的意见。并办理正式变更手续。 

  5.2.5 在现场工作的勘察人的人员，应遵守发包人的安全保卫及其它有关的规章制度，承担其有

关资料保密义务。 

  5.2.6 本合同有关条款规定和补充协议中勘察人应负的其它责任。 

  第六条：违约责任 

  6.1 由于发包人未给勘察人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而造成停、窝工或来回进出场地，发包人除

应付给勘察人停、窝工费（金额按预算的平均工日产值计算），工期按实际工日顺延外，还应付给

勘察人来回进出场费和调遣费。 

  6.2 由于勘察人原因造成勘察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不能满足技术要求时，其运工勘察费用由勘

察人承担。 

  6.3 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工程停建而终止合同或发包人要求解除合同时，勘察人未进行勘察工作

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定金；已进行勘察工作的；完成的工作量在50％以内时，发包人应向勘察人

支付预算额50％的勘察费计________元；完成的工作量超过50％时，则应向勘察人支付预算额100

％的勘察费。 

  6.4 发包人未按合同规定时间（日期）拨付勘察费，每超过一日，应偿付未支付勘察费的千分之

一逾期违约金。 

  6.5 由于勘察人原因未按合同规定时间（日期）提交勘察成果资料，每超过一日，应减收勘察费

千分之一。 

  6.6 本合同签订后，发包人不履行合同时，无权要求退还定金；勘察人不履行合同时，双倍返还

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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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效力。 

  第八条：其它约定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第九条：本合同发生争议，发包人、勘察人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

解，协商或调解不成时，发包人、勘察人同意由_____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发包人、勘察人

未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拆。 

  第十条：本合同自发包人、勘察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按规定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

查部门备案；发包人、勘察人认为必要时，到项目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鉴证。发包人、勘

察人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终止。 

  本合同一式__________份，发包人__________份、勘察人__________份。 

发包人名称：             勘察人名称：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住  所：         住  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鉴证意见： 

  

    （盖章）          （盖章） 

备案号：           经办人：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鉴证日期：  年 月 日 

 

6.7    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规定 

颁布时间：1998-8-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一九九七年国务院第六次反腐败工作会议、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

神，为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的管理，培育和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建筑市场，保证工程建

设的顺利进行和建筑业的健康发展，现就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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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发包工程的范围、方式和招标公告的发布  

（一）凡政府投资（包括政府参股投资和政府提供保证的使用国外贷款进行转贷的投资），国有、

集体所有制单位及其控股的投资，以及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投资的工程，除涉

及国家安全的保密工程、抢险救灾等特殊工程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限额以下小型

工程（其投资额和建筑面积的限额规定，须报建设部备案）外，都必须实行招标发包。  

（二）大力推行公开招标。在必须实行招标发包的工程中，凡属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以及政

府、国有企事业单位控股投资的工程，必须实行公开招标，按照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择

优选定承包单位。实行公开招标的，项目法人或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报名投标单位的资质

条件、财务状况、有无承担类似工程的经验等进行审查，经资格审查合格的，方可参加投标。  

本条上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工程，也可以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由招标单位向不少于５家符合资质条

件的单位发出投标邀请书，邀请其参加投标。  

严格限制议标。采用议标方式的工程，限于涉及专利权保护、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经公

开或邀请招标无人报名投标以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极少数工程。采用议标方式，必须报经工程所在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当地政府确定的行使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下同）的主要负

责人批准。  

（三）利用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的工程，也应当采用招标发包的方式，但贷款方或

赠款方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规定第（一）条规定范围以外的工程，选择何种发包方式由项目法人自主决定。如果采用招标发

包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组织招标。  

（四）实行公开招标的工程，必须在有形建筑市场（即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

定的报刊上发布招标公告，也可以同时在其他全国性或国外报刊上刊登招标公告。要积极创造条件，

逐步实行工程信息的计算机联网。  

实行邀请招标的工程，也应当在有形建筑市场发布招标信息，由招标单位向符合承包条件的单位发

出投标邀请。  

实行议标的工程，招标单位可以通过有形建筑市场发布招标信息，也可以直接向有承包能力的单位

发出投标邀请，但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组织进行。  

（五）凡按照规定应该招标的工程不进行招标，应该公开招标的工程不公开招标的，招标单位所确

定的承包单位一律无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建筑法》第八条的规定，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对于违反规定擅自施工的，依据《建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负责颁发施工许可证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该依法办理施工许可审批。对于为不符合规定的工程颁

发施工许可证的，按照《建筑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由该部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进一步加快有形建筑市场的建设  

（六）凡未建立有形建筑市场的地级以上城市（包括地、州、盟），除确属投资规模小、工程数量

有限，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外，都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年内建立起有

形建筑市场。对于投资规模较大和工程数量较多的县级城市，也可以建立能发布工程信息和集中办

理有关建设手续的有形建筑市场。  

有形建筑市场的建立，应该遵循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不要在规模、设施等方面盲目攀比。  

（七）已建立的有形建筑市场，除做好各种工程信息的发布外，还应当建立法规政策、承包单位、

中介机构、劳务队伍和材料设备等信息数据库，运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手段，为用户提供便捷的

信息服务。  

工程报建、招标投标、施工许可、质量安全监督等管理部门，都应当派员进驻有形建筑市场，实行

“一条龙”式的窗口集中办公，简化申办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办事单位。  

三、落实项目法人责任，规范招标投标程序，推进工程造价管理的改革  

（八）招标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可以自行组织招标工作，也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在发

出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后，除遇有不可抗力的原因外，不得终止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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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公开进行，由招标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主持，并邀请

评标委员会成员、投标单位、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单位代表参加。开标后，要按照招

标文件规定的期限进行评标。  

（十）评标工作由招标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负责组建的评标委员会承担。评标委员会由招标单位、

招标代理机构的代表和受聘的专家组成，应为５人以上的单数，其中受聘的专家不得少于２／３。  

提倡实行专家评标的办法。在各地市、各部门、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应统一组织考核并认定一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专家，建立评标专家信息库，由招标单

位或招标代理机构在组建评标委员会时，随机抽取聘请。  

评标委员会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方法等，对标书及投标单位的业绩、信誉等进行综合

评价和比较，提出评标报告，并根据投标单位的数量推荐１至３家为中标候选人。  

（十一）定标由招标单位依据评标委员会提供的评标报告，在其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择优确定

中标单位。在定标后，招标单位必须把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并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承包。  

（十二）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工程项目，可以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统一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工

程项目划分的规定，进行工程量清单招标、合理低价中标等试点。要引导企业在国家定额的指导下，

依据自身技术和管理情况建立内部定额，提高投标报价的技巧和水平，并积极推进工程索赔的开展，

最终实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确定工程价格。  

（十三）继续推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范本》和各类合同示范文本，进一步规范招标文件和承

包合同的编制，加强合同管理，促进合同双方依法自觉履约。  

四、改进和完善对工程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  

（十四）各地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通过法规授权或接受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委托而取得行政执法权。其主要的工作职能是：（１）审查招标申请，判定招

标单位是否具备招标资格，招标工程是否具备招标条件，招标方式是否符合规定；（２）审查招标

文件，判定评标的原则、标准、方法和程序，以及合同的主要条款是否合法；（３）监督开标、评

标和定标，重点是监督开标是否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公开进行，评标是否按照招标文件

和规定的原则、标准、方法和程序进行，定标是否依据评标报告中所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择优选

定，工程是否发包给依法中标并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４）按照赋予的行政执法权，依

法对招标投标各方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十五）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实现政府监督职能与社会服务职能相分离，把原有的社会

服务职能逐步转移给具备相应条件的招标代理等社会中介组织。  

（十六）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作为执法机构，其工作人员不得成为评标委员会的成员，不得

直接参与评标、定标等活动。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廉政建设，建立公开办事制度，接受社

会监督。要加强对所属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加强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学习，提高法制

观念和政策水平，严格自律、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秉公执法。  

五、工程招标投标的统计考核  

（十七）工程招标投标统计工作，自１９９８年９月开始试行。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确定工作

机构和人员，按照建筑工程招标投标报表（试行）及其填报说明（见附件）的要求，做好工程招标

投标的统计上报工作。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按月进行统计汇总，于每月１０日前将上月统计报表报送建设部，

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要同时报送省、自治区进行汇总。  

省、自治区按季度进行统计汇总，于每季度第１个月１５日前将上季度统计报表报送建设部。  

建设部将定期通报各地工程招标投标情况。  

（十八）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落实工程招标投标统计工作责任制，各项统计数据要真实、准确，

上报要及时。对于不按期或不如实统计上报的，要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上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对下面报送的统计数据要进行抽查或复核，以保证统计质量。  

（十九）要把工程招标率、公开招标率列为工作目标和考核指标，纳入有关领导的年度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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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按照本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未能全部实行招标发包的，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未能全部实行公开

招标的，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领导应当作出说明，并认真研究和采取有效措施。  

六、禁止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  

（二十）按照《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凡承包单位在承接工程后，对该工程不派出项目管理

班子，不进行质量、安全、进度等管理，不依照合同约定履行承包义务，无论是将承包的工程全部

转包给他人，还是以分包的名义将工程肢解后分别转包给他人的，均属违法的转包行为。  

按照《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合法分包应具备四个条件：（１）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

程进行分包，但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２）

分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３）除总承包合同约定的分包外，其他分包须经建设单位认

可；（４）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凡违反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定为违法分包。  

（二十一）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把好分包认可关。对于不具备分包条件或者不符合分包规定的，建设

单位有权在签订合同或者承包单位提出分包要求时不予认可。建设单位发现承包单位进行转包或者

违法分包的，有权要求其改正，并应报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查处。  

建设单位一般不得直接指定分包单位；确有特殊情况需要指定的，须征得承包单位的同意。  

（二十二）监理单位应当依法把好合同履约关。凡实行监理的工程，工程监理人员发现承包单位违

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应当按照《建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要求承包单位改正

或者报告建设单位要求其改正；对于拒不改正的，应当报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查处。  

（二十三）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严格执法，对工程的承包活动实施跟踪管理，依法加大对工

程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的查处力度。要按照《建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转包和违法分包工

程的承包单位，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

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对于因转包工程或者违法分包的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而造成的损失，承包单位必须同接受转

包或者分包的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七、积极推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二十四）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研究制订相应的政策和规划，积极培育招标投标中介组织，争

取用２至３年的时间，使各类工程咨询、代理等社会中介组织，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能基本满足工程

招标投标的发展需求。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取得工程招标代理资质证书，在资质证书许可

的范围内从事工程招标代理业务，享有民事权力、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中介组织。  

八、继续加强与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密切合作  

（二十五）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纪检监察等部门，形成严密的监督网络，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依法行政，对建筑市场实施综合治理，努力创造一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尽快消除滋生腐败的条件，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建筑业的健康发展。  

附件：一、工程招标投标报表（试行）填报说明；二、工程招标投标季报表（试行）；三、工程招

标投标月报表（试行）。（略） 

 

6.8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2000/10/24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的监督工作，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建设活动，必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  



                                  第六部分  注册岩土工程师建筑法规汇编 

 173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职能分工负责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

理工作。  

第五条 工程建设中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符合现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应当由拟

采用单位提请建设单位组织专题技术论证，报批准标准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审定。  

  工程建设中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标准，现行强制性标准未作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国务院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应当对工程建设规划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应当对工程建设勘察、设计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阶段执行施工安全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监理、验收等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七条 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的技术人员必须熟悉、掌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第八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定期对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关、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建

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强制性标准的监督进行检查，对监督不力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通报批评，建议有关部门处理。  

第九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对工程项目执行强制性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可以

采取重点检查、抽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第十条 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一）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强制性标准；  

  （二）工程项目的规划、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等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三）工程项目采用的材料、设备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四）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五）工程中采用的导则、指南、手册、计算机软件的内容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将强制性标准监督检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告。  

第十二条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解释由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负责。  

  有关标准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可以委托该标准的编制管理单位负责。  

第十三条 工程技术人员应当参加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培训，并可以计入继续教育学时。  

第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重大工程事故时，应当有工程建设标准

方面的专家参加；工程事故报告应当包括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意见。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检举、控告、投诉。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二）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第十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责令改正，并处以10万元

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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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强制性标准规定，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或者工程事故的，按照《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有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

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第二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8月25日起施行。  

 

6.9    勘察设计职工职业道德准则 

 

一、发扬爱国、爱岗、敬业精神，既对国家负责同时又为企业服好务。珍惜国家资金、土地、能源、

材料设备，力求取得更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二、坚持质量第一，遵守各项勘察设计标准、规范、规程，防止重产值、轻质量的倾向、确保公众

人身及财产安全，对工程质量负责到底。 

三、钻研科学技术，不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树立正派学风，不搞技术封锁，

不剽窃他人成果，采用他人成果要标明出处，尊重他人的正当技术、经济权利。 

四、认真贯彻勘察设计的各项方针政策，合法经营，不搞无证勘察设计，不搞越级勘察设计，不搞

私人勘察设计，不出卖图签图章。 

五、遵守市场管理，平等竞争，严格按规定收费，不超收、不压价，勇于抵制行业不正之风，不因

收取“回扣”“介绍费”等而选用价高质次的材料设备，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六、信守勘察设计合同，以高速、优质的服务，为行业赢得信誉。 

七、搞好团结协作，树立集体观念，甘当配角，艰苦奋斗，无名奉献。 

八、服从单位法人管理，有令则行，有禁必止。 

 

 


